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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现代虚无主义思想史与批判史”（项目号：１９ＡＺＸ００４）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刘森林，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①　黑格尔：《宗教哲学讲演录》Ⅱ，燕宏远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２１３页。

超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

刘森林
［山东大学，济南　２５０１００］

摘　要：超人诞生在上帝之死后由类是超强之人承担职责的历史空间内。在施蒂纳、尼采之后，陀

思妥耶夫斯基对超人 （“人神”）做了质疑性思考。（他笔下的）地下室人成长为拉斯柯尔尼科夫可视为

思想成熟、要做大事的所谓 “超人”之诞生。这种 “超人”崇尚力量、超越法则，信奉 “一切都是可

允许的”。关心幸福、安宁、享受、财富，不关心真理、崇高意义 （即尼采笔下的 “末人”气象），恰

是这种超人的精神追求。他们心中的上帝已死，找不到生存的意义，企图通过世俗功利的分配、靠凯撒

的宝剑建构和维持秩序，并试图重建新巴比塔的这种 “超人”，必定因此陷入虚无主义。他们是标准的

现代犬儒主义者，往往会在 “一切都是可允许的”信念中走向疯狂和死亡。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

采共同的批判性洞见，而不同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种 “超人”却被尼采视为 “末人”。

关键词：超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现代犬儒主义

中图分类号：Ｂ０８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５１１（２０２３）０２－０００５－１０

　　上帝之死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共同面

对的时代根本问题。上帝之死凸显了 “超人”

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与尼采推崇 “超人”不

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 “超人”颇为质疑；尼

采的 “超人”得到较多关注，陀思妥耶夫斯基

对 “超人”的反思也更值得探讨。在推崇和质

疑之间，存在着有待拓展的诸多思想空间。

一、超人的现代性诞生：

在上帝与人之间

　　 “超人”是近代启蒙导致的上帝之死背景

下诞生的一种独特的类型人。

按照吉莱斯皮的看法，中世纪唯名论革命

给基督教神学带来了一种影响甚远的后果：基

督教的神变得十分独特、富有个性、神秘莫测，

却难以理解。为了化解这个难题，需要对基督

教神灵做普遍、理性的解释。自笛卡尔经康德

到黑格尔的近代主体性哲学趋向解决这个难题。

基本思路是强化神灵的普遍性、合逻辑性、合

理性。黑格尔融合神学与哲学的努力完成了这

个任务。虽然观念论哲学中有康德区别理论理

性与实践理性、为信仰保留底盘的中介环节，

更有雅可比拒斥理性与信仰的统一、维持神灵

的崇高性与神秘性的反向努力，仍然不足以阻

止黑格尔哲学最后把理性与启示、哲学与神学

融合的成就。但是，当黑格尔断言 “信仰本质

上是对绝对真理的意识，对上帝自在自为所是

者的意识”①时，上帝之死问题也就随之呈现。

上帝死后能指望谁的问题随之凸显出来；超人

呼之欲出。

从黑格尔融合的角度看，历史就是绝对精

神 （上帝）实现的过程，是上帝作品的展现和

完成。在 《历史哲学》的结尾他这样写道：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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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象万千，事态纷纭的世界历史’，是 ‘精

神’的发展和实现的过程———这是真正的辩神

论，真正在历史上证实了上帝。只有这一种认

识才能够使 ‘精神’和 ‘世界历史’同现实相

调和———以往发生的种种和现在每天发生的种

种，不但不是 ‘没有上帝’，却根本上是 ‘上

帝自己的作品’。”① “上帝”的秘密被解开从而

变得明晰、易于理解之后，特别是像费尔巴哈

那样指出其秘密就是 “人”之时， “上帝”秘

密被解开的时刻，就是上帝之死发生的时刻。

黑格尔把神学哲学化，就哲学地处理了上帝之

死问题。他这样解释基督之死：“基督是神人，

上帝同时也具有人性，直至死。死亡是对人的

有限性的命运；因此，死是人性、绝对有限性

的至高证明，即基督因判有罪而惨死；不仅是

自然死亡，而且甚至是十字架上的耻辱和屈辱

之死：人性在基督身上显现至极点。”② 在这个

意义上，上帝之死就是转化为人，身体之死转

化为灵魂之生。“上帝已死，上帝死了———这是

最可怕的思想，即一切永恒者、一切真理不存

在了，否定本身存在于上帝之中；至高的痛苦、

完全无救感、对一切更高者的放弃，均与之相

关联。———但过程并未停止于此，而是出现了

倒转；即上帝在此过程中保持自身，而这一过

程只是死亡之死。上帝在此复生：因此转向反

面。”③ 死即复活。这样一来，从哲学角度看，

正如科耶夫所说，黑格尔哲学就是一种特殊的

无神论。他不拒绝基督教的上帝观念，不否认

其实在性，但上帝就是人， “在最深层的含义

上，该哲学仍是极端无神论和非宗教的。因为

对该哲学而言，基督教上帝概念之惟一的、独

一无二的实在性就是人”。④ “曾被称为 ‘上帝’

者，其实就是从历史进化之完成了的整体性来

理解的人性。”⑤ 上帝转化成人，就是上帝的死

亡，也就是费尔巴哈所说的基督教成为人类学。

费尔巴哈说得对，基督教经过泛神论环节再经

过观念论而转化成人，不过观念论的 “人”是

精神，这种精神通过哲学的变革再一次转化成

人的身体，就完成了从上帝到人的完整转化。

这就应了塔克的话：“在一种根本的意义上，从

康德到黑格尔的思想运动所围绕的观念是：作

为上帝般的存在的人的自我实现，或者作为上

帝的人的自我实现。”⑥

从上帝到人，其实存在四种看待世界的视

角。第一种是全知全能的 “神”之视角；第二

种是费尔巴哈完成的人类学视角，也就是把人

视为跨越个体和世代的 “类”的视角；第三、

四种则是非整体之类的个体视角：超强个体是

第三种，普通个体是第四种。普通个体的视角

所能呈现的视域不够深远，超强个体的视角就

被赋予越来越多的期望。接受上帝之死、放弃

类视角后，超强个体与普通个体视角分别日益

受到推崇。在急切盼望上帝死亡的背景下，青

年黑格尔派成员分别开启了类和超人两种视角。

“超人” （üｂｅｒｍｅｎｓｃｈｅｎ）这个概念就出现在施

蒂纳的理论之中。在施蒂纳看来，启蒙主义把

宗教的超人本质视为非人性的东西，而超人实

际上还是一种神化的人，一种对于意识到自己

的唯一者本质的自我来说仍是一种变相的神的

东西。因此，超人还不是现实的人。他批评

“宗教与道德都涉及一个最高本质，至于它究竟

是超人还是人的本质，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的，

因为在任何情况下它都是高于我的一个本质，

同样是一个超出我自身的东西”。⑦对施蒂纳来

说，“超人”仍是一种似神的存在，“超人”与

“人”都是超个体的，都是对唯一者的遮蔽和

否定。至于这个超人是任何人都达不到的神，

还是一个个别人能达到的、能力超强的 “人”，

都无关紧要。

但对于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这一

点却至关重要。尼采把施蒂纳的 “超人”进一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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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下降为个别能力超强的人能达到的一类人，

祛除其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圣性质，把它从神界

下凡到人间。即使他能登上 “高山”，远远超

出一般人的能力和视野，他终究还是个生活在

人间的具有各种优良品质、能力，也就是必定

具有自然限制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质疑尼

采这种 “超人”品质中是否都是 “善好”，会

不会极端自私甚至变成恶魔？会不会由于其自

身难以祛除的负面品质，从而必须对其加以有

效约束才行？

施蒂纳眼中的 “超人”在马克思和尼采的

眼里都不具真正的现实性，向一切人开放的

“唯一者”是启蒙逻辑的过分自傲，甚至是单

纯的幻想。对尼采来说，必须把它改造成只有

少数个体才能成就自己的 “超人”才行。真正

能消解一切物质偶像和精神偶像并能进一步意

识到自我者，只有极少数超强的优秀者才能做

到。尼采分两步把 “人”现实化。第一步，

“是人：不是人类！人类更多是工具而不是目

标，这涉及种类：人类只是实验材料，失败者

严重过剩：大片废墟。”① 第二步是从 “人”过

渡到超强之人。当尼采把 “人”分为三类之

后，第一类人才是 “超人”，第二类是超人的

贯彻者、宣传者、组织者、执行者，第三类则

是普通大众。只有 “超人”不再虚妄地幻想，

真正地立足现实而活动了。“你们能创造一个神

吗？———不能……但是，你们也许能创造超

人。”② 但是，与其把立足现实的超人视为具体

的某种人，不如视之为一种不断的行动；通过

这种行动，超人没有超出人的实际太多，只是

更愿承担风险，不怕失败，更愿担当责任，更

积极进取而已。在这样的意义上，超人就是唤

醒、激发、凝聚各种可能性的不断的创造性行

动。他集思想家、策略家、表演者、永不停歇

的行动者等各种角色于一身，去为新文明的创

生禅思竭虑。

对上帝死后诞生的这种超强之人，陀思妥

耶夫斯基称之为 “人神”。上帝死后，“人们将

联合起来，从生活中汲取可能的一切，但目的

必须是纯粹为了谋取他们在现实世界上的幸福

和快乐。人由于神和泰坦式的骄傲精神而显得

伟大，成为人神”。③ 这个 “人神”否定了

“神”的传统形而上学框架，要 “用新的原则

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在新旧原则之间的空隙地

带，“他是 ‘什么都可以做的’。不但这样：即

使这个时代永不来到，但既然上帝和灵魂不死

总是没有的事，所以新人是可以被容许成为人

神的，甚至整个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也可以，

而且不用说，他凭着他这种新的身份，在必要

的时候，可以毫不在乎地越过以前作为奴隶的

人所必须遵守的一切旧道德的界限”。④ 陀思妥

耶夫斯基不像马克思那样把关注重心放在上帝

死后现代人对物神的崇拜上，也不放在自由主

义关心的分配正义问题上，而是放在更为根本

的生活意义问题上。而且，陀思妥耶夫斯基关

注的重心不是普通人，却是超强之人。超强之

人的生活目标、价值追求，是焦点中的焦点，

比普通人更值得关注。这种关注的核心问题之

一就在 《群魔》中基里洛夫所说的 “假若没有

上帝，那么我就是上帝”⑤ 这句话上。 “上帝”

在他心中死了，根植上帝的一切法则也随之不

再有效。自己成为上帝后，就会沿着 “宗教大

法官”中引用过的席勒诗句 “没有得到天上的

保证，只好相信内心的声音”所提示的路子，

让内心呈现的意志和欲望随之膨胀，某些情况

下可能达到极致化效果，造成令人忧虑的恶果。

二、超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　
　　思想中的诞生：功利主义
　　与资产阶级的羞耻　　　

　　如果说 “宗教大法官”章节中有关超人的

思想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关思考的一个总结，那

么，在之前作品中的思考则是对不同类型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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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具体探究。限于篇幅，本文只讨论 《罪与

罚》。

按照笔者的理解，地下室人成长为拉斯柯

尔尼科夫，就达到了超人的标准，成为超人了。

这个标准有两个基本内容：一是思想成熟了，

不再犹豫，更不再忧郁，开始把思考清楚的想

法付诸行动，去做大事。用他自己的话说：“好

吧，那我就去试试，干吗老是空想啊！”。① 地

下室人曾既找不到生活的方向目标，也确立不

了生活的立足点，从而显得漂泊无根，难以成

长。荒唐人和斯塔夫罗金都还没有成长为 “超

人”，因为荒唐人已经沿着地下室人的漂泊无根

之路把幻想和希望寄托到另一个星球上去了，

更加漂泊、无根、荒唐，甚至一片空无。而斯

塔夫罗金固然一度被期待做出一番大事业，最

后却仍沦落为颓废的贵族精神之象征。虽然他

跟很多新思想相关联，甚至意味着创造与个性，

但积极的精神都在他影响、造就的人物身上耗

尽和枯竭了，最终变成一种腐化的传统形而上

学。相比之下，拉斯柯尔尼科夫不但思想成熟

了，且已立志要做超常的 “大事”，来验证、

证明自己的想法与能力。这是最为根本的一点，

也是把他界定为超人的第二个理由。当然，这

是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逻辑而言，不是就尼采

而言。按照尼采的思想，超人必须有崇高价值

的追求，而且意味着对死亡的超越。但陀思妥

耶夫斯基的超人不是这样，虽然不是只在现代

性背景下才会产生，像宗教大法官那样的宗教

人士早就可能存在，但无疑在经历现代启蒙后

“超人”才更容易发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超人”是现代性逻辑的产物和体现，尼采是

在超越现代性逻辑意义上来谈超人的。

可以说，失去人民、传统、民族之根，对

尼采的超人来说是卸去重负，轻装上阵开启创

造之旅，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拉斯柯尔

尼科夫来说却是与意义世界隔绝、掉入信奉铁

的规律并推崇强力世界的陷阱的象征，而这正

是导致他变成一个杀人犯的重要原因。杀人犯

“哪怕是去服苦役，也不要与人隔绝；在杀人的

一瞬就体验到的与人类相隔绝、相背离的感觉

让他痛苦不堪。正义的法则与人的本性毫不费

力地战胜了他过去持有的错误观念”。② 离开共

同体，特别是离开精神共同体，陷入原子化状

态，为个人主义、功利主义俘虏的个人，是会

走入 “与世界隔绝”境地，会陷入诸如虚无主

义、现代犬儒主义境地的。在这种境地中，拉

斯柯尔尼科夫笃信支配世界的就是一些铁的规

律的强力逻辑。至于那些人为的法则，超人早

已看清，它得以存在的根基就是上帝。而现在

上帝即将死亡，这些法则也就即将失去根据，

可以在追求最大利益时予以突破。他发现并认

可的 “铁的规律”是什么呢？对于尚未接受索

尼娅十字架的拉斯柯尔尼科夫来说，或许就是

功利主义逻辑中的更大利益，更大的利益就意

味着更大的伟大事业。为了更大利益可以牺牲

微小的利益；为了伟大事业可以牺牲微小的价

值。就是说，只要成全一种更高、更伟大的东

西，小的牺牲是可允许的，是值得和必要的。在

这种思想支配下，立志做大事的拉斯柯尔尼科夫

杀害了只知道放高利贷、把钱藏在衣柜上面的箱

子里、连自己的亲妹妹也不帮助的房东，被他称

为一只 “没用的虱子”的老太太。在他看来，

“一个愚蠢、无用、渺小、狠毒而有病的老婆子，

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而且相反，对大家都有

害，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活着，说不定明天就

会自己死掉”的老太太，是一个很无足轻重的存

在，一个完全可以做伟大事业之牺牲品的存在。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用她的钱 “以后就可以

献身于全人类和公众事业：你以为怎样，成千上

万件好事还不足以弥补一件微不足道的罪行

吗？”③ 此时的拉斯柯尔尼科夫非常可怕，竟认

为在增强力量、达求目标的过程中，发生什么

样的不公和牺牲都是无所谓的。

不过，与后来的伊万·克拉马佐夫特别是

宗教大法官相比，他还只是用蛮力，不够老辣

圆滑。他直接把残酷与伟大联系起来，相信要

做伟大的事情，必得突破常规，突破底线。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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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可怕的逻辑把人分为两类：一类人是低级、

普通，墨守成规，因循守旧，安于现状，唯命

是从，俯首帖耳，过着忍气吞声的生活，只能

成为传宗接代的材料，这也是他们的使命；“另

一类人是真正的人，也就是说他们有才能或天

赋，能在自己的环境中讲出新的见解”，他们

“总在践踏法律，尽其所能破坏法律或者具有这

种倾向。这些人的犯罪当然都是相对而言的，

而且是各种各样的；他们之中大多数人都通过

极其多样的方式，呼唤为美好的未来而破坏现

状。但是，如果为了实现自己的思想不得不踩

着尸体和鲜血去干，那么依我看来他们内心也

许会坦然地让自己锳过血泊；不过这要看是为

什么思想和这思想的规模，这一点请注意”。①

为了足够高、足够伟大、足够大的理想的实现，

牺牲都是值得的。按照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观点，

大多数当代人都是第一类人，第二类人才是为

未来而生的，“第一类人维护世界的现状，增加

世界上的人口；而第二类人则推动世界前进，

引向预定的目标。不管是第一类还是第二类人，

都有完全一样的生存权利”。②由于第二类人很

少，“甚至少得出奇”，第一类人太多，成就第

二类人就更重要。为此，第一类人注定只是材

料、肥料。“芸芸众生，也就是大批的材料，来

到世上只是为了通过某种努力，经过迄今为止

仍神秘莫测的过程，借助不同种族的交融，终

于在千人之中奋力生出一个多少有些独立精神

的人。……而伟大的天才，人类的缔造者，或

许要待大地上生出几十亿人之后才出一个。”③

在拉斯柯尔尼科夫的逻辑里，极致化的超

人可以超越地上的法则，可以有权力利用他人

和他物作为自我实现的材料，不必尊重他们，

不必视之为跟自己具有同样人格，他们只是工

具性存在。这就是拉斯柯尔尼科夫说的 “法则，

索尼娅！就是这样！……谁强大，谁智谋和精

神超人，谁就是人们的主宰！谁大胆敢干，谁

就真理在握！谁能蔑视一切，谁就是人们的立

法者！谁最敢干，谁就最正确！自古以来一直

如此，将来也总是这样！”④ 他把拿破仑当作这

样的典型。由此，他把世界视为力量的世界。

力量是世界之关键，这个世界 “是意志的世界，

是力量的世界”， “力量，需要力量；没有力

量，将会一事无成；而力量是需要用力量来获

得的”。⑤ 只要有足够的力量，就可以越过良心

的折磨。良心与羞耻都是力量不足的产物。罪

感是一种意志力弱的表现，强的意志可以克服

罪感。所以，道德是力量强弱的产物，弱者才

会有道德感、负罪感、亏欠感等，强者是没有

这些感觉的，也没有更不需要这些意识。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拉斯柯尔尼科夫式的

“超人”跟尼采笔下的 “超人”明显不同。拉

斯柯尔尼科夫把没有能力、没有成功视为 “资

产阶级的羞耻”。这种羞耻不是因为没有遵循基

本规则，也不是没能追求和实现崇高理想，而

只是没有能力、不够强大、不能成功所致。相

应地，资产阶级的成功标准就是上述 “谁强大，

谁智谋和精神超人，谁就是人们的主宰！谁胆

大敢干，谁就真理在握！谁能蔑视一切，谁就

是人们的立法者！”“权力只赋予那些敢于弯身

去取的人。这里只要一个条件，唯一的一个：

得有胆量！”⑥ 这跟尼采的 “超人” “要求自己

不要使别人感到羞愧：他要求自己在所有受苦

者面前感到羞愧”⑦ 截然不同，拉斯柯尔尼科

夫式 “超人”只会因为力量不足、无法保证自

己成功而羞耻。只要有助于成功，给别人制造

痛苦在这种羞耻前面是无所谓的小事。对尼采

的超人来说，伟大的爱必须 “超越宽恕和同

情”“超越所有的同情”，因为同情是很低的要

求，“伟大的爱还想创造被爱者”，⑧ 让被爱者是

其所是的成就和实现自己，提升、激活被爱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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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仅对其表示一下同情，才是大爱的本质要

求，但拉斯柯尔尼科夫式超人连最基本的同情都

不能做到，更不用奢谈 “伟大的爱”了。

三、力量与虚无

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力量哲学势必消解掉一

切崇高的意义，消解善恶区分的标准底线，这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就是上帝之死必然导致

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思

想关键是他的虚无主义困惑：“他为什么要活着

呢？有什么奔头？有什么追求？难道仅为了生

存而活着吗？就是在过去，他也曾千百次矢志

为思想，为希望，甚至为幻想而献出自己的生

存。他向来不满足于仅仅生存；他总是希望更

多的东西。”① 他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失足的。他

在世俗成功中确立生命意义，在谁强大谁就有

权力支配世界甚至不惜施恶的功利主义理论中

步入深渊。

显然，这与尼采理解的超人不能等同。尼

采不会赞同这种力量哲学，甚至非常看不上它，

因为它属于末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尼采也推

崇力量，但这力量是成就优秀者及其崇高价值

的。尼采坚信更强的权力意志与更崇高的价值

协调统一，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先进经济基础

与先进上层建筑的协调统一。苏珊·李·安德

森说得对，表面上看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思想跟

尼采的超人思想类似，但实际上区别明显：“在

这两种观点之间有一个应当注意的重要区别。

尼采的 ‘主人’，是一个潜在的 ‘超人’，渴望

仅仅针对自己的权力，按照他自己的价值去选

择和行动，以便他能够充分发展他的天才。而

拉斯柯利尼科夫的 ‘非凡’人需要对他人的权

力。尼采的 ‘超人’是一个艺术家———在这个

词最广泛的意义上；拉斯科利尼科夫 ‘非凡’

人的典范是拿破仑。”②

按照尼采的逻辑，超人过人之处主要就是

更大的视野、更强的能力和更多的责任担当，

必须能够找到方向、确定生活的意义，必须不

屑于为追求廉价快乐而努力为新文明建构而工

作。在一个现代虚无主义的时代，确立生活的

真实意义与方向，可不是一件容易之事。因为

现代生活的基本目标早已被现代性调整为生命

的自我保存。任何崇高的理想、意义都在启蒙

理性的质疑中被置换为物化价值了，或者至少

是交给多元追求中的个体自己解决了。善的追

求失去了原先最为崇高的地位，先是让位于原

本更低一层的正当性，尔后在多元化和相对主

义中迷失。随着固定的善失去稳固的崇高地位，

日益多元的善都被允许甚至具有了同样平等的

地位，善的威力逐渐弱化，善的地位逐渐降低，

一种具体善的正当性日益局限在认同者的小圈

子里，成为缺乏公共认同的边缘化存在。现代

性思想把生命的基本意义调整为自我保存，世

俗需求 （财富、权力）分配的正当性 （公平、

正义）越来越成为核心问题；快乐、幸福、安

宁、享受、安全、无风险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日

益流行。真理和崇高不再受到首要关注，或只

能按上述世界观予以世俗化解释。以此为追求

的 “末人”得以在现代性历史末期大面积发生

并流行。末人之末正在于末期的大流行。超人

的必要与价值由此产生。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看清这种真相是现代

性背景下 “超人”的起码要求，那么看清这种

真相后，是利用自己的知识、眼界、资源、聪

明智慧去谋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还是不屑于

世俗庸常进一步去追求更高层次的目标？这正

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关注的不同方向：陀

思妥耶夫斯基发现超人在掌握了更多资源后，

会越来越致力于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而尼采

则认为只有末人才会这么做，必须让超人来制

止和替代末人才行。

在 “宗教大法官”章节中，不再信上帝的

大法官清楚地知道，少数人知晓世界的真相并

按照秘而不宣的统治管理世界，按照意识形态

的某种原则来提供和分配面包，并提供生命的

意义，民众像羊群一般驯顺，被物质与欲望引

导和控制，人们无须承担自由的重担，也不用

为寻找信仰而付出代价，生老病死，周而复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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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少数人即 “超人”。他们知道上帝死后的现

代世界没有什么固定意义这一事实，将会对民

众产生什么致命的影响？这个问题更是超人的

问题，而不是民众的问题。因为民众向来害怕

这样的问题，他们接受一种纯然提供给他们的

信仰就行。这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没有

什么根本区别。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都斥责这种精神。

“哪里有对人的监护，对他们幸福和享受的虚伪

关心，同时又蔑视他们，不相信他们的崇高起

源和崇高使命，哪里就有宗教大法官的精神。

哪里视幸福高于自由，将暂时置于永恒之上，

以爱人来反对爱上帝，哪里就有宗教大法官的

精神。哪里强调真理对于人的幸福无用，不了

解生命的意义就可以安排好生活，哪里就有

它。”① 不但把价值指向幸福、享受、财富，而

不是真理与意义，而且致力于代替未看清真相

的人思考，欺骗他们，操纵和监护他们，更有

效地统治他们，甚至不惜诉诸刀剑，不惜制造

对立，就是宗教大法官的精神。“根据对个性的

蔑视，对其无限权利的不尊重，要监护人的热

情，以幸福和安宁为诱饵剥夺他的自由和人格，

便可以确认宗教大法官的精神。”② 这种精神

“是社会生活中的恶魔精神，是人类历史命运中

的恶魔精神”。③ 但不同的是，尼采认为这种精

神的认可者和践行者不但与超人无关，而且恰

恰是超人的反面；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把这种

精神的认可者和践行者与 “超人”联系起来。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一旦自觉利用这种精

神去确立自己的权威、地位，追求自我利益的

更大化，这便正是启蒙背景下超人们的所作所

为。所以，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宗教大

法官精神也是一种看清启蒙世界的秘密后许诺

给大众这些价值从而树立自己权威并有效统治

大众的精神，是一种有意识的操纵和欺骗。尼

采会把它视为自基督教精神、柏拉图主义发展

到现代资产阶级精神的一脉相承。可以说，尼

采的 “超人”定义不是以马克思所说的在社会

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掌握的资源为标准，

也不是以能力的大小强弱为标准，却是以不认

可这种精神、不利用这种精神为自己谋利、必

须努力探寻新的价值和文明为标准。掌握社会

资源的统治阶级并不是尼采欣赏的 “超人”，

反而是十足的末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

“超人”往往没有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却一

定占有更多的思想知识资源，具有更强的计谋

与能力。陀思妥耶夫斯基质问的是，那些在启

蒙背景下获得解放的新人，关键不是他们是否

还有崇高追求，而是他们的世俗追求是否还有

底线？他们在俄罗斯带来现代化变革的同时，

会不会带来日益严重的虚无主义危机？宗教大

法官精神恰恰就是启蒙背景下越来越多看清世

界真相后放弃了崇高追求，把世人和世界当作

玩弄、统治对象后体现出来的一种精神。虽然

它不是现代启蒙的产物，自古就有 （比如教会

的某些教士），但大量的产生应该是现代启蒙的

结果。不管我们把看清启蒙真相后对一切真与

善丧失兴趣后陷入自大狂并且按照经济理性拓

展自我利益最大化的那种人定位为末人还是超

人，尼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都不予认同。

尼采在未来哲学中展示未来新希望，陀思妥耶

夫斯基在对自然、传统的批判性理解中发现遏制

这种宗教大法官精神的希望、防止现代性中正在

拓展的新野蛮。他们都批判不要自由只要幸福、

享受、强制秩序的做法；批判不需自我思考只需

服从权威，不需崇高意义只需世俗物质财富，不

需爱只需审判或严酷 （以掩饰和替代恐惧）以及

以凯撒的剑来统治和拯救人类的做法。

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致命的问题是

针对超人的，从地下室人、荒唐人到拉斯柯尔

尼科夫、伊万，他担心的就是这些超人能不能

找到正确的 “为什么活着的意义与信念”。这

个问题至关重要，而这就是现代虚无主义问题。

地下室人就是向我们展现内在现实的人：

他 “是个走进自己深处的人，他痛恨生活，恶

毒地批判理性的乌托邦分子的理想，其依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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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类本性的精确知识，他从对自己和历史的

孤独的和长期的观察中获得了这个知识”。①可

惜，地下室人获得的这个知识无法给他带来生

活方向的指导，反而给他带来深重的漂泊不定

感和无根感，他不知道自己该走向哪里，在哪

里找到心灵的家园，让自己扎根何处并努力成

长。他像被现代性风暴吹得到处乱窜的干枯种

子，找不到扎根的地方与环境，随风飘荡，日

益失去扎根、发芽、成长的能力，没有内在的

方向与目标。不过他还没有伤害他人和自己的

冲动，他只是迷茫不定、踌躇无奈；他也没有

蒙骗、利用民众，甚至还无助地希望得到他们

的认同。地下室人是现代虚无主义的初级形态。

当他长大要把自己想清楚的思想付诸实施时，

他会带来一场虚无主义的风暴。

四、现代犬儒主义的陷阱与跨越

《罪与罚》 《群魔》和 《卡拉马佐夫兄弟》

呈现了这种虚无主义风暴的三种形式。在 《卡

拉马佐夫兄弟》的 “宗教大法官”部分，洞悉

启蒙秘密的大法官不但比地下室人思想成熟多

了，而且比拉斯柯尔尼科夫、伊万·克拉马佐

夫也成熟多了。更严重的是，他不但思想成熟，

而且拥有可以干更大事的各种社会资源。他知

道大众信奉自己已看穿的意识形态谎言，知道

大众不在乎天上的面包却十分在乎地上的面包，

而且向往分配面包的原则、道义。他希望利用

这一些来实施自己的统治。宗教大法官充分意

识到 “对我们惊叹，把我们当做神，因为我们

作为他们的首领，同意承担起自由，并统治他

们，———最后他们是十分害怕成为自由的人”

这一点。 “他们”是被欺骗的对象，说 “以他

们的名义”实施统治，是一种高贵的、必需的

谎言， “我们正因为要作这种欺骗而忍受着痛

苦，因为我们不能不说谎”。②把一切都告诉他

们，会给他们造就更多烦恼和麻烦，从而也给

自己找麻烦。“因为人类存在的秘密并不在于仅

仅单纯地活着，而在于为什么活着。当对自己

为什么活着缺乏坚定的信念时，人是不愿意活

着的，宁可自杀，也不愿留在世上，尽管他的

四周全是面包。”③ 人们必须有一种意义，哪怕

是世俗性很强的、经不起专业质疑的。陀思妥

耶夫斯基一再提醒人们 （尤其适合主张超人积

极作为的尼采）众生向往确定性，难以忍受太

多太强的非确定性生存，更不用说空无。他们

希望从超人这里得到确定性答案。尼采的 “超

人”追求狄奥尼索斯精神，勇敢去求解这个问

题的答案。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超人”却是

虚无的化身；他们心中上帝已死，已无真与善

的标准尺度，自己已经开始信奉所谓 “一切都

是可允许的”这种颓废哲学。但他们又不会面

向众生承认这一点。他们习惯并满足于担当众

生的崇拜对象，替他们指引方向，为他们提供

维持统治秩序，确定功利分配的原则，进而利

用他们达求自己的目的，不惜欺骗和使用凯撒

的剑。这显然就是现代犬儒主义的做派。

如果说自古以来只有极少数像宗教大法官

那样的人要做这样的 “超人”，那么，现代文

化却打着每一个人都能获得自由、真理、富足、

幸福的旗号，可能开启一段超人成批产生的历

史。对于这种 “超人”来说，无根状态、漂泊

不定、六神无主还是好的结局，抱着追求自我

利益最大化的目的追求更大功利的拉斯柯尔尼

科夫已足以令人震惊，但当他被发配西伯利亚

前接受索尼娅送的十字架时，他的心里已经种

下了希望的种子 （上帝），还有希望获得拯救。

但杀害自己同伴的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坑害

自己父兄以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伊万·克拉

马佐夫，就是最严重和最可怕的虚无主义者了。

地下室人找不到地方扎根；拉斯柯尔尼科夫在

虚幻的错误地方扎根、随后觉知找到对的地方；

斯塔夫罗金及彼得·韦尔霍文斯基更加狂迷，

伊万就没救了，只能疯狂和死亡。现代虚无主

义是超人们难以求解的严峻问题。尼采希望让

超人来担当确定意义的重任。即使找不到确定

意义，超人也能坦然接受甚至积极欣赏人生的

悲剧与虚无；能够承担它们，而不能被击倒，

更不能随便把悲剧与虚无推给众生，使他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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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难忍。尼采主张超人只引导和帮助他人发现

和找到真实的自己然后退隐掉，让找到自我的

人自我决定、独自前行，而不要制造膜拜和迷

狂，因为被供奉也是一种被遮蔽，会导致按照

众人的需求来存在，把自己消失在平庸和常人

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质疑现代性背景下

的超人能解决确定的意义问题，相反，他笔下

的 “超人”显然已被虚无主义浸染，很容易成

为不相信任何的真与善、对一切崇高和认真都

冷嘲热讽的现代犬儒主义分子。陀思妥耶夫斯

基通过公诉人之口把人们对老克拉马佐夫被杀

这样阴森森的案件见怪不怪的态度斥之为 （不

相信任何真与善的）“犬儒主义”判定，① 适合

对伊万的现代判定。对这种事见怪不怪、没有

热情、“未老先衰的社会里智慧和想象力的过早

的衰颓” “道德原则已连根动摇？或者也许根

本就没有？”这些特质，都符合现代犬儒主义的

定位。至于说话者说的 “我不能解答这些问题，

但是它们是极痛苦的”，② 这其中的 “不能解答”

是知晓了不便说出，还是未弄明白不便说出，会

直接涉及现代犬儒主义的程度判定。知晓了不便

说出是标准的现代犬儒主义，未弄明白不便说出

是尚未彻底坠入现代犬儒主义的象征。从伊万即

将疯狂的结局来看，他是现代犬儒主义者的判定

比现代虚无主义者的判定更合适。当然最合适这

一称谓的还是宗教大法官。

像宗教大法官这样的犬儒主义者不能随便

说出自己发现的秘密，只有在特定场合针对特

定的人才会说出来，以免造成坏的影响、引发

不利后果。他只会偶尔在特定场合针对特定的

人显摆一下自己的聪慧 （圆滑）和老辣。大法

官问耶稣 “你有权哪怕是向我们显示你所由来

的那个世界里的一个秘密么”时，他自己替耶

稣回答的是：“不，你没有权利，因为你不应该

在你以前说过的话上再添加什么，你也不应夺

去人们的自由”。③ 身为宗教大法官竟不相信上

帝，是他最大的秘密。众生不会接受真正的自

由，只会对面包及其分配原则感兴趣，对世俗

的功利和幸福感兴趣；他们喜欢有确定性的原

则、答案直接能够使用，不愿自己费力去自由

探寻。所以，他才立志去拯救他们、统治他们。

已９０岁、见过大世面、拥有老辣智慧的大法官

虽然早已不相信上帝，早已世俗化，但还是跟

众生不同，他要利用自己的智慧维持自己的统

治，满足自己做 “伟大事业”的虚荣，带领众

生建造新的巴别塔，甚至通过凯撒的剑寻求世

界性的联合与统一。比起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

的现代犬儒，大法官毕竟还有更高一些的追求。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其说成现代犬儒主义者

也许有点贬低他，毕竟他还有做大事业的雄心。

不过这个大事业是非常功利的事情，它跟其他

现代犬儒主义者的区别不在于质，只在于量。

他的 “大事业”之 “大”，只具有数量意义，

并无质量意义。他的掩饰、欺骗，他相比众生

的更强能力和更大视野、更深邃思想、更老练

经验和智慧，都没有导致他走上更高层次，却

导致他跟众生一样世俗功利，对一切真与善更

不信任。他的老练和智慧都用到功利追求和玩

弄世界上去了。“他悟解了这一切以后，就回来

参加到……聪明人的行列里去了。”④ 这一点也

非常犬儒主义。为了自己的实际追求，掩盖自

己的内心信念，表面和形式上维持对神圣的信

奉，实际上一心追求着世俗 （打着神圣的旗号

去追求，就有点肮脏）利益，在世俗秩序的维

护中追求强大的自己，靠自己看清别人尚未看

清的境况维持着对其他人的欺骗、地位和权力。

掩饰自我、维持欺骗、延续世俗的利益追求、

内心的空无，这都是现代犬儒主义的典型特征。

显然，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这种犬儒主义判定在

陷入世俗利益追求的教士和现代启蒙者身上。

他们是真诚信仰的对手和敌人、真与善的消解

者。他们会在 “一切都是可允许的”这种信念

中走向疯狂和死亡。这应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

和尼采的共同立场。只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

责备为 “超人”的东西，尼采却认定为 “末

人”。

尼采的超人只能以狄奥尼索斯酒神精神为

旗帜来聚集力量。说尼采的超人摆脱了现代虚

无主义的烦扰有些过高，但说摆脱了现代犬儒

·３１·

哲　学 超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

①

②

③

④

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第１０４８页。
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第１０４８页。
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第３７５页。
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第３９１页。



主义的侵害应非常明显。摆脱现代虚无主义的

标准可以定为必须找到新的崇高价值。摆脱现

代犬儒主义只需还相信真正的真与善并且言行

一致地积极去探索和追求即可。尼采的狄奥尼

索斯只是一种不与庸常妥协、不怕失败与风险

而毅然探路前行的行动。与这种显明的可能性

相比，也许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选择更务实，与

其寄予可能性，为何不让超人保留一个纯洁的

“超验神圣”信仰？这个被保留的神，不能是

尼采那种具有太多不确定性、只是一种陶醉、

创造和大爱的狄奥尼索斯神，而是必须扎根于

民族文化传统和人的良善天性，并不断得到培

育、考验并得到历练，最后会成就起来的、非

虚幻的纯粹 “超验神圣”。

或许，只有这样的 “超验神圣”才能克服

伊万所说的 “上帝死后，什么都不是真的，一

切都是可允许的”这句话所能释放的破坏性力

量。这话集中体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超人在

上帝之死后所面临可怕窘境的担忧。尼采、卢

卡奇等后来都引证和讨论它，对其似有说不尽

的话。在尼采的逻辑里，一切皆可允许，这只

能是最低俗者的理想期待，是底层弱者期待的

自由与解放。高贵者是不会让一切变得皆可允

许的。高贵者的自由只能指向健康和高贵的价

值，促成崇高价值的实现。尽管陀思妥耶夫斯

基并不是尼采期待的 “敌基督者”而是向往某

种基督者，但尼采仍然在 《敌基督者》中高度

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 “没有一个像陀思

妥耶夫斯基那样的人 （我的意思是，一个能够

感受崇高、病态和幼稚的这样一种混合之动人

魅力的人）在这个最有趣的颓废者之旁生活

过”。① 尼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解读是按照自

己的逻辑来的。他一定坚信自己的 “超人”不

会接受 “一切皆可允许”。

宗教大法官意味着一种成熟的现代犬儒主

义。如何摆脱它，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

都至为重要。尼采塑造了一个新神狄奥尼索斯

作为超人的榜样。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纯化已被

世俗化的旧神来确立一个能约束和引导人 （尤

其是超人）的新神。尼采希望以狄奥尼索斯为

榜样的超人带领人们克服犬儒主义，陀思妥耶

夫斯基却希望给上帝之死背景下的超人施加约

束、规范和引导，而且认为超人比众生更需要

这种引导和约束。尼采着眼于上限，陀思妥耶

夫斯基强调确保底线。相比之下，陀思妥耶夫

斯基给我们的启示更为基本，这是我们需要一

再阅读他的重要理由。

■责任编辑／张瑞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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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版，第１０

页）、马克思致耶拿大学哲学系主任巴赫曼的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１版，第２８７页）以及巴赫曼的推荐书 （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

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版，第９４２－９４３页）。

③　参见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一文新序言 （片断）”，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版，第１０３－１０４页。同时， “新序言 （片

断）”也表明在此时 （１８４１年年底至１８４２年年初）马克思已经转移了他的研究兴趣，“从事性质完全不同的政治和哲学方面的研

究”，“不知道何时才有机会重新回到这一题目上来”。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

从古代哲学史研究的视角看

聂敏里，邬洁静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摘　要：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是一篇严格意义的古代哲学史论文吗？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从它的
研究主题、研究计划、它所使用的研究文献、它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它所提出的思想观点几个方面分

别进行考察。我们的观点是，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在许多方面是一篇严格意义的古代哲学史论文，但

是，在有些方面则又溢出了古代哲学史研究的范式，体现了他的思想的黑格尔主义的阶段，和受到黑

格尔的哲学史研究方法的影响。

关键词：自我意识；原子偏斜；自由意志；青年黑格尔派；黑格尔的哲学史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Ｂ０－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５１１（２０２３）０２－００１５－１１

引　言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是指马克思写作于１８４０
年下半年至１８４１年３月期间被题名为 《德谟克

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的一部书稿。这部书稿本来是马克思一个更大

的有关希腊化哲学的研究计划的一部分，马克

思在 《序言》中指明了这一点。①但是，在鲍威

尔的敦促下，马克思急于在波恩大学获得一份

教职，因此，他便压缩了他的写作计划，将其

中有关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部分

拿出来，作为博士论文，并于１８４１年４月６日

将其寄给耶拿大学哲学系主任巴赫曼，由其推

荐于１８４１年４月１５日在耶拿大学获得哲学博

士学位。②马克思原计划刊印他的这篇博士论文，

这有他给论文所写的 《新序言 （片断）》为

证③，但是，最终这一出版计划没有实现。马克

思的博士论文第一次发表是在 《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斐迪南·拉萨尔的遗著》

１９０２年斯图加特版第１卷中，是经过删节的版

本。全文第一次发表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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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７年国际版第１部分第１卷第１分册。①

现存的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主要由献词、序

言、目录、正文、附录、附注六个部分构成。

其中，正文由两个部分各五章构成，但是第一

部分的第四章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

鸠鲁的自然哲学的一般主要差别”和第五章

“结论”已经佚失；附录是 “评普卢塔克对伊

壁鸠鲁神学的论战”，由两个部分构成，但只有

第二部分 “个人的不死”的第１小节 “论宗教

的封建主义。庸众的地狱”的残片保留下来，

其余也都佚失了；② 附注包括了正文两个部分各

章 （除了第一部分的第一、五章）的文献注释

和附录第一部分 “人对神的关系”全部三小节

的文献注释，其余也佚失了。

在马克思的现存著作当中，可能再没有比

马克思的这篇博士论文更能够体现他对自我意

识的重视和发扬的了，它鲜明地标志着马克思

早期思想的一个特殊发展阶段，即自我意识哲

学的阶段，他作为一个青年黑格尔派的阶段和

他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启蒙主义者的阶段。人们

可以将这个阶段放在他早期思想形成的各种复

杂线索之中，考察他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同

青年黑格尔派的关系、同启蒙主义的关系、同

当时德国整个思想语境的关系等，从这些方面

来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生史、形成史等等进

行研究。但是，人们却很少从古代哲学史研究

的视角出发来考察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在何种程

度上是一篇严格意义的古代哲学史论文，而在

何种程度上又不是。这是因为，对于从事于马

克思学研究的学者来说，他们是从马克思本身

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角度来关注马克思的这篇博

士论文，古代哲学史的研究主题在他们的考察

范围之外；而对于从事于古代哲学史研究的学

者来说，他们受到学院派自身文献传统的束缚，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由于是一篇从未在古代哲学

史研究的学院体制内正式发表过的论文，从而

同样在他们的考察范围之外。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是一篇严格意义的古代

哲学史论文吗？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从它的

研究主题、研究计划、它所使用的研究文献、

它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它所提出的思想观点几

个方面分别进行考察。我们的观点是，马克思

的博士论文在许多方面是一篇严格意义的古代

哲学史论文，但是，在有些方面则又溢出了古

代哲学史研究的范式，体现了他的思想的黑格

尔主义的阶段，和受到黑格尔的哲学史研究方

法的影响。

一、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德谟克利特和

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这是一个典型的

古代哲学史的研究主题，它涉及古典希腊时期

原子论学派最伟大的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的原子

论思想和希腊化时期创立了享誉盛名的伊壁鸠

鲁学派的伊壁鸠鲁本人的原子论思想，是对二

者之间思想差别的深入讨论和辨析。就此而言，

它当然是一篇专业性质的古代哲学史论文。马

克思在 《序言》中也是这样来规定这篇作品的

性质的。他这样说：

我认为，在这篇论文里我已经解决了一个

在希腊哲学史上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虽

然黑格尔大体上正确地界定了上述各个体系的

一般特点，但是一方面，由于他的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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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详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
版，第１００１－１００２页注释１。

参考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１
版，第９２３页注释５４。值得指出的是，这部分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２版中并未列入。在那里，编辑者的注释指出：
“这个片断以前是作为博士论文的 ‘附录的片断’发表的，其实它在马克思尚未开始写博士论文时就已写成，它不属于博士论文，

而可能是失传的一部研究古代哲学著作的一部分，因此未收入本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版，第１００１页）。但笔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２版第１卷
的这一处理未必妥当。理由主要有以下三点：１．马克思在博士论文的 “序言”里明确提到 “这里以附录的形式增加了一篇评普卢

塔克对伊壁鸠鲁神学的论战的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

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版，第１１页）；２．博士论文的 “目录”中也列入了这个附录 （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中

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版，第１４页）；３．博士论文的 “附注”中包含

有附录第一部分 “人对神的关系”全部三小节的文献注释 （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

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版，第９８－１０２页）。根据这三点理由，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２
版中将 “附录”部分从博士论文的整体中拿出去，无疑将导致以上马克思的说法和做法失去了具体的所指。实际上，《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第一卷第２版的编辑者没有搞明白一件事情，即，证明 “附录的片断”写作时间早于博士论文，这和马克思写作博士论

文时将它纳入到博士论文之中并不矛盾。



一般说来哲学史只能从它开始———的令人惊讶

的庞大和大胆的计划，使他不能深入研究个别

细节；另一方面，黑格尔对于他主要称之为思

辨的东西的观点，也妨碍了这位巨人般的思想

家认识上述那些体系对于希腊哲学史和整个希

腊精神的重大意义。这些体系是理解希腊哲学

的真正历史的钥匙。①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 “上述各个体系”是指希

腊化哲学的三个主要哲学派别，即伊壁鸠鲁学

派、斯多亚学派、怀疑论学派。马克思明确地

指出，他的这篇博士论文正是对其中的一些更

为深入的细节的考察，是对其中对于我们理解

希腊哲学史乃至整个希腊精神具有重大意义的

关键因素的把握。马克思还据此对黑格尔的希

腊哲学史研究提出了批评，指出正是他的哲学

思辨妨碍了他的这一研究，不能从希腊哲学的

历史本身出发对上述体系的思想史意义加以准

确地理解和把握。

此外，在博士论文的第一部分第一章 “论

文的对象”中，针对他所研究的主题是从属于

希腊化哲学这个希腊哲学的特殊历史阶段，而

就这个阶段在整个希腊哲学史上乃至古代哲学

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思想史意义而言，他提出

了以下一些富有启发的问题：

在正在向总体发展的柏拉图哲学和亚里士

多德哲学之后，出现了一些新的体系，它们不

以这两种丰富的精神形态为依据，而是进一步

往上追溯到最简单的学派：在物理学方面转向

自然哲学家，在伦理学方面转向苏格拉底学派，

难道这不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吗？再者，在亚里

士多德之后出现的体系，仿佛都可以在往昔找

到它们现成的基础，这种说法有何根据呢？把

德谟克利特和昔勒尼派、赫拉克利特和昔尼克

派结合在一起，这又怎样予以说明呢？在伊壁

鸠鲁派、斯多亚派和怀疑派那里，自我意识的

一切环节都得到充分表现，不过每个环节都表

现为一种特殊的存在，难道这是偶然的吗？这

些体系合在一起形成自我意识的完整结构，这

也是偶然的吗？最后，希腊哲学借以神话般地

从七贤开始，并且仿佛作为这一哲学的中心点，

作为这一哲学的造物主体现在苏格拉底身上的

形象，我指的是哲人———σοφ�ς②———的形象，

这种形象被上述那些体系说成是真正科学的现

实，难道这也是偶然的吗？③

这一系列问题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的哲学史问

题意识，表明他不仅对整个希腊哲学史有着总

体的观察和把握，而且对其中一些关键的议题

有着深刻的思考和理解，他将希腊化哲学的三

个主要哲学派别同它们之前的整个希腊哲学传

统联系在一起，关注于它们内在的思想逻辑联

系，关注于其中所体现的思想的重要的、甚至

说是必然的逻辑进展，尤其是自我意识作为一

个关键环节的出现，其内在的理论结构等，所

有这些都表明马克思对于这个时期的希腊哲学

史有着深入的钻研，他是按照这个思考来设计

和着手他的博士论文相关的各项哲学史研究工

作的。

三、博士论文的研究计划

马克思在 《序言》中说： “不妨把这篇论

文仅仅看作是一部更大著作的先导，在那部著

作中我将联系整个希腊思辨详细地阐述伊壁鸠

鲁主义，斯多亚主义和怀疑主义这一组哲

学。”④ 研究者们已经指出，马克思的这一研究

计划受到当时黑格尔的哲学史研究和青年黑格

尔派的哲学史研究的影响。

在黑格尔的哲学史研究中，希腊化哲学处

于一个特殊的位置，它既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

德那里达到顶峰的体系化哲学的延续，这是就

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亚学派的独断主义的思想

体系而言的，⑤ 又是这种体系的主观化，因而代

·７１·

哲　学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从古代哲学史研究的视角看

①

②

③

④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版，
第１０－１１页。

此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２版印刷的希腊词有误，引者做了纠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版，

第１６－１７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版，

第１０－１１页。
参见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录》第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９年，第３页，特别是这几句话：“但是在这种关系里正包

含着对于系统和系统化的要求，也就是说，必须以一个原则贯彻到底，应用到特殊上去，使一切特殊的东西的真理都可以按照这一

个原则得到认知。这就产生了独断主义。”



表着自我意识的最初的出现。① 而我们知道，自

我意识在黑格尔的 《精神现象学》中是由一般

意识向着理性过渡的重要环节，同时又是整个

《精神现象学》的隐秘的主人公，它在绝对知

识中达到自身的完全自在自为的存在。正是在

《精神现象学》著名的第四章中，自我意识得

到了集中的讨论，主奴辩证法、承认理论都是

在这里被探讨的，而斯多亚学派和怀疑论学派

被作为意识发展到这一阶段的典型的思想史案

例来讨论。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一阶段的哲

学史对于黑格尔哲学体系的重要性，黑格尔在

《哲学史讲演录》第三卷中在 “第二期：独断

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标题下集中处理了这一哲

学史主题。而马克思无疑对于黑格尔的这一研

究是相当熟悉的，这在 《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

笔记》中、在 《序言》中、在 《德意志意识形

态》中都有清楚的反映。② 所以，延续黑格尔

的这一研究，并且更进一步地深入探析希腊化

哲学各派内在的关键性的细节和这些细节 “对

于希腊哲学史和整个希腊精神的重大意义”，这

就构成了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作为一篇严格意义

上的哲学史作品的写作计划。

而青年黑格尔派出于对自我意识哲学的兴

趣，也同样关注对希腊化哲学的哲学史研究。

麦克莱伦在 《马克思传》中这样写道： “马克

思博士论文的选题受到青年黑格尔派 （尤其是

鲍威尔和科本）对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希腊哲学

共同兴趣的影响。有两个原因可以解释这一兴

趣：首先，在黑格尔的 ‘总体哲学’之后，青

年黑格尔派感到他们处在与亚里士多德之后的

希腊相同的情形；其次，他们认为亚里士多德

之后的哲学包含有现代思想的本质要素：它们

奠定了罗马帝国的哲学基础，深刻影响了早期

基督教道德，同时还含有１８世纪启蒙运动理性

主义的显著特征。”③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麦克

莱伦在他的另一部著作 《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

思》中似乎表达了与此多少有些不同的说法。

他说：“有一种说法，认为马克思选择这个论文

题目，是因为他觉得他对 ‘整个’黑格尔哲学

的关系与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希腊思想家对 ‘整

个’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关系是相同的。这种说

法没有什么根据；马克思本人肯定没有这样说

过。”④ 但实际上，这个差异是不重要的，因

为，即便马克思在整个博士论文中没有明确说

过这一点，但无论是在鲍威尔还是在科本的研

究中都表现出了对这个时期的希腊哲学思想的

重视。鲍威尔 “是联系着福音书同当时的一般

世界观的关系来研究福音书，把福音书同当时

流行的学说———伊壁鸠鲁主义、斯多葛主义、

怀疑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他把福音书和上

述的晚期希腊世界观体系等同看待，并且把这

一切思想流派看成是普遍自我意识的新的发展

阶段和新的表现形式”。⑤ 而科本所写的 《弗里

德里希大帝和他的反对者》，如马克思在 《序

言》中专门写道的，它对这些思想体系与希腊

生活的联系有较深刻的提示。⑥ 我们知道鲍威尔

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灵魂人物在马克思早期思

想形成中的重要影响作用，而科本当时和马克

思之间也有着密切的思想联系。

因此，正是出于青年黑格尔派对自我意识

的重视，对自我意识在哲学史中最初得以形成

和呈现的一个关键时期———亦即希腊化哲学时

期———加以深入地研究和考察，就构成了马克

思当时思想关注的焦点。他在 “新序言 （片

断）”中有这样的表达：“只是现在，伊壁鸠鲁

派、斯多亚派和怀疑派的体系为人们所理解的

时代才算到来了。他们是自我意识的哲学家。

这篇论文至少将表明，迄今为止这项任务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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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三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９年，第４页，特别是这几句话：“这种哲学思想还有一个结果，
就是：它的原则，由于是形式的，所以是主观的；因此它具有自我意识的主观性这一重要意义。由于这样形式地、外在地去处理一

般杂多的材料，因此思想以最确定的方式把握自己的最高点，就是自我意识。自我意识对于自身的纯粹关系，就是所有这几派哲学

的原则。”

参考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１
版，第１４７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
２版，第１０－１１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
第１版，第１５４、１８７－１８８页。

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３８－３９页。
戴维·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第７３页。
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一卷 （１８１８—１８４４），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６３年，第１７０－

１７１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版，

第１１页。



得多么不够。”① 这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从事他

的博士论文研究工作的思想动机，而它所指向

的就是一个哲学史研究性质的对希腊化哲学的

深入、系统的研究计划，博士论文便是这个哲

学史研究计划的一部分。

三、博士论文所使用的研究文献

马克思是从１８３９年初开始他的围绕伊壁鸠
鲁哲学的研究工作的，这有马克思留下的七大

本 《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为证。这七本

笔记是对有关伊壁鸠鲁的一些重要的哲学史文

献资料的摘录，同时夹杂有马克思的评论。文

献资料中有很多后来在博士论文中都有具体的

体现，尤其体现在博士论文的 “附注”部分。

评论中的许多观点在博士论文中也有具体的体

现，尤其是 “笔记三”中对普卢塔克批评伊壁

鸠鲁哲学观点的评论，其中的部分内容呈现在

博士论文的 “附录”中。②

从 《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和博士论

文本身写作时所使用的文献情况来看，马克思

广泛搜集了在他那个时代能够找到的有关伊壁

鸠鲁哲学的几乎所有的原文文献，并且也考察

了相关的二手研究文献。

首先，马克思搜集了伊壁鸠鲁哲学的原文

文献并对其中的重要内容作了摘录和评论，这

主要包括以下两种：第欧根尼·拉尔修的 《名

哲言行录》第十卷；伊壁鸠鲁 《残篇》（《论自

然》第２卷和第１１卷）。
第欧根尼·拉尔修的 《名哲言行录》第十

卷是对伊壁鸠鲁及其学派思想的专题记述，其

中除了拉尔修本人对伊壁鸠鲁生平和思想以及

学派传承的记述以外，还收录了伊壁鸠鲁的

《遗嘱》、致友人的三封书信和 《格言集》③。三

封书信分别是 《致希罗多德》（ＬｅｔｔｅｒｔｏＨｅｒｏｄｏ

ｔｕｓ）、《致匹索克勒》（ＬｅｔｔｅｒｔｏＰｙｔｈｏｃｌｅｓ）、《致

美诺伊库》 （ＬｅｔｔｅｒｔｏＭｅｎｏｅｃｅｕｓ），它们是伊壁

鸠鲁的自然哲学概要、天文学概要和伦理学概

要，可以说比较完整地反映了伊壁鸠鲁哲学体

系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思想架构。马克思的博士

论文有关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主要原文文献依

据便是这三封书信，尤其是前两封书信，因为

这两封书信系统呈现的正是伊壁鸠鲁自然哲学

的基本理论观点。对此，我们只要看一下马克

思博士论文第二部分的章节安排就可以明白了。

当然，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在写作博士论文

时所使用的第欧根尼·拉尔修的 《名哲言行

录》第十卷的版本并非他在 《关于伊壁鸠鲁哲

学的笔记》中所使用的伽桑狄的版本，即１６４９

年里昂出版的皮·伽桑狄的 《第欧根尼·拉尔

修，第１０卷：〈论伊壁鸠鲁的生平、习惯和见

解〉注释本》④，而是与伽桑狄的版本出入很大

的１８３３年陶赫尼茨出版社的版本。⑤

伊壁鸠鲁 《残篇》（《论自然》第２卷和第

１１卷）是指在 １８０２—１８０６年期间从因炭化而

损毁严重的纸草卷中修复、整理出来的伊壁鸠

鲁的 《论自然》的残篇。这些纸草卷是自１７０９

年开始发掘公元７９年被火山灰所掩埋的意大利

小镇赫库兰尼姆 （Ｈｅｒｃｕｌａｎｅｕｍ）遗址时，陆陆

续续从考古学家所认定的伊壁鸠鲁学派哲学家

费罗德姆斯 （Ｐｈｉｌｏｄｅｍｕｓ）的学园藏书室中被

找到的。⑥ 从１８０２—１８０６年期间被研究者运用

现代科学技术手段辨识出来到现在，在两个多

世纪的时间里，伊壁鸠鲁的这部著作被拯救出

来的只有第２、１１、１４、１５、２５、２８卷的残篇，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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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版，
第１０３－１０４页。

参考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１
版，第９２３页注释５４。

《格言集》又译为 《基本要道》（参见 《希腊哲学史》第四卷 （上），汪子嵩、陈村富、包利民、章雪富著，北京：人民

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０８页），其中辑录了伊壁鸠鲁的４０条格言，可以说是伊壁鸠鲁学说的一个基本纲要。
关于伽桑狄的这个版本，贝利这样评价说：“在１７世纪，伽桑狄复兴了对伊壁鸠鲁主义的严肃的研究，而且可以说将原子

论引入到了现代世界。但是，尽管他对原文也贡献了持久的修订，但他是一个贫乏的希腊语学者，在他的第１０卷的版本 （１６４９）
中他表现出对传统的不尊重，并且实际上是重写了原文。”（ＣｙｒｉｌＢａｉｌｅｙ，Ｅｐｉｃｕｒｕｓ，ＴｈｅＥｘｔａｎｔＲｅｍａｉｎｓ，ＷｉｔｈＳｈｏｒｔ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Ｎｏｔｅｓ，Ｏｘｆｏｒｄａｔｔｈｅ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２６，ｐ１２）

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
版，第１００５－１００６页。注释中特别指出：“根据引文的修改情况来看，他在写论文和注释时重新研究了有关资料。因此，这里的引
文与 《笔记》中的引文也大有差异。”

发掘详情，可以参考ＤａｖｉｄＳｅｄｌｅｙ，Ｌｕｃｒｅｔｉｕｓａｎｄ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ｅｅｋＷｉｓｄｏ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ｐｐ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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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４种残篇不能确认属于哪一卷。它们只是
伊壁鸠鲁 《论自然》全部３７卷中很少的几卷。
从伊壁鸠鲁的这部著作被发现之日起，它的各

种现代版本就一直在出版之中，但是，迄今为

止也没有最完善的现代版本。① 其中较早的就是

由罗西尼 （Ｒｏｓｉｎｉ）和奥列利 （Ｏｒｅｌｌｉ）编辑、
于１８１８年在莱比锡出版的 《伊壁鸠鲁残篇》

（Ｅｐｉｃｕｒｉ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１８），它包含了
当时刚发现和整理出来的属于 《论自然》第２
卷和第１１卷的大约２０多条残篇。② 马克思不仅
搜集了这份文献，而且还在博士论文的写作中

有一处地方运用了这份文献。③

其次，马克思还广泛搜集了古典作家有关

伊壁鸠鲁哲学的各种二手文献，不仅在 《关于

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对它们做了详尽的摘

录，并时常附有评论，而且在博士论文的写作

中充分利用了这些文献资料，将对其中相关思

想的解读有机地结合进对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

鲁两人的自然哲学的差异的讨论中。国内学者

罗晓颖对此曾经专门做过比较细致的分类概

括。④ 大致来说，在 《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

记》中和博士论文中所使用的古典文献计有约

２９种之多，其中最重要的当然就是本身作为伊
壁鸠鲁主义者的古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的 《物

性论》。马克思对 《物性论》做了深入的研究，

在博士论文中常常直接将 《物性论》中的自然

哲学观点作为伊壁鸠鲁本人的哲学观点来加以

运用，而这当然是由于卢克莱修的确是一位忠

实的伊壁鸠鲁主义者，并且是由于在伊壁鸠鲁

原文文献中缺失的一些重要的自然哲学思想往

往在卢克莱修那里能够找到充分的论述。⑤ 其次

利用较多的就是普卢塔克的 《论信从伊壁鸠鲁

不可能有幸福的生活》和 《科洛特》，马克思

不仅在 《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对其做

了大量的摘录和讨论，而且在博士论文中还专

门针对普卢塔克的神学立场做了批评论证。此

外利用较多的还有西塞罗和塞涅卡的作品，亚

里士多德、辛普里丘的相关文献也多次被使用。

马克思对原文文献和古典文献运用的专业

性质，需要对比当时有关伊壁鸠鲁哲学的文献

整理状况才能得到正确的评价。我们知道，关

于伊壁鸠鲁哲学的原文文献整理，到目前为止

最权威的仍然是德国学者赫尔曼·乌斯纳

（ＨｅｒｍａｎｎＵｓｅｎｅｒ）于 １８８７年出版的 《伊壁鸠

鲁集》（Ｅｐｉｃｕｒｅａ）。贝利这样评价道：
赫尔曼·乌斯纳的巨著 《伊壁鸠鲁集》出

现在１８８７年，是有关伊壁鸠鲁的所有现代研究
的基础。通过从古典文献的整个范围中将对伊

壁鸠鲁的引用和对其理论的指涉搜集在一起，

他建立了有关伊壁鸠鲁主义的信息库，和许多

情况下有助于展示并且经常有助于解释伊壁鸠

鲁本人的文本的对比文献。⑥

但是，乌斯纳在他的 《伊壁鸠鲁集》中所

做的工作只是科学地研究了第欧根尼·拉尔修

《名哲言行录》第十卷的多个古代抄本，给出

了记载于 《名哲言行录》第十卷中的伊壁鸠鲁

原文文献的最权威的版本，并将古典文献中所

有与伊壁鸠鲁学派思想有关的段落作为残篇汇

集在一起。新发现的 《论自然》残篇并未收

进，同时，１８８８年由Ｃ沃特克 （ＣＷｏｔｋｅ）所
发现的 《梵蒂冈伊壁鸠鲁格言集》 （Ｓｅｎｔｅｎｔｉａｅ
Ｖａｔｉｃａｎａｅ）８０条和１９世纪末发现的奥伊诺安达
的第欧根尼碑铭也未收进。⑦

如果我们对比乌斯纳所做的这一划时代的

工作，那么，马克思在乌斯纳之前，在没有类

似于乌斯纳所科学整理的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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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第８６页。
参见罗晓颖 《马克思与伊壁鸠鲁———马克思 〈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和 〈博士论文〉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８９－９４页。
关于卢克莱修和伊壁鸠鲁的思想关系，可以参考ＤａｖｉｄＳｅｄｌｅｙ，Ｌｕｃｒｅｔｉｕｓａｎｄ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ｅｅｋＷｉｓｄｏ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ｐｐ９１－９３。塞德利把卢克莱修的学说称作伊壁鸠鲁学派的基要主义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类似的说法，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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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文献的现代辑校本可以利用的情况下，自

行搜集相关的原文文献开展独立的研究，其研

究工作的开创价值和学术严谨性，由此便可见

一斑。因此，英语世界研究伊壁鸠鲁哲学的著

名学者贝利在１９２８年看到由马克思—恩格斯研
究院于１９２７年印行的马克思的著作集的第一卷
所载的博士论文后，做出了如下评论：

现在回顾他的著作，看到他考察当时可用

的材料的范围，是相当令人震惊的。诚然，他

知道有关伊壁鸠鲁主义的主要古代作家，这部

作品显示了对第欧根尼·拉尔修、普卢塔克的

伊壁鸠鲁论著、西塞罗的对话作品、亚历山大

里亚的克莱门特和塞克斯都·恩披里柯的作品

部分的细致的研究。他读过伽桑狄，但是认为

他试图把伊壁鸠鲁主义与降低了他的全部作品

的基督教传统调和在一起———在整篇论文中马

克思的反神学的偏见是显著的。如他所说，黑

格尔出版了 “哲学史由此开始”的伟大著作，

而李特尔在１８２９年———当时还没有普雷勒尔的
合作———已经发表了 《古代哲学史》的第一部

分。但是，还没有第尔斯，没有乌斯纳，从随

意地引用中搜集的整个文献财富也还不可得，

除了仅就一个研究者个人所见而言。①

而我们知道，就在两年前，１９２６年，贝利
刚刚出版了 《伊壁鸠鲁，现有残存，附简短评

注、翻译和注释》。这是在乌斯纳的工作的基础

上，补充了 《梵蒂冈格言集》的８０条残篇、附
有与希腊文平行对应的英文翻译的有关伊壁鸠

鲁哲学的最好的现代英语辑校本。因此，像贝

利这样的古代哲学尤其是伊壁鸠鲁哲学的专业

研究者，对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的文献使用情况

有如此的评价，这就足以看出马克思博士论文

在研究文献上的专业学术价值。

四、博士论文的研究方法

作为古代哲学史的一位特殊的考察者，可

能，马克思和一般的古代哲学史研究者的一个

很大的区别就是，他是有着明确的哲学史研究

的方法论思想的，他的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他

在进行博士论文写作之前所做的 《关于伊壁鸠

鲁哲学的笔记》的 “笔记七”中。

在 “笔记七”中，马克思对哲学史的研究

方法做了深入的理论反思。他明确反对那种单

纯记录历史上的哲学家们具体说了些什么的哲

学史，而认为哲学史编纂的主要工作应当是抓

住历史中的思想的本质。他这样说：

编纂哲学史的任务，不是要把哲学家的个

性，即使是他的精神上的个性理解为好象是他

的体系的焦点和形象，更不是要罗列心理上的

琐屑小事和卖弄聪明。哲学史应该找出每个体

系的规定的动因和贯穿整个体系的真正的精华，

并把它们同那些以对话形式出现的证明和论证

区别开来，同哲学家们对它们的阐述区别开来，

因为哲学家是了解他们自己的。②

这里，哲学史研究作为一种哲学研究、而

非单纯的历史研究的本性就被揭示出来了。换

言之，哲学史研究在本质上应当是一种哲学研

究，它应当关注的是哲学家的哲学思想本身，

而不是哲学家作为个人、他的思想作为历史事

件的那些单纯史实性质的东西。从而，对于马

克思来说，抓住哲学家的思想尤其是其思想体

系中推动他的思想发展的关键性的思想因素，

这就是哲学史研究者所应当着力从事的工作。

为了更为清楚地说明这一点，马克思做了以下

进一步的论述：

要提供证明，只能够通过揭示这一哲学的

实质；此外，每个写哲学史的人要辨别本质的

东西与非本质的东西，阐述与内容；否则他就

只好去抄袭，甚至都用不着翻译；他更不会有

自己的见解或进行删改等等。他是一个缮

写员。③

因此，历史上的哲学家的哲学思想的本质，

这才是哲学史研究者所应当唯一关注的事情，

也才是他证明自己作为哲学史研究者的才能的

地方，否则，他只不过是从字面上重复哲学家

所讲过的东西。而这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哲

学家已经讲过了这些，我们并不需要另一个人

把这个东西再次重复一遍。

显然，理解了这个，我们也就理解了马克

思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所做的工作的性质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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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一种哲学研究工作，它抓住的是历史上的

哲学思想的规定及其历史意义的核心和本质。

为了说清楚这层意思，马克思做了一个非常深

刻的比喻：

哲学史应该把那种象田鼠一样不声不响地

前进的真正的哲学认识同那种滔滔不绝的、公

开的、具有多种形式的现象学的主体意识区别

开来。这种主体意识是那些哲学论述的容器和

动力。在把这种意识区别开来时应该彻底研究

的正是它的统一性，相互制约性。①

马克思以此传达了他关于哲学史研究方法

论的一个根本主张，即，哲学史研究不能仅仅

满足于弄清楚历史上的哲学家具体说了些什么

和怎样说的，而是最终要弄清楚他们所说的东

西的真正思想内涵，而这也就是在哲学的历史

发展中对于人类意识的推进来说真正具有构成

性价值的思想要素。当我们把哲学家文本中那

些表面的东西、反映哲学家个性的东西、属于

思想形式的东西拨开之后，所剩下的恰恰就是

属于人类思想的观念进展的东西，而正是这个

东西才是进行哲学史研究的真正思想价值所在。

马克思指出：

在阐述具有历史意义的哲学体系时，为了

把对体系的科学阐述和它的历史存在联系起来，

这个关键因素是绝对必需的。这一联系所以是

不可忽视的，正是因为这个存在是历史的。但

是与此同时哲学史还应该被确定为哲学的联

系，———因而，它应该根据它的本质来展开。②

这最后一句话， “它应该根据它的本质来展

开”，正是对哲学史研究方法的最深刻的概括。

显然，只是由于这一点，哲学史研究才不能被

简单地说成历史研究，而是哲学研究。

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写作正是按照上述方法

论原则进行的。它不是对伊壁鸠鲁哲学的仅仅

停留在其表面思想叙述上的哲学史研究，而是

借助与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思想的比较，通过

深入地辨析、思考二者的本质差异，对伊壁鸠

鲁哲学所内含的最关键的时代思想主题的把握，

这就是在他的原子论中所深刻体现出来的人的

个体性存在、人的自我意识和人的自由。所有

这些，不仅的确是对伊壁鸠鲁哲学思想的核心

和本质的把握，而且也是对希腊化时期哲学思

想的根本特质的把握。显然，正是在这个意义

上，马克思才说：“我认为在这篇论文里我已经

解决了一个在希腊哲学史上至今尚未解决的问

题。”而也正是由于这一点，马克思的博士论文

才的确具有哲学研究的价值，因为它启发人们

把握住伊壁鸠鲁哲学和希腊化哲学最具有哲学

意义和哲学价值的思想贡献。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指出，把握哲学家

哲学思想的本质，并且在这一本质上展开哲学

思考，这是哲学史研究的哲学性所在，但是，

将哲学思考限制在历史的维度内，使其不超出

哲学家及其所处时代思想的特殊历史限度，这

是哲学史研究的科学性所在，二者都应当得到

满足。在后一方面，哲学史研究者要能够做到

严格限制自己的哲学思辨，不将自己时代的哲

学问题带入到哲学史研究中，并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情。就此而言，虽然马克思的 《博士论

文》不乏严格基于哲学史材料分析所得出的真

知灼见 （对此我们在下一节中会有进一步的论

述），但是我们也必须坦率地指出，由于受到黑

格尔哲学思想的影响，也由于在这一时期他对

属于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的关注，马

克思的博士论文在很多方面超出了哲学史研究

的范围，成为他自己的在这些时代哲学问题上

的自我哲学沉思。

例如，他对原子偏斜本身所做的纯概念的

辩证思考，③ 他对 “原子概念中所包含的存在

与本质、物质与形式之间的矛盾”的思考，④

他对时间之为现实世界纯粹形式的思考，⑤ 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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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体就是成为现实的原子”的思考，① 就带有

强烈的黑格尔式的概念辩证逻辑推演的特征。

在这里，马克思与其说是在关注伊壁鸠鲁的哲

学，不如说是在关注哲学问题本身；他与其说

是在就原子偏斜运动的思想史意义进行考察，

不如说是在就原子偏斜运动所隐含的他自己时

代的哲学问题进行概念思辨；他要解决的与其

说是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问题，不如说是按照

黑格尔的思想逻辑在这一问题上所能够达成的

概念思辨。显然，正是这一点使得他不免逾越

了哲学史研究的规范，进入到了完全个人性质

的概念思辨当中，这些概念推演毫无疑问既不

是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所能够做出的，也不

是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所能够做出的。它们带

有强烈的黑格尔逻辑学的特征，沉浸在概念自

身的纯粹辩证法的演绎之中。它们或许体现了

在马克思那一时代在这一问题上的最高概念思

辨水准，但是，无论如何不可能是历史上的哲

学家在他们的时代条件和思想范围内所曾经和

所能够做出的思考。

五、博士论文的思想观点

我们知道，现代关于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

研究一个重要的方面也同样是基于同德谟克利

特自然哲学的比较来进行的。例如，安东

尼·朗在其名著 《希腊化哲学：斯多亚学派、

伊壁鸠鲁学派、怀疑论学派》中针对伊壁鸠鲁

所做的研究，在涉及原子论部分的内容时，主

要就是通过与德谟克利特原子论思想的对比来

进行的，由此，他分别论及了伊壁鸠鲁在事物

的结构、原子的运动、复合物的构成等方面所

提出的创新性的思想观点，触及了原子的数量、

原子的大小、原子的三种运动形式、原子的偏

转、原子的三种性质、合成物的复合性质、对

目的论的拒斥等伊壁鸠鲁哲学重要的思想

主题。②

这些主题也正是马克思博士论文所关注和

讨论的。马克思不仅借助古代思想史材料对伊

壁鸠鲁的原子的三种运动形式 （即垂直下坠运

动、自发偏斜运动和相互排斥运动）及其彼此

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了详细的考察，而且也对

伊壁鸠鲁的原子的三种性质 （体积、形状、重

量）、原子作为本原和作为元素的区别进行了细

致的分析③，显示了严谨的哲学史考据和辨析的

功夫。此外，在对伊壁鸠鲁时间思想的研究中

指出伊壁鸠鲁将时间规定为偶性的偶性，④ 在对

天文学思想的研究中通过概述 《致匹索克勒》

的主要思想内容以把握伊壁鸠鲁致力于天文学

研究的根本思想动机，⑤ 也都属于典范的哲学史

研究，呈现了伊壁鸠鲁相关思想的基本面貌。

但是，马克思在所有这些考察中有一个思

想聚焦点，这就是在伊壁鸠鲁哲学中所反映出

来的有关人的个体性存在、人的自由以及与此

相连的人的自由意志和自我意识的思想。在马

克思看来，这是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区别于旧

自然哲学的思想意义之所在，它构成了伊壁鸠

鲁哲学的核心思想主旨，也是他观察和评价伊

壁鸠鲁哲学的根本着眼点。他这样说：“原子脱

离直线而偏斜不是特殊的、偶然出现在伊壁鸠

鲁物理学中的规定。相反，偏斜所表现的规律

贯穿于整个伊壁鸠鲁哲学”；⑥ “正像原子由于

脱离直线，偏离直线，从而从自己的相对存在

中，即从直线中解放出来那样，整个伊壁鸠鲁

哲学在抽象的个别性概念，即独立性和对同他

物的一切关系的否定，应该在它的存在中予以

表述的地方，到处都脱离了限制性的定在”；⑦

·３２·

哲　学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从古代哲学史研究的视角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考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
版，第６０页。

参考ＡＡＬｏｎｇ，Ｈｅｌｌｅｎｉｓｔｉｃ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Ｓｔｏｉｃｓ，Ｅｐｉｃｕｒｅａｎｓ，Ｓｃｅｐｔｉｃｓ，ｓｅｃｏ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６，ｐ３２、
ｐｐ３３－３４、ｐｐ３５－３８、ｐｐ３８－３９、ｐｐ４０－４１．

参考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
版，第３９－４４页、第４５－５０页。

参考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
版，第５１－５２页。

参考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
版，第５７－５９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版，
第３５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版，
第３５页。



“伊壁鸠鲁哲学的原则……是自我意识的绝对性

和自由，尽管这个自我意识只是在个别性的形

式上来理解的”①； “在伊壁鸠鲁那里，包含种

种矛盾的原子论作为自我意识的自然科学业已

实现和完成，有了最后的结论，而这种具有抽

象的个别性形式的自我意识对其自身来说是绝

对的原则，是原子论的取消和普遍的东西的有

意识的对立物”。②。

马克思得出上述观点，在哲学史研究的最

基本层面，当然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尽

管伊壁鸠鲁在他的残篇中并没有明确暗示自由

意志的存在③，但是，卢克莱修却在 《物性论》

第二卷第２５１－２９３行中明确地论证了原子偏斜
运动对自由意志的预设，马克思不仅引用了卢

克莱修的相关论述④，而且对它做了正确的

解释：

所以，卢克莱修正确地断言，偏斜打破了

“命运的束缚”，并且正如他立即把这个思想运

用于意识那样，关于原子也可以这样说，偏斜

正是它胸中能进行斗争和对抗的某种东西。⑤

我们看到朗同样是通过对卢克莱修上述段落的

分析得出 “一个不完全依赖于前一刻事物状态

的意志概念的出现”的结论，并且猜测 “伊壁

鸠鲁运用偏斜以捍卫这一概念”。⑥ 马克思与朗

的根本差别在于，他将这一点看成是伊壁鸠鲁

整个哲学的本质，而朗并未做出这样的整体断

言。但是，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

马克思作为一个哲学家和朗作为一个学者的

差别。

自由意志的发现是希腊化哲学的一个最重

要的思想成就。马克思通过对伊壁鸠鲁原子论

思想的辨析深刻揭示和论证了这一点，无论是

相较于在他之前的黑格尔、李特尔的哲学史研

究还是与他同期稍晚的策勒的哲学史研究，无

疑是他的博士论文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一点，也

由此启发了人们从这一点出发来观察和思考伊

壁鸠鲁哲学在希腊化时代的所取得的思想成就。

尽管他的许多概念辨析具有黑格尔式的概念思

辨的特点，与通常的哲学史研究更多地注意文

本的辨析不同，但是，他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

这一主题的论述仍然应当列入他那个时代古典

哲学研究的主要成果之列，反映了他的思想的

古典学的背景。

■责任编辑／张瑞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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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意识的规范性向度
———实践观念论视域中的马克思博士论文

卞绍斌
［东南大学，南京　２１１１８９］

摘　要：彰显主体自我意识，通过概念形态表达规范性诉求，进而引导变革现存世界的实际行动，

构成马克思实践观点的源初语境。这一承接康德与黑格尔哲学遗产的实践观念论，经由社会历史性的唯

物主义改造，成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思想视域。探询马克思哲学所具有的概念论特质，厘清观念论

和 《资本论》之间的内在联结，领会其中的综合统一性方法和具体总体性思想构造，能够真切展现实

践唯物主义所蕴含的辩证思维方式及其价值规范前提，从而开辟马克思实践观点的新视界。

关键词：马克思；实践观念；自我意识；概念论；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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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１８４２年为发表博士论文而撰写的新序言

中，马克思一方面再次强调，该论文是一本综

合性探讨伊壁鸠鲁主义、斯多亚主义和怀疑主

义哲学的著作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则更加明确

表明，上述三种哲学形态都属于 “自我意识哲

学”。①多年以后，马克思在给拉萨尔的信中，

谈及伊壁鸠鲁 “虽然以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

为出发点，但是他到处把问题要点颠倒过

来”，②马克思同时表明，西塞罗、普鲁塔克甚

至黑格尔都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

不难看出，马克思写作博士论文的原初意

图在于表达对实证科学哲学形态的不满，进而

展现自我意识哲学的新形态，这也正好契合此

时他所承接的 “青年黑格尔派”哲学观念，加

上之前他对黑格尔的阅读以及对罗马法、康德

和费希特法哲学及其当代形态 （历史法学派）

的批判性理解，我们大致可以厘清，写作博士

论文时期的马克思的思想语境主要关涉古希腊

自我意识哲学、德国观念论特别是其中的法哲

学部分，而这一思想背景也直接影响到马克思

写作博士论文的初衷，亦即通过彰显能动的自

由精神力量展现其哲学诉求，“反对不承认人的

自我意识是最高神性的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

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相并列”。③

目前，学界开始重视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以

及这一时期所做的对古典哲人的阅读和思考

（《柏林笔记》），但是依旧认定此时的马克思主

要受鲍威尔所发展了的黑格尔自我意识哲学的

影响，带有鲜明的主观唯心主义倾向，而未能

充分阐明自我意识哲学所具有的丰富思想内涵

和重要意义，特别是其中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

式及其规范论价值取向。④

与此相关，由于未能认真解读这一观念论

哲学形态对于马克思哲学开端和后续思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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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意义，导致一些学者在很大程度上低估

了德国观念论的思想价值及其对马克思的影

响，① 特别是康德、黑格尔哲学中蕴含的综合统

一思维方式、寻求自由解放的联合行动者、相

互承认的社会建构模式、注重实践推论和具有

强烈历史感的劳动辩证法等 “合理内核”，这

些都是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特别是

《资本论》不可或缺的思想环节，列宁也正是

在此意义上强调，“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

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 《资本

论》，特别是它的第 １章。因此，半个世纪以

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②

由此，本文首先阐明作为马克思哲学原点

的康德自我意识哲学及其思想遗产，阐明其中

蕴含的规范性哲学立场 （第一部分）；由此我

们能够更为明晰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思想主旨及

其理论抱负，特别是其中蕴含的道义论和实践

哲学向度 （第二部分）；我们把马克思的思想

起点界定为实践观念论，并且主张这一开端乃

是理解马克思整个思想发展和价值诉求的重要

视角，特别是对于把握其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

并开拓社会政治哲学新视界具有重要意义 （第

三部分）。

一、自我意识的规范性诉求：

　　康德及其后继者　　　　

　　尽管存在多种表现形态和不同思想领地，但

是在哲学观点上，德国观念论者大致主张一种

“基于意识表达世界对于精神的依赖性”，③ 从而

诉诸关乎对象世界的道义论规范而非本体探询，

亦即追问自然和自由的合法则性，进而彰显主体

的价值要求而非对特定事态或实体的描述。

在康德看来，自我意识乃是一种区别于经

验性统觉的本源的综合统一性能力，亦即能够

通过概念范畴及其推证表达知性能力所具有的

先验统一性特质，正是基于自我意识所具有的

普遍规范性 （本源的联结能力），一切杂多才

可以成为我的表象，“知性本身无非是先天地联

结并把给予表象的杂多纳入统觉的统一性之下

来的能力，这一原理乃是整个人类知识的至上

原理”。④ 所以对于康德而言，我们感性直观所

及的自然界，若无概念判断与推证，单纯依据

于感官知觉无法成为具有普遍必然性的规范性

知识，因此，康德哲学的重要任务乃是确立一

切可能经验对象的先验 （普遍必然或客观有效

性）原理，概念借助于范畴演绎 （推证）给一

切现象总和的自然界颁布这些先天法则，在此

意义上，“我们所说的 （在经验性的理解中的）

自然，就是指诸现象在其存有上按照其必然规

则、亦即按照规律的相互关联”。⑤

但康德随即表明，这种经由先天范畴所确

证的客观必然性只对现象界有效，因此只有经

验性的运用。在此意义上，“对于自在之物本身

来说，它们的合规律性即使撇开对之进行认识

的某种知性，也会必然地归属于它们。但现象

却只是关于物的一些表象，这些物按照它们可

能自在地所是而言，是不被认识地存在着

的”。⑥ 不过，康德的深层关切在于，不可认识

的 “物自身”在实践领域方得到真正阐明，知

性在为自然立法的同时也 “为信仰留地盘”，

这个信仰领域 （自由、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

乃是通过纯粹实践理性能力确立道德法则加以

把握和呈现。在实践哲学领域，康德哲学的价

值旨趣更为明确，亦即通过实践理性确立规范

性理由，从而保障每个人和其他所有人的自由

能够契合一致，也因此，自由意志和无条件的

实践法则乃是交互归结的，“一个无条件的法则

只不过是一个纯粹实践理性的自我意识，而纯

粹实践理性却和自由的积极概念完全一致”。⑦

在此意义上，自我意识或自我立法意志表达的

是一种构造 “理由空间”进而确证真理和信仰

的思想诉求，正如麦克道尔所指出的，在康德

那里，“判断是我们自由作出的行动，决定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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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思考的内容，在原则上我们对此负有责任，

而非单纯地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种

体现在负责的判断行为中的自由，根本上就是

能够根据相关的理性考量对批评做出答复。因

此，自由王国 （至少是自由判断的王国）可以

被等同于理由的空间”。①

尽管康德在 《判断力批判》以及一系列历

史哲学著作中，试图通过反思判断力确立自然

合目的性观念，为弥合自然和自由的鸿沟给出

了一定的解答，但是其后继者依旧不满于康德

自我意识哲学存在的 “形式主义”“主观主义”

和 “二元论”等缺失。

费希特一方面继承了康德哲学的重要遗产，

亦即具有绝对自发性的自我意识，主张 “批判

哲学的本质，就在于它建立了一个绝对无条件

的和不可能由任何更高的东西规定的绝对自

我”；② 另一方面则对康德的先验观念论做了激

进化和伦理化表达。在康德那里，经由意识统

一性来认识世界并确证知识原理，并通过自我

所具有的普遍立法意志能力确立自由法则，这

两个相分离的领域在费希特的 “本源行动”

（Ｔａｈａｎｄｌｕｎｇ）中得到融合， “一切意识和一切

存在所依据的唯一的和绝对的东西，是纯粹的

活动。……唯一的、真纯的东西则是我的独立

性”。③ 在费希特那里，这一具有绝对自发性的

能动自我首先是一个伦理意义上的纯粹的自由

活动，自我意识通过不断努力 （Ｓｔｒｅｂｅｎ）消解

主客体的分裂而达到和解，进而不断现实化为

具体的道德和法权规范。④ 但是费希特对康德哲

学的批判性改造同时也造成了诸多疑难，比如

他主张可以通过 “理智直观”而非借助于现象

来洞察绝对自发性的自我意识，更为重要的是，

他似乎更为强调绝对／激进的自由观念而非合法

性的自由行动，也就是说，康德道德哲学所欲

捍卫和提升的平等自由价值，在费希特那里未

能占据主要地位，如其所言，“伦理原则是一种

关于理智力量的必然的思想，即理智力量应该

毫无例外地按照独立性概念规定自己的自

由”。⑤ 此处的独立性概念实际上是意指绝对自

足、不假外求的自由观念，因此正如盖耶所言，

费希特在一定意义上弱化了康德哲学所注重的

合法性的自由观念。⑥ 当然也如拜塞尔所言，费

希特实际上依然未能真正摆脱 “二元论”的困

境⑦，因为他最终不得不诉诸一种近似于神圣存

在的必然性理念来引导绝对自我乃至整个族类

的行动，“指导我们和我们的类族的是必然性，

但这绝不是一种盲目的必然性，而是神圣存在

的一种自身完全清楚和完全透明的内在必然性；

我们只有接受这种温良的指导，才变得真正自

由，深入到存在之中。”⑧

不过正如伍德所言，费希特通过具有主体

间性的自我观念对康德的自我意识哲学作了重

要推进，从而启发了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和承

认理论，“给自己理由的能力需要通过与他人的

互动来获得，正如获得关于世界的理论知识的

能力取决于 ‘非我’对 ‘自我’的实际限制，

以及 ‘自我’与 ‘非我’之间进行互动的能

力。更具体地说，给自己一个行动的理由是从

别人给自己一个理由和给别人一个理由中衍生

出来的。给别人一个理由是别人给自己一个理

由的内化，给自己一个理由只是自己给别人一

个理由的应用”。⑨ 在费希特具有创生性和交互

性自我观念的基础上，黑格尔明确其知识规划

乃是 “意识的经验科学”，亦即通过自我意识

的独立和依赖展示经由艰辛劳作而不断生成的

人类精神辩证发展历程，这一过程同时也是每

个人的自由意志得到承认和实现的历史进程，

“自我意识是自在自为的，这由于、并且也就因

为它是为了一个自在自为的自我意识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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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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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希特：《全部知识学的基础》，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第３７页。
费希特：《伦理学体系》，梁志学、李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年，第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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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希特：《伦理学体系》，第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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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它所以存在只是由于被对方承

认”。① 这一分外强调经由劳动的辩证法实现人

性教化和解放的观念，在其法哲学著述中得到

更为鲜明的表达，正是在具有交互性和相互承

认的劳动中，每个人才能够祛除其局限于感官偏

好层面的主观任性，而政治经济学也正是基于每

个人的需要的满足和劳动来对纷繁复杂的个体行

为进行普遍合理性的规定，在这一过程中，“需

要和手段，作为实在的定在，就成为一种为他人

的存在，而他人的需要和劳动就是大家彼此满足

的条件。当需要和手段的性质成为一种抽象时

（见上节），抽象也就成为个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规

定。这种普遍性，作为被承认的东西，就是一个

环节，它使孤立的和抽象的需要以及满足的手段

与方法成为具体的、即社会的”。②

但是黑格尔在其思想缘起上，又主张以概

念化抑或概念逻辑的方式表达其思想洞见。在

他看来，唯有通过概念、命题或纯粹的思想才

能洞察精神的本质性规定和根本意向，进而形

成科学的体系，最终在意识中实现客观必然性

的世界， “这条达到 （科学）知识的道路将通

过概念的运动而在它的必然性里包括着意识的

整个世界”。③ 但是结合其法哲学的论断，我们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黑格尔的概念推理所表达

的并非空转的抽象逻辑形式，而是具有鲜明规

范性的现实诉求，换句话说，唯有通过推论性

概念活动，才能摆脱主观任意并通过规范合理

性根据而行动，在此意义上，概念推论实际上

具有鲜明的社会合理性向度，在其中，个体与

他者通过推论性活动确立交互行动的普遍理由，

进而通过规范理由确立具有特殊 （实在）内容

的个体性。“概念的特定存在，即是它的各环节

的分化，所以概念的普遍本性，通过特殊性而

给予自身以外在实在性，并且因此，概念，作

为否定的自身回复，使自身成为个体。———或

反过来，现实事物乃是个体事物，个体事物通

过特殊性提高其自身为普遍性，并且使自身与

自身同一。———现实事物是一，但同时又是它

的概念的各环节之多，而推论便表示它的各环

节的中介过程的圆圈式过程，现实事物的概念

得以实现其统一”。④

由此我们不难体会到，黑格尔的概念论和

辩证法具有鲜明的交互主体性和社会历史性向

度，正如皮平所言，“人类自我意识的进程，被

黑格尔本质上视为他所谓的精神的 ‘现实’及

其历史的、社会的发展”。⑤ 也如布兰顿通过实

用主义观念论视角所阐明的，在黑格尔那里，

自我意识与概念结构、概念使用、概念内容及

其社会历史向度具有同构性。换句话说，精神

作为自我意识了的自我，“在其根本上是社会成

就，要求并通过他者的实际承认，在其中个体

自我以这一方式实现其自我意识，进而身处一

个承认的共同体中”。⑥ 更为关键的是，黑格尔

通过阐明概念推证及其社会历史性向度，所欲

表达的是一种对于现实而非现存世界的规范性

辩护。换句话说，黑格尔的自我意识哲学的出

发点和归宿乃是确立可欲的规范合理性，同时

他又把这一合理性诉求置于社会历史实践过程

中，进而实现理论和实践 （思维和存在）的辩

证统一。平卡德指出，黑格尔逻辑学中的存在

学说 （从无向存在或从存在向无的转化）不是

类似于比较事物之间的不同属性，而是 “在一

个规范性的理由空间内所采取的行动，尤其是

根据处于不断生成或消逝过程的世界观念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所允许的推论”。⑦

马克思充分认识到黑格尔哲学的思想成果，

亦即通过具有社会历史性的辩证运动实现自我

意识的满足、承认与和解，注重通过概念、劳

动和中介等环节带来的人性教化和解放，进而

把这一差异性、对象化的规范性推证过程看作

把握事物实质的前提条件，这也是他所揭示的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多层结构与要义， “（１）

自我意识代替人。主体。客体。（２）事物的差

别是重要的，因为实体被看作是自我区别的，

或者说，因为自我区别、差别、知性的活动被

·８２·

云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２２卷·第２期　　　　　　　　　　　　　　　　　哲　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年，第１３８－１３９页。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１年，第２０７页。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年，第２６页。
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９年，第３５７－３５８页。
皮平：《黑格尔论自我意识——— 〈精神现象学〉中的欲望与死亡》，马晨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第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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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作是本质的区别。因此，黑格尔在思辨范围

内提供了真正把握事物实质的差别。（３）扬弃

异化等于扬弃对象性。（特别是由费尔巴哈予以

发挥的一个方面。）（４）你扬弃想象中的对象、

作为意识对象的对象，等于真正地对象性地扬

弃，等于与思维有差别的感性行动、实践以及

现实的活动”。① 也就是说，黑格尔所发展了的

自我意识哲学最有价值的成果，在于其通过否

定辩证法彰显创造性、生成性的人类行动原

则②。同时，通过自我意识的创生性推动，人类

不断建构共同体而成为社会性存在，与此相关，

个体通过自我意识和普遍规范实现自己的特殊

价值，于是，自我意识、表达为概念活动的类

意识与共同体意向具有深刻的同构性。正如马

克思所言，自我意识的人作为类意识 “确证自

己的现实的社会生活，并且只是在思维中复现

自己的现实存在；反之，类存在则在类意识中

确证自己，并且在自己的普遍性中作为思维着

的存在物自为地存在着”。③ 概言之，能动的个

体经由总体性的观念 （类意识）反省并确证自

身现实的社会存在方式。

这也正是列宁在阅读黑格尔 《逻辑学》笔

记所关注的精彩论断， “黑格尔通过人的实践

的、合目的性的活动，接近于作为概念和客体

相一致的 ‘观念’，接近于作为真理的观念。

紧紧接近于下述这点：人以自己的实践证明自

己的观念、概念、知识、科学的客观正确

性”，④ 他进而提醒我们注意， “在黑格尔这部

最唯心的著作中，唯心主义最少，唯物主义最

多。‘矛盾’，然而是事实”。⑤ 基于实践活动确

证观念的实在性，成为理解德国古典哲人的思

想遗产与马克思的创造性继承的重要出发点。

二、马克思的实践观念论

　　及其规范性立场　　

　　马克思于１８３６年入读柏林大学，随后加入

“博士俱乐部”（“青年黑格尔派”），在这一时

期给父亲的信中，我们不难发现他由于处于新

的思想语境而导致不安和忧虑：一方面，他对

自己的浪漫主义抒情诗作进行了深入反省，“用

思想的锐利目光去观察今昔，以便认清自己的

实际状况”，⑥ 从而表明写诗或从事艺术工作仅

仅是附带的事情，主要的任务是研究法学，尤

其是要专攻哲学；另一方面，马克思也自觉意

识到这一新思想图景所带来的困境，亦即观念

论哲学形态中固有的现实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

之间的对立，通过阅读有关罗马法的著作以及

修习一系列法学课程，其中包括甘斯 （继承黑

格尔式自由主义立场）和萨维尼 （保守的历史

法学派）的课程，并基于费希特和康德的法权

哲学构造了一个新体系，所得出的暂时的解决

方案是 “在思想世界的具体表现方面，例如，

在法、国家、自然界、全部哲学方面……我们

必须从对象的发展上细心研究对象本身，绝不

应任意分割它们；事物本身的理性在这里应当

作为一种自身矛盾的东西展开，并且在自身得

到自己的统一”。⑦ 也就是说，马克思试图以不

断展开的辩证理性来把握现存对象进而走出这

一困境，由此对现存事物进行合理性确证，这

一方法具体表现在对成文法 （实定法）和概念

（形式法）的关系处理中，与历史法学派的观

点不同，马克思主张，“形式是概念表述的必要

结构，而实体是这些表述的必要性质”，因此，

“概念也是形式和内容之间的中介环节。因此从

哲学上说明法时，形式必然从内容中产生出来；

而且，形式只能是内容的进一步的发展”。⑧

马克思博士论文所承接的正是经由青年黑

格尔派激进化了的自我意识哲学，在与博士论

文相关的笔记批注中，马克思把黑格尔自我意

识哲学后来的分化表述为自由派和实证哲学，

前者 “坚持把哲学的概念和原则作为主要的规

定”；后者则 “坚持把哲学的非概念即实在性

的环节作为主要的规定”，马克思无疑认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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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因为 “它是概念的一派”①。也就是说，马

克思此时非常深刻地洞察到德国观念论思想家

通过概念推证所表达的革命性立场，以此反对

不加批判地对待现存世界的实证哲学倾向，经

由与伊壁鸠鲁思想相比较，实证科学立场主要

表现在：

一方面，片面强调观察实验而缺乏哲学反

思向度。马克思发现，在关于科学的可靠性和

科学对象的真实性方面，德谟克利特不从现象

中或感性知觉中生发其科学原理，进而通过经

验观察的方式来探求实在，也因此 “一方面求

知欲使他不能平静，另一方面对真实的即哲学

的知识的不满足，迫使他外出远行”；② 与此相

反，伊壁鸠鲁则 “在哲学中感到满足和幸

福”，③ 而所谓通过哲学获得满足和幸福，重要

表征方式乃是通过自我意识或心灵力量体验感

官知觉世界的价值，概而言之，“德谟克利特不

满足于哲学而投身于经验知识的怀抱，而伊壁

鸠鲁却轻视实证科学，因为按照他的意见，这

种科学丝毫无助于达到真正的完善”。④

另一方面，片面强调决定论而缺失自由精

神意向。马克思主张，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

题上，哲学家通过反思性亦即自我意识的能动

性来确证现存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在此问题上，

德谟克利特以必然性作为其反思现存世界的根

本出发点，进而强化了命定的法则或天意的主

宰；与此相反，伊壁鸠鲁则更为彰显偶然性和

任意性的价值，他 “没有探讨客体的实在根据

的兴趣。问题只在于使那作出说明的主体得到

安慰。由于一切可能的东西都被看作是符合抽

象可能性质的可能的东西，于是很显然，存在

的偶然就仅仅转化为思维的偶然”，⑤ 进而不受

制于命运的束缚而保持敞开状态，由此通向多

样的自由道路，与此相关，伊壁鸠鲁强调可能

性，进而对所有意见和主张持有开放性态度。⑥

马克思由此得出初步结论，在一般性上，

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代表两种不同的哲学形

态，“一个是怀疑主义者，另一个是独断主义

者；一个把感性世界看作主观假象，另一个把

感性世界看作客观现象。把感性世界看作主观

假象的人，注重经验的自然科学和实证的知识，

他表现了进行实验，到处寻求知识和外出远游

进行观察的不安心情。另一个把现象世界看作

实在东西的人，则轻视经验，在他身上体现了

在自身中感到满足的思维的宁静和从内在原则

中汲取自己知识的独立性。但是还有更深的矛

盾。把感性自然看作主观假象的怀疑主义者和

经验主义者，从必然性的观点来考察自然，并

力求解释和理解事物的实在的存在。相反，把

现象看作实在东西的哲学家和独断主义者到处

只看见偶然，而他的解释方法毋宁说是倾向于

否定自然的一切客观实在性”。⑦

马克思继而以此一般视角深入探寻两种哲

学形态的具体差异。基于文本解读，我们认为，

如果大体上把康德哲学称作 “先验观念论”，

黑格尔的精神哲学认定为 “绝对观念论”，那

么可以用 “实践观念论”来界说马克思博士论

文所呈现的主导思想立场，这一立场也是马克

思实践哲学的初始视域，主要包含下述四个

要点：

首先，其核心要义是彰显行动意向，亦即

主张哲学不是脱离现存世界的思辨玄想，而是

通过观念把握现实并展现世界趋向的实践立场。

黑格尔曾在 《法哲学原理》中谈及思维 （理

论）和意志 （实践）的关系，指出两者无非是

同一个精神的不同态度表达 （理论态度和实践

态度），而 “意志不过是特殊的思维方式，即

把自己转变为定在的那种思维，作为达到定在

的那种冲动的那种思维”，⑧ 而这一意志精神主

要表现为法的概念体系的自由王国，黑格尔基

于实存的概念推理确证合理性和现实性。马克

思完全继承了这一主张，在为写作博士论文所

做的笔记文本中，他借由评议黑格尔的继承者

表明其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态度立场，“在自身

中变得自由的理论精神成为实践力量，作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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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走出阿门塞斯冥国，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

之外的尘世的现实”。① 马克思表面上是在比较

研究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自然观上的差异，

其实际意图阐发的却是自由观念，这也是对康

德先验自我观念和批判哲学的承接，同时也经

由吸收黑格尔更加融贯的思想体系来消除康德

哲学的二元论的不彻底性，进而给出了实践哲

学的新内涵和旨趣， “哲学的实践本身是理论

的。正是批判根据本质来衡量个别的存在，根

据观念来衡量特殊的现实。但是，哲学的这种

直接的实现，按其内在本质来说是充满矛盾的，

而且它的这种本质在现象中取得具体形式，并

且给现象打上自己的烙印”。② 由此我们可以认

定，实践观念论强调一种经由人的理智能力

（自由意志）规范外部世界的本质主义立场，

亦即 “给现象打上自己的烙印”，但这一规范

本质主义立场在面对不断生成的现实时又呈现

为冲突或矛盾的样式，以此不仅区别于实证立

场和怀疑主义，而且强化了自我意识哲学及其

实践观点的辩证发展特质，亦即 “得到实现的

哲学体系同它的精神承担者即表现哲学进步的

那些个别意识的关系”之间存在着张力，③ 不

难发现，这也正是康德和黑格尔的概念论主张

的题中应有之义，正如黑格尔在阐明 “实体即

主体的概念”时所强调的， “活的实体，只当

它是建立自身的运动时，或者说，只当它是自

身转化与其自己之间的中介时，它才真正是个

现实的存在，或换个说法也一样，它这个存在

才真正是主体”。④

其次，其主要表达方式是观念性或概念论

的，亦即通过反思批判的辩证态度面向个别存

在和现象，进而展现改造现存世界的思想方案。

马克思对伊壁鸠鲁所主张的原子偏斜运动立场

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概念性阐明，由此呈现其中

蕴含的自由精神及其实现方式，“抽象的个别性

只有从那个与它相对立的定在中抽象出来，才

能实现它的概念———它的形式规定、纯粹的自

为存在、不依赖于直接定在的独立性、一切相

对性的扬弃。须知为了真正克服这种定在，抽

象的个别性就应该把它观念化，而这只有普遍

性才有可能做到”⑤。也就是说，这一概念化阐

明的过程所表达的正是行动的自由，亦即脱离

现存关系造成的痛苦和困惑进而获得心灵的满

足，“抽象的普遍的自我意识具有一种在事物自

身中肯定自己的欲望，而这种自我意识要在事

物中得到肯定，就只有同时否定事物”。⑥ 在马

克思看来，表达自我意识的概念论立场乃是一

种 “内在之光”，因而可以 “变成转向外部的

吞噬一切的火焰”。⑦ 正如黑格尔哲学所表明

的，哲学的概念论立场实际上与自我意识哲学

具有深层的同构性，马克思在讨论伊壁鸠鲁时

间观时所表明的正是这一同构意向：“正如原子

不外是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的自然形式一

样，感性的自然也只是对象化了的、经验的、

个别的自我意识，而这就是感性的自我意识。

所以，感官是具体自然的唯一标准，正如抽象

的理性是原子世界的唯一标准一样”，⑧ 马克思

由此更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概念论哲学所彰显的

自由精神意向，由此实现自我意识哲学与批判

现存世界的革命立场相联结，“世界的哲学化同

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哲学的实现同时也就

是它的丧失，哲学在外部所反对的东西就是它

自己内在的缺点，正是在斗争中它本身陷入了

它所反对的缺陷之中，而且只有当它陷入这些

缺陷之中时，它才能消除这些缺陷”。⑨ 在差不

多同一时期 （１８４２年左右）所做的对胡果为代

表的历史法学派的批判论文中，马克思所聚焦

的依然是其实证科学立场。在他看来，“胡果的

论据，也和他的原则一样，是实证的，也就是

说，是非批判的。他不知道什么是差别。凡是

存在的事物他都认为是权威，而每一个权威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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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他拿来当作一种根据”。① 在后来的思想文本

中，马克思主张通过唤醒无产阶级意识来实现

对现存世界的全面改造，在此意义上，自我意

识抑或实践观念论所欲表达的根本意图是经由

概念化 （自我意识）导致的变革 （社会革命），

这也是无产阶级与哲学能够共同成就人类解放

事业的根本理据所在。 “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

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

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消灭哲学，

就不可能消灭自身”。② 无产阶级作为行动主

体，特定的哲学形态作为思想指南，乃是实现

社会变革的前提条件，这是在更深层的思想语

境中对概念论哲学所具有的规范性向度的承接

和肯定。

最后，其所要解决的不是传统形而上学关

注的本体论问题，抑或思维和存在、精神与物

质谁是第一性的问题，而是阐发行动的规范性

亦即道义论诉求。换言之，这一概念论哲学形

态所致力于的乃是具有规约性和理想性的价值

诉求而非事实性描述。由此我们就不难发现，

尽管博士论文的主题是探询德谟克利特和伊壁

鸠鲁自然哲学的差异，但是马克思的真实意图

却是彰显普遍自我意识及其实现路径，而他正

是通过实践视角来强化其中蕴含的道德和政治

意向。所以，一方面马克思主张感性的自我意

识哲学乃是自然规范性的来源，另一方面则强

调对自然的探询所指向的则是自我意识的满足

和自由价值的实现。马克思正是以此视角讨论

伊壁鸠鲁关于天体的论断，在伊壁鸠鲁看来，

“因为天体的永恒性会扰乱自我意识的心灵的宁

静，一个必然的、不可避免的结论就是，它们

并不是永恒的”，③ 马克思认为这一论断反映了

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内在特质，也是其所认同

的规范性的道义论诉求，而非本体论的实证科

学主张，“凡是消灭个别的自我意识的心灵的宁

静的东西，都不是永恒的”，④ 进而马克思更进

一步强调， “自我意识的绝对性和自由”具有

无条件价值，一切自然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正

在于此。所以在马克思看来，伊壁鸠鲁 “把一

些道德准则附在关于天象的学说后面是适当的。

这一学说对伊壁鸠鲁说来是有关良心的事”。⑤

换句话说，对于自然科学的认识和研究，必须

以规范性的态度或伦理精神意向来确立思想原

则，进而消除抽象的个别性及其对立，进而达

至具体的普遍性亦即心灵的恒久宁静。

芬伯格基于相近的思想视角认定马克思的

早期著作中存在一种 “政治哲学的元批判”，

从而为革命奠定道义论基础，这一实践哲学的

理想 “将马克思所说的 ‘理性的要求’的完成

与革命的政治目标联系起来。这种联系意味着

不仅革命可以被证明是合理的，而且包含着革

命政治行动的理性生活实践也是合理的”。⑥ 芬

伯格 （借助卢卡奇的研究）还深刻地阐明了马

克思的规范性立场与青年黑格尔派所持有的道

德价值观之间的差异，因为后者 “拒绝对当下

的具体分析及与对现实的妥协”。⑦ 这是具有启

发性的解读，实际上，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已

经开始展现其政治哲学关切，其规范性立场也

同时具有自我与社群双重向度。如其所言，伊

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说 “改变了原子王国的内部

结构，因为通过偏斜，形式规定显现出来了，

原子概念中所包含的矛盾也实现了。所以，伊

壁鸠鲁最先理解了排斥的本质，虽然在感性形

式中”。⑧ 经由偏斜 （自由）显现 （形式）规

定，成为改变一个 “原子王国”的规范性力

量，马克思由此转向伊壁鸠鲁所关注的具体的

排斥 （矛盾）形态，亦即社会政治领域，因为

在其中，自我意识哲学所具有的独特规范性特

质就更为鲜明：一方面，一切规范性立场源出

于行动者的实践性态度，“在政治领域里，那就

是契约，在社会领域里，那就是友谊，友谊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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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赞为最崇高的东西”；① 另一方面，这一实践

态度同时具有社会性的生成和发展指向，“这些

自我意识把世界从非哲学中解放出来，同时也

就是把它们自己从作为一定的体系束缚它们的

哲学中解放出来。因为自我意识本身仅仅处在

发展的过程中，并为发展的直接力量所掌握”。②

三、抽象规定与具体总体的再现：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实践辩证法

　　至此我们大体可以确认，在准备和写作

《博士论文》期间，马克思面临的重大课题是

如何破解自然与自由、质料和形式、现实与理

想、现有和应有之间的二元对立。马克思开始

从康德与费希特式理想主义 （观念论）转向

“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其目的在于 “证实精

神本性也和肉体本性一样是必要的、具体的，

并且具有同样严格的形式”。③ 从思想的具体表

现亦即现实存在去发现思想和行动的可能性，

同时展现自我意识及其概念形式的规范性 （能

动性、现实性和必然性），乃是马克思的重要思

想起点，在此意义上，概念论哲学形态构成马

克思新世界观的先导。在我们看来，这一源头

实际上贯穿于其整个思想历程，在 《博士论

文》中，这一初始原点表现为对自我意识的实

践观念论辩护，这一立场在 “莱茵报”和 “德

法年鉴”时期更加鲜明；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

手稿》则借助于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评注，

实践观念论主张得到更为充分地揭示；而在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 《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马克思对实践观念论的唯物主义改造臻于

完备，通过阐明 “神秘外壳”下的 “合理内

核”，④ 实践的历史唯物主义新视界最终被创造

性地运用于政治经济学批判。

正如柄谷行人指出的，在马克思的博士论

文中，文本表层所呈现的是德谟克利特———伊

壁鸠鲁———亚里士多德，“马克思所发现的伊壁

鸠鲁，乃是从原子的偏斜运动角度来批判目的

论和机械论双方的哲学家”，而在深层次上这类

似于站在休谟和莱布尼茨之间的康德，柄谷行

人由此把马克思的立场界定为 “跨越性批判”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ｔｉｑｕｅ），强调其中所具有的不断移动的

思想视界，认为这一思想进路直到 《资本论》

依旧发挥重要作用，“主要的是针对观念论而强

调历史的受动性、针对经验论而强调构成现实

之概念的自律性力量，这样一种马克思的 ‘批

判’方式”。⑤

也就是说，马克思哲学开端处的自我意识

哲学抑或实践观念论视角，作为马克思后来的

社会批判特别是经济学批判的隐含逻辑依旧发

挥重要作用，而且在其中概念或观念与不断生

成的社会形态的关联性更为明晰。概念为现实

存在确立规范性前提，由此才能揭示现存的社

会关系形态的历史条件和基本结构，进而为社

会革命提供思想指南，这是与实证科学相区别

的关键环节所在，在此意义上，自我意识———

概念规范———社会关系 （历史—现实—未来）

是同构的，也是与实证科学研究方法的重大

区别。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把具有决定

性地位的生产关系范畴比作 “普照的光”，亦

即 “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性”概

念，⑥ 进而可以具体表象 （再现）一定社会关

系结构，经由概念范畴把握具体总体性的社会

形态，一方面表现为综合的过程，亦即在思维

的进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唯有如此才能真正

理解现实世界；另一方面，“最一般的抽象总只

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在那里，

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

有”。⑦ 我们认为，这是对康德和黑格尔所主张

的概念论思想方法的创造性承接，但是与康德

和黑格尔的观念论不同，马克思主张，“具体的

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

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绝不是处于直观

和表象之外或凌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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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

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① 也就是说，在概念把

握对象的过程中，社会作为主体始终作为思想

运动的存在论前提，而不是如黑格尔 “把实在

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

的结果”。② 在深层逻辑上，马克思通过具有历

史唯物主义定向的社会观念来表达黑格尔的概

念论，同时也对康德的具有自发性的知性思维

进行了回应，正如贺来先生所言： “在哲学史

上，马克思改变了追问 ‘人的普遍本质’问题

的知性的概念化理路，实现了从 ‘概念的普遍

性’向 ‘实践的普遍性’的转向，为重新理解

‘人的普本质’确立了一种全新的解释原则，

这是马克思哲学最为重大的理论贡献之一”。③

我们试图进一步阐发的是，这一 “实践的普遍

性”实际上与具有社会历史性的概念论思想进

路相辅相成，共同构成马克思哲学中蕴含的概

念论意向，由此经由实践推证 （承接黑格尔的

逻辑学和精神现象学）实现对具有决定性和具

体总体性的社会关系的批判性把握，在此意义

上，人的类本质只能通过社会关系的批判和重

构才能实现。

马克思以劳动概念为例，指出只有在最为

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 （美国），“劳动不仅在范

畴上，而且在现实中都成了创造财富的一般手

段”。④ 其中的要旨在于，一般劳动作为最为抽

象的范畴，实际上依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

也只有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才具有其真实的意

涵。马克思以此过渡到对于整个资产阶级社会

的考察，在他看来，对这一现代社会形态中的

各种关系范畴和结构的理解，乃是洞察以往社

会形态的基本概念构架，“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

剖是一把钥匙”，⑤ 也就是说，更为发达的资产

阶级社会经济关系以及表征这一关系的概念结

构为理解和把握古代社会经济关系提供了钥匙，

表达能动的自我意识的较高层级的概念所具有

的综合统一功能不断趋向具体的总体，亦即更

高阶段的社会形态。正如其在考察货币概念时，

最终所展现的乃是这一概念蕴含的具体的、丰

富的总体性亦即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雇佣劳

动关系， “货币的简单规定本身包含着这样一

点：货币作为发达的生产要素，只能存在于雇

佣劳动存在的地方；也就是说，只能存在于这

样的地方，在那里，货币不但绝不会使社会形

式瓦解，反而是社会形式发展的条件和发展一

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主动

轮”。⑥

因此，马克思一方面认同黑格尔在法哲学

研究中以最简单的法的关系即占有为起点；另

一方面则强调占有则是以具体的抑或更高形态

的法权关系亦即所有制的存在为前提。作为具

有规范性特质的概念论哲学思维方式，意图探

究 “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

阶级的依据的范畴” （比如资本、雇佣劳动、

土地所有制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⑦ 而不

是说明 “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

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

于它们在 ‘观念上’（蒲鲁东）（在历史运动的

一个模糊表象中）的次序”。⑧ 言下之意，范畴

乃是把握和批判现存社会的规范性原则，而非

描绘或说明特定的社会事态，也因此，我们不

同意一些学者的观点，在他们看来，概念的主

观形式 （逻辑范畴）与具体的社会关系 （社会

现实）似乎是分立的两个部分，通过前者来把

握后者就能够实现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⑨ 我们

认为，并不存在脱离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结构的

抽象的概念范畴，具有决定性的生产关系范畴

比如资本，乃是经由社会历史发展特别是雇佣

劳动产生后才最终呈现出具体的总体性概念。

正如马克思所言：“如果说，在完成的资产阶级

体制中，每一种经济关系都以具有资产阶级形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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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另一种经济关系为前提，从而每一种设定

的东西同时就是前提，那么，任何有机体制的

情况都是如此。这种有机体制本身作为一个总

体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

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

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生活中创造出来。有机

体制在历史上就是这样成为总体的。生成为这

种总体是它的过程即它的发展的一个要素”。①

又比如，在对资产阶级社会形态中的各种关系

范畴的基本缘起作了前提澄清之后，马克思随

之以对土地所有制的考察为例，意图说明：在

资产阶级社会状况下，不能以地租这一自然发

生的经济范畴作为分析的起点，而是以具有支

配地位的资本范畴作为出发点，“资本是资产阶

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

点又成为终点，必须放在土地所有制之前来说

明”。② 范畴所具有的 “再现”具体总体的功能

由此得到鲜明表达。

马克思进一步阐明，当基于资本范畴这一

“普照的光”探究资产阶级所有制或生产关系

时，其中一切产品和活动转化为交换价值 （市

场价格），“既要以生产中人的 （历史的）一切

固定的依赖关系的解体为前提，又要以生产者

互相间的全面的依赖为前提”，③ 而在以货币所

表征的社会关系中，每个人的独立和依赖性都

不得不受制于商品 （物）生产体系，由此导致

的是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

社会形态，在其中，“活动的社会性，正如产品

的社会形式以及个人对生产的参与，在这里表

现为对于个人是异己的东西，物的东西。……

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

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④ 物的依赖

性的社会关系实际上就是以资本范畴为表征的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

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

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

现”⑤，马克思同时强调，未来社会形态中的

“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

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

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产物，而是历史的产

物”，⑥ 亦即通过生产关系的发展实现个性和能

力的提升。在此意义上，概念范畴具有批判和

建构的双重规范向度。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在马克思那里，德国

观念论视域中的概念思维已经转换为一种社会

观念抑或社会思想方法，亦即基于总体性的社

会关系结构来洞察现存世界，并由此寻求未来

可能的社会形态。不过这一研究方法实际上依

然与康德和黑格尔的规范性主张存在紧密关联，

亦即都强调经由实践理性或社会理性空间来确

证总体性的生产关系或所有权关系，只是在马

克思那里，更为明确的主张是，未来社会将通

过无产阶级的现实的社会革命实践 （联合行

动）来破除具有霸权特质的资本逻辑架构。这

是对德国古典哲人思想遗产的创造性继承与革

新，本源的统觉的综合统一性转化为对社会形

态特别是资本主社会体系的总体性洞察与道义

论审视，寻求相互承认的劳动辩证法成为揭示

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和冲突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

自我意识及其概念化推证也成为激发阶级意识、

改造现存社会从而实现人类解放的实践主张。

正如恩格斯所言，马克思对黑格尔的逻辑

学或辩证法的改造和继承，最为鲜明地表现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或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批判。在

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一方面认可黑格尔的思维

方式乃是以 “巨大的历史感做基础”，另一方

面 “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

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形式

的简单形态上建立起来”。⑦ 恩格斯进一步指

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正是以此思维方

式作为基础，亦即以逻辑的方式去考察和把握

物的生产和交换背后的社会关系，亦即蕴藏于

其中的雇佣劳动关系、剥削关系，概而言之，

阶级关系。正如英国 “新辩证法”（ＮｅｗＤｉａｌｅｃ

ｔｉｃ）思潮的积极推动者阿瑟所言： “黑格尔的

逻辑学可被用于对资本主义的这种研究，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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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对象，它以交换中真实

的抽象过程为基础，这种交换中的真实抽象与

黑格尔以思想抽象力分解和重建现实在很大程

度上是相同的。”①

我们认为，揭示隐含在现实社会生产关系

背后的深层逻辑机制乃是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

重要思想使命，也唯有通过概念论构架激发自

我意识 （阶级意识）并重建社会合理性，才能

为社会批判和联合行动奠定坚实的规范基础，

进而实现每个人与其他所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概括起来，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的社会规范内涵

主要表现在：

首先，实践哲学总是把物放在一定的现实

的社会生产关系中进行理解和把握，并对相关

概念进行社会实践关系意义上的还原与确证，

在此基础上对现实的制度关系和生产关系进行

具体的分析和考察，脱离了这种关系，范畴本

身也就无法得到准确的界定。在这一规范性的

价值视域中，一切自然对象实际上并非如其所

是地存在，或者，事物本身乃是依据一定的社

会生产方式进行定位和表达，马克思正是在此

意义上明确普鲁东等人的错误，当他们用范畴、

概念来分析现实时，实际上这些范畴本身却受

制于现实的生产关系，因此无法具有批判和改

造现实的效力。正如其所言，一定的经济范畴

实际上是现实的经济制度关系的表征，如其所

言，“机器不是经济范畴，正像拉犁的牛不是经

济范畴一样。现代运用机器一事是我们的现代

经济制度的关系之一，但是利用机器的方式和

机器本身完全是两回事”。② 马克思的意思很明

确，认识和分析一定的经济范畴依然不够，还

需要深入一定的现实的生产关系中去把握范畴

由以产生的基础，亦即以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

结构为前提把握和理解现存的生活世界，马克

思由此批判普鲁东的所有权理论，在他看来，

“分工和所有其他范畴都是社会关系，这些关系

的总和构成现在称之为所有权的东西；在这些

关系之外，资产阶级所有权不过是形而上学的

或法学的幻想”。③

其次，实践哲学的规范性价值还指向对资

本和商品拜物教的分析批判，也就是说，通过

对资本、商品、劳动范畴的考察，最终揭示一

切商品不过是一定的生产关系的产物，商品本

身并非单纯的范畴或自然物，而是从属于一定

的物质生产关系，而只有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

系中，资本和商品才采取了一种虚幻的形式，

通过确立一个让人顶礼膜拜的物神形象而服务

于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也因此，通过把一切

人和物纳入这一生产关系中，通过塑造具有人

格象征的资本形象，奴役和剥削体制得以持存

稳固。正如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所言，商品

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并不在于其使用价值或

者质料性内容，而是其背后其主导和规约作用

的社会关系结构，因此，“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

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

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

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

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

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

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④ 展现抽象物

的逻辑生成机制，构成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社

会生产关系结构的秘密，这也是对黑格尔 《逻

辑学》基本进路的创造性继承。

最后，社会变迁或变革，实际上是一定历

史性的过程，这个过程最为主要的乃是社会关

系结构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在此意义上，逻辑

的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式。⑤ 改变现实的社会生

产关系，消灭私有财产权制度，进而确立新的

社会形态，乃是马克思实践哲学最为重要的价

值指向。概言之，马克思并不单纯地以概念范

畴批判现实社会生产关系，而是一方面揭示抽

象的人和社会形态及其永恒性特征的虚幻性，

揭穿资产阶级编造的资本的神话和天国式的梦

想，另一方面祛除抽象的社会理想诉求，从而

主张更为真实的共同体和个人存在形态及其历

史性的实现路径。通过社会关系结构的实践哲

学批判，一切虚构的共同体和人性论得到真实

阐明，一切独立的个体和外在的物实际上乃是

资产阶级社会的逻辑构造，在此意义上，“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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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完全不必限于纯抽象的领域。相反，逻

辑的发展需要历史的例证，需要不断接触现

实”。① 由此，马克思不会在本体论的意义上谈

论现实的社会关系，因为并不存在这样的纯然

的社会状态，他的每一次分析和批判以及对未

来社会理想的勾画，无不建立在对历史和现存

社会关系的具体分析之上，本体性的人的存在

和社会存在并非马克思所要解决的问题。

综上，马克思实践哲学不仅揭露了一切范

畴并非独立自存，而且也让我们明晰个体存在

本身 （无论是依附关系还是独立存在）均是一

定社会 （生产和交往）关系的产物，同时他还

不断揭示，人的存在状态和社会关系通过不断

发展而呈现新的样式②。在我们看来，这可能是

马克思实践哲学最为重要的价值旨趣。在这一

理想的社会状态中，随着历史的进步，物质生

产和交往关系的发展、个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

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全面发展的个人联合起

来，作为一个真正的联合体占有全部社会物质

财富，消除私有财产占有制，进而在新的基础

上产生出一种全面发展的个性和能力。③ 由此，

康德的思想遗产亦即对于人性尊严的尊重和捍

卫在马克思那里得到了创造性承接。这也是当

代诸多学者试图在马克思与康德之间进行沟通

对话的根本缘由所在，④ 正如金里卡所言，“马

克思思想中的康德式倾向是一个更有前景的出

发点。根据这个前提，个人应当自由地为他们

自己决定什么是值得用他们的生命去做的事情，

而这种决定是在一个能够透明地理解的并把每

个个体当作平等者来对待的社群内作出的”。⑤

在此意义上，对康德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思

想遗产理解的深度，与对马克思哲学特别是其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想价值的把握紧密相关，

观念论和 《资本论》并非二元对立而是相互印

证的实践哲学进路。

■责任编辑／张瑞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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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荣誉之爱”到 “权力欲”：

奥古斯丁论罗马公民伦理与政治的无根基性

吕　超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１００７３２］

摘　要：奥古斯丁在 《上帝之城》中对罗马公民伦理和政治的态度非常地复杂，他一方面揭露了

罗马人在内战和扩张中犯下的罪行，另一方面又肯定了他们为国献身的美德。鉴于奥古斯丁的这一矛盾

态度，一些研究者认为他笔下的罗马是一个悬于上帝之城和地上之城之间的非善非恶的政治空间。然

而，这一深受政治自由主义影响的经典解读，近几十年却遭到了严厉的批评，批评者们不仅从总体上拒

绝对政治领域的世俗主义理解，而且特别反对把罗马的形象进行中性化处理。本文基本赞同第二派学者

的观点，但会通过一种新的视角和方法来展开论证。具体地说，本文将直接切入罗马公民德性的核心原

则，切入罗马人在公共领域行动的终极动力，对 《上帝之城》第五卷的 “荣誉之爱”概念展开一种

“个案分析”，通过探索该卷关于荣誉之爱的不同甚至相反的论述之间的逻辑关联，重构出这种爱是如

何从自身内部产生出一种辩证运动，由原本维护公民德性的积极力量，一步步地 “自我解构”为作为

德性之最大破坏者的 “权力欲”的。而通过对这一 “堕落的辩证法”的全程重构，本文亦将揭示出在

奥古斯丁眼中，以罗马为代表的古典国家的伦理与政治，在终极层面上的无根基性。

关键词：奥古斯丁；上帝之城；荣誉之爱；德性；权力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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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奥古斯丁对罗马公民

　　伦理与政治的批判　

　　奥古斯丁在 《上帝之城》①中对古典世界的

宗教、哲学、政治、伦理进行了全面的批判。

其中，他彻底否定了古典多神教的合法性，明

确断定古典哲学未能找到真正的智慧。然而，

奥古斯丁对罗马公民伦理和政治的态度却是高

度复杂甚至矛盾的。一方面，他毫不避讳地揭

露了罗马将领和君主们在内战和扩张中犯下的

累累罪行。但另一方面，他似乎又真诚地肯定

早期罗马人质朴、坚毅、为国献身的崇高精神。

特别地，奥古斯丁引用古典拉丁作家的话说，

罗马英雄们为了在祖国内外赢得至高的荣耀

（ｇｌｏｒｉａｍ）， “甘愿为此而生，也毫不迟疑地因

它而死”，并且不惜为此 “压制其他 （一切）

欲望”（ＣｉｖＤｅｉ５１２）。更重要的是，在奥古

斯丁看来，上帝似乎也承认罗马人的这些德性：

他公正地赐予罗马她所应得的东西，亦即历史

上最伟大的帝国和统治全人类的权柄。

鉴于奥古斯丁的上述矛盾态度，一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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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认为他笔下的罗马可以被看作一个中性的政

治空间，即悬于上帝之城 （ｃｉｖｉｔａｓＤｅｉ）与地上

之城 （ｃｉｖｉｔａｓｔｅｒｒｅｎａ）之间的第三座城 （ｔｅｒｔｉｕｍ

ｑｕｉｄ，直译为 “第三个事物”），而不像 《圣

经》中的巴比伦那样只是罪恶的地上之城的代

名词。根据马库斯深受自由主义影响的经典解

读，① 罗马是尘世 （ｓａｅｃｕｌｕｍ）的代表，后者包

括人类历史上所有政治共同体和社会机构，从

亚当的堕落一直延续到末日审判。作为上帝之

城与地上之城交缠斗争的舞台，尘世拥有独立

于地上之城的意义，它的存在和延续能够部分

地得到辩护。马库斯将这种对罗马形象的世俗

主义 （ｓｅｃｕｌａｒｉｓｔ）解读概括为：

就其自身而言，它是中性的。它既不能被

拒斥为恶魔式的，又不能被确证为神圣的……

罗马在这里悬于……两座 “城”———即义人的

城和不义之人的城———之间。罗马被吸纳进这

一座城或那一座城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人的

成就———特别是人在社会中的成就———的极端

不确定性，深刻地构成了奥古斯丁对罗马国家

的终极评估的特征。②

然而，马库斯的经典解读近几十年来却遭

到了许多质疑。批评者们不仅在总体上拒绝对

政治领域的世俗主义理解，而且特别反对罗马

形象的中性化处理。马库斯最激烈的批评者之

一，同时也是以基督教为整体视域反思伦理、

政治、科学等人类生存各个领域的 “激进正统

主义运动”（ＲａｄｉｃａｌＯｒｔｈｏｄｏｘｙＭｏｖｅｍｅｎｔ）的倡

导者米尔班克指出：

虽然每个人类组织，只要它 “存在”，就

在一定程度上是 “善”的，但一个组织最具支

配地位的统治目的，依然并不自动地就是正义

或团结。它最一贯的欲望，可能指向一个错误

的目标，这意味着一个否认它自身的存在和社

会本性的目标……当 （我们）解释什么是罗马

人共同欲求的东西时，结果发现这个东西正是

对 “个人权力”（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ｄｏｍｉｎｉｕｍ）———即

名誉和光荣———的追求。所以，罗马共和国实

际上是因为它的个人主义而遭到奥古斯丁谴责

的，因为它没有真正实现古代政治的目标③。

本文基本赞同米尔班克对马库斯的批判，

但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并不会对奥古斯丁的伦

理和政治思想进行整体评论，而只会就 《上帝

之城》第五卷关于罗马的讨论提供一种个案分

析。同时，这一个案分析也不会涉及该卷所有

细节，而仅会聚焦于荣誉之爱 （ａｍｏｒｌａｕｄｉｓ／

ｃｕｐｉｄｏｇｌｏｒｉａｅ／ａｖｉｄｉｔａｓｇｌｏｒｉａｅ）（ＣｉｖＤｅｉ５１２，

５３３－３５）的概念。这样做是因为，荣誉之爱

是奥古斯丁笔下罗马公民德性的核心，是驱使

罗马的英雄和民众们在公共领域展开行动的终

极动力，所以通过剖析荣誉之爱，我们便能以

某种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把握奥古斯丁对

罗马公民伦理与政治的基本态度。④

荣誉之爱相比其他概念在奥古斯丁研究中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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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马库斯的解读启发自马隆 （ＨＩＭａｒｒｏｕ）的 “ＣｉｖｉｔａｓＤｅｉ，ｃｉｖｉｔａｓｔｅｒｒｅｎａ：ｎｕｍｔｅｒｔｉｕｍｑｕｉｄ？”（ＳｔｕｄｉａＰａｔｒｉｓｔｉｃａ：ＰａｐｅｒｓＰｒｅｓｅｎ
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Ｐａｔｒｉｓｔ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ｈｅｌｄａｔＣｈｒｉｓｔＣｈｕｒｃｈｏｆＯｘｆｏｒｄ，１９５７：ｐｐ３４２－３５０），并受到罗尔斯思想的影
响。这一解读在奥古斯丁学界引发了持续争论，米尔班克的代表作 （Ｍｉｌｂａｎｋ，Ｊ，Ｔｈ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２００６［１９９９］，Ｏｘｆｏｒｄ：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特别是ｐｐ４０４－４４０）就是对马库斯的回应。上述争论的历史见布鲁诺 （ＭＪＳＢｒｕｎｏ）在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ｉａｎ
ｉｓｍ：Ｍｏｄｅｒｎ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２０１４），特别是该书第三章 “ＤｉｓｐｕｔｉｎｇｔｈｅＳａｅｃｕｌｕｍ”中的介绍。

根据布鲁诺，现代学者对奥古斯丁政治思想的研究从法国兴起，在尼布尔 （ＲＮｉｅｂｈｕｒ）的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Ｒｅ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ｒｏｂ
ｌｅｍｓ（１９５３）和他的其他经典著作问世后才引发英美学界的兴趣。除了以上提到的著作，关于奥古斯丁政治思想的重要文献还有
（此处仅举几例）：Ｆｉｇｇｉｓ，ＮＪ，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Ｓｔ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ｓＣｉｔｙｏｆＧｏｄ，１９２１；Ｃｏｍｂèｓ，Ｇ，Ｌａ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ｄｅＳａｉｎｔＡｕ
ｇｕｓｔｉｎ，１９２７；Ｄｅａｎｅ，Ｈ，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ＩｄｅａｓｏｆＳｔ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１９６３；Ｆｏｒｔｉｎ，Ｅ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Ｉｄｅ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ｉｎｔｈ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ｆＳｔ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１９７２；Ｅｌｓｈｔａｉｎ，ＪＢ，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ａｎｄｔｈｅＬｉｍｉｔ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１９９５；Ｄｏｄａｒｏ，Ｒ，Ｃｈｒｉ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Ｊｕｓｔ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ｎｔｈ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ｆ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２００４；Ｄｙｓｏｎ，ＲＷ，ＴｈｅＰｉｌｇｒｉｍＣｉｔｙ，２００５；Ｇｒｅｇｏｒｙ，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ｄｅｒｏｆＬｏｖｅ，２００８

Ｍａｒｋｕｓ，Ｒ，Ｓａｅｃｕｌｕｍ：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ｎｔｈｅＴｈｅ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ｔ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０，ｐ５８
Ｍｉｌｂａｎｋ，Ｔｈ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ｐｐ４０４－４０５
鉴于 《上帝之城》的写作 （约４１２－４２６ＡＤ）和奥古斯丁反对佩拉纠 （Ｐｅｌａｇｉｕｓ）及其支持者尤里安 （Ｊｕｌｉａｎｕｓ）关于自由

意志和恩典关系的观点的论战大致重叠，因此严格地说，前者对罗马公民德性的批判必须和这个背景相联系才能得到恰当理解。莫瑞

阿蒂指出，由于奥古斯丁晚年对人的自由能力的判断更为悲观，因此他笔下缺少恩典支持的异教德性也被更坚定地判定为恶习。参见

Ｍｏｒｉａｒｔｙ，Ｍ，ＤｉｓｇｕｉｓｅｄＶｉｃｅｓ：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ｏｆＶｉｒｔｕｅｉｎＥａｒｌｙＭｏｄｅｒｎＦｒｅｎｃｈＴｈｏｕｇｈｔ，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ｐｐ６７－６８然而，
由于本文只是对荣誉之爱的个案分析，且考虑到反佩拉纠争论的激烈论战氛围可能将奥古斯丁的言辞推向极端，从而并不能完全代表

他深思熟虑后的观点 （参见 Ｔｏｒｎａｕ，Ｃ，ＺｗｉｓｃｈｅｎＲｈｅｔｏｒｉｋｕｎｄ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ｓ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ｔｅｃｈｎｉｋｉｎＤｅｃｉｖｉｔａｔｅＤｅｉｕｎｄｉｈｒｂｉｌ
ｄｕｎｇ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ｒＨｉｎｔｅｒｇｒｕｎｄ，Ｂｅｒｌｉｎ：ｄｅＧｒｕｙｔｅｒ，２００６，ｐ２９６），所以笔者仅简单提及这个背景以供读者参考。



占据的篇幅相对有限，但近几十年来得到了越

来越多的关注。比如瑞斯特论证说：“奥古斯丁

的目的……如果不是将荣誉之爱瓦解为权力欲

（ｌｉｂｉｄｏｄｏｍｉｎａｎｄｉ），那么至少是将两者捆绑在

一起”。① 海廷认为奥古斯丁把 “在给予赞扬时

未能提供可靠的法官”确定为罗马人必定爱荣

誉胜过爱德性以及荣誉之爱必定蜕变为恶习的

主要原因。② 史密斯分析了以荣誉之爱为核心的

古典政治为何内在地就是悲剧性的。③ 托瑙分辨

了 《上帝之城》中德性的三种含义，指出萨鲁

斯特 （Ｓａｌｌｕｓｔ）笔下罗马英雄的德性，是将精

神力量投入好的技艺 （ｂｏｎａｅａｒｔｅｓ）当中，在为

共和国赢得功绩的同时确保个人荣誉。一方面，

这种德性能促进地上的和平 （ｐａｘｔｅｒｒｅｎａ）

———这一被基督徒和异教徒共同追求的地上之

城的至善，因此在上帝的拯救计划中承担着有

益的功能。但另一方面，由于罗马人把德性视

为通向荣誉的道路，而荣誉正体现了作为原罪

的骄傲 （ｓｕｐｅｒｂｉａ），因此德性的道德地位也就

变得值得怀疑了。④ 哈丁通过比较诸古典拉丁作

家的文本试图证明：奥古斯丁承袭了萨鲁斯特

的历史批判传统，将权力欲视为罗马历史的主

要动力，而荣誉之爱只是上述黑暗能量掩藏在

公民德性这一面具下的美妙表达而已。⑤

本文的结论和上述学者基本一致，方法却

不尽相同。受戴斯蒙德 （Ｄｅｓｍｏｎｄ）在 《伦理

学与之间》⑥ 一书中第二部分 “伦理的诸道路”

（ＥｔｈｉｃａｌＷａｙｓ）对古典幸福主义伦理学之辩证

式解构的启发，笔者将把分散在 《上帝之城》

第五卷各处的对荣誉之爱的不同论述统一起来，

通过探索它们的逻辑关联，揭示出一种源于荣

誉之爱的本性、并在外界催化下引导它堕落为

权力欲的辩证运动。这种辩证运动类似一种逆

向的黑格尔主义，因为它并非自由的形态在历

史中逐步完善的 “进步的辩证法”，而是自由

的形态在历史中逐步败坏的 “堕落的辩证法”。

而本文对这一堕落的辩证法的重构，同时也就

是对荣誉之爱的最终解构。

本文的论证分为两部分。首先，我们将讨

论荣誉之爱表面上维护伦理与政治的积极一面。

随后，我们将分析这一积极面如何从与德性的

张力中一步步转变为其消极一面，并最终堕落

为权力欲———这一伦理与政治的最大敌人，同

时也是支配地上之城的黑暗原则。通过揭露掩

盖在罗马光辉表象下的黑暗本质，笔者将证明

奥古斯丁对罗马的最终判断是负面的，而这一

判断也体现了他的一个深刻洞察，亦即以罗马

为代表的古典国家的伦理和政治在终极层面的

无根基性 （ｇｒｏｕｎｄ－ｌｅｓｓ－ｎｅｓｓ）。正因为其伦理

与政治的无根基性，或者说，正因为这两者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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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Ｒｉｓｔ，Ｊ，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ＡｎｃｉｅｎｔＴｈｏｕｇｈｔＢａｐｔｉｚｅｄ，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ｐ２２１
海廷认为奥古斯丁利用了西塞罗对荣誉的理解来建立对荣誉之爱的批判。西塞罗将荣誉定义为 “给予正确行为的赞美，以

及不仅被大众、也被所有最好的人验证的好名声”。因此不仅仅是德性，而且从可靠的法官那里获得赞美也是真正的荣誉的构成要

素。但奥古斯丁认为异教徒无法实现第二个要素，因为唯一可靠的法官只能是上帝，而不能是任何人类。参见：Ｈｅｙｋｉｎｇ，ＪＶ，
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ｓＬｏｎｇ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ｉｓｓｏｕｒｉ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ｐｐ１５６－１５７，ｐ１６５

这种内在的悲剧性体现在：第一，荣誉之爱原本寻求罗马的永恒，却造成了罗马的毁灭；第二，绝大多数罗马人死后湮灭

无闻，无法分享罗马的荣光。参见：Ｓｍｉｔｈ，Ｔ，“ＴｈｅＴｒａｇｅｄｙａｎｄＧｌｏｒｙ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ｉｎ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ｅｄｓＪＤｏｏｄｙ，ＫＬ
Ｈｕｇｈｅｓ，ａｎｄＫＰａｆｆｅｎｒｏｔｈ，Ｌａｎｈａｍ：ＬｅｘｉｎｇｔｏｎＢｏｏｋｓ，２００５，ｐｐ１８７－２１３

除了以凯撒为代表的罗马英雄的德性，托瑙在 《上帝之城》中还找到了另外两种德性概念。首先是作为自控力的德性。

这种属于理性的力量或勇敢 （ｆｏｒｔｉｔｕｄｏ）能压制内在之恶 （情欲的搅扰）和抵抗外在之恶 （天灾人祸），使人的心灵获得平静。这

种德性为斯多亚派所推崇，被认为仅凭自身就能确保幸福。在某些为国献身的罗马英雄和基督教殉道者身上，亦有这种德性的体

现。奥古斯丁一方面承认这种 “自然的德性”（ｎａｔüｒｌｉｃｈｅＴｕｇｅｎｄ）或 “德性自身”（ｖｉｒｔｕｓｉｐｓａ）就内容而言具有一定价值，但另一
方面又认为它们恰恰体现了原罪之后人类的悲惨处境：由于人和上帝的分裂，人和自身、人和他人也陷入了永恒的冲突，于是才需

要德性来对抗内在之恶和外在之恶。所以从目的论的视角看，斯多亚派鼓吹的 “自然的德性”远远实现不了幸福———这一它所承

诺的目标。

此外，《上帝之城》中还出现了 “真正的德性”（ｖｅｒａｖｉｒｔｕｓ）的概念，这种德性是奥古斯丁基于古典幸福主义伦理学的框架，
作为通达幸福 （ｆｅｌｉｃｉｔａｓ）的技艺 （ａｒｓ）而提出的。但奥古斯丁对幸福主义伦理学的基本取向做了激进的翻转，把上帝的恩典视为
获得德性的必要条件，同时把幸福理解为在上帝之国才能获得的至福 （ｂｅａｔｉｔｕｄｏ）。参见：Ｔｏｒｎａｕ，ＺｗｉｓｃｈｅｎＲｈｅｔｏｒｉｋｕｎｄ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ｐｐ２９６－３３９

Ｈａｒｄｉｎｇ，Ｂ，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ａｎｄＲｏｍａｎＶｉｒｔｕｅ，Ｌｏｎｄ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２００８，ｐｐ３５－１０２
Ｄｅｓｍｏｎｄ，Ｗ，Ｅｔｈｉｃｓａｎｄｔｈ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ｌｂａｎｙ，ＮＹ：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



建立在权力欲这一黑暗根基之上，古典国家的

公民德性只是隐秘的恶习，并注定随着荣誉之

爱的堕落而转化为公开的恶习，古典国家的政

治秩序只是被暂时束缚的暴力，并注定随着对

外敌恐惧的消失而从内部瓦解，最终在公民的

相互倾轧中走向崩溃。

二、荣誉之爱的积极一面

根据奥古斯丁对萨鲁斯特等古典拉丁作家

的转述，在罗马人那里，“祖国去做奴隶 （ｓｅｒ

ｖｉｒｅ）被视为是耻辱的，而统治 （ｄｏｍｉｎａｒｉ）和

发号施令 （ｉｍｐｅｒａｒｅ）则被视为是光荣的，所以

他们首先全力追求让祖国自由，然后又全力追

求让它成为主宰”。“因此，首先是凭借对自由

的爱 （Ａｍｏｒｅ… ｌｉｂｅｒｔａｔｉｓ），然后又是对统治

（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ｓ）的爱，以及对赞美和光荣的欲望

（ｃｕｐｉｄｉｔａｔｅｌａｕｄｉｓｅｔｇｌｏｒｉａｅ），他们成就了许多伟

大的事业”（ＣｉｖＤｅｉ５１２）。这些引文清楚地

展现了荣誉之爱的两个侧面：一是渴望挣脱他

人奴役，一是渴望统治他人。同时，荣誉之爱

的这两个侧面也在历史上依次得到了实现：起

初，罗马人将自己从内部的暴君、外部的侵略

者手中解放了出来；随后，他们又竭力将政治

势力扩张到全世界。

然而，荣誉之爱的这两个侧面绝不只是奥

古斯丁对罗马历史中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的概

括。毋宁说，从争取独立到征服外族，其实是

同一概念的两个逻辑环节在历史中的现实化而

已，而这两个环节背后的共同本质，就是渴望

在主体间关系中获得优越地位。唯有通过这个

本质，我们才能理解罗马人为什么无法满足于

已经赢得的独立，却非要发起对外战争。这是

因为，耻辱只是荣誉之爱在外力胁迫下压抑的

表达方式，而一旦挣脱外力胁迫，荣誉之爱必

然会寻求在统治他人的快感中更充分地实现

自身。

很明显，在荣誉之爱的两个侧面中，政治

独立完全可以在道德上得到辩护，但肆意扩张

却是道德上不可以被接受的。从这两个侧面与

道德的紧迫张力中，我们似乎可以察觉到奥古

斯丁对荣誉之爱所持的矛盾态度。实际上，奥

古斯丁一方面认为头脑更清醒的人应该意识到，

对他人赞扬的热爱就其自身而言只是一种应当

避免的恶习 （ｖｉｔｉｕｍ）（ｉｂｉｄ，５１３）；但另一方

面奥古斯丁也承认，荣誉之爱是一种接近于德

性 （ｐｒｏｐｉｕｓｖｉｒｔｕｔｅｍ）的恶习 （ｉｂｉｄ，５１２），

所以哪怕是公正的上帝也愿意为此帮助罗马人

建立起世界上最伟大的帝国，因为依照地上之

城的形态 （ｓｅｃｕｎｄｕｍｑｕａｎｄａｍｆｏｒｍａｍｔｅｒｒｅｎａｅ

ｃｉｖｉｔａｔｉｓ），罗马人可以算作是好人 （ｉｂｉｄ，

５１９）。

若注意到奥古斯丁在这里的微妙措辞，我

们将发现上述两条貌似相反的评价并非严格意

义上的逻辑矛盾，而仅仅展现了 “就其自身而

言”和 “依照地上之城的形态”这两个评判标

准所造成的差异。鉴于奥古斯丁关于两座城的

神学思想为其伦理和政治观点奠定了最终基础，

我们似乎有权猜测他对荣誉之爱的最终评价应

当是偏向负面的，因为这种爱只有在地上之城

才能被称为德性，而支配地上之城的最高原则

却是与上帝之爱 （ａｍｏｒＤｅｉ）相对立的自爱

（ａｍｏｒｓｕｉ）。然而为了进一步确定上述猜测是否

正确，我们还需要系统地考察 《上帝之城》第

五卷对荣誉之爱或正面或负面的论述。现在，

就让我们先来看一下荣誉之爱有益于伦理和政

治的积极一面。根据我们对文本的重构，它的

积极一面可被分解为以下五点。

第一，荣誉之爱可以抑制更卑劣的恶习。

就如海廷所言，从这种爱中能够诞生出一种

“政治之爱的秩序”（ｏｒｄｅｒ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ｌｏｖｅ）。一

方面，对荣誉 （这种可以相互展示和欣赏之

物）的爱，会激发起以共同体的利益为目标的

政治行动。而另一方面，公民对纯然私己之物

（如个人财富和肉体快乐）的爱以及由之而来

的冲突，则会因此得到有效的抑制。① 简言之，

罗马人在通过各种统治和征服的技艺来追求荣

誉的过程中：

越是出色地践行这些技艺，就越少地将自

己交给肉体快乐 （ｖｏｌｕｐｔａｔｉｂｕｓ）、交给在对财富

·１４·

哲　学 从 “荣誉之爱”到 “权力欲”：奥古斯丁论罗马公民伦理与政治的无根基性

① Ｈｅｙｋｉｎｇ，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ｓＬｏｎｇ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ｐ６４



的热爱与追求中对心灵和肉体的削弱 （ｅｎｅｒｖａ

ｔｉｏｎｉａｎｉｍｉｅｔｃｏｒｐｏｒｉｓ）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习俗

的摧毁、对贫穷公民的劫掠、和在下流演员身

上的挥霍 （ＣｉｖＤｅｉ５１２）。

第二，除了从反面抑制更卑劣的恶习，荣

誉之爱还能从正面促进罗马社会的四主德，亦

即勇敢、正义、节制与谨慎。根据古典作家的

见证，① 罗马英雄们试图通过唯一诚实的道路

（即德性这种技艺）来追求荣誉 （ＣｉｖＤｅｉ

５１２，１５）。而在这里，德性和荣誉作为 “通达

目标的道路”和 “道路所指向的目标”之间的

关系，似乎让我们想起了古典幸福主义伦理学。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幸福主义伦理学来说，

德性并不仅仅是通向幸福这一目标的道路，更

是构成幸福这一整体的要素。由于要素和整体

之间的连接是稳定的和必然的，所以我们无法

在保留整体的前提下抛弃构成它的要素。相反，

倒是在享乐主义伦理学那里，道路与目标的关

系并不能直接转化为要素与整体的关系，同时

道路与目标之间的连接也完全可以是不稳定的

和偶然的。因为毕竟，所有道路归根究底只是

通达目标的工具，完全可以为了获得其他更方

便、更有效的工具而被使用者毫不犹豫地抛弃。

就如我们即将在下一节看到的，奥古斯丁笔下

罗马人对德性和荣誉之间关系的理解，似乎更

接近享乐主义，而不是幸福主义。② 同时，这种

把德性视为通达荣誉的工具的倾向，不仅会造

成价值秩序的颠倒，还会导致伪善行为的泛滥。

荣誉之爱积极一面的第三个要点，可以从

它的前两个要点直接推出，那就是，荣誉之爱

成就了罗马的伟业。这是因为，这种爱一方面

抑制恶习、促进德性，使罗马人凝聚为一个坚

固的整体，另一方面又直接唤起他们的好胜心

和征服欲，驱使他们去建立最伟大的帝国。此

外，罗马的成功并不依赖于机械的因果回报机

制，而最终基于上帝的神圣计划。在奥古斯丁

笔下，罗马在上帝对历史的预定中有两重意义。

首先，罗马是上帝手中的工具，用以驯服其他

民族的深重罪恶：

当东方的帝国辉煌已久，上帝便意愿一个

西方帝国的崛起，虽然她在时间上居后，但就

宽广和辽阔却更为耀眼。为了驯服许多民族的

深重罪恶 （ａｄｄｏｍａｎｄａｇｒａｖｉａｍａｌａｍｕｌｔａｒｕｍ

ｇｅｎｔｉｕｍ），上帝将至高权力交给这样一群人，

他们为了名誉、赞美、和光荣的缘故 （ｃａｕｓａ

ｈｏｎｏｒｉｓｌａｕｄｉｓｅｔｇｌｏｒｉａｅ）而看顾祖国的利益，在

祖国之中追求自身的光荣，并毫不犹豫地将祖

国的安康置于自身安康之上 （ＣｉｖＤｅｉ５１３）。

其次，罗马的伟业还包含某种超出工具之

善、自身即为高贵的东西，也就是某种内在价

值。在这个意义上，上帝不仅把罗马当作工具

在使用，而且也愿意公正地赐予罗马她所应得

的奖赏：

如果上帝没有将地上的荣光 （ｔｅｒｒｅｎａｍｇｌｏ

ｒｉａｍ）赐予他们最出色的统治，那么应得的工

钱 （ｍｅｒｃｅｓ）就未被给予他们出色的技艺，这

些技艺就是德性，他们借助这些德性努力抵达

荣耀。的确，关于那些为了被人所荣耀 （ｕｔ

ｇｌｏｒｉｆｉｃｅｎｔｕｒａｂｈｏｍｉｎｉｂｕｓ）而看起来在做一些好

事 （ｂｏｎｉａｌｉｑｕｉｄｆａｃｅｒｅｖｉｄｅｎｔｕｒ）的人，主甚至

说：“我实在地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到了自己

的工钱。”而以这种方式，罗马人为了共同的财

富 （ｒｅｃｏｍｍｕｎｉ） （即共和国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

为了它的国库而轻视自己的私人财富 （ｐｒｉｖａｔａｓ

ｒｅｓｓｕａｓ）。他们抵抗贪婪，以不被束缚的思虑

为祖国出谋划策，远离任何违背法律的罪行和

非法的欲望。借助所有这些技艺，就如通过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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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麦耶列举了奥古斯丁诠释罗马史时引用的古典拉丁作家，包括西塞罗、维吉尔、李维、瓦罗 （Ｖａｒｒｏ）、利维乌斯 （Ｌｉｖｉｕｓ）
等人，其中萨鲁斯特在奥古斯丁的论述中占据着无可比拟的位置。因为在奥古斯丁看来，和李维、维吉尔笔下高度理想化的罗马不

同，萨鲁斯特给出了罗马的真实图景，并以道德为标尺对她的历史做出了 “逐渐败坏”的悲观主义诠释。在这个意义上，萨鲁斯

特不仅为奥古斯丁提供了诠释罗马历史的素材，更为他提供了基本的诠释思路。参见Ｍａｉｅｒ，ＦＧ，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ｕｎｄｄａｓａｎｔｉｋｅＲｏｍ，Ｓｔｕ
ｕｇａｒｔ＆Ｋｌｎ：ＷＫｏｈｌｈａｍｍ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５５，Ｓ７８－８２

根据强森的考证，ｖｉｒｔｕｓ最早的含义是属于武士、土地、商人的奇迹式的力量，之后才开始指战士们的男子气概。是西塞
罗将ｖｉｒｔｕｓ用于政治领域，以之描述理想政治家的卓越特质。由此开始，ｖｉｒｔｕｓ成了通达个人荣誉和国家荣誉的自然道路。奥古斯丁
在某种意义上恢复了ｖｉｒｔｕｓ的原初含义，将依靠恩典才能获得的、以至福为目标的、真正的ｖｉｒｔｕｓ，与仅凭个人力量就能获得的、以
荣誉为目标的、虚假的ｖｉｒｔｕｓ做了鲜明的对比。参见Ｊｏｈｎｓｏｎ，ＰＤ，“Ｖｉｒｔｕｓ：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Ｌａｔｉｎｔｏｔｈｅ‘ＤｅＣｉｖｉｔａｔｅＤｅｉ’”，
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ｉ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６（１９７５）：１１７－１２４



正的道路 （ｖｅｒａｖｉａ）那样，他们努力到达名

誉、统治、和光荣 （ｉｂｉｄ５１５）。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奥古斯丁在认可罗马

的伟业具有某种内在价值的同时，也指明了这

一认可的限度。“我实在地告诉你们，他们已经

得到了自己的工钱”（Ａｍｅｎｄｉｃｏｖｏｂｉｓ，ｐｅｒｃｅｐｅ

ｒｕｎｔｍｅｒｃｅｄｅｍｓｕａｍ）是耶稣评价法利赛人———

这群依靠外表的圣洁博得他人赞美、却不以内

心的仁爱侍奉上帝的伪善者———的原话 （马太

福音６∶２）。而就如莫瑞阿蒂指出的那样，① 奥

古斯丁连续两次将这句话原封不动地送给罗马

人，其中的深意需要我们细细品味。

让我们回到对荣誉之爱积极一面的讨论。

这一积极面的第四个要点超越了单纯的伦理意

义和政治意义，而展现出某种宗教层面的重要

性，即荣誉之爱可以为基督徒树立榜样：

让他们 （基督徒们）认真而冷静地关注那

些例子，并看到：如果地上的祖国 （ｔｅｒｒｅｎａｐａ

ｔｒｉａ）因为人类的荣光 （ｈｏｍｉｎｕｍｇｌｏｒｉａｍ）而被

他的公民如此深爱，那么为了永恒的生命 （ｖｉ

ｔａｍａｅｔｅｒｎａｍ），多大的爱又该被归于天上的祖

国 （ｓｕｐｅｒｎａｅｐａｔｒｉａｅ）（ＣｉｖＤｅｉ５１６）。

因为，相较于在天上的祖国中由不朽的上

帝所赐予的真正荣光，在地上的祖国中源于可

朽的人类的一切赞美，都仅仅是随风消散的

幻影。

与第四个要点相似，荣誉之爱积极一面的

第五个要点也属于宗教层面，但比基督徒的自

我教育走得更远，而仿佛披上了一层神性的光

辉。尽管奥古斯丁并未言明，但根据他的思路

我们可以推断，荣誉之爱包含了可朽者追求不

朽的渴望：

但那些罗马英雄们生活在地上之城，他们

对地上之城所有职责的目的是它的安全 （ｉｎ

ｃｏｌｕｍｉｔａｓ）和权势 （ｒｅｇｎｕｍ）———然而这是在

地上的生命中，而不是在永恒的生命中，是在

正在死去之人的逝去 （ｄｅｃｅｓｓｉｏｎｅｍｏｒｉｅｎｔｉｕｍ）

和即将死去之人的继任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ｅｍｏｒｉｔｕｒ

ｏｕｍ）之中———于是除了荣誉，他们还能热爱

什么呢？通过荣誉，他们想要甚至在死后仍然

好像活在称颂之人的口中 （ｖｏｌｅｂａｎｔｅｔｉａｍｐｏｓｔ

ｍｏｒｔｅｍ ｔａｍｑｕａｍ ｖｉｖｅｒｅ ｉｎ ｏｒｅ ｌａｕｄａｎｔｉｕｍ）

（ｉｂｉｄ５１４）。

事实上，在超越于时间的永恒 （ｅｔｅｒｎｉｔｙ）

被揭示出来之前，古典世界只知道受困于时间

的不朽 （ｉｍ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借用奥古斯丁的话来说，

不朽只是虚假的永恒，是超越时间的永恒在时

间中的黯淡投影。就如人类种族通过生育繁衍，

不断复制自身以抵抗死亡，人类个体也渴望通

过青史留名，在一代代人的赞美中不断死而复

生。可朽者生而注定只能是可朽者，但从他们

代代相传的记忆中却能诞生出一种不朽：只要

子孙后代还在赞美我的功绩、称颂我的伟业，

我的名字就依旧活着，而只要我的名字活着，

我也将与我的名字一道活着。

因此罗马人对荣誉的渴望，其实源于可朽

的个人追求不朽的生命这一根本动力。同时，

个人的不朽又依赖于他背后的国家传统，依赖

于一代代子民对这一传统的忠诚，以及他们在

传统中铭刻下自己名字的执念。所以一切古典

国家其实都是尘世中的神，这些神通过一代代

可朽者的生命与记忆延续和维持自身，试图在

尘世中获得不朽的生命。但不幸的是，正如每

个可朽的个人都终有一死，由这些个人组成的

古典国家也逃不开衰老和死亡的命运。就如下

节即将揭示的，作为古典公民德性核心的荣誉

之爱蕴含着与德性不可化解的张力，一旦遇到

外界催化，便会依循自身的辩证运动走向堕落。

而随着这种辩证运动一步步迈向其逻辑终点，

由荣誉之爱支撑的古典国家也将走向解体，而

这正是人类历史曾无数次见证的、尘世之神在

时间中的死亡。

然而我们同时也应当看到，无论是个人，

还是由个人组成的古典国家，一切可朽者对荣

誉的热爱最终植根于人性深处的爱欲 （ｅｒｏｓ），

属于人之为人的本质构成。这种爱欲或通过肉

体的繁衍，或通过后代的称颂，试图冲破死亡

为生命设置的最终界限，在可朽的尘世建立不

朽，通过有限者的延续达到无限。鉴于植根于

·３４·

哲　学 从 “荣誉之爱”到 “权力欲”：奥古斯丁论罗马公民伦理与政治的无根基性

① Ｍｏｒｉａｒｔｙ，Ｍ，ＤｉｓｇｕｉｓｅｄＶｉｃｅｓ：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ｏｆＶｉｒｔｕｅｉｎＥａｒｌｙＭｏｄｅｒｎＦｒｅｎｃｈＴｈｏｕｇｈｔ，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ｐｐ６３
－６４



人性的荣誉之爱这一类似 －神圣 （ｑｕａｓｉ－ｄｉ

ｖｉｎｅ）的一面，尽管它就其自身而言只是一种

恶习，却依旧值得我们的同情、尊敬甚至是惋

惜和哀悼。因为毕竟，在真正超越于时间的永

恒被揭示出来之前，源于人类本性的爱欲只能

表现为这种黑暗而盲目的力量，只能在无穷无

尽的可朽者中，徒劳地追寻着 “永恒”易碎的

幻影。

三、从荣誉之爱的积极

　　一面到消极一面　

　　分析完荣誉之爱的积极一面后，本节将讨

论它如何辨证式地转化为其消极一面。从这种

辩证运动中产生的第一个消极要素就是道德精

英主义：作为通向荣誉唯一诚实的道路，德性

仅能被少数品格坚毅的英雄获得。萨鲁斯特指

出，在罗马历史上 “重要的大事都是通过少数

人实现的，这些人按照他们自己的标准是好人

（ｐｒｏｓｕｏｍｏｄｏｂｏｎｉｅｒａｎｔ）……正是少数公民稀

有的德性 （ｐａｕｃｏｒｕｍｃｉｖｉｕｍｅｇｒｅｇｉａｍｖｉｒｔｕｔｅｍ）

成就了每件事” （ｉｂｉｄ５１２）。实际上，萨鲁斯

特的这段话揭露了罗马人的道德精英主义倾向，

亦即将拥有德性的可能性限定在一个很小的

（通常是贵族）群体中，同时将大部分普通人

排除在这一可能性之外。

然而，道德精英主义必然导致伪善的出现，

而这正是荣誉之爱消极一面的第二个要素。一

方面，大部分普通罗马人被排除在了 “通过德

性获得荣誉”这条唯一诚实的道路之外。但另

一方面，源于人类本性的荣誉之爱又不可能偃

旗息鼓。在这种情况下，既然他人的判断是赐

予荣誉的唯一标准，那么在追求荣誉这件事上

起决定作用的，就并非一个人真正的道德品格，

而是他在同胞面前如何表现自己。奥古斯丁引

用的很多古典拉丁作品都可以证实，大量追求

荣誉的罗马人都是在通过假装拥有德性来骗取

赞美。或者就如萨鲁斯特所言———英雄通过好

的技艺追求荣誉，而懦夫则通过背叛和欺骗去

寻求同一目标 （ｉｂｉｄ５１２）。

实际上，罗马从道德精英主义走向大规模

伪善的这一堕落过程具有一种逻辑必然性。因

为无论对于英雄还是懦夫来说，德性都只是获

得荣誉的工具，但任何工具都不具有内在价值，

它们的价值仅仅在于对于实现某些目标的有用

性，这意味着只要 “伪装的德性”能像 “真正

的德性”那样，对旁人的判断产生类似的、甚

至是更好的效果，那么两者的价值就是完全相

同的。人们完全有权对不同工具之间的道德差

异视而不见，也完全有权从不同工具中选择更

好用、更方便的那一种来达到目的。总之，就

如英雄有权通过真正的德性来追求荣誉，懦夫

也同样有权通过伪装的德性来寻求同一目标。

但可惜的是，无论对于英雄还是懦夫来说，

“通过德性来追求荣誉”这件事本质上都是自

我挫败的 （ｓｅｌｆｄｅｆｅａｔｉｎｇ），而这就是荣誉之爱

消极一面的第三个要素。人类在做道德判断时

有一种普遍的倾向，亦即将更大的荣誉赐予那

些表现良好却轻视名声的人。就如奥古斯丁引

用加图 （Ｃａｔｏ）的例子表明的那样，一个人越

是轻视荣誉，荣誉女神就越是热情地恭维他

（ｉｂｉｄ５１２）。相反，一旦某人被怀疑表现良好

只为博得赞美，旁人对他的评价必然会大幅降

低。由此， “通过德性来追求荣誉”这件事便

拥有了 “自我挫败”的性质：人借助德性这件

工具来追求荣誉这个目标，可一旦德性仅仅作

为工具的真相被揭露出来，它所指向的荣誉必

将变得遥不可及。而在这里，一个更深的问题

又浮现了出来：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 “通

过德性追求荣誉”这件事是自我挫败的呢？对

于这个问题，“仅仅给予赤裸裸的荣誉追求者以

较低的评价”———这一蕴含在道德判断中的普

遍倾向为我们提供了关键线索，因为该倾向揭

示了人类敏锐的道德直觉，亦即 “把德性贬低

到工具的地位是错误的”，而这正是荣誉之爱消

极一面的第四个要素：价值秩序的颠倒。

为了批判罗马人对价值秩序的颠倒，奥古

斯丁首先援引了斯多亚派对伊壁鸠鲁伦理学的

讽刺画。在这幅讽刺画中，快乐 （ｖｏｌｕｐｔａｓ）被

描绘成一个粗俗而专横的女人，这个女人被加

冕为至高无上的女王，而罗马社会的四主德则

被贬低为女王的婢女，负责照看她的各项需求：

她命令审慎 （ｐｒｕｄｅｎｔｉａｅ）机警地调查快乐

可以用何种方式统治并保持安全，要求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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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ｕｓｔｉｔｉａｅ）给予这么多的利益，以便她获得对

于身体满足所必须的友谊，且不会错待任何人，

以至当法律被打破，快乐无法安全地生活下去。

她 （这般）命令勇敢 （ｆｏｒｔｉｔｕｄｉｎｉ）：若将人驱

赶至死亡的肉体疼痛没有降临，就保持自己的

女主人 （也就是快乐）心智坚强，通过对自己

过去快乐的回忆来缓解当下痛苦的刺痛。她命

令节制 （ｔｅｍｐｅｒａｎｔｉａｅ）仅攫取这么多食物———

哪怕它们使她愉悦———以防一些有害的东西由

于不节制而搅扰到健康，而快乐 （伊壁鸠鲁主

义者把它最大部分地置于身体健康之中）会遭

到严重侵害 （ｉｂｉｄ５２０）。

描述完以快乐为终极动力的伊壁鸠鲁伦理

学的讽刺画后，奥古斯丁笔锋一转，借用一幅

相似的讽刺画，批评罗马人以荣誉为终极动力

的伦理观：

如果这样一幅图画被绘制出来，其中德性

服务于人类的光荣，那么我并不判定这幅图画

对它当有的优美是足够的。因为，尽管荣誉自

身可以说并不是个娇俏的女人，她却是膨胀的

（ｉｎｆｌａｔａ），有很多虚荣 （ｍｕｌｔｕｍｉｎａｎｉｔａｔｉｓ）。因

此，用德性的坚定和牢固来服侍她是不值得的

（ｎｏｎ… ｄｉｇｎｅ），以 至 于 除 了 为 了 取 悦 人

（ｐｌａｃｅａｔｕｒｈｏｍｉｎｉｂｕｓ）和侍奉空虚如风的荣耀

（ｖｅｎｔｏｓａｅｇｌｏｒｉａｅｓｅｒｖｉａｔｕｒ），审慎什么都不预见，

正义什么都不分配，勇敢什么都不忍受，节制

也什么都不限制 （ｉｂｉｄ５２０，另见１９１）。

总之，在奥古斯丁看来，罗马人把德性贬低

为荣誉的婢女，并不比伊壁鸠鲁伦理学把德性贬

低为快乐的婢女高贵多少，因为两者都包含对价

值秩序的颠倒。然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鉴于斯

多亚派认为德性本身已是最高的善，而奥古斯丁

则认为真正的德性 （ｖｅｒａｖｉｒｔｕｓ）还必须指向上

帝赐予的至福 （ｂｅａｔｉｔｕｄｏ）这种终极意义的善，

所以虽然他借用了斯多亚派对伊壁鸠鲁伦理学的

讽刺画来批评罗马人对荣誉与德性关系的颠倒，

但他并不认为把德性自身当作目标就能修复价值

秩序。对奥古斯丁来说，唯有对上帝的爱 （而不

是快乐、荣誉、甚至是德性自身）成为诸德性所

服务的女王，正确的价值秩序才能得到重建。

至此，我们已经描述了荣誉之爱的积极一

面如何辨证式地转化为其消极一面。现在，就

让我们把这个辩证运动推至其逻辑结果，看看

起初维护伦理和政治的荣誉之爱，最终如何蜕

变为两者最大的敌人，而这就是荣誉之爱消极

一面的第五个、也是最重要的要素：权力欲

（ｌｉｂｉｄｏｄｏｍｉｎａｎｄｉ）。

首先，让我们考察一下奥古斯丁本人如何论

述荣誉之爱和权力欲的异同。一方面，他肯定了

两者之间的明显差异： “那些渴望真正的荣誉

（ｖｅｒａｍ…ｇｌｏｒｉａｍ）的人，哪怕这个荣誉只是人的

赞美，也不去冒犯好的法官 （ｄａｎｔｏｐｅｒａｍｂｅｎｅ

ｉｕｄｉｃａｎｔｉｂｕｓｎｏｎｄｉｓｐｌｉｃｅｒｅ）”，但 “当任何人想要

统治和命令，却缺乏对荣誉的欲望 （由于这种欲

望，他会害怕冒犯好的法官），他通常会以最不

加掩饰的罪行去寻求获得所爱之物”。但另一方

面，奥古斯丁又明确声称从荣誉之爱到权力欲只

有极小的距离：“可以说过度地从人类的荣耀中

获得快乐的人，很容易向下滑向 （ｐｒｏｃｌｉｖｅ）甚

至炽烈地追求统治 （ｄｏｍｉｎａｒｉａｒｄｅｎｔｅｒａｆｆｅｃｔｅｔ）。”

（ｉｂｉｄ５１９）。于是综上所述，我们应当如何理解

荣誉之爱与权力欲的异同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笔者将求助于一种位

于两者的差异与同一之上的、更高层次的统一

性。初看起来，荣誉之爱与权力欲的差异在于

是否依赖他人判断。荣誉之爱似乎受制于他人

意见，因此社会道德舆论似乎可以对它构成约

束。然而稍加反思我们就会发现，上述约束仅

仅是表面上的，因为如果整个社会的道德传统

遭到破坏，又如果人们开始习惯于通过伪装德

性来赢得荣誉，那么道德将只能得到一种口头

上的侍奉 （ｌｉｐｓｅｒｖｉｃｅ）。虽然口头侍奉也勉强

算作对道德表达敬意的形式，但它归根究底只

是一种虚伪的奉承。与之相对，权力欲则完全

不考虑他人评价，当它不加掩饰地彰显自身时，

对道德任何形式的敬意都是缺席的。一个彻头

彻尾的争权夺利者即便在犯下最可怖的罪行时，

也不会感到丝毫的犹豫和愧疚。

然而 “仅有表面约束”和 “完全没有约

束”之间的差异，并不能抹杀荣誉之爱与权力

欲的深层统一性，因为两者都在寻求主体间关

系中的优越性，亦即超越于他人的特殊地位，

而荣誉和统治只是这种优越性的不同表达而已。

同时更重要的是，统治可被视为通达主体间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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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性最直接的途径，因而也可被视为最高形式

的荣誉。正因为罗马人将政治上的优越性视为

可朽者所能配享的至高荣誉，他们才会在从暴

君和侵略者手中赢得自由之后并不满足于和平

的安居，而是转而征服其他国家。于是综上所

述，就追求的目标而言，荣誉之爱和权力欲本

质上是统一的，后者只是前者最直接的自我实

现而已。①

诚然，就实现目标的工具而言，荣誉之爱

与权力欲起码初看起来并不相同。然而，由于

任何工具都不拥有内在价值，所以它们都可以

被毫无顾虑地抛弃，以换取其他更好用的工具。

事实上，当一个人对主体间优越性的渴望被推

到极致，这种炽烈的渴望迟早会促使他意识到

如下真相：作为通向荣誉唯一诚实的道路，德

性获得和使用起来都太艰难、太容易失败，因

此他最好转而寻求其他更方便、更稳固的道路。

而认真考察所有可能性之后，荣誉追求者必将

得出如下结论：通达荣誉最直接、最有效、也

最保险的道路，就是赤裸裸的权力。

现在，为了更准确地把握上述结论，让我

们将自己代入荣誉追求者的内心，重构他的每

一步推理。

第一，只有少数英雄才能获得德性。因此

严格地说，通向荣誉唯一诚实的道路，只对这

群精英开放。

第二，现在有两种可能性：我或者是个英

雄，或者是个普通人。这意味着，我或者借助

于真正的德性 （极小概率），或者借助于伪装

的德性 （极大概率）来追求荣誉。

然而，第三，无论对于英雄还是普通人，

被误解和错待的危险都始终存在。我无法完全

掌控他人对我的评价，而这种对他人态度的依

赖性，必定将我追求荣誉的努力置于一个极其

脆弱的处境之中。

可惜，第四，即便被误解和错待的危险被

彻底消除 （虽然这在现实中绝不可能发生），

“通过德性来追求荣誉”这件事本质上依旧是

自我挫败的。因为，如果旁人发现我把德性贬

低为 （仅仅是追求荣誉的）工具，那么他们必

定会拒绝把荣誉给予我。但可悲的是，哪怕沦

落到这种境地，我也没有任何权利去抱怨。因

为，他人拒绝给予我荣誉的决定基于一种合理

的道德直觉，亦即颠倒德性和荣誉之间价值秩

序的做法是错误的。

然而，第五，与 “通过德性来追求荣誉”

的脆弱性和自我挫败性正好相反，由于几乎每

一个人，出于自爱的缘故，都必定在暴力和死

亡的威胁下产生畏惧，又由于几乎每一个人，

为了自身安全着想，都必定在压倒性的强力面

前屈膝投降，因此我最终会发现：赤裸裸的统

治和征服，才是我获得主体间优越性最直接、

最保险、也最有效的方式。而通过这种方式，

我最初怀有的荣誉之爱，也将彻底蜕变为赤裸

裸的权力欲。

至此，我们已经在想象中重构了荣誉追求

者内心的整个推理过程。初看上去，荣誉之爱

与道德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正相关。由于一个

人为了赢得荣誉需要旁人的积极评价，荣誉之

爱似乎不仅能够阻止道德之恶，还能够促进道

德之善。可惜的是，这种正相关仅仅是表面上

的。因为，为了使得荣誉之爱获得真正的道德

约束，还有两个条件必须得到满足：一是社会

的价值秩序必须尚未败坏，这意味着德性能够

持守其本质，而没有堕落成德性的赝品；二是

荣誉追求者必须将旁人的积极评价视为通达荣

誉的必经之路。

可惜的是，在罗马人 “通过德性追求荣

誉”的事业中，条件一从未被真正地满足过。

由于荣誉被暗中抬高为至高无上的女王，德性

却被贬低为女王的婢女，所以价值秩序的颠倒

从一开始就隐秘地发生了。从条件一的瓦解中

结出的第一枚恶果就是伪善。大规模的伪善又

营造出这样一种社会氛围，诱惑着生活于其中

的人们，越来越按照冷酷的目的 －手段关系来

衡量德性的价值，由此进一步瓦解了德性与荣

誉之间的脆弱联系 （亦即条件二）。而在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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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蜕变过程中，一个人对荣誉的渴望越是热

切，他也就必然因为 “通过德性追求荣誉”这

件事本身的脆弱性和自我挫败性，而越来越对

工具化的德性产生不满。最后，当一个人充分

意识到荣誉的本质其实是主体间的优越地位，

同时当他对难以获得和操纵的德性的不满被推

向极致时，他迟早会转向一条通达主体间优越

性的更好道路，而这就是肆无忌惮的统治和征

服。以这种方式，残留在荣誉追求者心中的最

后一丝道德顾虑将荡然无存，而荣誉之爱也将

在权力欲中以最充分的方式实现自身本质。由

此我们最终能够确认：权力欲既是荣誉之爱隐

藏在光辉表象下的黑暗真相，是它最彻底的自

我表达，也是荣誉之爱经过漫长的辩证运动后

最终产生的逻辑结果，就如瑞斯特所言：

对权力的渴望并不被看作是对名声的追逐

的败坏，相反，起码在政治领域，前者被看作

是后者自然的、最后的阶段……奥古斯丁并不

是仅仅在 （以斯多亚的方式）说，权力欲是一

件脱手失控、但本身有德的东西 （即荣誉之

爱），而是将权力欲等同于荣誉之爱自身最终的

“自然”产物。①

现在，我们已经充分展现了从荣誉之爱到

权力欲的整个辩证运动。但需要指出的是，为

了使上述逻辑进程在历史中现实化，外界环境

还必须提供一些必要的催化剂。奥古斯丁多次

强调和平与奢侈是使荣誉之爱发生蜕变的两大

催化剂。在我们的常识中，奢侈诱发社会堕落

是很容易理解的，但和平又是如何扮演类似的

角色的呢？幸运的是，先前的分析已经提供足

够的线索，帮助我们理解 “和平导致了罗马的

衰落”这一充满讽刺意味的事实。

既然权力欲是荣誉之爱隐秘的真相，那么

只有当罗马面临敌人的威胁，只有当德性 （在

古典国家，德性的最高表现形式就是英雄式的

爱国主义）构成了对罗马及其公民的生存不可

或缺的条件时，权力欲才会隐藏在荣誉之爱这

一光鲜的面具之下，以后者的形象登上历史舞

台。更确切地说，对敌人的恐惧是一味不可或

缺的黏合剂，将所有罗马人紧密地凝聚在一起，

将每个人内心的权力欲指向共同的敌人。于是

作为权力欲之光鲜面具的荣誉之爱，便能通过

在外征服敌人、在内促进公民德性，亦即以一

内一外的双重途径来满足自身。

然而一旦罗马的敌人被摧毁，一旦对敌人

的恐惧随之消失，罗马作为一个整体所怀有的

权力欲便只能转向自身、分裂她的子民。对主

体间优越地位的争夺战本质上是一场零和游戏，

一个人对高于他人的特殊地位的追求，必然与

其他人的相似追求产生冲突。如果个人的权力

欲无法被对共同敌人的恐惧所约束，无法通过

对外发动爱国战争、对内激发以爱国主义为指

向的公民德性的方式被释放，那么它就只能通

过对同胞的压迫来得到满足。于是荣誉之爱

———这副权力欲先前所佩戴的光鲜面具将被撕

碎，面具背后的黑暗力量也将暴露出其全部本

质。而所有这些转变，都是荣誉之爱的内部逻

辑所必然导致的：一方面在和平的安抚下抛却

了对敌人的恐惧，一方面受到随和平而来的安

逸与奢侈生活的诱惑，荣誉之爱注定蜕变为既

是其内部辩证法的必然结果，也是其终极真相

的权力欲。

但讨论至此，本文的读者似乎依然能对上

述论点提出一种质疑，亦即作为促使荣誉之爱

堕落的两大催化剂之一的 “和平”，并不能被

罗马人真正地实现。米尔班克认为，根据奥古

斯丁的政治理论，当面对 “非正义”的威胁

时，正义战争便拥有了一种严酷的必然性

（ｓｔｅｒｎ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良善的人民有时必须 “发动

战争，必须通过击败其他人民来扩张领土”，这

样做只是为了避免被非正义的敌人统治，而不

是为了任何其他目的。② 的确，在奥古斯丁的神

学视域下，地上之城中任何一国的人民都无法

在真正意义上被称为是良善的，但由于每一国

的人民依旧可以在和敌人的对峙中自称是良善

的，同时给敌人打上邪恶的标签，又由于敌人

的威胁在堕落的地上之城永远无法化解，所以

正义战争所具有的严酷必然性，似乎在尘世历

史中永远不会消失。这意味着：以严酷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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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为名，罗马人能不断发现邪恶的民众，并对

他们发动所谓的正义战争。于是，将罗马人凝

聚起来抵御外敌的荣誉之爱，似乎也能不断延

续自身，而不至于堕落为权力欲。

针对上述质疑，笔者想要提出两点回应。

一方面，笔者完全同意地上之城无法彻底排除

正义战争的严酷必然性。这意味着永久和平或

者说敌人的永久缺席，在尘世历史中是不可能

实现的。但另一方面，从荣誉之爱到权力欲的

堕落并不需要永久和平的实现。相反，暂时的

和平或者说敌人的暂时缺席，已足以触发荣誉

之爱的内部辩证法。 “暂时的”这个修饰语可

以指一段极短的时间，甚至比一代人的寿命还

短。此外 “和平”与 “敌人的缺席”也不一定

是客观现实，而可以只是一种主观幻想或者说

自我欺骗。而这恰恰解释了，为什么在许多帝

国的统治末期，哪怕边境上早已四面楚歌，帝

国中心的特权阶层依旧沉溺于醉生梦死、争权

夺利的生活。这是因为，边境上的危机对他们

依旧太过遥远，以至很难被切身体会到。

支持笔者以上论述的关键文本，来自奥古

斯丁对罗马早期历史的引述。在罗马尚未成为

世界上最伟大的帝国时，促进公民德性、维护

政治秩序的荣誉之爱与催发诸种恶习、破坏政

治秩序的权力欲总是交替登场，作为某段时期

具有支配地位的原则，决定着罗马人在公共领

域以何种方式展开行动。而荣誉之爱与权力欲

的这种交替统治，正好对应着罗马历史中战争

与和平相交错的节奏：

当国王们被驱逐之后，仅仅当对塔克文的

恐惧还存在的时候，即仅仅持续到罗马人因塔

克文的缘故而与伊特鲁里亚的激烈战争的结束，

人们才正义和节制地 （ａｅｑｕｏｅｔｍｏｄｅｓｔｏ）行事。

之后，贵族这样对待平民，就好像后者仅仅是

奴隶，他们暴君式地鞭笞平民，把平民赶出土

地，他们单独地行使权力，排除了其他所有人

对权力的参与。一个阶级倾向于成为主人，另

一个阶级却拒绝成为奴隶，这些纷争仅仅随着

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到来而结束，因为一种更严

重的恐惧 （ｇｒａｖｉｓｍｅｔｕｓ）再次压迫而来：另一

种更大的焦虑 （ａｌｉａｍａｉｏｒｅｃｕｒａ）约束了他们躁

动的精神，使其远离那些骚乱，被唤回公民的

和谐 （ｃｏｎｃｏｒｄｉａｍ…ｃｉｖｉｌｅｍ）（ＣｉｖＤｅｉ５１２）。

根据这段引文，暂时的和平、或者说敌人

的暂时缺席，已足以唤醒人们心中的权力欲。

反之，假使唯有对战争和敌人的彻底消灭才能

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既无法理解罗马历史，

也无法解释人类历史上许多盛极一时的大帝国

的衰亡。

的确，上述引文也揭示了从权力欲返回荣

誉之爱的逆向进程：当新的危机降临，当面对

新的战争、新的敌人的威胁时，对荣誉的爱国

主义式追求可以在罗马人心中被重新点燃，使

曾经造成内部分裂的权力欲被暂时地抑制住。

然而我们必须指出的是，这种从权力欲返回荣

誉之爱的逆向进程不仅是短寿的，而且是极不

彻底的，因而无法平衡从荣誉之爱向着权力欲

的总体堕落进程。从更长的历史时段看，我们

会发现荣誉之爱的内部辩证法一经启动便无法

逆转，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兴起和衰落皆系于

这种爱的每一个古典国家 （无论它以小型城邦

还是大型帝国的形态登上历史舞台）皆无一例

外地受困于有限的生命长度之内，从而无法在

尘世中建立真正的不朽。因为，一旦民众对他

们所从属的古典国家的光辉传统丧失了忠诚，

对将自己的名字铭刻进这一传统失去了兴趣，

那么这一古典国家也必将走向衰落和死亡。

最后，在本节的末尾我们还需强调：尽管

奥古斯丁对荣誉之爱的论述散落在 《上帝之

城》第五卷的各处，初看起来非常凌乱，但他

本人已经充分意识到荣誉之爱的内在含混性、

这种爱与德性之间的紧迫张力以及它向着权力

欲的悲剧性转变。我们可以这样断言的理由在

于，奥古斯丁的文本为我们重构荣誉之爱的辩

证运动，提供了包括其积极要素和消极要素在

内的所有材料，特别是从前者朝向后者转折的

关键线索。鉴于这一点，我们有信心得出如下

结论：本文对荣誉之爱的解构，基本符合奥古

斯丁本人对罗马及其代表的古典国家的最终

判断。

结论：古典伦理与政治的限度

经过本文的重构，奥古斯丁对荣誉之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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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被展现为一种对罗马公民伦理与政治的

至高动力的个案研究。借助于这一个案研究，

奥古斯丁不仅揭示了荣誉之爱在与公民德性、

政治秩序的关系中的积极一面和消极一面，也

展示了表面上良善的荣誉之爱，如何悲剧性地

堕落成作为地上之城黑暗原则的权力欲。此外，

除了对罗马的形象给出一种整体判断，奥古斯

丁对荣誉之爱的讨论还有一重更深远的意义。

如果就像他所说的，荣誉之爱是尚未认识真正

上帝的古典公民伦理和政治的最终动力，又如

果罗马的荣光代表了地上之城所能实现的最高

成就，那么我们将发现，不仅罗马的伦理和政

治，而且一切古典国家的伦理和政治，都将不

可避免地处于奥古斯丁的批判之下。同时，若

将奥古斯丁对荣誉之爱的论述放入他的历史神

学这一更宏大的框架中，那么我们将发现，对

奥古斯丁而言，无论伦理还是政治都离不开神

学视角的反思与批判，从而无法构成一个完全

自律的领域。

在 《忏悔录》第二卷，奥古斯丁描述了恶

习如何伪装成德性，以及德性如何唯有在上帝

那里才能真正地实现自身。在反思自己少年时

代的偷梨事件时，奥古斯丁声称即使在 “为恶

而恶”（ｇｒａｔｉｓｍａｌｕｓ）的极端情况下，人依旧在

隐秘地模仿着他的造物主 （Ｃｏｎｆ２６）。我们

从奥古斯丁的这一论断可以得到两重推论：一

方面，所有被造物即使在陷入最深的败坏时，

也无法彻底摆脱它的造物主；另一方面，正因

为被造物对造物主的绝对依赖，当它们背离造

物主时，亦将不可避免走向败坏，或者更准确

地说，走向自我败坏 （ｓｅｌｆ－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以上

两重推论解释了奥古斯丁为什么拒绝承认，仅

仅基于人性本身的伦理和政治能构成独立自足

的领域而不会走向堕落，也解释了奥古斯丁为

什么深信，德性只要不再指向上帝，就必然蜕

变成作为其反面的恶习，就如他在 《上帝之

城》第十九卷明确指出的：

心灵被认为拥有的那些德性———心灵依靠

这些德性统治身体和恶习，以此获得或保持

（ａｄｉｐｉｓｃｅｎｄｕｍｖｅｌｔｅｎｅｎｄｕｍ）任何东西———如果

心灵不把这些德性指向上帝 （ｒｅｔｔｕｌｅｒｉｔｎｉｓｉａｄ

Ｄｅｕｍ），那么它们自身将是恶习，而不是德性。

因为，即便一些人可以认为当德性被指向自身

（ｒｅｆｅｒｕｎｔｕｒａｄｓｅｉｐｓａｓ）、而并非为了其他目的

而被要求时，德性就是真实和可敬的 （ｖｅｒａｅａｔ

ｑｕｅｈｏｎｅｓｔａｅ），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德性仍

是膨胀和傲慢的 （ｉｎｆｌａｔａｅａｃｓｕｐｅｒｂａｅ），所以它

们必须被判定为恶习，而不是德性 （ＣｉｖＤｅｉ

１９２５）。

于是在这个意义上， 《上帝之城》第五卷

对荣誉之爱的个案分析，可以被视为奥古斯丁

对自己关于德性和恶习的一般性理论的进一步

阐明。①

然而，我们的上述补充说明并不意味着假

若剥离了庞大的神学框架，奥古斯丁对荣誉之

爱的分析只对基督徒，即那些已预先接受他结

论的群体有效。相反，至少经过本文的重构，

奥古斯丁对荣誉之爱的分析对基督徒和异教徒

是同等有效的，而这种有效性又源于他本人所

采取的方法论。

奥古斯丁的论述并没有从属于基督教信仰

的预设出发，而是仅仅依靠以萨鲁斯特为代表

·９４·

哲　学 从 “荣誉之爱”到 “权力欲”：奥古斯丁论罗马公民伦理与政治的无根基性

① 厄文借助阿奎那对指向完整幸福和不完整幸福的德性的区分，试图论证奥古斯丁能够承认古典哲学家笔下的德性可以在相

对意义上被视为是真实的，因为这些德性虽然由于缺乏信仰支持而未能指向上帝，但依然指向其他在道德上正确的目的 （ｍｏｒａｌｌｙ－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ｎｄｓ）。参见 Ｉｒｗｉｎ，ＴＨ，“ＳｐｌｅｎｄｉｄＶｉｃｅｓ？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ＦｏｒａｎｄＡｇａｉｎｓｔＰａｇａｎＶｉｒｔｕｅｓ”，Ｍｅｄｉｅｖ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Ｔｈｅｏｌｏｇｙ，８
（１９９９）：１０５－１２７

厄文的观点在研究者中绝非孤例。根据莫瑞阿提 （Ｍｏｒｉａｒｔｙ，ＤｉｓｇｕｉｓｅｄＶｉｃｅｓ，ｐｐ７８－８１）的总结，毛斯巴赫认为奥古斯丁承认
以上帝创造的人类理性为基础的异教德性具有道德价值 （Ｍａｕｓｂａｃｈ，Ｊ，ＤｉｅＥｔｈｉｋｄｅｓｈｅｉｌｉｇｅｎ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ｕｓ，ｚｗｅｉｔｅＡｕｓｇａｂｅ，ｚｗｅｉｔｅＡｂｔｅｉ
ｌｕｎｇ，１９２９，Ｓ２９６）。王昌祉区分了奥古斯丁笔下指向坏的目的 （如肉体享乐和人类荣耀）的 “不真实的德性”（ｖｅｒｔｕｍｅｎｓｏｎｇèｒｅ）
和指向 （相对地）善的目的、但未能指向上帝这一终极之善的 “令人失望的德性”（ｖｅｒｔｕｄéｃｅｖａｎｔｅ）（ＷａｎｇＴｃｈａｎｇ－ｔｃｈｅ，Ｊ，ＳＪ，
Ｓａｉｎｔ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ｔｌｅｓｖｅｒｔｕｓｄｅｓｐａｅｎｓ，１９３８，ｐｐ３７－４４，ｐｐ５１－５６）。赫尔特认为虽然奥古斯丁在异教德性中看到了作为原罪的骄傲
的危险，但这一危险对基督徒同样存在 （Ｈｅｒｄｔ，Ｊ，ＰｕｔｔｉｎｇｏｎＶｉｒｔｕｅ，２００８，ｐｐ４８－５２，ｐｐ５８－６２）。

然而，以上这些观点并不对本文的论点构成真正的挑战，因为本文考察的只是在罗马公民伦理和政治中现实地起作用的、以荣

誉之爱为至高动力的公民德性，而并不涉及古典哲学家笔下高度理想化的德性概念 （奥古斯丁对后一种德性的批判，参见 Ｈａｒｄｉｎｇ，
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ａｎｄＲｏｍａｎＶｉｒｔｕｅ，ｐｐ１０３－１４８）。



的古典拉丁作家对罗马历史的记录，对荣誉之

爱的优缺点给出了不偏不倚的转述。以这种方

式，奥古斯丁将自己置于了与异教徒的平等对

话中，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权威文本为起点建立

起了自己的论述。然而，通过分析这些文本对

罗马历史中道德崩坏现象的细致描述，奥古斯

丁透过纷繁的表象，挖掘出了荣誉之爱本身的

含混性，以及这种爱对德性的潜在威胁。在他

冷静的笔触下，一种从荣誉之爱向着权力欲的

辨证式转变，自然而然地显明了自身。异教徒

们或许会震惊于这种转变的悲剧性，却无法指

责奥古斯丁提出了任何无理论断，因为这种悲

剧性转变并不是身为 “基督教护教者”的奥古

斯丁，从外部强加于荣誉之爱的人工捏造的框

架，而是身为 “公正的观察者”的奥古斯丁借

助属于异教传统本身的权威历史叙述，对源于

荣誉之爱内部的自然变化的忠实描述。

通过首先承认古典伦理与政治中的善，再

揭示出作为两者至高动力的荣誉之爱如何辨证

式地转化为恶，奥古斯丁成功地在荣誉之爱的

核心锁定了权力欲。这种黑暗的力量打破了古

典伦理与政治为自身设立的一切界限，并对它

们的终极根基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ｇｒｏｕｎｄ），或者更准确

地说，对它们终极的无根基性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ｇｒｏｕｎｄ

－ｌｅｓｓ－ｎｅｓｓ）提出了尖锐的质问。因此，诚如

《奥古斯丁与罗马德性》 （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ａｎｄＲｏｍａｎ

Ｖｉｒｔｕｅ）一书的作者哈丁所言，奥古斯丁追随着

萨鲁斯特树立的典范，把自己 “置身于将历史

学家作为文化批判者的这一罗马传统中”，从而

“把对异教德性的批评，展开为一种 （对于文

化的）内部批判 （ｉｍｍａｎｅｎｔｃｒｉｔｉｑｕｅ），而不仅

仅是一种反异教的偏见和对立的叙事”。①

■责任编辑／张瑞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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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新编孟子正义”（项目号：２２＆ＺＤ０３６）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傅锡洪，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副教授。

①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１５年，第１１０页。

②　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１０年，第１４６页。

③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第４７４页。

④　对比熊十力先生的说法可以看出，虽然都提 “直下”，不过师徒二人的理解是有很大差别的，这一点是不太受人注意的。

熊先生是说工夫，说要求，牟先生则是说结果，是状态。牟先生记述熊先生对冯友兰先生良知是假设的观点的反驳：“你说良知是

个假定。这怎么可以说是假定。良知是真真实实的，而且是个呈现，这须要直下自觉，直下肯定。”见牟宗三 《五十自述》，《牟宗

三先生全集》第３２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３年，第７８页。

宋至清思想转型视野中的王阳明性论

傅锡洪
［中山大学，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

摘　要：王阳明对性的问题有丰富而独到的论述。不过与他对心和良知的论述相比，他的性论较
少受到关注。在心性关系方面，他不是把心提升为与形而下世界相对的形而上的实体，反而是把性引

向形而下的世界，使性是直接呈现于形而下世界的规范性力量。现实性与规范性构成其性论的两项要

义。这既不同于把性视为形上实体的朱子，也不同于单纯以现实人性为性的自然人性论，而构成了两

者的过渡。在此前提下，他专门论性的观点可以分为两类：第一，阐明性呈现于现实世界，除在现实

世界中的表现以外别无抽象的性；第二，阐明因为性呈现于现实世界而又是规范性的力量，所以性对

完成工夫而言具有直接性与充足性。上述两类论述分别意味着直接在意识和行动层面落实性的必要性

和可能性。

关键词：心性合一；无善无恶；性无内外；吾性自足；性无不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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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阳明对性的问题有丰富而独到的论述。
不过与他对心和良知的论述相比，他的性论较

少受到关注。在以往有代表性的研究中，牟宗

三先生认为阳明主张心性合一，并且它们的合

一关系从根本上来说是在超越层面即形而上层

面的同一。即阳明是把心提升到与形而下世界

相对的形而上领域，而性本来就属于形而上领

域，由此同属形而上领域的心与性便有可能构

成同一关系。牟先生认为这是包括阳明在内的

宋明儒者的主流看法。他认为汉唐以后，“宋明

儒之大宗始真紧守孟子、《中庸》所开辟的 ‘超

越的心性’而着力前进的。”①当然，牟先生并不

认为超越的心性与现实是隔绝的。仅就陆王一系

来说，“它 （按：指良知或说心性本体。）虽是

超越的，亦时时不自觉地呈露”，②这使得心性

合一不仅局限于形上领域，而且表现在现实世

界之中，亦即人在当下的现实世界中也可以达

到心性合一。由此，“发展至陆、王，则单自孟

子之路入，无此心性对扬之心之形著义，直下

即是心性是一，直下即是一心之沛然，直下即

是心体之无外，即是性体之昭然。”③由此对阳

明来说心性本体已然澄明，工夫只不过是 “一

心之沛然”于现实世界而已，从根本上来说不

存在如何克服遮蔽从而落实心性的问题。④当然，

牟先生并非否认心学有逆觉体证的工夫，只是

这仍然不出 “一心之沛然”的范围。他说：

“本质的工夫唯在逆觉体证，所依靠的本质的根

据唯在良知本身之力量。此就道德实践说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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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的。”①

陈来先生和吴震先生也认为，阳明并不着

意于心性的分别，而采取了心性合一的主张。

不过他们认为心性并非合一于与形而下世界相

对的形而上领域，而是直接合一于形而下的现

实世界之中。② 不仅心或心之本体，而且性，都

不过是现实世界中表现出来的心性而已。陈来

先生指出，性在阳明处的意思不同于在朱子处

的意思：“当阳明说心之本体即是性的时候，并

不表示他把心之本体理解为朱子哲学的性。比

较合乎逻辑的是，他所说的 ‘性’，就是心之

本体，而不是古典的人性观念或宋儒的性理观

念。”由此，心性关系在朱、王那里呈现出不同

面貌：“在朱学中，‘性是心之体’表明心性为

二，而阳明哲学中虽然也称 ‘性是心之体’，

心性却不是二物，二者实际是同一的。”③ 吴震

先生同样认为：“若将朱、王两人之论心性作一

比较则可这样概括：在朱学，性即理，理具于

心，故性为心之体，此体为某种实体，构成人

心之本质，然心性终为二物；在王学，性即理，

心即理，故性为心之体，此体非实体义而是本

然义，心体即是性体，心性不是二物，两者是

同一的。”④

基于陈、吴两先生的观点，可以发现，性

的含义在阳明这里与在朱子那里相比发生了重

大转变，即除了形而上的面貌以外还具有了形

而下的维度。在朱子那里，性与情相对，性为

体，情为用，性一旦在现实世界中发用，就已

经是情而不是性了。朱子的弟子吴伯丰提出

“有已发之性，有未发之性”的观点时，朱子给

予了否定的回答： “性才发，便是情。”⑤ 而在

阳明这里，性是体现于现实世界中的本体，除

了在现实世界中的体现以外，别无与作用相对

的性之实体。尽管并非凡现实都是性的充分、

准确体现，不过性与现实世界却是交融而非对

立的关系。这就是阳明即用是体的观点在性的

问题上的表现。因此，尽管牟先生注意到了心

性合一于现实世界的一面，不过心性合一却并

非如他所说的那样从根本上来说是合一于超越

的领域或形而上的领域。

须注意的是，呈现于现实中的心性存在本

来状态与非本来状态的区别，亦即本体存在被

遮蔽的问题。因此心性不仅合一于现实中的本

来状态，而且合一于现实中的非本来状态。与

此同时，单纯以 “一心之沛然”来定位阳明工

夫论并不准确。阳明仍然面临由于本体被遮蔽

而导致的如何在意识与行动中落实本体的问题。

并且，特别重要的是，单纯本体是不足以支撑

工夫的，如何落实本体是一个并不能简单归结

于本体的问题，而有必要诉诸本体之外的着实

用意和精察克治。事实上，呈现与有待落实，

或说现实性与规范性正构成阳明性论的两项要

义。亦即性虽然呈现于现实世界，具有现实性

的特征，但又会被遮蔽，并非凡现实都是性的

充分、准确体现，性在现实性之外仍然具有规

范性的特征，有待人的努力从而将其落实。他

关于性的诸多命题，如 “性无内外” “吾性自

足”等，均需放在上述视野中才能得到善解。

也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在宋至清的思想转型中

为阳明性论做出准确定位。本文即在宋至清学

术转型的视野中，对阳明性论进行一番通盘

考察。

一、心性合一于现实世界

心与性既可以合一于形上领域，也可以合

一于现实世界。前者是把心理解为跟性一样与

作用相对的形上实体、未发本源，后者是把性

理解为跟心一样的能直接展现在现实中的规范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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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第１４７页。
阳明主张身心意知物一体，因此心灵活动与身体不能区隔，而必然会在身体的视听言动上有所反映，而身体的视听言动无

疑属于现实世界。由此我们才说 “心性合一于形而下的现实世界之中”，而不单独从心灵世界的角度来谈。

分别见陈来 《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８３、８４—８５页。
吴震：《〈传习录〉精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００页。须说明的是，朱子通常是以一而二、二而一来论

述心性关系，陈、吴两先生此处只是强调了其中相异的一面。另外，吴先生后来的论述似更强调性与现实相异的一面：“对于上述

阳明所谓的 ‘气亦性也，性亦气也’或 ‘气即是性，性即是气’的命题，我们绝不可误会为阳明主张性与气的直接同一、或性体

之良知与实在之气质处于同一层次的存在；同样，我们也绝不能误会阳明的主张是：作为内含道德义和规范义的良知本体须有赖于

气而存在———从而将气质翻转成为良知的存在论基础。”见吴震：《心学与气学的思想异动》，《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年
第１期，第１１７页。从阳明的角度来说，单纯谈气则其未必合于性的要求，气并不构成良知之为良知的存在论前提，性与气的确不
能无条件地混同，不过，性本身在现实中的呈露也是有限的，并且离了此有限的呈露以外别无性之实体，由此使得性与气又可以是

同一的。只是在此同一体中，气突出了其现实性的一面，性突出了其规范性的一面。但两者并非异层异质的关系。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以下简称 《语类》）卷五，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９０页。



性力量。阳明采取的是后一主张。

阳明多处提到心之本体是性的观点。如

《传习录》卷上所载中年期他与弟子薛中离

（字尚谦）的对话：“尚谦问：‘孟子之不动心，

与告子异？’先生曰： ‘告子是硬把捉着此心，

要他不动；孟子却是集义到自然不动。’又曰：

‘心之本体原自不动。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是

理，性元不动，理元不动。集义是复其心之本

体。’”① 又如晚年的 《大学问》中说：“心之本

体则性也。性无不善，则心之本体本无不正也。

何从而用其正之之功乎？”② “自然不动”是指

自然循理的状态，亦即自然符合心之本体的准

则的状态。③ 自然循理实际上就已经达到了心的

完善状态，而心的完善状态不过就是心的本来

状态。心的完善状态或本来状态可以用 “心之

本体”来表示。因此阳明与中离所说的 “心之

本体”不是指与发用相对的心之形上实体、未

发本源，而是指心的完善状态。 《大学问》所

说 “心之本体”也是指心的完善状态。基于

此，阳明说心之本体是性时，其意是把心之本

体的含义赋予性，使性具有心的完善状态的意

思，而不是说性是心的实体、本源。如果说性

是心的实体、本源，那么性就是形而上的，不

在具体时空中的。而说性是心的完善状态，则

意味着性是展现于形而下的现实世界中的。这

是阳明论性与朱子最大的不同。对朱子而言，

性一旦发用，一旦呈现在现实世界中，就已经

是情而不是性了。对阳明来说，性恰恰是呈现

在现实世界中的心的完善状态。除了认为心之

本体是性以外，阳明还认为心之体是性或性是

心之体，如 “性是心之体” （６，６）和 “心之

体，性也”（１３３，４８）等。其与心之本体是性

的意思是相同的。

阳明不只认为心之本体是性，而且直接认

为心就是性。即他不仅赋予性以心的完善状态

的含义，而且心的一般状态也可以称为性。如

面对 “晦庵先生曰： ‘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

理而已。’此语如何”的问题，他回答：“心即

性，性即理，下一 ‘与’字，恐未免为二。此

在学者善观之。” （３３，１７）类似说法尚有：
“所谓汝心，却是那能视听言动的，这个便是

性，便是天理。” （１２２，４１）以及： “心，性

也；性，天也。”④ 如果按照朱子对性与理的理

解来看阳明在这里说的性与理，则阳明这里的

说法是不通的。原因很显然，心活动于现实世

界中，而无论性或理都只是形而上的实体、本

源，虽然它们能在现实世界中发出作用，但一

旦发出作用，则已经不是性理本身，所以它们

都不具备活动于现实世界的特性，因此心与性、

理是不可能同一的。那么，它们是同一的关系，

是否只能有一种可能，即把心理解为抽离经验

内容的本体，从而使双方在形而上的领域达到

同一？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与其说阳明是在抽

离心的经验内容的意义上主张心与性、理的同

一，不如说他是将性、理下拉到经验世界从而

使得心与它们的同一变得可能。正如阳明并非

只从形而上的角度来理解性一样，他也不只是

从形而上的角度来理解理。理与性一样，都不

是与发用相对的单纯实体，而与发用一体，兼

具发用与本体的双重维度。如他说：“良知是天

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⑤ （１６９，
８１）这里便是以天理之昭明灵觉来解释良知，
以及以发用状态的良知来解释天理。天理和良

知一样，是发自心而呈现于现实世界的规范性

·３５·

哲　学 宋至清思想转型视野中的王阳明性论

①

②

③

④

⑤

钱德洪编：《传习录》第８１条，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以下简称 《全集》）卷一，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２８页。以下 《传习录》引文仅随文注出条目和页码。

王守仁：《大学问》，《全集》卷二十六，第１０７０页。
在阳明处，“动静”有不同含义，需具体分析。其中一项含义是 “从欲”和 “循理”，见王守仁：《答伦彦式》，《全集》

卷五，第２０３－２０４页。此处 “自然不动”即是自然循理的意思。关于动静问题，详细论述参傅锡洪： 《论王阳明的 “动静合

一”———从一元两层本体工夫看》，《孔学堂》２０２２年第１期，第９０－９９页。阳明认为，集义的目的是为了使得心回复到合于性理
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就是 “不动”的状态。因而，他说的 “不动”和告子强制使心不动 （不产生好恶与分别等情感与意识），含

义是完全不同的。另外，在对告子强制使心不动的认识上，阳明不同于象山，象山只是认为告子的错误在于不自然，而不是说他连

正确的方向也没有找到，阳明则从根本上就否定了告子强制其心的做法，认为其在方向上就出错了，而不仅仅是方向正确，方式不

对而已。象山的说法见下：“告子之意：‘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是外面硬把捉的。要之亦是孔门别派，将来也会成，只是终不自

然。”陆九渊：《语录》下，《陆九渊集》卷三十五，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４４５页。可见象山反对着意而不自然的为学方
式。阳明认为告子压制好恶，使心不要有好恶，因而是根本上就错了。两人对告子强制其心的意思的理解不同，因而对告子之学的

态度自然有别。

王守仁：《谨斋说·乙亥》，《全集》卷七，第２９３页。
如下说法也表达了类似意思：“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１８９，９５）事

实上，因为阳明也认同性即理的观点，所以当他把性放在现实世界中来理解的时候，他也必然把理放在现实世界中来理解。



力量。而心与性、理的同一，正是同一在现实

世界而非形上领域。

性作为发自心而呈现于现实世界的规范性

力量，也存在着和心一样被遮蔽的问题。并且，

心性合一于现实世界的极致表现，正是 “客气

私欲”与 “仁义礼智”并立而为性的不同表

现。阳明说：“性一而已，仁、义、礼、智，性

之性也；聪、明、睿、知，性之质也；喜、怒、

哀、乐，性之 情 也；私 欲、客 气，性 之 蔽

也。”① （１６５，７７）前三者并不难理解，最难理
解的是阳明将 “私欲、客气，性之蔽也”与前

三者并列，让人颇感不类。② 其实四者均是从不

同角度论展现于现实中的性。展现于现实中的

性必定是多元多样的，而私欲、客气作为性的

掩蔽状态，无疑也是作为表现的性的题中应有

之义。阳明还以太阳被云遮蔽来比喻性之掩蔽

的状态，而这也是展现于现实世界的性所难以

避免的状态。他说：“比如日光，亦不可指着方

所；一隙通明，皆是日光所在；虽云雾四塞，

太虚中色象可辨，亦是日光不灭处，不可以云

能蔽日，教天不要生云。” （２９０，１２６）性并不
局限在某个特定场所，就像日光不局限在某个

特定场所一样，这是在现实的表现中来谈性。

云掩蔽阳光，阳光仍有 “一隙通明”。性也是

如此，虽被掩蔽而仍有呈露。这是被私欲、客

气掩蔽的状态仍然可以与 “性之性”等并立作

为性的不同表现的直接原因。而根本原因在于，

离开性在现实中的多元多样表现，也就无性可

言了。就像离开阴晴晦明之类的不同天气，太

阳也无从表现自己一样。仁义礼智、聪明睿智

等也必须在现实中来谈，它们不是抽象的形上

本体。故阳明持 “仁、义、礼、智之名，因已

发而有”以及 “仁、义、礼、智也是表德”的

主张。 （３８，１７）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朱子

的如下观点：“仁之得名，只专在未发上。恻隐

便是已发，却是相对言之。”③ “盖孟子所谓四

端，即程子所谓阳气发处，不当以是为性。而

义之名，则自其未发之时固已立矣，羞恶之心，

则其发见之端也。”④ 通常情况下，是朱子而非

阳明的观点接近程伊川，不过在此问题上接近

伊川的不是朱子，反而是阳明。伊川说：“自性

而行，皆善也，圣人因其善也，则为仁义礼智

信以名之。”⑤ 阳明 “仁、义、礼、智之名，因

已发而有”的观点，可谓正是从伊川的这一观

点转手而来。

须强调的是，性展现于现实世界中，而不

再是隔绝于现实的形而上本体，这不是剥夺了

性的规范性意义。它仍然具有规范性的特征，

阳明并非主张自然人性论。这集中地体现于礼，

礼也是性在现实中的表现。阳明说： “经礼三

百，曲礼三千，无一而非仁也，无一而非

性也。”⑥

二、即用是性，离用无性

以上讨论了阳明有关心性关系的论述。阳

明还有大量专门论性的观点。他专门论性的观

点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阐明性呈现于现实

世界，除在现实世界中的表现以外别无抽象的

性。“性无定体” “性无善无恶” “性无内外”

以及 “生之谓性”等命题均是如此。这些命题

的工夫论意义是点出工夫不能脱离呈现于现实

的性展开。

朱子虽然认为性会不容已地展现为情，性

与情在此是本源与流行的关系。不过，他特别

强调的不是性流行为情，而是性与情相对，两

者是未发实体与已发表现的关系。阳明提出的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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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宋明儒学中 “客气”与今天用法不同，客与主对，因此客气表达的是失去主宰性的状态。其具体含义可以参朱子如下说

法：“为气血所使者，只是客气。”见 《语类》卷十三，第２３９页。进一步地，私欲与客气的区别在于，私欲是已然，客气是将然。
如陈来先生便质疑此条表述并不严格：“私欲客气是蒙蔽本性的障碍，显然不能说它们也是性的一种表现。”其后还进一

步指出：“在 《传习录》上对 ‘性一而已’的使用，可能也是不严格的。事实上，阳明一般地是拒绝概念的细密分疏的，对他的上

述讨论，我们只能以意逆志，不要预期他的讨论能像理性主义哲学家的表述那样可以较清晰地被理解。”见陈来：《有无之境———

王阳明哲学的精神》，第８７页。事实上，尽管朱子认为性展现于现实世界已是情而不再是性，在这一点上他的观点不同于阳明，不
过他的如下说法与阳明的表述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春之生物，夏是生物之盛，秋是生意渐渐收敛，冬是生意收藏。”见黎靖德编：

《语类》卷六，第１１３页。私欲客气不也正是人所固有的生生不息之性的收藏吗？这种收藏状态只是说生生不息之性总体处在潜移
默运的状态而未能充分呈露而已。

黎靖德编：《语类》卷五，第９４页。
朱熹：《答方宾王》四，《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六，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２３册，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２６６０页。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３１８页。
王守仁：《礼记纂言》序，《全集》卷七，第２７１页。



“性无定体”的主张，可以说与朱子性为实体

的主张针锋相对。他说：“性无定体，论亦无定

体，有自本体上说者，有自发用上说者，有自

源头上说者，有自流弊处说者。总而言之，只

是一个性，但所见有浅深尔。若执定一边，便

不是了。”（３０８，１３０）阳明并不因为把性理解
为情的根据从而把性局限于未发实体，在他看

来，性可以兼未发已发而言。就未发而言是形

上实体、未发本源，就已发而言是性之流行、

表现。在此须特别强调的是，阳明并非否定性

可以就未发实体而言，只是说不能脱离已发作

用单独来谈未发实体而已，这是容易被忽视的。

性不仅仅是形上实体、未发本源，而且可以从

体用源流的不同角度来讨论，这是 “性无定

体”的第一层含义。

在不同角度都可以论性的基础上，阳明认

为从不同角度说性之善恶，可以得出不同的结

论：“性之本体原是无善无恶的，发用上也原是

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的，其流弊也原是一定

善一定恶的。”（３０８，１３０－１３１）“性之本体原
是无善无恶”中的 “无善无恶”不是性既非善

也非恶、处于善恶之中间状态的意思，而是无

善恶可言、无所谓善恶的意思。这句话是相对

于其后 “发用上也原是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

的”等来说的，说明唯有发用上才有善恶可言，

本体上则无。换句话说，就未发而言性，善恶

并未显露。只有就已发而言性，善恶才有显露。

善恶未显露，自然谈不上善恶，只有显露了，

才谈得上善恶。① 阳明认为善是就心而言的：

“吾心之处事物，纯乎理而无人伪之杂，谓之

善，非在事物有定所之可求也。”末尾虽然是强

调善不在事物本身上，但从开头 “吾心之处事

物”来看，他也是强调离开心发动起来去处理

事务，是无善可言的。正因为善是就我之心来

说的，所以随着我的心的发用，善也随之而有

不同的表现，因此阳明又说善无形体与方所：

“善即吾之性，无形体可指，无方所可定，夫岂

自为一物，可从何处得来者乎？”② 与发动相对

的本体上无善恶可言，意味着不能脱离发用单

独谈本体，只有借助发用才能对本体有所言说。

无疑这不意味着本体是不能言说的，只是必须

借助发用来言说，而不能直接言说本体。并不

存在脱离发用的性，性就在多元多样的发用中，

这是 “性无定体”的第二层含义。性在多元多

样的发用中，由此阳明在源头与流变的不同意

义上肯定了性善论、性善恶混论以及性恶论。

并且得出了性无异同可言的观点：“今之论性者

纷纷异同，皆是说性，非见性也。见性者无异

同之可言矣。”（３２５，１３９）其意是说从不同角

度来看性之善恶，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些

结论都有其合理性，没有必要争是非短长。

正是基于不能直接谈论本体的主张，阳明

对告子 “性无善无不善”的观点作了重新诠

释，在重新诠释的基础上给予这一命题肯定的

评价。他说：“性无善无不善，虽如此说，亦无

大差。”（２７３，１２２）他在这里认可的 “性无善

无不善”，就是指性之本体无善无不善。而其中

的 “无善无不善”不是说性是既非善也非恶，

处于善恶的中间状态的，而是说无善恶可言。

亦即从未发的实体来说，性是无善恶可言的。

阳明非常重视性无善无不善的观点，认为：“无

善无不善，性原是如此，悟得及时，只此一句

便尽了，更无有内外之间。” （２７３，１２２）之所

以只要性无善无不善一句话就已经足够，就是

因为这句话意味着如果要讨论性的善恶，终究

要在发用上来讨论。亦即性无善恶可言蕴含了

应该在发用上来讨论性的善恶。但在发用上讨

论的善恶并非和在本体上的善恶相对而为另一

物，因为离了发用不能再单独谈论本体的善恶。

由此可见，阳明之所以重视性无善恶的观点，

终究是为了强调本体与发用不能断为两截，一

般人理解的内在之性，必然展现于现实之中而

非别为一物。而在阳明看来，告子恰恰陷入了

对无善无恶的执着，没有理解无善无恶之无善

恶可言的本意，而把无善无恶错误地理解为既

无善也无恶，以至于犯了把性区分为内外、把

本体与其发用割裂开来的错误。他说：“告子执

定看了，便有个无善无不善的性在内。有善有

恶又在物感上看，便有个物在外，却做两边看

了，便会差……告子见一个性在内，见一个物

在外，便见他于性有未透彻处。” （２７３，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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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向世陵先生指出阳明性无善恶的含义及其与湖湘学派的近似性：“王守仁的性无善恶说，从最简单的意义讲，就是性本体

无善恶而其发用流行有善恶。这与湖湘性学的善恶不足以言性和因其发用正邪而有善恶的观点，在总体上具有一定的相容性。”相

容之处在于：“王守仁关于性本体无善恶、发用流行上有善恶的观点，如果换一种表达方式，就是不能以发动流行态的善恶去规定

原初态的性本体。王守仁如此的阐释与胡宏当年反对以善恶言性颇有些相似。”分别见向世陵 《理气性心之间———宋明理学的分系

与四系》，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３５０、３５２页。
均见王守仁 《答王纯甫·二·癸酉》，《全集》卷四，第１７５页。



既然分内外是 “未透彻处”，那么前面所引阳

明 “悟得及时”之悟，就是无分内外。事实也

的确如此，阳明在 “悟得及时”后面，说的正

是 “无有内外之间”。他对出自告子的无善无

不善的肯定，是以这句话意味着性无内外为前

提的。而这无疑是他基于自己性在用中，离用

无性的主张对告子原话的重新诠释。

总之，阳明并非和朱子一样认为告子混淆

善恶，以至于对告子性无善无恶的观点极为不

满。① 在阳明看来，告子强制其心，以为什么都

不做，自然不会落在善恶的一边，自然可以处

在善恶的中间状态。这就是告子主张的无善无

恶。告子主张的是性是无善也无恶，居于两者

中间，而不是无善恶可言。如果告子主张的是

无善恶可言，那也就不至于与有善有恶发生对

立了。告子的病源是无善无恶，无善无恶的源

头又是离物言性，分性与物为二。阳明最终要

说明的是性无内外，离用无性，性无善无恶只

是借用自告子的话头而已。

实际上，将性之本体与其发用割裂开来的

错误在阳明门下所在多有，如欧阳南野、陈九

川等便都犯过这一错误。这是促使阳明特别重

视性在用中、离用无性的直接原因。欧阳南野

想要 “宁不了事，且加休养”，即宁肯暂且放

下事务，也要首先养性。阳明批评他：“是以将

了事自作一事，而培养又别作一事，此便有是

内非外之意，便是自私用智，便是 ‘义外’，

便有 ‘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之病，便不是致

良知以求自慊之功矣。” （１７０，８２－８３）陈九
川 （字惟?）向阳明提问心不能应事，心事如

何才能合一的问题： “静坐用功，颇觉此心收

敛，遇事又断了。旋起个念头，去事上省察。

事过又寻旧功，还觉有内外，打不作一片。”阳

明指出：“心何尝有内外？即如惟?，今在此讲

论，又岂有一心在内照管？这听讲说时专敬，

即是那静坐时心，功夫一贯，何须更起念头？

人须在事上磨炼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静，遇

事便乱，终无长进。那静时功夫亦差，似收敛

而实放溺也。” （２０４，１０４）阳明强调心无内

外，事上见心，人终究应该在事上磨炼，使心

事合一。专注于心而忽略事为，看似清静，实

则陷溺本性。阳明由此强调了在现实世界中将

性实现出来的必要性。实际上，也正是因为事

上磨炼如此重要，以至于徐复观先生认为：“在

事上用工，是王学的真血脉，亦即是良知之教

的归结处。”②

除了 “性无定体” “性无善无恶”和 “性

无内外”之外，阳明表达 “性在用中，离用无

性”观点的另一重要命题是 “生之谓性”。告

子主张生之谓性，其意是凡生而所具的食色等

生理欲望表现都可称为性。③ 阳明并非在这个意

义上理解这一命题，他说： “‘生之谓性’，

‘生’字即是 ‘气’字，犹言 ‘气即是性’也。

气即是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 ‘气

即是性’，即已落在一边，不是性之本原矣。孟

子 ‘性善’，是从本原上说。然性善之端须在

气上始见得，若无气亦无可见矣。恻隐、羞恶、

辞让、是非即是气，程子谓：‘论性不论气，不

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亦是为学者各认一

边，只得如此说。若见得自性明白时，气即是

性，性即是气，原无性气之可分也。”（１５０，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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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朱子的观点是：“惟告子 ‘无善无不善’之说，最无状。他就此无善无恶之名，浑然无所分别，虽为恶为罪，总不妨也。

与今世之不择善恶而颠倒是非称为本性者，何以异哉！”见黎靖德编 《语类》卷五十九，第１３８０页。
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北京：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５７５页。
牟宗三先生指出：“‘生之谓性’一语，虽首始于告子，自此而言，明道是借用，但若依义理模式说，则是新创而不是借

用。依此，吾人可说有两个义理模式下的 ‘生之谓性’：一、本体宇宙论的直贯顺成模式下之 ‘生之谓性’；二、经验主义或自然

主义的描述模式下之 ‘生之谓性’。前者是明道所创，后者是告子所说，而告子说此语是以 ‘性者生也’一老传统 （古训）为背

景。明道之新创所依据之义理模式则较为后起。”见牟宗三 《心体与性体》 （中），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１５年，
第１２５页。牟先生认为在程明道那里，“生之谓性”的含义是生生之气中有性，在此生与性是两层而不是一层。这实际上是误解，
明道的理解与阳明是一致的。牟先生的解释实际上是朱子赞同的 “生之谓性”，即把生生之气与性区别开来。梁涛先生认为：“如

何理解 ‘生’或在何种意义上理解 ‘生’，往往又会影响到如何理解 ‘性’。所以，‘生之谓性’实际只是一个形式的命题，它只

是表明 ‘性’就是 ‘生’；但 ‘性’何以是 ‘生’，或在何种意义上是 ‘生’，对此还需要做进一步说明。”这一点很重要，阳明

借用这一形式表达自己观点，正是以此形式性为前提。且不论阳明，告子以及与之针锋相对的孟子的观点又如何呢？梁先生说：

“从告子的论述来看，他是从 ‘食色’等自然生理欲望来理解性的”。孟子的性论与之构成了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孟子并非一概地

否定 ‘以生言性’传统，而毋宁说是超越、发展了 ‘以生言性’传统。孟子虽然即心言性，从心之生来理解人之性，但在孟子那

里，心与身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 ‘大体’与 ‘小体’的区别。”见梁涛 《“以生言性”的传统与孟子性善论》，《哲学研究》

２００７年第７期，第３６、３７、４２页。李旭对牟宗三先生的观点也提出了批评：“牟氏的辨析主要从明道的创论与告子原义之间的差
异角度看，对明道以生生宇宙论吸纳提升告子 ‘生之谓性’说的命意体贴不够。”见李旭 《心之德业———阳明心学的本体学研究》，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１３７页。



－６９）因为 “生”指的是生生不息的气，包括

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等，所以 “生之

谓性”的意思是气就已经是性了，而不是在气

之外、之上另有所谓的性。即性与气构成了一

体而不能分离的关系。 “人生而静以上”就是

人尚未赋气成形之前，此时无性可说。只有人

赋气成形以后，才有性可说。不过，一旦人成

形以后，性就表现在气中，已经无法与气分离

了。要说性，就只能就气言性了。所以即便断

定性善，也只能从其表现来断定，即从恻隐、

羞恶、辞让和是非之情来确定。而这些无非是

性在气中的表现，所以阳明说 “恻隐、羞恶、

辞让、是非即是气”。二程 “论性不论气，不

备；论气不论性，不明”的说法，是否表明性

气分离为二，可以各自为说？事实并非如此。

这只是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法。准确说法是性

即是气，气即是性，无性气之可分。不过，阳

明补充了一个 “若见得自性明白时”的条件。

他在另一处也提出了同样的条件：“气亦性也，

性亦气也，但须认得头脑是当。” （２４２，１１４）
这不意味着性气分离为二，只是说既不能基于

性善而否定气有不善，更不能基于气有不善而

否定性善。性虽然是展现于现实世界中的力量，

但终究仍然是规范性力量，是有着善的明确指

向的，阳明并非持自然人性论主张。可以说性

与气是合而不混的关系。① 不在现实世界中将性

的善的指向实现出来，性就被埋没了，就称不

上 “见得自性明白”了。这也再次印证了通过

工夫在现实中使性实现出来的必要性。

三、性的直接性与充足性

阳明专门论性的第二类观点阐明的是性是

呈现于现实世界，可以直接提取的规范性力量，

对完成工夫而言具有直接性与充足性。如 “性

无不善”以及作为龙场悟道核心内容的 “吾性

自足”便是如此。这些命题的工夫论意义是点

出工夫有可能直接依凭呈现于现实中的性而

展开。

由于性展现于现实世界中，故而它可以直

接成为工夫的依凭。阳明说：“人只要在性上用

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即万理灿然。” （３８，

１８）可在其上用功的性，不是与作用相对的形

上实体，而是直接展现于现实中可以引导和推

动人正确行动的力量。由于这样的力量是直接

呈现于人的意识中，呈现于人与世界的交互活

动中的，因此便可以成为工夫的依凭。阳明的

工夫论正是围绕这一直接呈现的规范性力量展

开的，只不过他通常以心以及良知等来命名这

一规范性力量，而较少采用性这一称呼。尽管

事实上无论性还是心，在阳明看来不过是异名

同指的关系。

阳明较少专门论及性的直接性。以下可以

算作一例：“心之发也，遇父便谓之孝，遇君便

谓之忠，自此以往，名至于无穷，只一性而

已。”（３８，１８）人面对父母自然有孝心，由此

而有 “孝”之名。这是人之性在面对父母的场

合自然有的表现，这就是性的直接性。

阳明通常是就心、良知等来谈本体的直接

性，由此间接说明性的直接性。如以下虽是说

良知的直接性，但实际上也同时说了性的直接

性，并且直接提到了性：“知是理之灵处。就其

主宰处说，便谓之心；就其禀赋处说，便谓之

性。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无不知敬其兄，

只是这个灵，能不为私欲遮隔，充拓得尽，便

完完是他本体，便与天地合德。”（１１８，３９，标

点有改动。）

与直接性相比，阳明重点论说的是性的充

足性。这典型地体现在他对龙场悟道的总结中。

其所悟的内容为：“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

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② 通常这句话被理解

为本心自足，这无疑是正确的。只是意味深长

的是，这里采取了 “性”而非 “心”的表达形

式。这与其说表明阳明停留在朱子学的框架中

而没有完全消除朱子学的影响，不如说是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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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当然，说 “合”似乎仍以性与气为二为前提，实则两者只是对同一事物不同侧面的描述。阳明确实认为性与气以及其他

概念是从不同角度描述同一事物：“以其充塞氤氲而言谓之气，以其脉络分明而言谓之理，以其流行赋畀而言谓之命，以其禀受一

定而言谓之性，以其物无不由而言谓之道，以其妙用不测而言谓之神，以其凝聚而言谓之精，以其主宰而言谓之心，以其无妄而言

谓之诚，以其无所倚着而言谓之中，以其物无可加而言谓之极，以其屈伸消息往来而言谓之易，其实则一而已。”见朱得之编 《稽

山承语》第１０条，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 《王阳明全集 （新编本）》卷四十，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
１６０８页。与之相反，朱子那里的性气关系或者理气关系可以理解为分而不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则是 “不离不杂”。如他就太极与

阴阳 （实即理与气）的关系说：“所谓太极者，不离乎阴阳而为言，亦不杂乎阴阳而为言。”见黎靖德编 《语类》卷四，第６７页。
“分”是就理气或性气分属形上形下而言，此为不杂；“不离”是就理或性必然展现在气中而非别为一物而言。

钱德洪编：《年谱》一，《全集》卷三十三，第１３５４页。



见的一次充分表达。他的新见是天赋之性并非

不值得依凭，以至于身心修养工夫必须另寻他

途，需要借助居敬穷理之类的方式展开，实际

上性就可以直接为工夫提供充分的支持，以至

于仅凭性就已经足够。性的作用表现在两方面，

它既是仁义礼智之类的原则，由此为人的行动

提供准则，也是一种自然不容已的力量，由此

为行动提供动力。

阳明 “性无不善”的观点，也可放入论述

性的充足性的脉络中来理解。前已述及，阳明

主张性无善恶可言，这并不意味着他否定性善。

在性无善无恶之外，如前引 《大学问》所示，

他还主张 “性无不善”。既然性无善恶可言，

又为什么能说性无不善？其实并不难理解，说

性无善恶可言时，是从性是未发实体的角度来

说的；说性无不善时，是从性是心的完善状态

的角度来说的。并且正如上节所示，只能基于

已发之表现才能了解性是完善的。由此可见，

“性无不善”与 “性无善无恶”两个说法之间

并不存在矛盾。除已经提到的 《大学问》 “性

无不善”的观点，阳明还说： “性无不善，故

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

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者也。” （１５５，
７１）所有人的性原本都是善的，由性善而推及
心的本来状态本无不正以及本心之知本无不良。

这些毫无疑问是工夫得以完成的充分条件。

至于并非直接论性而是单独论及良知充足

性的例子，则可以说俯拾皆是，如阳明给弟子

邹东廓的信中自述确信良知自足： “近来信得

‘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往年尚疑

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譬

之操舟得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虽遇颠风

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没溺之患矣。”①

另外，一些看似与性的直接性和充足性无

关的论述，其实也表达了性的直接性和充足性。

如前述欧阳南野心事不合一的问题，阳明告诫

他：“‘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之意，且与

初学如此说，亦不为无益。但作两事看了，便

有病痛。”（１７０，８２）② 从性论角度来看，欧阳
德认为应对事务之前有必要涵养性，只有性得

到充分涵养，才可以应对事务。从阳明的角度

来看这就同时否定了性之于应对事务的直接性

和充足性。当然阳明也没有彻底否定欧阳南野

的做法，就像他认为对初学讲静坐亦无不可一

样。因为在初学阶段人的性并未充分呈露，所

以有必要借助静坐使思虑有所收敛，但终究这

不是正道。正道是直接凭借性的指引和推动来

做工夫。又如阳明说：“无知无不知，本体原是

如此。譬如日未尝有心照物，而自无物不照。

无照无不照，原是日的本体。良知本无知，今

却要有知；本无不知，今却疑有不知，只是信

不及耳！” （２８２，１２４）放在性论的视野中来
看，两个怀疑分别是对性的直接性和充足性的

怀疑。性原本可以自然发露，成为完成工夫的

依凭。 “却要有知”意思是诉诸外在的知识，

忽略了性可以直接呈露； “疑有不知”则忽略

了性之于工夫的充足性。③

结　语

如果我们将阳明性论放在从宋到清的儒学

思想整体来看，可以说阳明性论介于朱子性体

情用论与明清之际的自然人性论之间，从逻辑

上来说可谓两者的过渡环节。从他对现实性的

强调来看，他的主张不同于朱子；从他对规范

性的强调来看，他的主张又不同于自然人性论。

如果过于强调性的规范性，那么就要排除现实

中的恶，回到形上的领域，这样就回到了朱子

的立场；如果过于强调性的现实性，凡现实状

态都是性的合理表现，那就会否定其规范性，

从而走向自然人性论。④

阳明关于性的具体论述略感繁复，这与他

所处的情境有关。他论性时面对的一大问题是

受制于朱子对性的含义的界定，朱子的界定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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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德洪编：《年谱》二，《全集》卷三十四，第１４１１—１４１２页。
我们还可以借阳明这个说法来反省阳明后学归寂派的主张。之所以说归寂派偏离了阳明学的基本主张，原因就在于他们固

然注意到了本体的落实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但他们诉诸的方案却也不免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性或说良知的直接性。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本体原是如此”是阳明此段论述的前提设定。如果已非本体原来的状态，亦即本体被私欲遮蔽的

话，那就要有所刻意、执着了，初学阶段有所刻意、执着，与这里的 “无知”代表的无所刻意、执着并不矛盾。

关于中晚明以降的自然人性论，近来的论述可参吴震 《心学与气学的思想异动》，《复旦学报》２０２０年第１期，第１１３－
１２５页；吴震：《明清之际人性论述的思想转变及其反思》，《道德与文明》２０２２年第２期，第１０６－１１６页。当然阳明将性拉回现
实来理解，并非必然会导向自然人性论。王?森先生便指出晚明思想界的分歧：“十六至十七世纪的思想界产生了分歧。有一种倾

向于进一步的解放，有一种仍然想在自然人性论的前提下，坚持住道德的标准，而且这种要求在明清改朝换代之后，随着知识分子

深重的负疚感而更趋严格。”王?森：《晚明清初思想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８－９页。



后来者带来了语词的困境。即包括性在内的语

词都是朱子等人使用过的，带了朱子学的痕迹，

很难赋予它们完全不同的含义。与朱子同时的

象山即已面临和阳明一样的困境。不过，象山

反对对心、性、情、才等进行区分，没有积极

地对它们各自的含义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进行

清晰界定。如弟子向他提问： “如何是尽心？

性、才、心、情如何分别？”他回答：“如吾友

此言，又是枝叶。虽然，此非吾友之过，盖举

世之弊。今之学者读书，只是解字，更不求血

脉。且如情、性、心、才，都只是一般物事，

言偶不同耳。”① 这使得我们似乎很难对象山的

性论进行专题讨论。相比之下，阳明的应对则

要积极得多。朱子从未发与已发的角度严格区

分性与情，并认为心是统摄性与情的。而阳明

恰恰要打破未发与已发、心与性的严格区分，

从而让人从形而下的现实世界中直接把握性。

为此他不遗余力地采用了多样化的表述方式，

甚至还借助了告子 “性无善无不善” “生之谓

性”之类容易让人误解的表述方式。无疑他只

是运用了这些表述的形式，其含义则与原意并

不相同。他终究还是认为性善，终究认为性有

规范性意义，这是不同于明清之际自然人性论

的地方。只有充分理解了阳明的立说背景与问

题意识，才能准确理解这些多样化表述背后的

共同指向。

以上是阳明性论的客观背景，而内在于阳

明性论的第一问题是：他为什么要强调从已发

看未发？原因也并不复杂，因为他看到了没有

一个离了现实世界的超越的形上世界，亦即离

用无体这一重要事实。阳明这一洞见有着重要

的意义。原本宋儒在气之上讲性，是为了以理

性来润泽和护持我们的生命。牟宗三先生从历

史哲学角度出发对此进行的论述最为透彻精当：

“生命乃服从强度原则的，强度量是抛物线，可

以从一无所有而发展到最高峰，由此最高峰又

落下至一无所有。大唐生命发展至唐末五代即

一无所有……理学家就是看到自然生命的缺点

而往上翻，念兹在兹以理性来调护也即润泽我

们的生命，生命是需要理性来调节润泽的，否

则一旦生命干枯就一无所有，就会爆炸。”② 但

随着朱子学跻身官学而日益僵化，对性与气的

分别的过度强调反而压制了人的生命。在这种

情况下，强调性与气不离的关系就显得尤为

必要。

换个视角，从性的善恶角度来提上述问题

则是：阳明为什么一定要基于已发的善来说未

发的善？从存在上来说，未发之善不是因为已

发之善而有，恰恰相反，未发之善不受阻碍地

发用出来，才有已发之善。既然如此，为什么

要从已发来说未发？按照理学 “性即理也”的

一般看法，不必等到已发才能说性无不善。性

是天所赋予的理，天所赋予的理不可能有不善。

所以不必借助恻隐之类已发之善，就完全可以

确定性是善的。正如朱子以下所说：“性只是合

如此底，只是理，非有个物事。若是有底物事，

则既有善，亦必有恶。惟其无此物，只是理，

故无不善。”③ 而借助已发之善来说性善，不过

是进一步的确证而已。不过，从阳明的角度来

看，天所赋的未必全善。因为气质也是天所赋

予的，而本然之善又不能完全从气质中区隔出

来。亦即天所赋予的性是善恶混杂的。既然天

所赋予的性是善恶混杂的，那就不能仅仅因为

是天所赋予的，就认为是善的。既然如此，那

么从已发之善说未发之善，就不仅仅是对天赋

善性的确证，而且是认识、了解未发之性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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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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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九渊：《语录》下，《陆九渊集》卷三十五，第４４４页。值得一提的是，唐君毅先生以下所论象山与伊川的异同，放在
阳明与朱子这里也是合适的：“依此象山义，人能自明其本心，则心在是，性理亦在是。性理既形于心，心为已发，性理亦随心之

发而俱发；便不得以 ‘心为已发，性为未发；心为感而遂通，性理仍只为寂然不动’；而应视此心理二者，乃俱动而俱发者矣。故

象山谓满心而发，无非此理也。依照象山义，即在此人之本心之自明，尚未能自充其量，以全体呈现时，其尚未充量呈现之本心之

明，仍是能发，而此心之性理，亦是一能发，而不可只称为未发，更不可说其为永无所谓发，亦不可只以冲漠无朕，寂然不动说之

者也。然伊川既谓 ‘性之有形曰心’，性既形，形即发动，则其所谓性理寂然不动者，初当如原性篇所谓乃自此性理之为心之内容

处说。自此性理之为心之内容处说，其是如此即如此，而自然其所然，当然其所然，即是不动。而所谓未发，亦可只指其未充量发

而言，而仍实是一能发也。若然，则伊川与象山之言，亦未尝不可相通。唯伊川明言所及，又似 ‘未发’即 ‘无所谓发，寂然不

动即不发，以为一超越而纯内在之性理’。在人有气质之昏蔽之情形下，看此性理，盖本当如此说。沿此而言工夫，即落在如何使

现有之已发之心，与此未发性理，得遥相契合上。”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 （原性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第３５５－３５６页。

牟宗三：《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１０年，第１９—２０页。
黎靖德编：《语类》卷五，第９３页。



善的唯一有效方式。① 阳明之所以一定要说只能

基于已发之善说未发之善，原因就在于天赋之

性是善恶混杂的，仅仅从天赋角度不足以论证

性善。此外，顺带一提，也正是因为天赋之性

是善恶混杂的，所以他强调 “善恶只是一物”，

甚至也认同 “恶亦不可不谓之性”（２０６，１１０）。
这些观点放在性不是纯粹形而上的本质而是展

现于现实世界的规范性力量的视角下，都能获

得善解。

进一步来说，正因为体是就用上来说的，

所以尽管体自身是善的，然而仅仅从体上来说

的此善其实不足凭借，真正重要的是发用上的

善。强调体无善恶可言，实际上是把发用的意

义充分凸显出来了。当然，突显发用的意义不

意味着在发用上离了本体做工夫，更不意味着

阳明已经走向放弃性善主张的自然人性论。本

体与工夫应该在发用上实现统一。所以某种意

义上工夫的要求反而更高了，必须在有各种私

欲妄见牵累的发用上依循本体并进而实现本体。

本体有必要在现实中被实现，这一点是理解阳

明性论时极为重要但又容易被忽略的。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之所以天赋之性善恶

混杂却仍可说性善，之所以就用说体而体仍然

是体，就是因为不仅没有私欲妄见干扰时体会

自然呈露，而且即便私欲妄见干扰和摧残，也

终究不能改变和毁灭体，由此才可以判定性是

善的，而就用所说之体仍然是理想之体、先天

之体。这样，性善虽然确实有赖于经验观察，

但是经验观察又需要排除现实的后天因素的干

扰，从而达到现实中的理想、经验中的先天。②

由此阳明的性论呈现出融合理想与现实、先天

与经验的双重面貌。前述的规范性对应于这里

说的理想与先天，现实性对应于这里说的现实

与经验。一方面他承认源自先天的性善，另一

方面他又认为不通过经验不足以了解性是善的。

加之他对内与外的超越，可以说他恰恰要超越

前后内外而拒绝使自己的思想落入或先天或经

验、或内在或外在的单一维度中。这应该是阳

明性论的特色所在，也是出彩之处。

■责任编辑／张瑞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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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综合起来即是李旭所说的：“用康德的概念来讲，仁义礼智之性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的 ‘存在理由’，四端之

心的发动则是仁义礼智之性的 ‘认知理由’。”李旭：《心之德业———阳明心学的本体学研究》，第１１９页。
“现实中的理想”的说法有取于耿宁先生，他在论述第三项良知的内涵时说：“人们在这个 ‘本原知识’概念这里说的是

经验的一个 ‘理想概念’，它在理想的行为中被经验到。然而在王阳明看来，这个完善的 ‘本原知识’对于普通人来说并不仅仅是

一个被想出来的和被追求的理想，不是一个仅仅由他们想出来的观念可能性，而且也是在他们之中始终现时的实在性，即使这种实

在性没有在其完善性中被他们经验到。”他直接将这第三个良知标识为 “超越的 （超经验的）、理想—经验的和实在—普遍的 （不

只是名称上或概念上普遍的）概念”。分别见 ［瑞士］耿宁：《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 “致良知”》，倪梁康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４年，第２７２、２７３页。“经验中的先天”的说法则参考了郑泽绵 《王阳明良知学中的 “先天”与 “经验”》，《新

亚学报》第３７卷，２０２０年，第１９１－２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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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法战争后中越关系从传统藩属体系向西方主导的条约体系转换，法国全面侵占越南，

并与清政府进行中越边界勘定。在粤越段勘界时，因越南边民不满法国统治而爆发海宁事件，法国殖

民者受到沉重打击；清政府勘界大臣积极应对，一度掌控勘界谈判的主动权；清政府则迫于法国压力

最终同意以通关换领土的要求。海宁事件影响下的粤越勘界，各方势力因其不同的背景、立场、认

知，采取了不同的措施，进行了各异的因应，其过程可谓一波三折，是近代中外关系发展的一个

缩影。

关键词：清代；越南；海宁事件；勘界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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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世纪 ４０年代开始，西方列强通过武装

侵占、条约签订等方式，迫使中国及周边藩属

国逐渐纳入其殖民体系，中国古代藩属体系走

向解体。在此过程中，中国传统藩属体系下的

模糊疆域界限通过近代一系列条约的签订和勘

界工作而逐渐走向清晰。清朝统治者、边疆大

吏、边境民众面对国际关系与所处境遇的转变，

基于自身认知各出应对之举，并对之后疆界形

成产生影响，其中海宁①事件与中法勘界谈判就

是一个代表性案例。有关清代中法勘界谈判的

研究和探讨已有不少，②但多将海宁事件作为中

法勘界谈判的一个插曲，未能关注到两者间的

关联与互动。本文总结前人研究成果，通过对

海宁事件的细致梳理，总结中法双方在这一事

件影响下勘界谈判中的表现，分析清政府在此

过程中的因应对策，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晚清中

国传统藩属体系向西方主导的条约体系转变过

程中各方势力的认知、应对与影响，从 “小事

件”窥探 “大历史”，使此领域研究更加鲜活、

丰富。

一、中越藩属关系的解体与

　　中法勘界的开启　　　

　　藩属体系是中国封建王朝在整个亚洲东部

建立起的区域政治体系。进入清代，藩属体系

制度建设日益完备，清朝与越南之间的藩属关

系就是其中的代表。越南向清朝称臣纳贡，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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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相关礼法规范；清朝则通过施册封、修文德、

备礼仪、行贸易等手段，维系中越间的藩属关

系，以此保障了区域间的稳定、政治间的互信、

民众间的融洽。

１９世纪以来，西方列强相继完成工业革

命，以坚船利炮向东亚地区进行殖民扩张，通

过武力征伐、政治讹诈等方式，打破已有的传

统藩属体系，迫使亚洲各国接受西方主导的条

约体系，以满足其对于这一区域政治奴役和经

济掠夺的需求。咸丰八年 （１８５８年）法国联合

西班牙入侵越南，并于同治元年 （１８６２年）签

订 《越法和平友好条约》，即第一次 《西贡条

约》，规定越南割地赔款、开埠通商，将越南纳

入法国势力范围，① 中越藩属关系受到严重威

胁。之后，法国侵占越南南圻地区，继而入侵

北圻地区，并在同治十三年 （１８７４年）签订第

二次 《西贡条约》，以承认越南主权和完全独

立为借口，企图割裂中越之间的藩属关系。此

时日本出兵我国台湾，清政府无暇顾及法国入

侵越南之事，“该国事势纷纭，情形未定，中国

自当扼要驻扎，固守疆圉，未便越境用兵，转

致生事”。② 仅以宗主国身份向法国表明不干涉

越南内政外交，“滇省派兵防边，系堵剿越南各

匪，与法兵不相干涉，毋启猜疑”。③ 清政府此

时的无作为，为之后法国全面侵占越南提供了

便利，也为中越藩属关系的彻底解体埋下了

伏笔。

光绪九年 （１８８３年），中法战争全面爆发。

法国欲以武力夺取越南的控制权，进而将其势

力范围向中国内陆延伸。清政府组织军力奋起

反击，以期粉碎法方侵略中国之意图，竭力维

持中越藩属关系的稳定。光绪皇帝在战争期间

曾下谕旨， “越南为我大清封贡之国，二百余

年，载在典册，中外咸知。法人狡焉思逞，肆

其鲸吞，先据南圻各省，旋又进据河内等处，

戕其民人，利其土地，夺其赋税。越南君臣，

?懦苟安，私与立约，并未奏闻。法固无理，

越亦与有罪焉，是以姑予包涵，不加诘问”。④

欲以战争方式阻止法国殖民势力的入侵，并对

越南君臣进行惩戒，以此强化中越藩属体系。

但事与愿违，虽然抗法前线武文奋力、军民齐

心，终因综合国力以及清政府妥协等多重原因，

中法战争最终以中方 “不败而败”、法方 “不

胜而胜”结束。光绪十一年 （１８８５年）二月，

中法签订停战条约。四月，清政府与法国签订

《中法越南条约》，承认了法国对于越南的殖民

统治，标志着中越传统藩属体系的解体。

由于中越藩属体系的解体，中国与越南的

关系被迫纳入西方主导的条约体系重新定义，

两国需要明确的 “划界而治”。法国作为越南

的保护国，代表其主权与中国开展勘界订约。

《中法越南条约》规定：“自此次订约画押之后

起，限六个月期内，应由中、法两国各派官员，

亲赴中国与北圻交界处所，会同勘定界限。”⑤

于是光绪十一年七月中国派遣官员办理勘界，

“著派鸿胪寺卿邓承修驰驿前往广西，会同张之

洞、倪文蔚、李秉衡办理中越勘界事宜，并着

广东督粮道王之春、直隶候补道李兴锐随同办

理，与邓承修随带司员，一并驰驿前往”。⑥ 此

时，中方内部在勘界认识上存在差异。以光绪

皇帝为代表的清政府，虽称勘界之事关系重大，

“自应以 《会典》及 《通志》所载图说为主，

仍须履勘地势，详加斟酌”⑦，以我方依据为主

积极争取，“设法辩难，多争一分，即多得一分

之利益，切勿轻率从事”；⑧ 但也提出， “若于

两界之间，留出隙地若干里，作为瓯脱，以免

争端，最属相宜”，⑨ 仍寻求以藩属关系中的模

糊性边界处理中法勘界，这自然对西方条约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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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下的勘界谈判没有实质帮助。以张之洞等为

代表的勘界大臣，已经认识到中法勘界不会再

按藩属疆域之分进行，中越之间由传统藩属关

系向近代条约关系转变，疆域之分已变为领土

之别。因此，张之洞在光绪十一年 （１８８５年）

十二月初一日上奏朝廷认为，“从前越为属藩，

中外界限尚可稍为浑涵，今该国归法人保护，

此时勘界一归越壤，其土地即沦为异域，其人

民即弃为侏离，近听边民呼吁之声，远考历朝

沿革之故，不得不为圣主沥陈之”，① 此次勘界

无法含糊迁就，必须寸土必争。勘界大臣们对

于条约体系下的中法勘界全面认识，有助于在

之后谈判中维护自身利益。

经过实地勘界，中法两国在光绪十二年

（１８８６年）二月完成桂越段基本勘界，又于九

月完成滇越段基本勘界。同时在九月份约定，

中法两国即刻进行粤越段勘界并进行后续谈判。

但法国勘界大臣狄隆仍在云南处理滇越段事务，

无法如约前往粤越边界。因此，法国勘界委员

会派遣海士作为海防边界划分委员，前往海宁

与中方粤越段勘界大臣邓承修会谈，并且被要

求 “对任何问题，不要作明确保证，因为你的

谈判的目的，只是同邓友好地交谈，使他耐心

等待”，② 以此拖延正式谈判。

其实，法国拖延谈判另有目的。法国勘界

大臣狄隆电告海士前往海宁的重要任务是，“在

海军支援下，可能测绘出白龙尾和海宁之间的

国界线”，③ 在测绘过程中确定各地区的战略重

要性，以便在谈判中非法声索。为了保障其测

绘的顺利进行，法方认为 “有必要在海宁配备

一支足够的军事力量，以便在中国人面前加强

我们的地位”，④ 故在边界一带增加海陆军备。

通过测绘，法方发现，其从芒街海路出入，均

需绕过竹山半岛，⑤ 虽然他们承认 “无容置疑，

不管竹山所处的位置如何奇特，它确实属于中

国”，⑥ 但是， “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对我们在

沿海地区必须实施的对渔船以及海盗的监视有

很大的麻烦”。⑦ 因此，法方认为， “最好希望

中国把这块领土让与我们”，或至少保住竹山，

这样的话 “对他们的海关缉私船或军舰来说，

就有一个通向这片水域的自由出口”。⑧ 法国对

于中国竹山地区产生了非法侵占的想法，并希

望通过此次谈判实现。为配合在后续的勘界谈

判中获得非法利益，法国采取了相应措施，“例

如在北仑海角设立一个组织非常严密的海关站，

并在水域四周巡回，即使这些措施达不到我们

所希望的效果，由此我们将同中国当局发生一

系列小冲突和提出一系列要求”，⑨ 妄图制造摩

擦，以文攻武吓的方式迫使清政府让步，从而

侵占竹山、白龙尾等地，或至少 “即给我们作

出这样的保证，中国占有竹山，中国不得加以

利用”，瑏瑠 以完成对于这一地区海域的控制。

在中国方面，清政府所派的勘界大臣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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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条约体系下的勘界及后续谈判，已有充分

的认识并进行积极准备。张之洞在粤越段勘界

前的九月初七日上奏皇帝，“今越归法护，界务

一定边防因之。钦州距廉琼甚近，若水陆形势

险要，尽为他族逼处，则他年贻患，悔不可

追”，① 明确了对于粤越段领土寸土必争的决

心。同时，广泛收集证据，以证明江平、黄竹、

竹山等地为中国领土，“江平、黄竹在州西南，

距思勒十里，距防城三十余里，去州城约一日

程。明崇祯间，系潘土目将田土私卖与越民为

业，并无官文书案据。（见峒长后裔黄辅文等公

禀）江平为钦州安良社地，今犹名安良街。

（见明万历三十八年峒长分单，街门刻字现存）

江平五方杂处，漳、泉、惠、潮人最多，乾隆

二十年，知府周硕勋请移州判署于思勒以稽察

江平。（见 《廉州府志·艺文门》）江平民人何

殿举卖与熊昌屋契，乾隆间经钦州州判判断

（见钦州州判署档案，现经委员调验，此契与原

案同）”，② 以应对勘界谈判。

概言之，随着中法战争的结束，中越藩属

体系解体，中国被迫在西方主导的条约体系下

与法国进行勘界谈判。法国欲借助军事上的强

势地位，通过勘界谈判非法侵占中国粤越段边

境领土。而中国勘界大臣已抛弃维持藩属体系

疆域关系的幻想，积极应对条约体系下的勘界

谈判，对固有领土坚决捍卫。可想而知，中法

粤越段勘界及谈判必定困难。但就在其即将进

行之时，来自基层的越南边民反应激烈，爆发

了反抗法国殖民者的海宁事件。

二、中越条约体系建设下的越南

边民反应与海宁事件的爆发

　　中法粤越段勘界进入实质阶段，标志着中

越两国在条约体系下进行国际关系建设的开始。

同时从藩属体系向条约体系的转变，也对各关

系方产生重要影响，使其相继做出不同的表现

与反应。

首先，法国在条约体系下对越南进行残暴

的殖民统治，并为配合勘界谈判而在边界地区

进行的武装侵扰，激起当地民愤。光绪十二年

（１８８６年）十月初七日，率兵在粤越边境驻防

的参将周天意上报，“法轮七泊竹排、池口、榕

树潭，连开大炮击长山村，炮子有落思勒各村

者”。③ 此外， “法兵前由河桧至八庄数百里，

焚掠一空”。④ 法国在海陆两端的武装侵扰，其

目的是迫使清政府在勘界谈判中做出让步，但

直接受到影响与伤害的是这一区域的边民。特

别是越南边民深受其害，而无从伸张，民愤

不断。

其次，清政府被条约体系所限制，不再以

宗主国身份恩泽越南边民，对法国的边界侵扰

采取息事态度。此时，中法战争刚刚结束，清

政府不意与法国再起战端。而中法所签的 《中

法越南条约》规定六个月内完成勘界，眼看时

限将至，恐再生枝节，故清政府不断催促法方

谈判。因此，面对法国边界侵扰，中方并未进

行强硬回应，仅是照会法方，要求 “速将兵轮

驶离华界，以符条约”。⑤ 而对于越南境内法方

的暴行，清政府更是选择静观其变，以免再起

事端。

再次，越南边民在条约体系建设过程中处

境尴尬。 《中法越南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

国与越南从传统藩属体系疆域之分向近代条约

体系国家领土划分的转变，两国边民受其影响

最为直接，其中越南尤甚。一方面，在藩属体

系之下，中越两国虽有疆界，但并无严格限制，

·４６·

云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２２卷·第２期　　　　　　　　　　　　　　　　　历史学

①

②

③

④

⑤

〔清〕张之洞：《辨认钦州老界绘图列证请旨饬办折》，《张文襄公全集 （奏疏）》，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１６辑，第１４９８页。
〔清〕张之洞：《辨认钦州老界绘图列证请旨饬办折》，《张文襄公全集 （奏疏）》，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１６辑，第１５０７－１５０８页。
〔清〕张之洞：《致钦州高廉道王钦州营麦参将北海龙门协》，《张文襄公全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１６

辑，第９１９１页。
〔清〕邓承修：《语冰阁奏议 （附中越勘界电稿）》，沈云龙主编：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１２辑，台北：文海出版社，

１９６６年，第４８４页。
〔清〕张之洞：《致钦州高廉道王钦州营麦参将北海龙门协》，《张文襄公全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１６

辑，第９１９１页。



两国边民频繁往来，互通有无，华人大量进入

越南北部，中华文化对其产生深厚影响。并且，

作为藩属国的边民，时常会受到来自宗主国的

恩惠。越南边民无论是意识认同还是实际利益，

都与中国有密切关联。近代条约体系下的边界，

有着较为严格的边境管控，藩属体系下中越民

间的密切联系被切断，越南边民的实际生活受

到了极大影响。另一方面，法国作为殖民者，

追求殖民利益的最大化，并不注重殖民地的民

生，在越南实施残酷统治。此时，为向中国施

加谈判压力，频繁侵扰边界，波及越南边民，

使其民不聊生。清政府为避免再生战端，无意

干涉越南境内之事。越南边民在大的历史变局

中无处安身，其自己国家无力处置，而原宗主

国又无法施以援手，只能任凭法国殖民者蹂躏。

最终，越南边民将满腔怒火洒向法国殖民者。

中法双方在条约体系博弈下所造成的全新

边境形势，使越南边民难以短时间适应，加之

法国在越南北部边境的残酷统治，激起了当地

人民的强烈不满，最终爆发海宁事件。光绪十

二年 （１８８６年）十月份，越南边境河桧①地区

富民巴克，因其父母均被法军残忍杀害，于是

在当地 “散财悬赏，勾结游勇”② 举兵反法，

附近游勇、民众随即响应，队伍人数不断增加，

并自河桧向东攻击，试图攻占海宁，驱逐中越

边境地区的法国殖民者。

此时，法国的工作重点在中法勘界及筹划

非法侵占中国领土等方面，对于中越边境民情

并未周悉。直至事起，越南边民临近海宁，仍

未引起法方驻守人员的重视。而中越间长时期

藩属关系的密切联结，使清政府对于边情边民

洞悉明练，较早发现了越南边界地区的民情异

动，１８８６年 “十月底，王道闻警，迭遣属海士

预备，海答无虑”。③ 在东兴参加勘界的广东督

粮道王之春获悉越南边民起事，随即通知了在

芒街的法国勘界代表海士，但法方依然没有重

视。至十月二十七日，王之春再次发出警讯，

“越地游勇扰及下垓一带，芒街百姓纷纷北

渡”，④ 并上报张之洞。而法国方面还未警觉，

没有做出相应的准备。

十月二十九日晚，越南边民攻至海宁城下，

“询系越之义民串同游勇约数百人攻海宁，时当

黑夜，枪声达旦”，⑤ 不过当晚并未攻破海宁

城，只是 “劫芒街洋店三间，并劫法使海士行

馆，海奔入城，杀法兵二、越兵五、教民无

数”，⑥ 海士逃入海宁城后，起事越南边民于第

二日午后继续攻击海宁城。越南边境各地区边

民纷纷闻讯响应，不断有下街、先安等处游勇、

乡民加入，使围攻海宁的总人数达一千多名。

最终于十一月初二日早晨攻克海宁城，海士在

城破之时出逃，奔向河桧，但路遇游勇被杀。

在海宁被围攻之初，海士就向外求救，驻越法

军随即奔赴海宁驰援，虽未能解救海士，但到

十一月初六日左右击溃游勇，重新控制了海宁、

芒街等地区⑦。随后对起事越南边民进行残酷镇

压，海宁事件宣告结束。

可见，海宁事件是中越藩属体系向条约体

系演变过程中，越南边民深受冲击后的应激性

反应。虽然在法国武力镇压下很快被平息，但

对于法国殖民者予以沉重打击，并对之后的粤

越段勘界谈判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海宁事件的影响与

　　中法双方的应对　

　　海宁事件打破了中法两国对粤越段勘界的

计划与准备，而法国作为事件的被迫参与方，

在此次事件中不仅受到越南边民的直接打击，

使其边境军备受到损失、控制力量有所下降，

并且打乱了法方原有勘界方案的执行，并产生

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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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方面，海宁事件直接影响到法国之后

的勘界行动。海宁事件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

谈判代表也殒命海宁，使法方对越南边境民情

有了新的认识，对军事行动有所顾虑，此后陆

路法军多屯集在据点周围，减少了外出行动的

次数，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清政府边境压力。

其次，事件打乱了法国的谈判计划。之前法方

想利用清政府急于勘界订约的心理，以文攻武

吓、拖延谈判等方式，对粤越段边界地区进行

详细测绘，掌握详细情资，并以拖待变，迫使

中方放弃竹山、白龙尾等地。但在海宁事件后，

法国的测绘无法继续顺利进行，又恐民变再起，

对已得利益造成伤害，所以开始与清政府的勘

界谈判进程。再次，对清政府谈判态度的判断

发生了转变。事件前法国认为中国在此次谈判

中是消极且被动的因应，只要 “发生一系列小

冲突和提出一系列要求”，① 再辅以军事强压，

即可使清政府在领土谈判上妥协。海宁事件发

生后，法方一度认为 “越攻海宁由粤主使”，②

猜测此为清政府为抢占谈判先机而生的事端。

因此，法方判断中方此次谈判已有充分准备并

主动出击，之前的谈判策略恐难以奏效，加之

军事行动受到限制，使法方认识到勘界谈判的

困难性，对竹山、白龙尾等地非法占领的意愿

有所减弱。

中国方面，中国虽未直接参与海宁事件，

但依然被事件的影响所波及。中法粤越段勘界

启动之时，清政府曾设想依照桂越、滇越段先

例办理，对法国拖延勘界、筹划侵占竹山等地

的计划只是被动应对，并未掌握中法勘界主动

权。但随着海宁事件的发展，清政府对中法勘

界的策略、态度以及应对方式均在分阶段进行

相应调整。

第一阶段，海宁事件刚刚发生，中国积极

调整军备，防范游勇越境，并进一步探听情资。

事件初起，处在最前线的广东督粮道王之春随

即做出反应，“春部亲兵六棚在钦，四棚在此，

萃军亦分防外汛，因属周营官，将外放兵调回，

春亦由钦再调两棚，以防游勇越窜”，③ 加强边

境军备，并第一时间上报督抚。张之洞、李秉

衡、苏元春等地方大员收报后，一方面要求边

境一线官员收集情报， “狄现在何处？有确耗

否？”④ 很快得知海宁情形及法方动态， “海士

亦伤亡，法扬言报复，边民畏法，尽入东

兴”，⑤ 为下一步应对提供帮助。另一方面，积

极调动军事力量，完善边境布防，防止游勇窜

入境内，“昨派马统领率三营赴归顺、小镇安等

隘弹压，以杜游窜”。⑥ 可见，参与勘界的各级

官员积极应对，一面上报清政府，一面整军防

范，同时并未派遣军事力量进入越南干预事件，

避免引火烧身。

第二阶段，海宁事件平息后，中国通过外

交手段与整军备战，以防止法国借机生事。态

势刚一平静，法国驻华公使就指责此事件由中

方主使，使清政府意识到法方 “傥竟藉口称兵，

意外生变，彼时势成骑虎，不可收拾”，⑦ 于是

从三方面予以应对：其一，积极与法方交涉，

说明实情，“十月底，王道闻警，迭遣属海士预

备，海答无虑，致有海宁之变，其事与粤无

干”。⑧ 中国事前已向法方预警，并无策动之

嫌，反有提醒之功，以事实真相防堵法方口舌。

其二，增强边境军备。法国刚刚镇压海宁事件

后，邓承修就在光绪十二年 （１８８６年）十一月

初六日，向张之洞发报提醒防范， “王道在东

兴，兵单寇迫，倘彼族借追剿为名，怀疑迁怒，

阴为海士报复，别生枝节，有碍大局”。⑨ 两天

后再次建议在边境布置重兵，“鄙意似宜亟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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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以防游勇为名，阴为法备，法知我有备，

必惮于开衅，而专力游勇，则边患可以少

纾”。① 张之洞从十一月初七日就开始积极调兵

布防，先调动驻扎在钦州等地剿匪的萃军，“全

营星夜驰赴东兴驻防，不准刻延”，② 再派轮船

前往海南，接载勤军，“勤军一营飞速赴东兴驻

防”。③ 至二十一日， “已调琼军两营，驻琼勤

军一营，钦灵办匪萃军一营，并原防东兴萃军

一营，共五营，俱防东兴”。④ 在边境一线部署

重兵，以此预防法方后续可能的挑衅行动。其

三，对于越南境内之事采取观望态度，不主动

干预。十一月初八日，光绪就下旨明确，“现在

办法，法越相争，只有听其自然，中国不必过

问”。⑤ 地方大员也按旨办理，一边积极应对，

一边谨慎观望。同时，也告诫中越边境各土官，

“万勿斗狠，贻祸中国，不便相助，免再蔓

延”。⑥

第三阶段，中方在各项因应准备完毕后，

开始催促法方谈判，以免延误勘界订约进程。

海宁事件爆发之初，中方就对勘界能否顺利进

行产生了担忧，在十一月初五日，邓承修就担

心 “界务无从会议，拟请会法公使，电讯狄隆，

如何筹办，以免羁迟”，⑦ 之后随着海宁地区的

逐渐稳定，清政府开始不断催促法方派代表谈

判。法国方面虽在海宁事件后，欲有报复中国

之举，但面对中国的积极应对与重兵压力，发

现无机可乘，只能 “法兵数百驻宁，筑台挖濠，

与东兴仅隔一水”，⑧ 无力军事进犯。最终法国

不得不同意重启粤越段勘界，其勘界委员会主

席狄隆于十一月二十五日从河内起程，于十二

月初一日到达芒街，与中方进行勘界与谈判。

总体来看，海宁事件的爆发造成了粤越段

勘界上中法双方形势的 “攻守转换”。法国的

军备力量与心理气势在海宁事件中均受到打击，

面对清政府的积极应对逐渐成为勘界谈判的被

动一方。中国在应对海宁事件的处理上是积极

且富有成效的。一方面，面对法方的不实指控，

通过有理有力的回应，避免了口舌之争的扩大。

另一方面，在边境快速集结军备，以军力应对

事态发展，压制法方行动，并为之后勘界谈判

的开展提供有力保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掌握

了勘界谈判的主动权。

四、中法粤越段勘界谈判

　　重启与转折　　　　

　　中法粤越段勘界谈判经历海宁事件后，在

清政府积极的推动下终于在光绪十二年 （１８８６

年）十二月重启。此时，因清政府积极的军备

调整，中国在粤越段边境的军力对比中占据上

风，与之相反，法国受到海宁事件的打击后已

无勘界之初的锐气。不过，法方依然不肯轻易

放弃对竹山半岛以及白龙尾的非法索取，中法

双方针对此区域展开博弈，这也成为之后谈判

争夺的重点之一。

勘界谈判重启伊始，法国仍以强硬态度非

法索取竹山、白龙尾等地。之前的海宁事件虽

动摇了法方对这一区域的侵占意愿，但其重要

的战略价值，使法国方面不会轻言放弃。同时，

法国也意识到清政府在这一区域强有力的军事

存在， “他们 （中国）的策略是在三角地里维

持着一种对和平充满危险的局势，以便利用任

何有利于他们的机会来反对我们，而使我们不

得不作出巨大牺牲，他们企图这样来使我们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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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耐心，来使我们就范”。① 海宁事件已经给法

国殖民者造成了心理阴影，而之后中国方面的

积极应对与军事布防，使法方感受到了巨大压

力。不过，为获取竹山、白龙尾等地，法方依

然做出尝试，采取一系列措施。首先，以文攻

为主，法方在谈判桌上提出无理要求，“用尽一

切说服中国代表的手腕”② 对 “白龙尾、江平，

坚执如前”，③ 不放弃对这一区域的非法索取。

其次，以武吓为辅， “我们 （法国）以为重要

的是我们不顾一切地去做，使用尚可供支配的

军事力量，进入三角地”，④ 法国妄图以军事手

段迫使中国屈服，“法在江平、黄竹地方，开炮

警众，弹及思勒”，⑤ 还进一步 “分兵攻破江

平、分屯、勾冬、石角、白龙尾等处，百姓死

亡转徙，汹汹乞救”，⑥ 派兵进驻江平等地，欲

制造法国武力侵占的既定事实。

西方殖民者惯用的文攻武吓型谈判方式，

此次并未动摇中方勘界谈判大臣们的军心。在

充分军事准备和充足证据收集的基础上，中国

各勘界大员面对法方咄咄逼人的态势，从多个

方面给以还击。

一方面，对于谈判桌上法方的无理要求，

中方谈判代表予以有理有力的强烈回击。光绪

十二年 （１８８７年）十二月十日的谈判中，法方

提出 “江平、黄竹系越地，故轰驱游勇”⑦ 的

谬论，邓承修随即罗列证据，“现在廉郡、钦州

等志图及说，系道光壬辰 （１８３２年）、甲午

（１８３４年）所刊，载中越界在古森河海口，海

口之东江平、黄竹、白龙尾一带皆内地，有图

可据。又查越南志，海宁辖下无江、黄等名目，

其为我界无疑”。⑧ 证明这一区域自古就为中国

疆域，并非越南藩属之地，“内地不同藩壤，悉

由列圣经营，尺寸岂敢沦弃”，并告戒法方，

“界未勘定，不应开炮惊吓百姓”。⑨ 十二月二

十四日谈判时，邓承修严正警告法方，“江平不

应屯兵”，瑏瑠 要求其撤军。而狄隆强辩道： “海

士无兵，为中国人所杀，今禁我兵，又欲杀我

耶？”瑏瑡 妄图以海宁事件为借口，为其非法出兵

寻找理由。邓承修怒斥道：“汝此等面目，可算

得大国使臣乎！我在总署接见各国公使，未曾

见有似汝此等面目。汝在中华，久知邓某作事，

是惧人威胁者乎？绕说江平未定之界，法国扎

有兵勇，语尚未完，汝便动气。若中国进兵江

平，亦不能说我不应扎！”瑏瑢 不仅痛批了法方代

表的无理狡辩，并以军事部署为武器回应了法

方的非法占据。狄隆惶恐道，“邓大人声名我知

道，因提起海士，便伤心欲裂，悲怆不自禁

耳”，瑏瑣 再次以海宁事件为借口搪塞，邓承修随

即指明，“海士自恃，不听王道台劝，因自误，

何与中国事？”瑏瑤 海宁事件为法方自己过失所

致，与中方无关。狄隆见辩论不过，只能以仕

途相挟， “如此相持不了，贵朝廷必归罪邓大

人”。瑏瑥 邓承修笑道： “我办事只论是非，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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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何烦汝代虑？”① 明确此次谈判以国家利

益为重，不计个人得失。狄隆无力回应，即言

明日再谈。狄隆在１月２１日致电法国外交部的

报告中提到中方谈判代表决绝的态度，“在工作

细节上，中国代表要求，不是专门地，至少是

同我们均等地具体肯定他们的领土主权。这在

外表上危及我方的权利，减少我方目前军事占

领的利益，方便中国人示威和引起冲突”。② 并

且说明其对于竹山等地的索取，“中国代表仍然

顽固地拒绝这一条件”，③ 十二月二十八日

（１８８７年１月２１日）的谈判，中方代表提出立

约三条：“一、大段相合；二、较图不合，作为

未定，各请示本国；三、勒其去江平之兵及办

事官员。”④ 明确了中方的态度，要求法方撤

军，并且不会答应法国的无理要求。

另一方面，在谈判桌下积极筹划准备，应

对法方行动。张之洞面对法国对白龙尾等地的

侵占，从战略角度分析这一区域的重要性，以

此判断法国的意图，“惟白龙尾现列汛地，且形

势所在钦海外户，我守之，则遥控海宁，敌窥

廉郡，必顾其后；彼踞之，则内逼防城，外断

东兴、思勒；若中分一线，彼先筑台，我安能

守？断断不能让人。其次，则江平、黄竹、长

山、九头、分茅数处，即使不能归我，只可议

作瓯脱，万不能划入越境”。⑤ 同时，谈判大臣

邓承修根据谈判情形，适时提醒张之洞：“钦桂

界务情势不同，海士之死，法未尝一日忘东兴

俗。近复越界生事，边人凶悍，蓄愤伺衅，法

备益严，如果界务迁延，必生他变。明公为国，

修亦不敢为名，兵事非修所得议，故请示朝廷，

界尚未定，不得谓划归法人。”⑥ 请求增强军

备。张之洞随即针对法方军力情况以及所获情

资，进行相应军事部署，“可饬钦州参将暨龙门

协，密派绿营老弱兵数十名，迅往分扎，有关

紧要，惟须著龙门协兵号挂树营汛旗”，⑦ 与法

军在白龙尾形成对峙。并且，再次强化军备，

“若为待敌，则宜速于思勒要隘处筑多台掘地

营，以备扼守。于东兴屯精兵千人，日夕简练，

作备战之势。彼若蠢动，我半日而据海宁，传

檄而定新安矣。以此胁之，自不敢逞”。⑧ 合理

分配军力部署，对越南北部法军形成高压态势。

此外，积极收集证据资料，为谈判准备，“查嘉

庆十六年 （１８１１年）三月新例上班，五月初十

日下班。十一月初十日，龙门协与该属一都司、

两守备，在白龙尾自行会哨，责成钦州稽察禀

报。等语。此现行定例，载在每岁题咨巡洋册。

及道光十二年 （１８３２年）刊本廉州府志，并于

内外洋面下列有白龙尾名目，注云内外洋界，

只就中国所管洋面分之，非内华外夷之谓也。

等语。”⑨ 在光绪十三年 （１８８７年）正月二十日

的谈判中，邓承修就利用此证据，“力辨白龙尾

系中国会哨之地，不得混入未定界”。瑏瑠 张之洞

还电告总署，“邓允力争，白龙大是转机，署既

商恭公，趁此一言，必能挽回”，瑏瑡 为前方谈判

争取时间、减轻压力。

法国谈判代表面对中方代表的据理力争，

以及边境的强大军备压力，对于领土的非法索

求有所松动。光绪十三年 （１８８７年）正月二十

五日，狄隆致电法国外交部，“邓根据总理衙门

的命令，不愿等待两国政府协商，他要求我方

立即放弃对海角和三角地区的权利主张。他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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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宣称这一地区是中国领土。他采取了新的态

度，寻找藉口来断我们的工作，甚至可能使工

作停下来，以便给我们制造一种充满政治冲突

或土匪袭击危险的局势”。① 并且提道， “对于

白龙尾，中国宁肯进行战争，而不愿让步”。②

开始担心如果局势接着发展下去，可能会产生

更坏的结果。于是，在光绪十三年 （１８８７年）

二月初二日，法方勘界谈判代表已向法国政府

明确表示，“经过再三考虑，我不再主张建议分

割海角地区”。③ 谈判至此，法方代表已经产生

放弃对竹山等地非法索求的想法，并上报法国

政府。

海宁事件影响下的中越粤越段勘界谈判，

其主动权被中方牢牢掌控，加之张之洞等封疆

大员的积极应对与筹划，使法国方面一直无机

可乘。如果勘界谈判照此进行下去，法方将很

快接受中方的要求，从江平、白龙尾等中国领

土退军，并无条件地承认这一区域属于中国，

接受中方所划定的边界。但法国政府仍希望从

此次勘界中获取更多利益，于是决定绕过勘界

谈判，直接向清政府施压，中越粤越段勘界出

现重大转折。

光绪十三年 （１８８７年）二月法国通过驻华

公使向清政府提出要求，江平、白龙尾等地的

勘界谈判不再由一线的勘界大臣进行，而是转

由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与法国驻华公使

直接开展。清政府迫于法国压力而最终同意，

并在二月初六日 （２月２８日）电令勘界谈判代

表：“恭使来署言，急盼界务速了，以免边界肇

衅，请将白龙尾及江平、黄竹暂从缓议。两国

勘界大臣先自钦西至桂省全界彼此不争之处，

一律作速勘画；或有争论不决者，随后由伊与

署和平斟酌。伊已电请本国给予全权，并知照

狄隆。等语。”④ 江平、白龙尾等地的归属不再

由勘界大臣谈判决定，而是交由总署与法公使

馆在京重新商定。张之洞、邓承修等虽上疏陈

情，说明利害，但清政府态度坚决，他们只能

照办。

光绪十三年 （１８８７年）二月中旬，清朝总

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与法国驻华公使在北京展

开江平、白龙尾等地归属权的谈判。张之洞等

虽被排除在谈判之外，但在二月份仍积极整军

备战，通过增加前线军力的方式给法方施压。

法国迫于粤越边境的军事压力以及之前中方谈

判代表的强硬态度，结合本国谈判代表对于无

法获取江平、白龙尾等地的判断，决定放弃对

中国领土的非法声索。但是为争取利益最大化，

借此机会重新增设谈判条件，要求以龙州开关

通商换取法国撤军以及对中国领土的承认。当

张之洞得知此信后，随即电告光绪皇帝反对，

“白龙、江平虽归署议办，然署电拟以商务抵换

之说，是不能凭空归我，可知署意，以为公议

必龃龉，倘外间能与设法议妥，岂不更妙。若

商务受亏，较山钱所损更多矣”。⑤ 认为法国应

该无条件承认中国对江平、白龙尾等地所有权，

清政府应该以强硬的态度应对法国的无理要求。

但此时清政府不想拖延谈判，见并无领土损失，

已然满意，于是对于法国的通商要求予以妥协。

而对于张之洞等勘界大臣的建议，不仅没有理

会，光绪反而下谕责备：“今则除勘界大臣，业

经划入地段外，又将江平黄竹一带，及南丹山

以内各数百里，悉数划归中国。统计两处开拓

疆域，岂复鲜少？设于商务，再不稍为通融，

试问此时但凭口舌，何以得之？张之洞等自办

理此事，一味固执私见，故作危词，有意龃龉，

不思收束，虽屡次严谕开解，始终不悟，迨纷

纭两载，终归请示。又幸此事不由该省了结，

无妨多发难端，得之则以首议为功，不得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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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任咎，责以沽名取巧，亦复何辞？”① 痛斥

勘界大臣们不知通融、贻误谈判，今又阻碍中

法和解。之后光绪皇帝又向张之洞等下谕自诩：

“此次所定粤省界务，将勘界大臣意见不合归入

请示之白龙尾江平黄竹等处，一律画归中

国”。② 高度赞扬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与法

国公使的谈判成果，但对身处粤越一线勘界大

臣们的积极努力并未肯定。

最终，清政府同意法国的谈判条件，以通

商换领土。光绪十三年 （１８８７年）五月初六

日，中法两国在北京签订 《续议界务专条》，

规定 “现经两国勘界大臣勘定边界之外，芒街

以东及东北一带，所有商论未定之处均归中国

管辖”，③ 同时签订 《续议商务专条》，“两国指

定通商处所，广西则开龙州”，④ 法国归还中国

领土，中国却要被迫通商。中法粤越段勘界谈

判，如同之前的中法战争的情形，中方在前线

各员积极努力，突发的海宁事件又制造有利契

机，最终在掌握主动、占据优势的情况下，没

有获得理想的成果。而法方却依靠着帝国主义

的强势地位，以及对于条约体系下谈判规则的

掌握，采取威逼、利诱、胁迫等方式，将其非

法获取的利益最大化。

结　语

中法战争后，中越关系从传统藩属体系向

西方主导的条约体系转换，中法粤越段勘界谈

判在两种体系的博弈、较量中开展进行，并引

发海宁事件。在藩属体系与条约体系博弈过程

中，清政府、勘界大臣、越南边民以及法国方

面，因其不同的背景、立场、认知，产生了不

同的思想、观念、行为，采取了各异的因应

措施。

越南边民 “弃子式”的挣扎。越南边民受

到藩属体系向条约体系转换的影响最为直接，

反应也最为激烈。在传统藩属体系之下，中越

两国虽有疆界，但并无严格限制，雍正皇帝曾

提道：“朕统驭寰区，凡属臣服之邦皆隶版籍，

安南既列藩封，尺地莫非吾土”，⑤ 因此越南边

民与中国之间联系密切，并深受宗主国的恩惠。

但在西方主导的条约体系下，中越之间有明确

边界限制，越南边民与中国的联系在空间上被

阻隔。同时，法国殖民者残酷的统治，更激起

越南边民的怒火。可见，越南边民对于藩属体

系解体的不适，以及对于条约体系下被殖民统

治坚决抵触，产生了强烈的应激反应，直接造

成海宁事件的爆发。

清政府勘界大臣的努力与无奈。处于勘界

一线的各大员，较早意识到传统藩属体系解体

所带来的中越关系的变化，并较快认知、适应

西方主导的条约体系，以此因应中法间的勘界

问题。张之洞就曾提道，“从前越为属藩，中外

界限尚可稍为浑涵，今该国归法人保护，此时

勘界一归越壤，其土地即沦为异域”，⑥ 因此勘

界大臣不断从对法斗争的实践中获得经验，在

最大程度上保障国家利益。海宁事件突然爆发

之时，勘界大臣们能够进行有效因应，抓住时

机获得勘界谈判的主动权，并在西方主导的条

约体系下坚持原则，维护权益。但因清政府的

直接插手，使之前的努力付之东流，尽显遗憾

与无奈。

清政府的侥幸与妥协。面对传统藩属体系

的解体与条约体系的建立，清政府没能清醒地

认识到中越关系的转型，仍抱有模糊处理中越

边界的幻想，“若于两界之间，留出隙地作为瓯

脱最为相宜”，⑦ 没能对西方主导的条约体系进

行快速、有效的因应。之后，又在勘界谈判取

得优势之时，面对法国的威逼利诱，采取了妥

协政策，息事宁人，致使之前的勘界谈判成果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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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白浪费。可见，清政府在中越关系从传统藩

属体系向西方主导的条约体系转换过程中，认

识不足、思想落后、因应失宜、妥协行事。

法国 “化被动为主动”的能力。作为主要

的西方帝国主义势力，法国凭借其综合国力的

保障，对于条约体系下的勘界谈判得心应手，

虽受到海宁事件的打击，但仍能依靠武力霸权

积极应对，准确捕捉到清政府的软肋，扭转谈

判上的劣势，获得利益最大化。

综上所述，海宁事件的直接起因，源自越

南边民在传统藩属体系向西方主导的条约体系

转变过程中的应激反应，而民间的行动不断向

上传导，致使各方势力面对两种体系的博弈过

程，产生不同的思想、观念、行为，采取了各

异的因应措施，最后直接影响到中法粤越段勘

界的过程与结果。海宁事件虽然对中法勘界谈

判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越

关系从传统藩属体系向西方主导的条约体系的

转换。由此可知，任何单一事件的影响，终归

无法弥补在历史背景下国家实力与政府决策层

面的差距。同时，从藩属体系转换为条约体系

的过程，始终在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主导与掌

控下，他们为满足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综合

国力与强大军备的保障下，以零和博弈的霸权

思维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为基准，强迫他国

以不平等条约的方式规范彼此关系，因此在条

约体系下进行的勘界谈判，对于被迫纳入其中

的中国来说，没有公平可言。

■责任编辑／张瑞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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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传播学视域中的现代中国左翼文论研究”（项目号：２０Ａ４８３）和湘潭大学研究生科研创

新项目 “中西媒介诗学比较研究”（项目号：ＸＤＣＸ２０２０Ｂ）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刘中望，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潘蓉，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传播学学者詹姆斯·麦克罗斯基提出 “修辞传播学”（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将政治修辞实践拓展为

传播研究对象。当代修辞传播的代表流派主要包括，从历史维度挖掘修辞经典当代价值的康奈尔学派，从现实角度分析修辞的人与

社会互动功能的中西部学派。

虚构的受众：沃尔特·翁的修辞传播观

刘中望，潘　蓉
［湘潭大学，湘潭　４１１１０５］

摘　要：在西方文论修辞转向的大背景下，沃尔特·翁汲取古典修辞思想养分，借鉴马歇尔·麦

克卢汉媒介理论和肯尼斯·伯克修辞思想，创新性地提出 “虚构的受众”理论。沃尔特·翁区分口

语与书面文本中受众身份和功能的差异，强调受众的 “虚构”属性，凸显技术对修辞情境和话语实

践者意识的重塑。“虚构的受众”理论秉持新修辞学理路，促进对传统修辞学的受众属性认知的转

变，推动修辞与传播研究视域和方法的融合，构建以媒介技术影响话语实践为核心的修辞传播学范

式，影响广泛而深远。

关键词：沃尔特·翁；修辞传播；虚构的；技术；受众

中图分类号：Ｈ０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５１１（２０２３）０２－００７３－１０

　　沃尔特·翁是２０世纪美国颇具影响力的修

辞批评家、宗教历史学家和传播学学者，其虚

构的受众理论被广泛引用。１９７５年沃尔特·翁发

表 《作者的受众总是虚构的》（ＴｈｅＷｒｉｔｅｒｓＡｕｄｉ

ｅｎｃｅｉｓａｌｗａｙｓａＦｉｃｔｉｏｎ）一文，当年获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ｉｌｅｙＰａｒｋｅｒ大奖。此后，沃尔特·翁在 《我们

时代的书面文化与口语文化》（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ａｎｄＯｒａｌｉ

ｔｙｉｎＯｕｒＴｉｍｅｓ，１９７８）《技术发展与作者—主体

—读者的即时性》（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

Ｗｒｉ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ＲｅａｄｅｒＩｍｍｅｄｉａｃｉｅｓ，１９９０）《信息和

／或传播：互动》（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ｒ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

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１９９６）等文章中，进一步发展

了虚构的受众理论。该理论探讨受众真实性、

受众与作者 （言者）关系和受众的文本建构等

问题，构建以媒介技术影响话语实践为核心的

修辞传播学①范式，促进受众观革新，为解读媒

介文化现象提供新视角。

针对沃尔特·翁的修辞传播思想，国外代

表性的研究著述主要有：蒂·罗杰斯·杨金

（ＢｅｔｔｙＲｏｇｅｒｓＹｏｕｎｇｋｉｎ）的 《沃尔特·翁对修

辞学研究的贡献：历史与隐喻》，安东尼·约瑟

夫·帕梅里 （ＡｎｔｈｏｎｙＪｏｓｅｐｈＰａｌｍｅｒｉ）的 《沃

尔特·翁的修辞理论观点》，布鲁斯·格龙贝克

（ＢｒｕｃｅＥＧｒｏｎｂｅｃｋ）、托马斯·法雷尔 （Ｔｈｏｍ

ａｓＪＦａｒｒｅｌ）和保罗·绍库普 （ＰａｕｌＡ．Ｓｏｕｋ

ｕｐ）主编的 《媒介、意识和文化：沃尔特·翁

的思想探讨》。国内研究沃尔特·翁媒介思想的

代表学者是何道宽，他是沃尔特·翁 《语词的

技术化：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的中译者，在

其著述 《夙兴集：闻道·播火·摆渡》中，何

道宽阐释和高度评价沃尔特·翁媒介理论。蒋

原伦强调沃尔特·翁口头传统研究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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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艺术 　　　　　　　　　　　　　　　　　　　　　　　　　　　　　　　　　　



在其媒介文化和文学批评论述中多次提及沃尔

特·翁媒介思想。丁松虎专著 《口语文化、书

面文化与电子文化》是系统论述沃尔特·翁媒

介思想的代表作。总体而言，国内研究基本停

留在对沃尔特·翁作为媒介环境学派第二代代

表人物的传播学理论，特别是口语———文字定

理的集中阐释上，忽视了沃尔特·翁传播理论

的修辞研究起点。本研究将通过回归其经典原

文，梳理沃尔特·翁的修辞传播思想在 “虚构

的受众”理论观点中的具体呈现，并将其置于

２０世纪西方学术语境之中探讨沃尔特·翁修辞

传播思想的渊源、历史意义和不足之处，从而

进一步发掘沃尔特·翁所提出的受众观点以及

修辞传播学范式对当下相关研究的理论和应用

价值。

一、话语实践者的建构

沃尔特·翁的 “作者的受众总是虚构的”

观点借鉴了英国现代派大诗人艾略特 （Ｔｈｏｍａｓ

ＳｔｅａｒｎｓＥｌｉｏｔ）“诗的三种声音”① 对作者与受众

之间复杂关系问题的阐明方式，区分口语与书

面文本中受众身份和功能的差异，强调受众的

“虚构”属性，凸显技术对修辞情境和话语实

践者意识的重塑。

（一）“虚构的受众”的基本定义

沃尔特·翁所谓 “虚构的受众”，指的是

“作者的受众是虚构的”，具体是指在话语实践

中，作者必须在其想象中清晰或模糊地构建出

具有一定角色的受众，而受众必须根据作者的

想象相应地自我虚构。重要的是，翁所定义的

“虚构的受众”突破了 “作者—受众”二元关

系结构，创新性地将虚构全过程与媒介的塑造

功能结合，主张在不同媒介形式创造的环境中

理解和阐释文本内容，并详细论述了媒介的话

语实践如何重塑 “作者—受众”关系的问题。

与韦恩·布斯 （ＷａｙｎｅＢｏｏｔｈ） 《小说修辞学》

中所提出的 “认为话语实践中存在一种隐含作

者与隐含读者对话的模式”观念接近，沃尔

特·翁 “虚构的受众”理论延伸 “隐含作者”

概念，认为不同于真实作者，隐含作者是真实

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建构的 “第二自我”，是包

含作者特定立场、观念和态度的化身。而受众

也不仅仅是修辞者诉诸真实的、具体的对象，

还包括作者想象中的受众以及受众自我想象的

构建。

首先，虚构的受众是作者的想象物。沃尔

特·翁认为：“作者必须在他的想象中清晰地或

模糊地构建出受众形象，他们往往被塑造成某

种角色，例如追求娱乐的人、反思性经验的分

享者 （如康拉德笔下马洛的听众）、遗失世界

里青春潜伏期的居民 （托尔金 《霍比特人》的

读者）等。”② 他将作者的受众分为真实受众和

“虚构的受众”两种，进一步探讨作者如何具

体化地想象受众问题。真实受众独立于文本存

在，其特征是具体的、客观的、可识别的，如

一个身处地铁上的女人、房间里的学生、度假

中的商人等，他们是具体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

个人，且每个人都具有独特的身份特质、性格

特点和意志属性，因而在创作过程中作者需要

对真实受众社会、经济和心理状况予以考虑。

而 “虚构的受众”则是内嵌于文本中的想象

物，是为激发作者想象力的虚拟存在。沃尔

特·翁 “认为作者通常会将一般的读者想象成

具体个体的观点是愚蠢的”。他强调：“受众是

抽象的，且并不一定是客观存在的，其特征可

能符合或者不符合作者在真实世界所遭遇的

受众。”③

其次，虚构的受众也是受众自我想象的构

建物。沃尔特·翁强调受众必须扮演作者所赋

予的角色，尽管这种角色与受众现实中的真实

自我并不相符。“上班族在公共汽车上阅读托马

斯·哈迪 （ＴｈｏｍａｓＨａｒｄｙ）小说所听到的声音，

并不是他周围真实环境中的任何一个人所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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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声音，他只是在扮演被要求扮演的角色。”①

在阅读实践中，读者必须主动对接作者的角色

预设，接受作者为自己所建构的形象，且总是

等待着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参与到作者建立的修

辞关系中，这种修辞关系是在作者主导下以特

定的对话框架确立起来的。传统修辞的说服范

式中，受众一般被当作客体，前苏格拉底哲学

和修辞学家就曾普遍达成一种共识，即认为在

演说中 “诡辩家”经常呼吁受众扮演特定的角

色，通常被认为是 “学生”。虽然沃尔特·翁

“虚构的受众”概念保留受众经验的主体位置，

使其不再只是传统中等待知识填补的空容器，

但仅作为作者想象物且必须根据作者臆想构建

自身，实际上是对受众实践主体身份的消解。

（二）“虚构的受众”类型：演说者的听众

与作者的读者

英语单词 “Ａｕｉｄｅｃｎｅ”最开始指 “听众”，

在文字技术出现后，它逐渐转向 “读者”，随

着现代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其使用范围越来越

宽泛，被统称为 “受众”。② 沃尔特·翁是最早

探索媒介形式对受众概念影响的学者之一。在

《作者的受众总是虚构的》中，他首次将演说

者的听众与作者的读者引入受众研究视域，在

比较中提出两者主要存在的四个方面区别：

一是距离感不同。沃尔特·翁指出：“对于

演说者来说，听众就在他的面前，而对作者来

说，其与读者的时空距离相距甚远。”③ 在口头

演讲时，演说者与听众实际在场，二者处于近

距离的、及时互动的状态中，因为语音词作为

说和听话语的独特性在于，需要说话者和听众

直接、无阻碍地参与持续性交流。而在书面文

本中，不再强调对作者与读者的近距离关系，

读者逐渐成为旁观者，而非对话者的角色。并

且因通常不在同一个对话区域，作者和读者之

间缺乏及时交流基础，呈现出疏离甚至对抗的

博弈状态。

二是含义确认不同。听众亲临现场，能够

从演说者的表情、举止和其他副文本中收集到

大量信息，以推断演说者的真实意涵，所以演

说的含义基本能根据传播整体情况而确定。但

阅读中，因为作者缺席，致使读者的文本理解

始终是局部的、零碎的、未完成的。柏拉图曾

指责书写是与 “真正的记忆”相对立的外在活

动，是对 “实在”的 “模拟” （ｒｅｓｅｍｂｌａｎｃｅ）。

沃尔特·翁也认为，受众对书面文本的理解不

能完全依赖外在的书写符号，还需要综合考虑

并还原出文本创作时的现实世界，但事实上作

者创作文本时所处情境及其情感状态永远无法

为受众所复现。

三是虚构对象不同。沃尔特·翁提出口头

演说中也存在 “虚构的受众”，但其仅涉及演

说者对客观听众的想象。因知识储备不同，演

说者需预想听众可能出现的不同情绪、反应，

以确定演说内容是否能实现预期效果，从而及

时调整演讲策略。但在阅读实践中，作者虚构

的对象不仅仅是客观读者，面对自我所创作的

书面文本，作者通过反身自观，将自己转变为

读者，因而作者可自视为虚构的对象，并根据

反身体验调整其写作策略。沃尔特·翁进一步

指出：“一个作者的成功关键在于他能摆脱日常

生活经验的桎梏，借鉴其他作者虚构读者的做

法获取想象力。”④ 沃尔特·翁力图证明言者的

虚构对象从客体到自身的转变是一种意识内转

向现象，且由文字技术出现和发展所致。

四是传播模式不同。演说者与听众之间是

双向传播，沃尔特·翁提出：“口头演说是一种

实时互动的行为，演说者和听众就像在进行真

实的对话，听众可以及时影响甚至控制演说者

的行为。”而他认为，在书面或印刷技术文本中

的传播模式是单向度的，读者只能被动接受作

者生产的信息。沃尔特·翁举出杰弗雷·乔叟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Ｃｈａｕｃｅｒ）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引导读

者虚构自己的例子，以证明在书面话语实践中，

读者如何在作者引导下进入为其精心设置的文

本角色：“他首先告诉他们，有一群朝圣者在做

真实的人所做的事情，然后去往真实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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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特伯雷，使读者跟随话语想象自己成为

朝圣者中的一员。”①

（三）“虚构的受众”核心观点：媒介技术

重塑修辞

沃尔特·翁敏锐地注意到受众概念从听者

到读者的转变是从听觉主义向视觉主义的转移。

在此基础上， “虚构的受众”理论观念进一步

探索了文字主导的媒介技术对修辞情境、修辞

者和受众意识的塑造问题，使之思想相较于其

他虚构理论或受众理论独树一帜，成为相关研

究广泛引用的经典之作。

“修辞情境”是由罗伊德·比泽尔 （Ｌｌｏｙｄ

Ｂｉｔｚｅｒ）在１９６８年提出的描述修辞功能发生机

制的重要理论，他所定义的修辞情境为支配、

规定或诱发适切情境的反应 （ＴｈｅＦｉｔｉｎｇＲｅ

ｓｐｏｎｓｅ），具体包含修辞受众、紧急状态 （Ｅｘｉ

ｇｅｎｃｅ）和修辞限制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三

个构成要素。沃尔特·翁主要从修辞受众的分

析视角探讨技术对修辞情境的影响。他提出

“虚构的受众”并非是纯粹的听众或读者，而

是能够提供一些或显或隐的、由修辞话语促成

反应的人，而技术则是通过改变修辞的应用情

境影响受众的反应。口头与书面文本塑造不同

的修辞应用场景，并针对听众和读者提出不同

要求。沃尔特·翁认为，不同于身处口头文本

环境之中的听众，文字技术下的读者更像是

“被文本孤立的人”，这在１９世纪小说创作中表

现得尤为明显。作者因担心 “缺席”问题而经

常在小说中写出 “亲爱的读者”字样，以制造

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对话氛围，提醒读者时刻保

持与文本的相关性，甚至要求读者把自己设想

成其中人物，和人物角色实现情感共鸣，使文

本在某种程度上符合阅读情境。沃尔特·翁指

出读者为适应这种 “识字游戏”规则而主动构

建自己的行为在口语修辞情境中不会出现。

沃尔特·翁还提出，文字技术促进意识的

内转向，重塑了修辞者和受众的思维与表达习

惯。首先，他认为语词本身作为一种技术不仅

反映现实，还有助于社会文化的建构。正如

ＩＡ理查兹 （ＩＡＲｉｃｈａｒｄｓ）所言：“语言普遍

存在于思维过程之中，语言的使用既是个人的

又是社会的，既是形成的又是构成的。”② 沃尔

特·翁将语词视作人类不断增强社会经验维度，

促进社会个体与他人组成紧密群体的存在，它

具体通过改变知识的储存与检索形式影响人的

思维习惯，进而促成不同技术主导的文化心态。

如在沃尔特·翁眼中，注重阅读就可以被视作

成熟的中世纪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其次，沃

尔特·翁关注文字技术如何重塑作者与读者的

思维和表达问题。他写道： “有经验的作者对

‘自己’的感觉和认知与不识字的人完全不

同。”③ 由于识字率的提升和印刷技术的发展使

大量知识能以易于检索的形式储存，将人们从

记忆负担中解放出来，使他们能自由地开拓更

广阔的知识领域，寻求新的表达方式而不必担

心忘记旧的知识，从而促进作者和读者开始转

向自我内部，形成反思，不再服从于宏大的集

体叙事、主流文化与思想价值观，更加重视个

体性格和价值。在印刷技术的影响下，私人意

识的觉醒替代集体意识，修辞话语实践呈现出

反对程式化，歌颂神秘的、差异的、原始的、

奇怪的、难以形容的、难以接近的和未知的个

性化表达方式。

二、“虚构的受众”观的思想溯源

２０世纪西方文艺的修辞转向是沃尔特·翁

修辞传播思想形成的重要背景，在回归经典传

统的学术思潮中他接受了古典经典思想的浸润，

同时借鉴了马歇尔·麦克卢汉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ＭｃＬｕ

ｈａｎ）媒介理论和肯尼斯·伯克修辞思想，引入

关于媒介和意识层面的思考，创新提出 “虚构

的受众”理论，促进了其修辞传播学范式的

构建。

（一）古典修辞思想的接受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起，修辞学重回西方主流

学术视野，学界掀起了对修辞传统的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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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潮，主要是对修辞经典思想的重新接受和阐

释。修辞观念的变迁反映西方学术思想史的变

化历程，学者希望通过追溯修辞学古老的历史

根源赋予修辞学学科合法性，并从修辞传统中

寻求能接引新修辞学的资源，以建构当下的修

辞学理论体系。基于这种学术大潮，沃尔特·

翁投入修辞历史与传统研究之中，古典修辞思

想成其修辞传播研究重要的思想源头和理论依

据，在沃尔特·翁等多部著作中都可以看到柏

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人的思想对他的

影响，使其修辞论述具有一种 “罕见的老练的

哲学感和历史洞察力”。

沃尔特·翁 “虚构的受众”理论观点建立

在亚里士多德 “共同立场” （ＣｏｍｍｏｎＧｒｏｕｎｄ）

的基础之上。１９４２年沃尔特·翁第一篇关于修

辞学的文章 《修辞学和诗学的范围》（ＴｈｅＰｒｏｖ

ｉｎｃｅｏｆ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ａｎｄＰｏｅｔｉｃ）正式发表，在文中他

接受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定义，即认同演说者了

解听众是为说服听众的观点：“言说可以依据因

修辞者的人格而产生的或然式证明发挥作用，

因为我们更容易倾向于相信心地善良的人；言

说也可以依据因受众所处的某种心情而产生的

或然式证明进行说服，因为受众在某种心情下

容易被劝说。”① 沃尔特·翁同样将修辞视为劝

服的手段，他绕开对修辞政治话语权力探讨，

将注意力引向古典文学艺术，以目的作为修辞

和诗歌的区分标准，得出 “修辞与诗歌的区别

在于前者以行动为目的，后者以沉思为目的”

的结论。这种经典传统的修辞目的论也是沃尔

特·翁 “虚构的受众”思想的基础，他将受众

视为修辞者为达成修辞目的而建构的存在，并

强调在写作前 “作者预先想象读者，并为其精

心设计故事情节和塑造人物形象，为的是帮助

读者适应文本环境，更好地实现修辞目的”。②

西塞罗关于演说家的论述也促进了沃尔

特·翁对口语实践中受众角色的关注，引发他

关于演说与写作两种传播形式下修辞情境区别

的思考。西塞罗将演说术视为语言艺术，认为

主要包括引起听众的好感、证明真实和感动听

众的三个方面，并进一步强调听众在演说活动

中的价值。西塞罗还提出演说行为具有交流的

在场性，能更有效地激发演说者的观点，他写

道：“作为演说家活动的主要舞台，民众大会上

经常可能出现与民众发生冲突的现象，而且冲

突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应该避免激起民众的非

难性呼吁。”③ 沃尔特·翁的 “虚构的受众”理

论观念接受西塞罗将演说视为诉诸听觉的口语

艺术观点，以及对演说 “在场性”特点的归

纳，并将其延伸至对书面文本修辞情境的探讨，

开创性地对口头演说和文字写作中虚构受众形

式的差异进行了论述。

（二）对麦克卢汉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马歇尔·麦克卢汉是沃尔特·翁硕士研究

生阶段的导师，引导沃尔特·翁的关注点和研

究方法发生重要转变。沃尔特·翁的修辞传播

思想继承麦克卢汉的感知效应范式，借鉴他对

托马斯·纳什 （ＴｈｏｍａｓＮａｓｈｅ）的研究观点。

麦克卢汉的媒介 “感知效应范式”为沃尔

特·翁提供一种感官系统和交流形式变化对受

众产生影响的研究模型。麦克卢汉强调理解媒

介必然意味着理解媒介的效应，即考察媒介如

何影响人的感知、情感和理解。他进一步提出

“冷媒介”和 “热媒介”的概念，指出两者提

供信息的清晰度不同，对受众参与度的要求也

不同。在冷媒介中的受众具有再创造的能动性，

而热媒介中的受众则相反。④ 沃尔特·翁接受麦

克卢汉关于媒介在改变感官平衡方面的思想，

将修辞传播受众研究的着眼点放在媒介的感知

效应上，并在其冷热媒介概念框架的基础上深

化为对文字技术和口头语言中受众的区分。沃

尔特·翁主张从听觉主义到视觉主义转变的动

态过程中研究受众变化，将囿于政治生活范畴

的修辞学引入一切以象征为媒介的社会交往活

动之中。

此外，麦克卢汉关于英国伊丽莎白时期著

名剧作者、诗人和讽刺作者托马斯·纳什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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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观点，引导沃尔特·翁将媒介文化作为整体

修辞情境的持续探讨。首先，麦克卢汉通过对

纳什的研究，论证西方文化如何在技术发展的

影响下实现转型，为沃尔特·翁媒介技术视角

下修辞受众研究提供总体思想框架。麦克卢汉

的论述使纳什的口头传统思想成为口语与文字

学派核心论点的重要来源。沃尔特·翁延续了

麦克卢汉对纳什口语化表达特征的关注，他认

为 “在口头语言创作中，其主题总是围绕挑战、

决斗、英雄武装等，并以程式化的方式表达，

如英勇的士兵、忠实的妻子、劳苦的贫民

等。”① 同时他还指出这种原生口语文化思维与

表达带有对抗色彩。其次，麦克卢汉对纳什的

研究为沃尔特·翁提供修辞批评范式，即关注

作者如何通过表达塑造受众的问题。沃尔特·

翁 “虚构的受众”理论观点对纳什在 《不幸的

旅行者》中如何为读者塑造角色问题进行论证：

“他用能想到的每一个角色来塑造读者，使他们

成为一个倾听政治演说的人，一个参与学术争

论的人，一个在戈利亚第伍德斯托克的食客

……一个流浪汉世界里的同谋者等。”② 最后，

麦克卢汉对纳什文学作品中 “口语遗存”现象

的分析推动沃尔特·翁著名的 “次生口语文

化”概念的提出。在 《作者的受众总是虚构

的》一文中，沃尔特·翁写道： “纳什所在的

书面文化环境中仍保留了大量的口语遗存，这

是由于当时人们对口头修辞传统迷恋所致。”③

次生口语文化概念的提出证明口头传统的重要

性、复杂性和持久性，促进学者对口语形式下

受众根本属性的新认识。

（三）伯克受众修辞观的启发

沃尔特·翁在圣路易斯大学执教期间与肯

尼斯·伯克 （ＫｅｎｎｅｔｈＢｕｒｋｅ）时有书信往来，

他曾寄给伯克一篇名为 《我们之外和我们内部

的技术》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ｕｔｓｉｄｅＵｓａｎｄＩｎｓｉｄｅＵｓ）

的信件，就两人共同关注的技术与人的意识塑

造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④ 关于两人之间的学术

联系在 《肯尼斯·伯克和他的圈子》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ＢｕｒｋｅａｎｄＨｉｓＣｉｒｃｌｅｓ）一书中也有体现。在

１９３１至 １９６６年期间，伯克先后出版 《反论》

《朝美好生活迈进》 《永恒与变化》 《对待历史

的态度》《文学形式的哲学》《动机语法》《动

机修辞学》《宗教修辞学》《作为象征行动的语

言》等多部著作。⑤ 在这些作品中，他将话语

视为一种象征手段，认为修辞是构成人类一切

活动和一切动机的基础，从关注象征行为本质

的角度重新阐释修辞的运用机制。作为新修辞

学的开创者与奠基人，伯克被誉为 “当代亚里

士多德”，学界普遍认为他的修辞本质观以及

“戏剧主义”学说最具影响力。

伯克的 “同一性”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

修辞学说对当时主流受众观提出挑战，他用

“认同说”修正亚里士多德的 “劝服说”，促进

沃尔特·翁对修辞本质和受众身份与功能的再

思考，同时伯克 “戏剧主义”学说提供的以角

色扮演构建话语实践者相互关系的观点，启发

沃尔特·翁作者—读者相互虚构关系模型的建

构。第一，伯克认为，作者操纵读者欲望必须

“涉及读者认为可取的东西的使用”，所以劝说

绝不是一种直线的、单向度的行为，而是一种

演说者和听众共同合作以追求同一性的活动，

这促使沃尔特·翁意识到修辞劝服功能的简单

放大，遮蔽语言如何发生作用以及受众在话语

实践中的作用这一更重要的问题。所以修辞学

要确定信息与外部受众与内部受众之间的双重

关系，而目的在于使作者和受众之间建立一种

深刻的认同纽带。第二，伯克将自我视作受众

的观点引发沃尔特·翁对书面文本中的受众

“真实性”问题的探讨。伯克认为修辞者自身

也可以是自己的受众。他指出，人在独自思考

时 “培养某种观念或意象，产生他所希望得到

的效果，在这方面他就被看作是修辞的，就如

他运用愉悦的意象影响外在的听众而不是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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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听众”。① 因而言者也可以将自身视作受众，

经历一种自己被自己感动、自己被自己说服的

过程。沃尔特·翁在 《作者的受众总是虚构

的》一文中提道： “作者为了激起和满足听众

的欲望来实现修辞效果，就必须预先假定受众

的存在，无论假定受众是真实的、虚构的还是

自我。”② 正是对伯克 “自我即受众”观点的延

伸。第三，伯克的角色修辞思想启发沃尔特·

翁作者—读者相互虚构化的关系模型建构。在

《永恒与变化》中伯克提出：“人与宇宙之间关

系的最终隐喻必须是诗意的或戏剧的。”他认为

所有人的身份和人际关系都是通过戏剧形式扮

演具有一定社会性的角色构建的。沃尔特·翁

将该观点应用到具体的修辞话语实践中，其

“互相虚构”的关系理论观点促进学界对作者

和读者如何通过对社会角色的认同和扮演塑造

自我意识的理解。

三、虚构的受众的

理论价值和反思

　　沃尔特·翁 “虚构的受众”观秉持新修辞

学理路，促进了对传统修辞学的受众属性认知

的转变，又在新修辞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了

修辞与传播研究视域和方法的融合，构建了以

媒介技术影响话语实践为核心的修辞传播学范

式，其思想兼具学科意义和理论价值，影响广

泛而深远。

（一）推动受众观念的革新

沃尔特·翁 “虚构的受众”理论观念一定

程度上接受并超越以劝服为核心的古典修辞范

式思想，从受众根本属性和受众与修辞者的关

系两个方面对传统受众观进行革新。

首先， “虚构的受众”概念促进学界对受

众根本属性的再认识。受众概念一直存在于修

辞范式之中，并随着范式转型被赋予构成多样

传播关系的各种角色，在西方修辞学界，受众

主要被诠释为两个概念，一种指古典修辞传统

的受众。作为劝说的对象，柏拉图在 《斐德罗

篇》中呼吁要了解各种类型的灵魂并有针对性

地开展演说。亚里士多德提出必须通过年龄、

财富和地位等特征对其进行分类，他们独立于

语篇之外，“作为活生生的真实存在，受众具有

使其区别于其他人群的具体的、客观的以及可

识别的物质特征，例如受众的年龄、性别、工

作、受教育程度、社会地位等”。③ 这些特征构

成古典修辞传统中受众的本质特征，即真实世

界的具体且外在于劝说活动的客观存在。另一

种则是沃尔特·翁的 “虚构的受众”，即认为

受众是修辞者根据自己的修辞目的而建构出来

的，是非真实的、抽象的，源于修辞者想象力

的存在。从文本之外的客观真实存在变为内嵌

于文本的作者想象成分，从劝服的对象到 “虚

构的受众”，沃尔特·翁的修辞受众观使人们在

对受众根本属性和本质特征的认识的把握上发

生转变。

其次，“作者的受众总是虚构的”理论观

念重构受众与修辞者的关系。以亚里士多德和

昆提良等人为代表的古典修辞学体系构建是以

权力为基础、以劝服为核心的修辞话语模式，

修辞者和受众之间通常被视为一种对立的关

系。正如理查兹所说，“古典修辞学是论争的

产物”，修辞者和受众往往处于言语交锋的对

立状态。卢塞尔·朗 （ＲｕｓｓｅｌｌＬｏｎｇ）也认为，

在古典修辞时期，受众被修辞者视为劝说的对

象，但二者在具体话语实践中所持有的立场截

然不同。④ 即修辞者意在使他人的信仰和行为

服从于自己的意志，而受众对修辞者思想支配

持抵触态度。沃尔特·翁相信受众的阐释能赋

予文本生命力。伽达默尔指出，文本并不是作

者唯一的主观表达，而是一个 “开放性的有

待读者去填补和再创造的符号链”。沃尔特·

翁认识到只有当作者和受众共同参与进来且与

文本发生对话时，文本才存在并具有意义，而

发生对话的条件则依赖于双方的 “互相虚构”

·９７·

文学艺术 虚构的受众：沃尔特·翁的修辞传播观

①

②

③

④

姚喜明：《西方修辞学简史》，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５０页。
ＯｎｇＷＪ．，ＴｈｅＷｒｉｔｅｒｓＡｕｄｉｅｎｃｅｉｓＡｌｗａｙｓａＦｉｃｔｉｏｎ，ＰＭＬＡ，Ｖｏｌ９０，Ｎｏ１，１９７５．
ＯｎｇＷＪ．，ＴｈｅＷｒｉｔｅｒｓＡｕｄｉｅｎｃｅｉｓＡｌｗａｙｓａＦｉｃｔｉｏｎ，ＰＭＬＡ，Ｖｏｌ９０，Ｎｏ１，１９７５．
ＬｏｎｇＲ．，Ｗｒｉｔｅｒ－ａｕｄｉｅｎｃ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ｒ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３１，Ｎｏ２，

１９８０．



或互相扮演具有一定特征的角色实现。在沃尔

特·翁的理论中，作者创造一个语境，被提及

的受众和被援引的受众都是通过相互虚构的方

式以实现说服修辞论证的目标，即在作者和受

众之间建立一种深刻的认同纽带，两者之间是

追求同一的、双向的对话关系。从这一维度

说，沃尔特·翁突破传统修辞学语境中传者与

受众简单的对立关系，丰富二者的关系认识，

提供一种意识内转向分析视角下的作者与读者

关系模型。

（二）构建修辞传播学范式

沃尔特·翁是当代西方修辞学范式转型的

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其 《拉米斯，方法和对话

的式微》与汉娜·阿伦特 （ＨａｎｎａｈＡｒｅｎｄｔ）的

《极权主义的起源》和 《人类的景况》，麦克·

波兰尼 （ＭｉｃｈａｅｌＰｏｌａｎｙｉ）的 《个人化知识》，

肯尼斯·伯克 （ＫｅｎｎｅｔｈＢｕｒｋｅ）的 《宗教的修

辞》被认为是将修辞话语应用于伦理、社会、

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力量等方面分析的开端

著作，这五本书籍的出版成为新修辞学范式出

现和发展的标志性成果。① 在新修辞学范式基础

上，沃尔特·翁将话语修辞实践视作传播学的

研究对象，以修辞的理论和方法为视点，构建

以媒介技术影响话语实践为核心的修辞传播学

范式，其主要包含的两个基本命题具有重要的

影响力。

第一个基本命题 “修辞形式变革与媒介技

术的发展和应用密切相关”，提供了一种传媒研

究的全新理论研究和批评框架，即如何在媒介

时代重新定义修辞，以及重审修辞学在媒介时

代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如在 《拉米斯，方法和

对话的式微》这部著作中，沃尔特·翁通过对

拉米斯及拉米斯主义的研究，论证西方修辞学

和思想史中所发生的 “从强调知识的修辞学转

向强调论证的逻辑学”和 “从听取口头论证转

向书面论证”这两个关键转折是由文字印刷技

术的广泛应用所导致。沃尔特·翁在 《修辞，

浪漫，技术：表达与文化互动研究》中指出，

随着十八世纪末识字率的提升和印刷技术的发

展，修辞的程序化表达传统逐渐呈现视觉化甚

至消亡的趋势。在 《语词的技术化：口语文化

与书面文化》中，沃尔特·翁在古典修辞学和

新修辞学的基础上，引入心理分析方法，探讨

修辞形式、修辞策略和修辞功能在不同媒介技

术主导的文化中呈现出的差异。

第二个基本命题 “修辞传播普遍存在于话

语，甚至所有具有象征性的表象之中”。② 连通

古典与当代修辞学，凸显了修辞在人类生活无

可替代的关键作用，使之摆脱了不同地域、文

化与环境的条件束缚，成为一种紧贴现实，能

够分析社会生活现象以及回应当代文化问题的

批评范式。沃尔特·翁的 《语词的在场》中强

调一个观点，即意义在服从于系统发展之前是

从社会交往和互动中产生的，它不仅是人与人

沟通的方式，是人们创造意义的场所，还是个

人性格融入集体意识的产物，它帮助人们在交

际中探索自我与作为社会化产物的自我，建立

与他人的联系。在 《语词的界面：意识与文化

进化研究》一书中，沃尔特·翁主张将修辞和

传播活动视作是一种建立在生成社会意义基础

上的日常生活实践，聚焦于语言和其他符号如

何构建个体经验、社会和群体认同等议题。在

其著作 《作者的受众总是虚构的》一文中，他

重点关注受众的地位和身份问题，试图重新发

掘受众在文本构成中的作用，体现沃尔特·翁

修辞传播思想的社会认识论导向。

沃尔特·翁的修辞传播范式以修辞的形式

观念为基础，关注受众研究视域下意义生成和

传播机制，并将话语实践者的行为和动机、媒

介文化现象、情感和思维习惯等视为修辞文本，

使修辞的应用场域从劝服交际拓展到日常生活

一切话语实践领域之中。其修辞传播思想在当

代学界得到充分的检验和应用，如在 《媒介、

意识和文化》《时间、记忆和语词的艺术》《口

头传统：沃尔特·翁纪念文集》等论文集中，

收录了一系列运用沃尔特·翁的受众及媒介理

论对传播问题、文本个案和文化现象进行分析

批评的文章，其修辞传播范式为当代修辞学范

式向传播研究的转向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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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沃尔特·翁修辞传播思想的反思

沃尔特·翁的修辞传播思想在当代颇具争

议，大致可以归纳为：一是认为其思想具有较

大的跨越性，缺乏整体的、系统的、清晰的理

论架构；二是指责他所界定的修辞传播研究的

范围过广，缺乏边界意识；三是提出他的哲学

式措辞较为晦涩，难以理解。通过上文的阐述，

其 “虚构的受众”理论观点在以下两个方面还

值得反思：

一方面，沃尔特·翁的 “作者的受众总是

虚构的”观点夸大作者在修辞或传播情境中的

力量。如果根据沃尔特·翁的定义，修辞和传

播建立在一切具有象征性的交流形式之上，是

一种相互协商以获取意义的话语实践，作者与

受众之间就绝不仅是简单的传受关系，必然涉

及受众的自我功能实现及其身份认同问题，那

么受众就难以仅是虚构而成，因而也不能被简

单视作作者想象的产物。约翰·迈尔斯·福利

（ＪｏｈｎＭｉｌｅｓＦｏｌｅｙ）指出，口头传统创作中的吟

游诗人的听众就不止是虚构的，因为在口头传

播模式下双方必须共同处于表达和感知的语域，

保证信息接收的连续性。① 不仅如此，书面话语

实践中受众也可以拒绝扮演由作者提供的角色，

因为在任何特定的互动中，都存在着一种不可

忽视的先验社会性。丽莎·艾德 （ＬｉｓａＥｄｅ）

和安德里亚·伦斯福德 （ＡｎｄｒｅａＬｕｎｓｆｏｒｄ）提

出：“当读者和受众进入一种特定的修辞情境，

不是作为被动的虚构，而是作为预先定义的自

我或类型的自我寻求预先确定的愿望或期望的

满足。”② 沃尔特·翁以强调受众经验主体性弱

化其实践主体性，夸大了作者在话语实践中的

作用。

另一方面，沃尔特·翁的作者与读者 “互

相虚构”关系论未能理论化 “角色”在修辞语

境中的含义并提出具体可操作的实践指导。沃

尔特·翁提出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是由互相

虚构或说具有一定社会特征的角色构建的，但

他在对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问题上的解释过于笼

统。虽然作者可以想象一个 “虚构”的受众，

但其想象仅限于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可识别关系

中的角色类型，这意味着角色扮演本身具有一

种历史、传统以及特定的期望和取向。而沃尔

特·翁忽略这一前提，仅指出受众被要求扮演

角色，但并没有进一步说明其虚构应在何种明

确规则或指示的情况下发展，即没有充分考虑

角色扮演的深层机制。同时，交际必定在媒介

语境中发生，话语实践的效果无可避免地受媒

介形式影响，媒介形式对传播内容以及对人类

思维的影响和塑造具有重要意义，因而对修辞

目的的理解不仅是以推测传播者主观意图的断

言，还须从传播机制的技术层面综合考虑传播

全过程中的综合因素，如双方的知识储备、思

维方式甚至情绪等，而沃尔特·翁未能在给定

的修辞情境中给应该执行的修辞策略提供具体

可操作的实践指导。

结　语

在我国，传播学理论被借鉴到修辞学研究

中是在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③ 相关学术成果主

要为陈汝东、赵丽华、刘涛等学者对修辞传播

理论体系，包括主要理论、问题域、研究范式

的介绍，以及修辞传播这一交叉学科构建和发

展的论述。随着该方面研究的深入，修辞学的

理论和方法也逐渐被引入传播学研究，应用于

电视文化类节目、政治话语、公益广告等传播

问题的实证分析。与国外相关研究的多元化发

展相比，我国目前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在理论挖

掘深度、本土化、接引其他学科资源、回应新

时代问题方面存在不足。而沃尔特·翁的修辞

传播思想提供了观念、理论、方法与应用的借

鉴，对我国修辞传播研究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首先，沃尔特·翁明确了一种围绕 “对

话”核心的修辞传播观念。沃尔特·翁将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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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际视作一种关于传递信息和生产意义的传播

实践，重新确立了修辞学科在知识传递和人际

交流中的重要性。他同时指出：“修辞学与人类

交流本身紧密相关，而不仅仅与信息有关。”①

信息传递具有合目的性的特征，其运行的底层

逻辑仍在于促进人类交流。沃尔特·翁将人与

人之间的对话置于一切交流形式的中心，拓展

了现代修辞学的理论视野，其提出的关键概念

“语词的界面”成为人们理解修辞传播作为人

际对话实践系统的经典隐喻。其次，沃尔特·

翁 “虚构的受众” “口头传统与口语文化的特

征”“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的区分”等理论观

点的提出，是对传统修辞理论的当代阐释。其

修辞传播思想不仅促进了西方传统受众观念的

转变，而且他结合佩里·米勒对 《拉米斯》的

思考、米尔曼·帕里对 《荷马》中口语结构的

研究、埃里克·哈弗洛克对希腊口语与识字冲

突的调查，艾伯特·洛德对口头文学的审查以

及杰克·古迪和伊恩·瓦特对识字的调查，以

强有力的方式构建出一套口语与书面文化定理，

丰富了修辞传播研究的理论资源。再次，沃尔

特·翁构建了基于口头／听觉现象和视觉现象的

修辞和传播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与传统修辞学

家对文本内容的重点强调不同，沃尔特·翁聚

焦于传播实践中那些能够发挥 “接触”功能或

促进 “交际”效果的符码信息或媒介元素的修

辞问题。② 由此构建了一种关注形式与功能的修

辞传播研究范式。最后，沃尔特·翁修辞传播

思想呈现出鲜明的历时性和跨学科性，为我国

交叉学科建设及其理论应用提供借鉴。沃尔

特·翁主张在社会背景下分析修辞传播问题，

将修辞现象、媒介文化现象、传播现象和意识

现象同时作为分析文本和研究对象，引入媒介

如何影响受众感知与思考，塑造个体与集体关

系等新的研究议题，并从符号学、心理学、社

会学等各个学科体系中识别和发现那些能够与

修辞传播学发生对话的理论资源，从整体的角

度探讨语词的技术化发生作用的社会向度和实

践逻辑，使之更加全面、准确地还原拉米斯主

义产生的特定的知识和文化环境，同时摆脱了

关于修辞学历史的传统叙述模式和倾向。这印

证了学科交叉点往往就是研究新的生长点的观

点，修辞传播学作为综合性、跨学科的产物，

其强大的生命力或将使其在应对新传播环境下

的新生态、新领域和新问题，甚至在解决复杂

社会科学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

■责任编辑／张瑞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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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郊区社会：

中国郊区研究的梳理、反思与展望

徐　慧，熊万胜
［华东理工大学，上海　２００２３７］

摘　要：城乡中国时代，郊区既是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布局空间，也是打造新型城乡关系、实现

乡村振兴、探索共同富裕的关键场域，由此引起了研究者们的高度关注。对中国郊区研究进行阶段性

回顾与反思，能为广大城市郊区在新发展阶段探索更高质量的发展提供理论准备。既有研究主要聚焦

于对郊区的概念确定、经济发展机制、乡村发展与振兴、社会治理、生活模式、区域形态及类型比较

这六个核心议题。研究发现，尽管各学科从不同侧面对中国郊区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揭示，但研究者们

都无法忽视的且具有中国特色的经验事实是，中国郊区在体制粘连性、空间融合性与文化一体性的综

合作用下形成了整体性特征。基于此，本文提出了 “郊区社会”的概念，主张建立研究中国郊区的

整体性视角，并初步对接下来的郊区社会研究做了方向性思考，以期为中国城市与郊区研究的本土化

做一些理论努力。

关键词：中国郊区；郊区社会；整体性特征；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５１１（２０２３）０２－００８３－１４

　　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常住人口城

镇化率已经超过６３８９％，相比２０１０年４９６８％

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以及２０００年３６０９％的常住

人口城镇化率，２０年间我国城镇化率实现了高速

增长。①这一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乡村向城市郊区转

化。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还面临着城

乡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农民落户城市意愿

下降等问题。中国的郊区作为城市经济发展的重

要空间，既是打造新型城乡关系的先行区，也是

实现乡村振兴、探索共同富裕的主战场。２０２０年

４月１０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

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城市发展不能只

考虑规模经济效益，必须把生态和安全放在更突

出的位置”，“要建设一批产城融合、职住平衡、

生态宜居、交通便利的郊区新城，推动多中心、

郊区化发展”。这对郊区在完善城市化战略，更

好地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功能，提出了更高

的期待。

在新发展阶段，如何在理论层面上系统认

识中国郊区，并在此基础上探究郊区经济社会

发展对实现更高层次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本

文的研究目标是，通过对既有中国郊区研究的

文献回顾与分析，旨在为中国特色的城市与郊

区研究厘清方向并扫除一些障碍，为郊区地域

空间之上的经济发展、社会治理与生活实践提

供现实指导。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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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郊区研究的整体概况

在中国知网 （ＣＮＫＩ数据库）中，以 “郊区”

或 “城郊”作为全文中的搜索字段、设置词频为

５次进行期刊论文检索 （截至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０日），

初步统计得到国内学界相关期刊论文３６９３２篇。其

中，社会学及统计学学科相关期刊总发文量共计

７２０篇，在各学科的发文量中排名第十二，在总发

文量中占比２０３％。同样按照上述方法，选取

“核心期刊”与 “ＣＳＳＣＩ论文”作为筛选条件，再

次对郊区研究中较高质量的文献①进行检索，各学

科发文总量为１２８８９篇。其中，社会学及统计学相

关期刊论文发文量有４１９篇，在各学科的发文量中

排名第八，在总发文量中占比３２４％。如表１所

示 （笔者自制），当前的中国郊区研究中不同学科

的贡献差异较大，宏观经济学、资源环境科学、

农业经济学、建筑工程学对郊区较为关注，在郊

区研究领域的成果也较多。

相较而言，国外的郊区研究中，社会学学科

对该领域的研究和讨论相较其他学科总体相对均

衡。在 “ＷｉｌｅｙＯｎｌｉ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数据库中，以

“Ｓｕｂｕｒｂａｎ”或 “Ｓｕｂｕｒｂｉａ”作为字段搜索摘要

（截至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０日），结果显示，各学科期刊

论文总发文量有２９１２篇。其中，社会学相关研究

发文量有３９５篇，在各学科的发文量中排名第五，

占比１３５６％。如表２所示 （笔者自制），尽管地

理学、医学、生命科学、经济学这几个学科发文

总量较多，占到了总发文量的７０９４％，但是社会

学相关研究也较为丰富，涉及郊区的都市蔓延、

城郊的经济与就业、郊区贫困化与治理困境、郊

区社区以及居住与通勤行为等多种议题。

表１　ＣＮＫＩ数据库中郊区研究发文量排名前十的学科分布

学科 文献篇数 百分比

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 １９３１ １４９４
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 １７３３ １３４０

农业经济 １７０９ １３２２
建筑科学与工程 １３８４ １０７０

气象学 ５８４ ４５２
经济体制改革 ４５５ ３５２

预防医学与卫生学 ４２５ ３２９
社会学及统计学 ４１９ ３２４

旅游 ３９３ ３０４
人口学与计划生育 ３４８ ２６９

表２　ＷｉｌｅｙＯｎｌｉ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数据库中郊区研究发文量排名前十的学科分布

学科 文献篇数 百分比

地理 ６２４ ２１４３
医学 ５６３ １９３３

生命科学 ４７０ １６１４
经济学 ４０９ １４０４
社会学 ３９５ １３５６
发展研究 ３９２ １３４６
政治学 ３４８ １１９５

健康与保健 ３２５ １１１６
心理学 ３０７ １０５４
地球科学 ３０５ １０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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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学界评定为较高水平的期刊发表的郊区研究文献可能与郊区研究的较高质量文献并不完全一致，其他刊物中也不乏许多相关优质

文献，本文的操作方法存在一定的武断性与风险性，但从操作性的层面上仍然是一种相对有效地辨别较高水平文献的方式。



　　如图１所示 （笔者自制），通过国内外社会

学界对郊区研究期刊文献的年度分布比较发现，

国内外学者对郊区研究的关注存在一个时间上的

先后过程，郊区作为研究对象率先进入了西方学

者的研究视野。国际社会学界对郊区的关注早在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经起步了；在八十年代

初至九十年代中期，学者们对城市郊区关注增

多；随着西方城市郊区化的发展，到了２０００年

以后郊区研究迎来了一个繁荣期，相关研究成果

总体在波动中快速增长。中国的郊区研究与改革

开放之后城镇化历程是高度契合的。二十世纪八

十年代，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瓦解，全国各地的

乡镇企业开始涌现，小城镇的发展使国内社会学

者们开始留意到小城市外围的城乡融合区域，但

这一时期郊区研究的文献成果还较为有限。九十

年代末至二十一世纪初以来，随着党的十五大明

确提出对国有企业实施 “抓大放小”改革战略、

乡镇集体企业改制深化、城市房地产改革、小城

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与推进、国家调整以小

城市为中心的城镇化战略、２００１年中国加入

ＷＴＯ并引入外资等系列对内改革与国内国际市

场开放举措，中国城镇化逐步进入高潮。这一时

期，农民工进城务工人数不断增加，城市发展逐

渐登上中国经济增长的中心舞台。九十年代末以

来，中国郊区研究也随着城市发展与城市化进程

的快速推进，进入一个整体高速发展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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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国内外期刊发文量的年度分布

　　经过对国内外郊区研究概况的初步分析，

除社会学外，许多学科都参与了对郊区的讨论

并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要对中国郊区研究

进行系统回顾与理论反思，就有必要突破学科

的藩篱，以社会学作为基础的学科依据，将对

话的领域扩展至在郊区研究领域有丰富积累的

城市地理学、城乡规划学、政治经济学等学科，

对相关文献进行综合梳理与交叉对话。接下来，

本文将进一步对中国郊区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

全面与深入地梳理与回顾、分析与展望，以社

会学学科与视野为起点，与其他学科重要的郊

区研究成果展开充分的对话与讨论，在尊重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城市与郊区发展的实践立足

点上，为进一步探索具有中国主体性的郊区研

究做一些理论努力。

二、现状：焦点议题与相关结论

（一）“郊区”概念的确定

英文文献中提及的郊区，以城市景观为主，

不太看重行政区划对于区域社会属性的框定，

往往会专指其中的一小片功能区域，如一个连

片的住宅区，或者一个新城、工业园。① 经典的

美国郊区是 “中产阶级聚居地”的住宅片区。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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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美］约翰·Ｊ马休尼斯、文森特·Ｎ帕里罗：《城市社会学：城市与城市生活》，姚伟、王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１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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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在汉语词源上指的是城外的地区，《说文

解字》的解释是 “距国百里为郊。从邑、交

声。”在汉语的语用习惯中，郊区在景观上偏向

于乡村色彩，其所指是整体性的区域，城外毗

邻地带都是郊区，而非仅仅包括地域空间中的

单一功能区。

在西方学术资源影响下，学者们对郊区基

本概念的认定不同，使中国郊区在内外边界的

确定上存在着争议。城市地理学者们出于与国

际接轨的考虑以及研究方法中精确定量测量的

需要，多认为郊区的内在边界是一个稳定的且

核心的城市中心区 （旧城区）。然而从经验上

看，即便在西方城市发展历程中，城市的中心

区也不是长期稳定的，１９８０年法国巴黎以及十

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的２４个大城市都曾发

生过城市中心区和其外围区域的大规模合并现

象。① 社会学者们对郊区内在边界的确定则相对

务实灵活，对郊区边界的划分可以根据研究者

的意图来确定。②

由于西方郊区研究轻行政区划而重功能区

域，这就给郊区外部边界的确定带来了困难。

在中国郊区研究中，即使是主张引进西方郊区

化理论来研究中国城市发展的学者，也并不排

斥根据行政区划来确立郊区的外部边界。周一

星和史育龙曾指出应以城市建成区面积和市区

面积之比来确立城市的郊区大小，③ 卢为民、陈

晓雪、冯健则倾向于将市辖区的边界作为远郊

区的边界。④ 熊万胜对郊区范围的认定思路和周

一星、史育龙接近，提出要将城市建成区以外、

市区以内的地区视为郊区，在其中又可以进一

步区分出城郊区 （城区以内）和市郊区 （市区

以内）。⑤

（二）郊区的经济发展机制研究

对中国郊区经济发展动力与机制的研究主

要来自城市地理学与政治经济学领域。西方经

济地理学对城市由中心到外围的内部结构以及

城市间非均衡的网络结构进行了大量研究，为

中国城市地理学者研究郊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

丰富的理论资源。结合中国郊区发展的本土经

验，国内地理学者们基于圈层结构理论提出了

主要经济联系方向论，⑥ 基于增长极理论提出了

点轴系统理论、网络开发理论、三角增长极理

论、双核结构理论、层级增长极、网络开发理

论等。⑦ 赵燕菁则沿着专业化分工的角度来理解

城市发展，认为核心和边缘之间是不同的空间

分工问题。⑧ 中国城市往往只有一个中心，但在

它的外面有几个次级中心，形成次级多中心的

结构，其中最成功的实践是工业区，这是一种

中国特色的高度专业化的边缘城市形态。⑨

政治经济学对郊区经济发展机制的解释更

具批判色彩。这一流派可以从理论上追溯至恩

格斯晚年对在郊区空间中安排工人居住来缓和

阶级矛盾的批判。瑏瑠 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

通过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反思，从生产关系

再生产的角度来理解空间问题。瑏瑡 大卫·哈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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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及研究进展综述》，《城市发展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１２期。
熊万胜：《郊区社会的基本特征及其乡村振兴议题———以上海市为例》，《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周一星：《主要经济联系方向论》，《城市规划》１９９８年第２期。
吴传清、周晨晨：《增长极理论在中国的新发展：基于学说史视角的考察》，《贵州社会科学》２０１３年第１０期。
赵燕菁：《专业分工与城市化：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城市规划》２０００年第６期；赵燕菁：《效用型增长：边缘地区城市

化模式》，《城市发展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６期。
程慧、刘玉亭、何深静：《开发区导向的中国特色 “边缘城市”的发展》，《城市规划学刊》２０１２年第６期。
［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住宅问题》，载 ［德］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

八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４年，第２３３页。
列斐伏尔在 《空间与政治》中指出，“我们不应该把限于经济学家的那种生产，也就是物品的生产与消费的过程作为参

照，而应该以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为参照”，他提出了两种流通的思想，即土地和住宅市场化的流通是相对于一般商品的流通的第二

种或者是次一等的流通，可以帮助解决一般经济循环中的过剩危机，通过房地产市场带来的城市郊区化，能够在资本主义经济衰退

时发挥空间补救的功能。参见 ［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２６－４４页。



列斐伏尔的基础上创建了更具体的空间政治经

济学，他提出了资本的三次循环的理论。① 之

后，ＬｏｇａｎａｎｄＭｏｌｏｔｃｈ提出的 “增长机器”理

论②以及后来ＣＳｔｏｎｅ对 “增长机器”机制的细

化分析，③ 指出城市增长是各类相关企业和部门

为了追求高额收入结成联盟，通过强化土地利

用，使城市成为增长机器，并突出了其中地方

政府的作用。

对中国城市与郊区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经

历了一个从企业发展到城市发展的转变。改革开

放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热点先是从基层政府主导

并推动乡镇企业发展开始的，“地方政府公司主

义”概念被用于解释这一过程。④ 这一过程中，

发展型的政府体制机制也得到了进一步研究与讨

论，如张五常指出县域竞争体制是最好的经济增

长制度，⑤ 张军、周黎安将地方官员发展经济的

动力解释为 “为了增长而竞争”的发展锦标

赛。⑥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城市政府的中

心工作也从城市管理转向了城市经营。⑦ 在 “经

营城市”的时期，⑧ 有学者关注到地方政府为城

市发展提供足够的空间保证，进行了一系列的行

政区划调整。⑨ 这一时期，城市增长的经典解释

机制是 “以地养地”，即以商业开发养活工业

开发，实现滚动式开发。瑏瑠 张京祥、吴缚龙和马

润潮强调了政府企业化治理、城市增长机器、

二元规制环境等对城市空间重构的重要影响。瑏瑡

沈洁则运用哈维的框架将之解释成双循环模式，

也就是在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通过地方政府

强有力的组织协调，实现了第一循环和第二循

环的同时运转。瑏瑢 还有一些学者在发展本土化的

解释机制方面进行了诸多努力，如曹正汉和史

晋川将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合并起来理解县域经

济发展，认为政府主导下的郊区形成了一种统

分结合的 “双层经营结构”。瑏瑣 还有学者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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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哈维在 《资本的城市化：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历史与理论研究》提出了三次循环理论，即第一次循环是关于商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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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也是一种循环，第三次循环是关于上层建筑内部的自我维持的，比如科技研发和社会治理，第二、三次循环对资本主义的第一次

循环都有补救与缓解作用。参见 ［英］大卫·哈维：《资本的城市化：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历史与理论研究》，董慧译，苏州：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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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析置型重组５０次；尚正永、卢晓旭、张小林和吴启焰以淮安市的区划调整为例来说明区划调整是如何影响城市发展的；张
京祥、范朝礼和沈建法在２００２年较早地对于通过行政区划调整来推动城市化和发展行政区经济的做法提出了批评；纪小乐、魏
建则梳理了与城市化过程密切相关的行政区划调整类型，分析各类型共性的影响机制，给出了建议。分别参见，孙中溪：《我国

大中城市城区重组的演化进程及其机制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８年５月；尚正永、卢晓旭、张小林等：《行政
区划调整对城市地域结构演变的影响———以江苏省淮安市为例》，《经济地理》２０１５年第８期；张京祥、范朝礼、沈建法：《试
论行政区划调整与推进城市化》，《城市规划汇刊》２００２年第５期；纪小乐、魏建：《行政区划调整如何推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
动因、类型与方向》，《齐鲁学刊》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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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地方政府作为经营主体，在其经营层面上，地方政府把所辖区域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规划、开发和经营，以尽可能提高地区经

济的增长速度和地方财政收入；一是私营企业 （包括外资企业）所处的层面，各家企业利用地方政府提供的土地、基础设施、投

资环境等经营条件，开展经营活动，并向政府缴纳土地租金和税费。曹正汉、史晋川：《中国地方政府应对市场化改革的策略：抓

住经济发展的主动权———理论假说与案例研究》，《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４期。



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出发，讨论了发展中的公

平性问题以及发展与道义的关系问题。①

（三）郊区的乡村发展与振兴研究

郊区是城市发展的外围区域，乡村则是郊

区的主体部分。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郊区

乡村基本定位是相对稳定的，且在全国各地有

一致性。进入城镇化时代，在城市的影响下，

各地郊区乡村的面貌差异越来越大。胡序威、

周一星和顾朝林等曾将其发展脉络概括为城市

的扩散与乡村地区城市化两大方面。② 殷文杰则

概括为城市郊区化发展、郊区城市化两大组成

部分，并指出其主要实现路径包括郊区化发展、

郊区乡村城镇化、郊区农村现代化。③ 熊万胜认

为郊区乡村出现了不同于城市郊区化的 “乡村

郊区化”，尽管一些郊区是乡村景观的，但它们

已经被城市体制所覆盖，发展权被城市所统

筹。④ 郊区乡村的发展与振兴，主要涉及乡村城

镇化、农业现代化以及乡村郊区化三个方面。

郊区乡村城镇化研究关注的是在既有大城

镇的城墙根下，乡村实现自我或者就地城镇化

的发展实践与路径。费孝通是研究中国乡村城

镇化道路最重要的学者，一生致力于通过乡村

工业化实现乡村城镇化发展，进而推动城市和

区域经济的发展，最终走通城乡协调发展之路，

实现中国的城乡融合发展。⑤ 目前，学术界研究

郊区的城乡协调发展，关注最多的区域是长三

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的城市郊区，⑥ 关注最多的

城市是上海、北京和南京等大城市的郊区。

郊区农业现代化的理想发展定位，是乡村

作为城市的农副产品供应基地，尤其是蔬菜的

供应基地。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大城市周边的

郊区农业将转型到都市农业，以高附加值的园

艺和经济作物为主，并且追求功能的多元化。⑦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顾朝林研究北京郊区

的农业，观察到郊区农业生产的圈层分布。⑧ 但

出人意料的是，在上海这样的城市郊区农业在

朝向都市农业发展了一段时间后，粮食作物的

面积明显提升，近郊农业的土地生产率和劳动

生产率反而低于远郊，形成了 “逆杜能圈”现

象。⑨ 叶敏、马流辉、罗煊等学者将这种现象解

释为一种地方为了治理外来人口和降低城市化

成本的措施。瑏瑠

有别于城市郊区化与乡村城镇化，乡村郊

区化的核心特征主要指涉的是郊区发展在体制

层面为城市体制所吸纳。大城市的郊区城乡关

系更加紧密，政策的控制和给予都更加丰富，

但无论是控制还是给予，这对乡村发展的自主

性都是一种伤害。瑏瑡 有学者指出，未来上海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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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都市郊区的乡村振兴形态必然会走上一种

输血式扶持、配套式发展和收缩式调整的特色

发展道路。① 也有学者通过对北京郊区３８８５个

村庄的数据进行分析，认为郊区乡村也不能一

概而论，需要分类推进。② 不少学者已经发现，

郊区农村在发展乡村旅游方面具有优势。③

（四）郊区的社会治理研究

从社会的空间结构层面考察，郊区的空间

分异与社会分化具有高度联系。中国郊区中除

了有与欧美国家相似的以阶级、族群等因素聚

合而形成的空间隔离外，也存在政府有意的空

间混合。城乡流动开通之初，市民和农民的身

份区隔还曾影响郊区空间分异，空间分异的歧

视性大大降低之后，户籍制度对农民已具有保

护性。④ 阶级和土客之分也是研究郊区社会空间

的重要维度。⑤ 相比城市地理学和城市生态学

家，社会学者更多地采用人类学的方法，将关

注的焦点集中在郊区中的微观社区，如有学者

曾注意并描述了郊区乡村中的同乡聚居现象，⑥

有学者注意到了郊区乡村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

城乡结合部社区、过渡型社区及其混住化状

态等。⑦

郊区社会的治理研究，除了对这一地域空

间中社会问题的关注，还涉及对这一地域的郊

区化过程的治理，⑧ 包括治理体制、治理内容和

治理机制等多个方面的内容。由于郊区社会处

于城镇化的活跃地带，郊区社会的治理架构受

到郊区社会产业发展和人口流入的持续影响，

特别是从乡村社会向郊区社会转型中涉及治理

架构和行政建制的调整。为了解决郊区社会中

大镇治理的 “小马拉大车”的问题，一些研究

在郊区化治理过程中探索大镇设市、⑨ 镇级

市、瑏瑠 撤镇设市瑏瑡等。不少学者在研究中也涉及

对一些地方郊区治理创新实践的总结，如广东

省２００９年提出了 “富县强镇”的创新举措，江

苏在２０１０年后在苏南地区选择一些经济发达镇

进行了强镇扩权改革，北京探索了 “街乡吹哨，

部门报到”的社会治理创新，上海郊区发展出

了析出街道、镇管社区和基本管理单元，瑏瑢 山东

创新出了作为准行政组织的管区制瑏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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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区的社会治理机制探索方面，一些研究

者发现了针对郊区的外来人口采取 “以外管

外”的治理机制；① 对城乡结合部的动迁安置

社区采取居村联动、层级吸纳的治理机制。② 网

格化管理和技术赋能也成为创新郊区治理的重

要手段。③ 在郊区创新治理机制、实现基层治理

现代化的进程中，强化基础治权十分关键。④ 同

时，技术性治理与社区性治理的整合等多种治

理工具并用的创新，⑤ 对于郊区治理机制创新的

意义也十分重大。

（五）郊区的生活模式探究

郊区的生活模式研究涉及这一地域空间之

上个体或群体的生活方式与状态，相关研究问

题涉及郊区农民的生计和家庭生活模式，失地

农民权益和农民市民化问题，外来人口的社会

融入等。夏璐以家庭为单元分析中国人的城镇

化行为指出，家庭单元会为了满足子女上升发

展的需求、家庭长远利益而暂时降低对其他需

求的满足，形成对家庭支出优先次序的安排，

进而导致城镇公共服务发展与空间集聚特征的

变化。⑥ 高更和通过郊区农民生计模式的研究指

出，郊区农民的就业距离会比较近，进而呈现

出一种本地化的生活空间形态。⑦ 早出晚归

（白加黑）或者周末回家看望父母 （五加二）

的两栖化形态在郊区比较常见。⑧ 在郊区，年轻

人的通婚距离也比较近，双方父母家庭之间的

互动关系更加制度化，也更讲究平等，在一些

地方出现了不嫁不娶的 “两头婚”现象。⑨ 杜

鹏则发现，郊区农民的父代经济实力强，子代

如果就业不佳，就更容易发生 “啃老”现象。瑏瑠

失地农民现象也集中在郊区。在城市化的

初期，补偿不到位的情况比较普遍，这个过程

中难免会发生抗争。瑏瑡 折晓叶研究了失地农民的

“韧武器”，当农民面对不确定的生存和保障前

景时，会坚持固守一条 “转换生计，持续保

障”的独特公正底线。瑏瑢 文军则认为，农民市

民化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不仅是农民

社会身份和职业的转变或农民居住空间的地域

转移，而且是一系列角色意识、思想观念、社

会权利、行为模式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是

农民角色群体向市民角色群体的整体转型过

程。瑏瑣 童星等认为，拆迁对郊区农民而言也未必

都能顺利完成和接受，可能涉及被动或强制性

的市民化过程，也可能带来失地农民自我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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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调、转型的不安全感等城郊农民市民化的

障碍。①

外来人口的生活状态是郊区生活方式的另

一个重要方面。杨菊华通过对外来人口社会融

入状态的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总体社会融入

水平一般，且各维度地融入状况差别较大，推

进融入既需要个人的努力，更需要消除歧视、

排斥的制度障碍，以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社

区氛围。② 陈成文、孙嘉悦通过对社会融入与社

会融合视角的区分，认为社会融合是一种社会

公平的视角，这是对社会排斥的一种否定，而

社会融入是一种市民化的视角，是对不彻底的

城镇化融入的一种反思。③ 混居性的郊区社区，

可能以 “落脚社区”的方式为外来人口提供

“落脚城市”的微观路径。④

（六）郊区的区域形态及类型比较研究

不少国际比较的研究都非常重视中国城市

和郊区的发展经验，倾向于从城市郊区化的框

架中看待中国郊区的发展经验，以城市化模式

来对郊区进行分类。西方学者的比较研究通常

是在发展中国家、东亚或社会主义这些类型化

的框架中提到中国郊区。⑤ 马克·戈特迪纳和

雷·哈奇森在 《新城市社会学》一书中开辟专

栏，专门介绍中国的城市化发展。⑥ 布莱恩·贝

利区分了北美、西欧、第三世界和社会主义城

市四种城市化模式，讨论了美国的逆城市化、

英国的新城和第三世界的外围城市聚落。⑦ Ｋｎｏｘ

和ＭｃＣａｒｔｈｙ对中国城市的描述侧重点和贝利的

《比较城市化》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更注意它

的集中性和组织性，包括今天中国对于城市中

心区的维护和改造。⑧ 基于经验获取的便利性，

一些华人学者试图从经验本身出发进行国际比

较研究，如有学者提出 “后郊区化”概念工

具，解释探究中国郊区的发展实践和世界其他

郊区发展的异同；⑨ 有学者以南京郊区的高新开

发区说明中国郊区的活力和创新力，对东亚郊

区通常的Ｄｅｓａｋｏｔａ景象提出了挑战；瑏瑠 有学者通

过２０１０年的数据研究了上海郊区居民居住的空

间分异，发现体制因素要比收入差距更能解释

居住的空间分异，得出了社会主义城市结构的

顽强性的结论。瑏瑡

中国郊区面积广大，且由于地方社会、中

心城市的差异性而日益呈现出多样性色彩。从

城市性质出发比较城市郊区：作为政治中心和

国际化大都市的北京，城市面积扩大，外来人

口多，郊区具有聚合、疏解、生态和发展功

能；瑏瑢 上海作为市场导向的特大型国际化都市，

通过户籍制度、集体土地所有制和经济发展体

制对郊区乡村人口、土地、发展机会和下派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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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进行全方位管控，体现为城乡紧密型形态。①

从地域出发比较地方郊区：依托于中心镇、利

用产业集群较为成熟的苏南浙北郊区，系统推

进 “户籍、土地、行政管理体制、社会管理体

制、投融资体系、财税体系”等六大关键领域

的改革，大力地推进人的城镇化；② 在城乡混合

发展的珠三角城市郊区，地方政府以重构基层

行政管理体制的方式，通过 “村改居”项目打

破城乡分割、实现政经分离，将城市社会管理

模式引入农村；③ 以湖北、湖南、河南等地为中

心的中部地区郊区研究中，学者们分析了产业

发展、土地利用和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等问题，

体现了以城市经济增长为中心，兼顾郊区农村

发展的思维，但地方政府尚未就城乡融合发展

形成系统思路与举措；④ 西南地区成渝城乡一体

化发展模式下，呈现着政府强力盘活土地资源，

以土地增减挂钩项目推进 “农民上楼”的

实践。⑤

三、评述：学科反思与经验共识

（一）学科反思：社会学的郊区研究局限

高度城市化的中国社会中，郊区是一个被

城市发展扰动最为严重的社会区域，作为一个

以表达社会为己任的学科，社会学在这方面的

努力其实还较为有限。从学科比较中可以发现，

社会学学科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无论是从

发文总量还是从核心期刊或 ＣＳＳＣＩ刊物中较高

质量的文献数量而言，国内社会学界对郊区的

研究探讨也相对有限。从研究内容来看，当前

社会学对郊区研究最有深度的领域主要集中在

城市化进程、郊区经济发展机制、乡村城镇化

以及郊区社会治理等方面。

实际上，社会学学者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末就提出建立 “城郊社会学”，⑥ 然而多年以来

郊区研究的进展仍然不能称得上令人满意。早

在十九世纪末，随着社会学的发展中心转移至

美国，芝加哥学派成了美国社会学发展的第一

个中心，伴随美国社会城市化的发展与相应社

会问题的出现，城市社会学、农村社会学等细

化的社会学学科分支也逐渐出现。中国的近代

化过程中，广大的乡村成了社会问题与矛盾的

尖锐所在，较早引起了梁漱溟、吴文藻、潘光

旦、费孝通等不少本土学者的关注，农村社会

学本土化的过程开展得也较早。然而，在具体

分支学科的分析视野下，无论是城市社会学还

是乡村社会学，对中国郊区的关注都较为有限。

乡村社会学很少区分郊区乡村和一般乡村，且

对郊区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其中的乡村部分；

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又过于局限于城区社会与生

活，没有灵活地运用政治经济学分析来解释中

国的总体性郊区发展实践。

另外，乡村社会学对城乡结合部的研究成

果已相对丰富，但社会学对城乡结合部及其边

界的认识仍然是相对暧昧的。更多研究是将城

乡结合部作为理解与剖析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社

区或乡村社会深刻转型的背景或场域，而缺少

对城乡结合部这种位于城乡中间地带的整体性

郊区的解释与分析。以传统的乡村社会形态作

为展开社会学想象的起点，乡村社会学对城乡

结合部的关注更多地集中在郊区的乡村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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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城乡结合部之外的远郊地域就当作一般乡

村来看，因而对城镇化过程郊区的总体性及其

内部差异性特征的揭示相对有限。

城市社会学同样也将注意力止步于城乡结

合部。与农村社会学相似，城市社会学也没有

注意到城市或乡村景观之下城市体制的渗透，

而采取了简单化的方式，直观地看待城乡差异

或结合。城市社会学的关注重点仍然是城市中

心论，没有灵活运用西方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

解释中国城市的空间发展实践。实际上，在一

般市场经济条件下，空间生产是城市发展的一

般规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政府更

是积极主动地运用空间生产规律的主体，“掌握

了经济发展的主动权”，① 服务于社会主义的价

值目标。②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城市和郊区发

展建构具有解释力的范式，中国城市社会学的

本土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经验共识：中国郊区的整体性特征

梳理发现，不同学科从不同侧面都对中国

郊区进行了勾画与解释。要建构对中国郊区具

有积累性意义的理论解释谱系，为多学科的郊

区研究提供开放且有效的讨论空间，关键性的

工作在于从不同学科对中国郊区的差异性研究

取向中，探究是否存在着基本的研究共识。本

文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希望通过对多学科郊

区研究成果的分析，将不同层次不同面向的这

些郊区研究成果统合在一个解释框架中，从而

为后来的研究者们进一步在一个相对清晰的方

向上探究中国特色郊区的特征或属性做一些理

论准备。从中国郊区发展的实践出发，以及通

过学者们在中外郊区研究的比较中发现，对中

国郊区的研究不能忽视的是其整体性特征。具

体而言，中国郊区的整体性是这一地域在城乡

之间的体制粘连性、空间融合性与文化一体性

的综合作用中实现的。且这三种维系中国郊区

整体性的机制是既保持着来自传统的历史惯

性，又在当代中国有了新的发展并发生着广泛

影响。

体制粘连性。中国的地方行政体制纽带维

系着郊区地域的整体性。这是郡县城市体制的

遗迹，传统的中国城市属于地方，传统城市是

政治性、军事性与消费性的，依赖周围乡村的

农业剩余供养；③ 随着市管县体制的确立，郡县

制城市体制发展成为 “城市地方体制”，今天

的地方属于城市，城市对所辖区域的影响力越

来越大，城乡关系的总体紧密程度增加。④ 一方

面，随着经济发展权上收，同一个行政区域内

的城市按级别发展，城市发展需要从区划内的

周围郊区、甚至更远的腹地乡村汲取能量；另

一方面，随着行政区首府城市的发展，行政区

内部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城市周围的乡村越来

越具有城市郊区的性质，城市反哺乡村的资源

与福利分配也是以行政区划为界。地方政府在

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主导作用是以行政区划为

边界展开的，郊区正在发生行政地域功能化的

现象，形成了 “行政区经济”。⑤ 在这一过程

中，无论郊区在空间形态上表现出更多的城市

景观或乡村色彩，郊区地域都在城市整合郊区

的过程中通过行政体制覆盖与影响被进一步整

体化了。在城镇化实践中，倚重行政区划及其

调整来确定城市地域富有中国特色。

空间融合性。人类社会系统在空间上具有

连绵性，表现在城市附近就存在一个 “城乡连

续统”，⑥ 郊区属于这个连续统的中间一段。中

国自唐宋破城开店以来，逐渐在城郊地区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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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城—镇体系”传统，到了明清时期尤其在

江南地区发展出了大量处于 “城市之尾、乡村

之首”的市镇，成为城乡之间一个模糊地带。①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处于现代化初始阶段，

农业的战略重要性强，工业的国际竞争力较弱。

在这一背景下，小城镇周围的乡村工业率先发

展起来，既便于国家提取农业剩余，又方便工

业生产就近获取农村劳动力和生产原料。这种

小城 镇 郊 区 的 城 乡 融 合 形 态，在 麦 基

（ＴＧＭｃＧｅｅ）对东南亚乡村就地城镇化的经

验中被概括为 “Ｄｅｓａｋｏｔａ”，② 在中国城镇化经

验中被概括为立足小城镇发展，“村村像城镇，

镇镇像农村”的中国城乡发展道路。③ 也有学

者指出，这种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城乡混融

状态并不是东南亚或中国特有的，而是后发国

家在国际市场中为获取相对竞争优势而采取的

策略。④ ２０００年以后，随着中国城镇化战略转

向发展与经营大城市，⑤ 城郊地区在政府主导下

进一步成为城市的经济发展空间，同时在市场

作用下自发地成了市民化的本地农民、外来务

工人口、市中心弱势群体理性选择下的混住空

间。有别于欧美国家郊区功能区分散且城乡空

间区隔明显的经验现实，中国城镇传统的影响

与当代政府主导下的郊区，呈现着空间融合与

社会混合形态。

文化一体性。相比于西方城市以及城市文

明对国家的重要性，中国城市及其所代表的文

明形态并不在以农业社会为基础的价值形态中

占优势或主导，反之，“中国文明的乡村成分或

多或少是均一的，它延伸到了中国文明所及的

每一处地方”，“规定了中国的生活方式”。⑥ 这

种中国城乡文化一致性在变易中保持着延续性，

即使到了晚清中国被迫打开国门，传统城市体

制受到冲击的情况下，城乡文化一致性在通商

口岸中仍有顽强表现。⑦ 处于城乡之间的郊区地

带，历史上更多的是在城乡文化一体性中呈现

出乡村文明的色彩。到了当代中国，尤其是改

革开放以及中国城镇化发展进入新世纪的高潮

以来，郊区是城乡联系的密集地域。在市场、

社会等开放的系统环境中，传统乡村社会或集

体化时期乡村社会的保守性，在郊区乡村表现

得并不稳固，农民生活也随着城市文化的变迁

而快速转型，进而可能在人的城镇化过程中向

城乡一体转化。⑧ 这突出表现在郊区农民市民化

的快速推进，以及城郊乡村生活受到城市现代

性的巨大冲击，如消费文化、网络文化由市中

心逐渐向外的渗透与辐射等。

四、展望：迈向郊区社会的研究

随着城乡关系的紧密化，城市周边的乡村

发生了从乡村到郊区的转型。郊区也在体制粘

连性、空间融合性与文化一体性的综合作用中

从功能性地域向整体性社会演变，呈现出中国

特色的郊区社会形态。 《乡村振兴规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指出，城郊融合型村庄在治

理上体现城市水平，能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实

践经验。这对学界认识与解释郊区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中国的郊区研究不能仅停留在对特定

区域中发生的具体问题进行解释的特殊性层面，

更应积极探索通过郊区建设为迈向更高水平的

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一般性思路。尤其随着中国

进入到发展新阶段，在借鉴西方的路子变窄之

后，中国郊区研究亟须有更多的内向探索，在

制度自信时代建立自我反思，以指导下一步的

发展实践。中国郊区研究的本土化推进，或许

可以首先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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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展 “郊区社会”的概念工具

国际学界的郊区研究， “郊区”概念指涉

的是实体地理和经济上相对分散的功能地域。

这使得汉语的 “郊区”一词在学术交流中扩大

了内涵，从而拉开了中国经验之间的距离。地

理学和规划学从关注城市出发而关心作为具体

的物理空间形态及其功能的 “郊区”，而社会

学从专业特长出发理解郊区及其性质，更关注

的是 “郊区社会”。我们需要基于中国郊区发

展的实践经验，建立与明确社会学进行郊区研

究的基本对象和基本概念———郊区社会，发挥

社会学解释郊区的学科优势，形成与地理学、

规划学等其他学科解释郊区的有效对话。国际

化 “郊区”概念中所忽视的按照行政区划划定

的行政性郊区，却是一个历史感极其厚重的本

土社会事实。学者们没办法轻易地降低它的意

义，只能找到更合适的切入角度聚焦中国郊区

的整体性特征。

“郊区社会”代表了特定的地域社会，对

于社会学的研究来说，这一概念将郊区空间更

加直接地从整体性视角理解为一种与城市社会

和乡村社会并列存在的社会形态。有学者经过

计算指出，中国郊区社会的面积已经超过 ２００

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超过４亿，① 因而这类地

域社会在规模上应该得到各方面的重视。当前，

从整体性 “区域”或者 “地域”学科视角与问

题意识出发理解郊区社会的观点，至少已经通

过两种路径进入社会学，一个是田毅鹏引介的

日本地域社会学，② 另一个是从城市社会学向都

市社会学转型过程中发生的从整体空间理解郊

区的倾向。但两种学术思想的在学界传播和发

展都还需要时间。

（二）在地方社会中理解郊区社会

只有重视从行政区划的角度来理解地域或

区域的时候，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的郊区社会

经验，尤其是注意到同一个区划内部的上层建

筑对于社会形态的总体性塑造。而关注上层建

筑对于社会形态的塑造恰好是社会学相关学科

的长项。基于此，社会学要深入剖析郊区社会

的内在机理，就需要基于一个更宏大的地方社

会视野，在一个城市地方体制覆盖的完整行政

地域空间中展开研究。在地方社会中理解郊区

社会，有许多问题都值得研究者们进一步关注，

如乡村的郊区化 （城市体制对于乡村社会的深

度覆盖）、郊区区划和发展规划的调整、郊区发

展实践中的城市和企业的统分结合、发展权在

整个城市区域内的空间分配 （尤其是地方政府

建构繁荣市中心的努力）、与外来人口有关的高

强度社会治理、促进郊区乡村生活方式快速城

市化的生活治理、郊区乡村集体经济的发展等。

中国郊区社会是郡县城市传统、工业化城

镇化的一般体制机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这三大制度丛共同作用而成的复合体。除了行

政体制上层建筑的影响，城市对郊区社会的影

响也应该得到更深入的研究，相关议题有不少

存在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如郊区的聚落形态与

社区类型、居住的空间混合实践、外来人口的

社会融入和融合问题、农民市民化问题、郊区

特殊的家庭再生产模式与城镇化实践、城市郊

区的乡村振兴等。

（三）推动郊区社会的类型比较研究

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决定了郊区研究的新任

务。郊区作为最有条件实现中央提出的高质量

发展、城乡融合发展、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等

目标的地域，学界有必要在其快速发展的转型

实践中，加强理论探索以提炼中国郊区经济社

会发展的规律。在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的时代，

我们要走好自己的路就必须强化内向探索，强

化对自身经验的反思，尤其需要在深入郊区社

会的内部结构中，打开郊区社会的丰富内涵，

强化类型比较研究，积累对中国郊区社会的总

体性认识。

中国的郊区社会有其特定的地域社会形态

及特征。一方面，作为城乡交融的区域，郊区

社会是城市社会系统的外围部分，因此具有系

统上不完整性；另一方面，由于行政区划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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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发展控制和福利分配的地方性，郊区社会又

具有整体性和统合性。这种地域社会的复合型

特征，表现在：（１）郊区存在多种多样的经济

单元，包括老城镇、边缘城市、新城、工业区、

大学园区、农业园区或其他功能区域，乃至孤

立的企业等；（２）在聚落体系上，中国的城市

市中心基本都位于中心城区，而郊区是多中心

的 （可能包括多个老镇、新城或边缘城市）且

是多层次的 （包括一个城、中心镇、一般集镇、

行政村和自然村的聚落与社区体系）； （３）在

空间层面上，郊区存在有近郊和远郊的区别，

其具体形态表现并不一定就是理想的同心圆结

构，它也可以按照扇形、多核心或者是蔓藤城

市结构等发展。这些郊区社会的组成要素及其

组合形式，构成了中国复杂多样的郊区社会。

在一定地域空间上对郊区社会展开纵深研究需

要将其中各种的复杂要素与结构层次纳入考虑。

在进行横向类型比较过程中，学者们一方

面要注意辨别前人研究中出于经验获取便利性、

案例研究的典型性、官方数据权威性或者学科

研究的公认性等考虑而选取的研究资料，平衡

与确立进行类型比较的标准；另一方面，郊区

的类型比较研究也要充分考虑到中国郊区功能

分化但制度连续、多中心且多层级的结构性特

征，在区域比较的过程中进行恰当的控制变量

以确定郊区社会的可比性。

在进行纵向类型比较过程中，学者们关注

一定地方的郊区到郊区社会演变的历史过程，

需要注意到城市体制、地方行政体制、土地制

度等因素对外围乡村地域的制度性辐射与粘连

性作用。同时，郊区社会是中国城市外围地域

在现代化过程中转型的结果，在对这一地域社

会进行历时性研究，还需注意在生产力水平与

流动性程度不高的传统社会中，地域社会是在

一种互动有限、相对孤立的状态中维持其独特

性的；而在现代社会中，任何地域系统都是更

大社会系统的部分，郊区社会的特征更多地表

现为互动与交流形成的一体化差异而非过去的

分隔性差异。

■责任编辑／宋雨桃

ＴｏｗａｒｄｓａＳｕｂｕｒｂ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ｕｂｕｒｂ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ＸＵＨｕｉ＆ＸＩＯＮＧＷａｎｓｈｅｎｇ

（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２３７，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ｔｈｅ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ｅｒａｏｆＣｈｉｎａ，Ｃｈｉｎａｓｓｕｂｕｒｂｓａｒｅｎｏｔｏｎｌｙ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ｌａｙｏｕｔｓｐａｃｅｆｏｒｕｒｂａｎ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ｂｕｔａｌｓｏａｋｅｙｆｉｅｌｄｆｏｒ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ｎｅｗ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ｒｕｒａｌ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ｗａｙｓ
ｔｏｓｈａｒｅｄ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ｗｈｉｃｈｈａｓａｔｔｒａｃｔｅｄｇｒｅａｔ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Ｔｈｅ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ｄ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ｕｂ
ｕｒｂ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ｓａ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ｐｒｅｒｅｑｕｉｓｉｔｅｆｏｒ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ｈｉｇｈ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ｓｕｂｕｒｂｓ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ｔａｇｅ．
Ｔｈｅ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ｓｔｕｄｉｅｓｍａｉｎｌｙｆｏｃｕｓｏｎｓｉｘｃｏｒｅｉｓｓｕｅｓ：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ｂｕｒｂｓ，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ｍｅｃｈａ
ｎｉｓｍ，ｔｈｅｒｕｒ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ｔｈｅ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ｓ，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ｆｏｒｍａｎｄｔｈｅｔｙ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
ｐａｒｉｓｏ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ｈｏｌｄｓｔｈａｔ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ｈａｖｅ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ｓｕｂｕｒｂｓｔｏ
ｖａｒｙｉｎｇｄｅｇｒｅｅｓｆｒｏ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ｓｐｅｃｔｓ，ｔｈｅ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ｃａｎｎｏｔ
ｉｇｎｏｒｅｉｓｔｈｅｏｖｅｒａｌ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ｓｕｂｕｒｂ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ｒｏｌｅｏｆ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ａｄｈｅｓｉｏｎ，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ｉｓｂａｓｉｓ，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ｐｕｔｓｆｏｒｗａｒｄ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ｓｕｂｕｒｂ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ｓｔｈ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ｍｅｎｔｏｆａ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ｆｏｒ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ｓｕｂｕｒｂｓ，ａｎｄ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ｉｌｙｍａｋｅｓｓｏｍ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ｆｕ
ｔｕｒ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ｓｕｂｕｒｂ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ｍａｋｅｓｏｍ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ｅｆｆｏｒｔｓｆｏｒ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ｕｒｂａｎａｎｄｓｕｂｕｒｂ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ｈｉｎａｓｓｕｂｕｒｂｓ；ｓｕｂｕｒｂ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ｖｅｒａｌ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ｖｉｅｗ

·６９·

云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２２卷·第２期　　　　　　　　　　　　　　　　　社会学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８－０６

基金项目：本文系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 “云南培育壮大市场主体、打造全国一流营商环境研究” （项目号：ＺＤＺＢ

２０２２０６）、云南大学人文社科项目 “海外中资企业成长的环境激励研究”（项目号：２０２１ＹＮＵＧＳＰ０３９）、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

目 “女性返乡创业助推云南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研究”（项目号：ＹＢ２０２１０１４）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张建民，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窦篧，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东道国营商环境与中国 ＯＦＤＩ
———基于双边政治关系的门槛效应分析

张建民，窦　篧
［云南大学，昆明　６５００９１］

摘　要：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越来越多地受到东道国营商环境与

双边政治关系的影响。基于２００３—２０２０年我国对 “一带一路”沿线４９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分析东道

国营商环境对中国ＯＦＤＩ的影响以及双边政治关系的门槛效应。结果显示，东道国整体营商环境对中

国ＯＦＤＩ具有积极影响，具体到营商环境的分项指标，结果存在一定差异性；双边政治关系在东道国

营商环境对中国ＯＦＤＩ的影响中存在门槛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高收入、低收入国家依次通过单一

门槛、双重门槛检验。最后，为进一步推动中国ＯＦＤＩ高质量发展，提出开展营商环境中介服务、优

化双边政治关系、推进贸易与直接投资协同发展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ＯＦＤＩ；东道国营商环境；双边政治关系；门槛效应；一带一路

中图分类号：Ｆ１２５４；Ｆ８３０５９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５１１（２０２３）０２－００９７－１２

引　言

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对

外直接投资 （ＯＦＤＩ）是建设开放型经济的重要

内容，也是我国经济与全球经济融合的重要方

式。随着 “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我国

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环境、营商环境与政策体

系不断优化，多边务实合作全面深化。２０２１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 “一带一路”建设

座谈会上强调，通过共建 “一带一路”，提高

了国内开放水平，拓展了对外开放领域，为新

形势下稳步开展健康、绿色、数字等新领域合

作，培育合作新增长点以及高质量推进对外直

接投资指明了方向。２０２２年， 《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 （ＲＣＥＰ）正式生效，给中国—

东盟对外投资注入新的动力，但近年来国际形

势风云突变，中美贸易摩擦、单边保护主义、

科技革命、气候变暖、疫情防控等问题使 “一

带一路”建设面临的环境日趋复杂。新形势下，

我国同南亚、东南亚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ＯＦＤＩ是否会受到东道国营商环境和双边关系

的影响，以及要如何进一步加大对 “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力度，建立境外

投资项目风险防控体系，是促进疫后经济复苏

的关键，也是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话题。

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２１年我国对外投

资合作平稳发展，呈现出对 “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投资增长较快、对外承包工程大项目增多、

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成效显著等特点。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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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２０２１年，我国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

融类直接投资 ２０３亿美元，同比增长 １４１％，

为促进我国与 “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合作及东

道国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前景广阔，尤

其是制造业正成为中国ＯＦＤＩ的重点领域。企业

作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的主力军，面临着东道

国 （地区）政策法规、营商环境的潜在影响及

双边关系变化的风险，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

冲击下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因素，营商环境、双

边政治关系等因素呈现出复杂性和国别异质性。

在此背景下，研究东道国营商环境影响中国

ＯＦＤＩ过程中双边政治关系的作用，有助于优化

中国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分布，保

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进而促进我国 ＯＦＤＩ

高质量发展。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回顾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涌现了大量

探讨东道国相关因素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

关系的文献，国内外学者多是从政治、经济、

制度等宏观层面来考量东道国制度环境与母国

ＯＦＤＩ之间的关系。有学者将东道国经济制度变

量作为解释影响对外投资的核心因素，并通过

实证研究发现，经济制度对ＯＦＤＩ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即中国ＯＦＤＩ的投资倾向于开办生产程序

高效、资本进出自由和物价稳定的国家。① 在制

度环境方面，一种观点认为制度环境质量是对

外投资的重要决定因素，尤其是欠发达国家或

法律等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降低了吸引外商

直接投资的可能性。② 另一种观点认为，制度环

境质量提升能够明显增强企业的自主性，进而

减弱技术引进的政府作用。③ 近年来，有学者开

始关注营商环境等微观因素对中国 ＯＦＤＩ的影

响，并就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营商环境

是制约企业经营行为的客观要求，是商事主体

进行营业活动所面临的外部条件。“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营商环境是促进中国ＯＦＤＩ的决定因

素，④ 优化营商环境需要以 “共商、共建、共

享、共治”的双边关系为保障。⑤

双边政治关系是国家之间互动的基本形式，

其建构和变迁的过程是国家之间最为基础和根本

的互动模式和交往样式。随着 “一带一路”倡议

的深入推进，我国与沿线国家的双边政治关系快

速发展，ＯＦＤＩ出口创造效应也进一步提升。⑥ 有

研究表明，中国 ＯＦＤＩ趋于偏好双边政治关系

好、制度风险高的国家，⑦ 对于制度风险高的东

道国，其良好的双边关系作为一种替代性制度

安排，能够减弱企业在东道国经营的不确定性，

进而促进对外直接投资。⑧

现有研究往往多是探讨双边政治关系或东

道国营商环境与ＯＦＤＩ的单向关系，较少基于双

边政治关系视角下探讨营商环境对 ＯＦＤＩ的影

响。由于营商环境与双边政治关系有着密切联

系，仅从营商环境等制度因素入手并不能很好

地解释其对中国ＯＦＤＩ的影响机理。为了全面认

识中国ＯＦＤＩ，还须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

析营商环境、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ＯＦＤＩ的影响

效应。基于此，本文聚焦东道国营商环境与中

国ＯＦＤＩ的关系，基于 “一带一路”沿线４９个

国家的面板数据，运用 ＬＡＳＳＯ（Ｌｅａｓｔ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Ｓｈｒｉｎｋａｇｅａｎｄ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ｐｅｒａｔｏｒ）筛选主要变

量，并在此基础上，重点考察双边政治关系对

营商环境影响的门槛效应。整体上采用实证思

路开展研究，以揭示双边政治关系如何在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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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对中国ＯＦＤＩ的影响中产生作用，更好引导

中国企业在南亚、东南亚等 “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投资，同时为促进 “十四五”时期我国

改善国际化营商环境和优化对外政治关系提供

参考和建议。

相较于现有文献而言，本文可能的边际贡

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应用美国

传统基金会世界经济自由度指数 （ＩＥＦ），探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营商环境与中国 ＯＦＤＩ之

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为后文的门槛效应检验提

供支撑。第二，将东道国营商环境、双边政治

关系与中国ＯＦＤＩ纳入同一框架，以双边政治关

系作为门槛变量，阐释了东道国营商环境与中

国ＯＦＤＩ间的非线性关系。第三，不同于以往文

献直接利用人为设定的变量对营商环境与 ＯＦＤＩ

的关系进行检验，采用 Ｔｉｂｓｈｉｒａｎｉ（１９９６）提出

的ＬＡＳＳＯ方法筛选相关变量，以剔除不重要变

量和提高模型解释力。

（二）研究假设

１东道国营商环境与中国ＯＦＤＩ

关于营商环境影响中国ＯＦＤＩ的效应，现有

研究尚未形成一致结论。一种观点认为，营商

环境对中国ＯＦＤＩ无显著的促进作用。东道国制

度环境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正向促进效应并

不显著，制度质量与中国对 “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ＯＦＤＩ具有负影响，① 中国企业 ＯＦＤＩ甚至

更加倾向于到营商环境总体情况较差的国家，

健全的法律制度以及强有力的投资者保护对中

国企业 ＯＦＤＩ具有负向影响。② 另一些观点认

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竞争是制度环境和供

给的竞争，东道国为了吸引高质量外资，应注

重营造国际认同的营商环境。营商环境作为经

济建设的关键影响要素，反映了各地区政治制

度、经济制度的综合水平，③ 可显著促进地区经

济发展，而东道国更好的营商环境则会吸引更

多ＯＦＤＩ的流入。④ 根据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经

济环境、文化环境和制度环境等区位因素可显

著影响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投资活动。⑤ 东道国

营商环境越好，越能吸引中国对外直接投

资，⑥⑦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说１。

Ｈ１：营商环境正向影响中国对 “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ＯＦＤＩ。

２双边政治关系的门槛效应

关于东道国营商环境对中国 ＯＦＤＩ的影响，

由于实证分析的研究对象和数据存在差异，可

能形成不同结果。整体而言，尽管存在不同观

点，但其对营商环境作用的解释逻辑并不矛盾，

而是侧重营商环境的不同方面或是由特定条件

而决定的。多数学者认为，两国双边关系的不

断推进有利于缓解东道国制度环境引致的风险，

对一些人员流动以及比较敏感或重要的投资能

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⑧ 一定程度上强化东道国

制度环境对母国投资的正向效应或弱化东道国

营商环境对投资的消极影响，有效维护和促进

对外投资合作的蓬勃发展，提高对外投资水

平。⑨瑏瑠 相反，双边政治关系交恶时，东道国政

府往往将跨国公司同母国一同视为惩治对象，

会严重阻碍企业正常对外投资活动的开展，缩

减母国的ＯＦＤＩ规模，瑏瑡 进而削弱东道国营商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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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对母国投资的积极影响。

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 “沉没成本”的存

在，双边关系和对外投资之间没有直接关系，

特定国家之间在双边关系紧张时，对外直接投

资仍然可以维持，呈现出一种 “政冷经热”的

现象。① 基于 Ｍｕｎｄｅｌｌ（１９５７）的贸易投资替代

模型，贸易与投资之间存在替代关系，贸易壁

垒会刺激对外直接投资的发生或增加，而投资

遭遇困难会促进出口贸易，二者在数量上此消

彼长。②③ 换言之，当东道国与母国频繁开展友

好外交活动时，贸易壁垒随之减少，企业可能

会增加与东道国的直接贸易，而减少对外直接

投资，④ 即随着双边政治关系的改善，原有营商

环境带来的投资吸引力边际效应递减。因此，

东道国营商环境对母国ＯＦＤＩ的影响效应随着双

边政治关系友好程度的不同而变化，当双边政

治关系达到一定门槛值后，东道国营商环境会

改变对母国ＯＦＤＩ的影响效应，即存在非线性影

响。据此，提出假说２。

Ｈ２：双边政治关系在东道国营商环境对中

国ＯＦＤＩ的影响中或存在门槛效应。

二、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１．基准模型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以 “一带一路”沿线

４９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⑤ 考察东道国营商环

境对中国ＯＦＤＩ的影响，同时，为保证模型的拟

合优度、避免异方差等，对各变量取自然对数。

为检验东道国营商环境和双边政治关系对

中国ＯＦＤＩ的影响，模型设定如下：

ｌｎｏｆｄｉｉｔ＝β０＋β１ｌｎｂｅｎｉｔ＋β２Ｚｉｔ＋εｉｔ （１）

模型中，ｉ、ｔ分别表示东道国和时间。被

解释变量 ｌｎｏｆｄｉｉｔ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解释变

量ｌｎｂｅｎｉｔ为东道国总体营商环境水平，在后文

中，ｌｎｂｅｎｉｔ将被分为 １０个分项指标进行检验，

Ｚｉｔ表示东道国市场规模、经济发展水平、自然

资源禀赋、劳动力充裕度、投资开放度等控制

变量，βｉ为待估参数，εｉｔ为残差项。结合研究

所用数据类型及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结果，选择固定

效应模型进行分析。

２．门槛效应模型

考虑到双边政治关系可能影响营商环境对

中国ＯＦＤＩ的促进效应，以双边政治关系为门槛

变量，同时参考 Ｈａｎｓｅｎ（１９９９）提出的面板门

槛思想，设定如下面板门槛模型：

ｌｎｏｆｄｉｉｔ ＝β０ ＋β１ｌｎｂｅｎｉｔ ×Ｉｂｉｐｏｌ≤( )θ＋

β２ｌｎｂｅｎｉｔＩ（ｂｉｐｏｌ＞θ）＋β３Ｚｉｔ＋εｉｔ （２）

ｌｎｏｆｄｉｉｔ ＝β０ ＋β１ｌｎｂｅｎｉｔ ×Ｉｂｉｐｏｌ≤θ( )
１ ＋

β２ｌｎｂｅｎｉｔＩ（θ１＜ｂｉｐｏｌ≤θ２）＋β３ｌｎｂｅｎｉｔ×Ｉ（ｂｉｐｏｌ＞

θ２）＋β４Ｚｉｔ＋εｉｔ （３）

其中，ｂｉｐｏｌ为门槛变量双边政治关系，θ为

待估算的门槛值。

（二）变量定义与数据说明

被解释变量 （ｏｆｄ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由于撤资或者变卖企业等原因，中国对沿线国

家的ＯＦＤＩ流量可能为零或者负值，无法反映真

实情况，因而选择ＯＦＤＩ存量数据来衡量中国对

外直接投资。数据来自历年 《中国对外直接投

资统计公报》。

解释变量 （ｂｅｎ）。东道国总体营商环境采

用世界经济自由度指数衡量，分项指标包括产

权保护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政府清白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税

收负担 （ｔａｘ）、政府支出 （ｇｏｖｓｄ）、营商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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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真、刘永清：《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否影响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概率》，《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２０２１年第１２期。
姜丽群、张新蕾、黄江英：《双边政治关系、投资动机与对外直接投资———基于１２个主要交易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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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亚、约旦、越南。



（ｂｕｓｆ）、劳动自由 （ｌａｂｏｒｆ）、货币自由 （ｍｏｎ

ｅｆ）、贸易自由 （ｔｒａｄｅｆ）、投资自由 （ｉｎｖｆ）和

金融自由 （ｆｉｎｆ）。相关数据来源于美国传统基

金会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 （ＩＥＦ）。

门槛变量 （ｂｉｐｏｌ）。双边政治关系参考韩

永辉等 （２０２１）的研究，① 中国与东道国在联

合国投票的理想点绝对距离来衡量，以体现两

国之间政治外交活动的长期性和稳定性。首先，

基于Ｂａｉｌｅｙ等 （２０１７）的做法，② 构建联合国大

会投票数据理想点集，使得双边政治关系变量

同时具备时间上的纵向可比性和国家间的横向

可比性。其次，构造中国与东道国在联合国大

会投票理想点的绝对距离，用 －１乘以该数据，

并取其滞后一期以减弱内生性问题。相关数据

根据联合国大会官方网站投票数据等整理得到。

控制变量。根据姜松等 （２０２１）、陈升和

过勇 （２０２１）的研究可知，影响 ＯＦＤＩ的因素

除了营商环境外还有市场规模、经济发展水平、

自然资源禀赋等，③④ 因此选择东道国市场规模

（ｇｄｐ）、经济发展水平 （ｐｇｄｐ）、自然资源禀赋

（ｅｎｅｒｇｙ）、劳动力充裕度 （ｌａｂｏｒ）、投资开放度

（ｆｄｉ）、城镇化 （ｕｒｂ）和高科技水平 （ｓｃｉｅ）作

为控制变量。（１）东道国市场规模。进入东道

国市场是中国ＯＦＤＩ的关键动力，市场规模越庞

大，越能吸引中国 ＯＦＤＩ。本文以 ２０１０为基期

的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２）经济发展

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体吸引外资的能力

和规模呈正比，⑤ 以２０１０为基期的人均 ＧＤＰ来

表示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３）自然资源禀

赋。沿线国家蕴含大量自然资源，是影响中国

ＯＦＤＩ的重要区位因素之一，采用东道国矿产出

口占出口品的比重来表示。 （４）劳动力充裕

度。中国企业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

以劳动密集型项目为主，劳动力资源越丰富，

越能吸引中国企业的投资，具体以东道国劳动

力数量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５）投资开放

度。一般认为，东道国投资开放度越高，越有

助于吸引外来投资。本文选择东道国外商直接

投资金额占 ＧＤＰ的比重来反映其投资开放度。

（６）城镇化。城镇化被认为是影响 ＦＤＩ流入的

经济动因之一，采用城镇化率来衡量东道国的

城镇化水平。（７）高科技水平。东道国高科技

水平越高，意味其创新能力越强，可获得更大

的投资回报，采用东道国科技论文发表的篇数

来衡量东道国的高科技水平。上述数据均来源

于世界银行全球发展指标 （ＷＤＩ）数据库。

根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的统

计范围，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有６３个，

因部分国家的数据缺失较为严重，最终样本确

定为４９个。同时，为保证样本有效性，采用平

均变化率、线性插值法、指数平滑法填补部分

缺失数据。此外，鉴于所选取的解释变量分项

指标和控制变量数量较多，为避免模型出现过

度拟合，本文运用 ＬＡＳＳＯ方法对变量进行筛

选，剔除分项指标税收负担 （ｔａｘ）和控制变量

城镇化 （ｕｒｂ）。

（三）描述性分析

表１展示了各变量的基本统计信息。其中，

东道国营商环境的最大值为 ８９４０，均值为

６０１９，其对数化后的最大值为４４９３，均值为

４０８７。具体来看，贸易自由、货币自由和政府

支出的均值较大，表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中这三项指标环境情况较好。双边政治关系的

标准差为０６９５，说明中国同 “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双边政治关系存在一定差异。其他变

量的分析结果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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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对外直接投资 （ｌｎｏｆｄｉ） ８８２ １１０１ ３１８６ ０ １７５４０

营商环境 （ｌｎｂｅｎ） ８８２ ４０８７ ０１４５ ３６４５ ４４９３

产权保护 （ｌｎ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８８２ ３６３２ ０５２０ １６０９ ４５８９

政府清白 （ｌｎ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８８２ ３５１８ ０４４４ １３８６ ４５５５

政府支出 （ｌｎｇｏｖｓｄ） ８８２ ４１４７ ０４２７ ０ ４５７０

营商自由 （ｌｎｂｕｓｆ） ８８２ ４１４２ ０２１７ ３３７４ ４６０５

劳动自由 （ｌｎｌａｂｏｒｆ） ８８２ ４１１２ ０２４９ ２９９６ ４６０５

货币自由 （ｌｎｍｏｎｅｆ） ８８２ ４２９５ ０１３８ ２６４６ ４５３３

贸易自由 （ｌｎｔｒａｄｅｆ） ８８２ ４３０２ ０２６９ ０ ４５５２

投资自由 （ｌｎｉｎｖｆ） ８８２ ３７００ ０８０５ ０ ４５００

金融自由 （ｌｎｆｉｎｆ） ８８２ ３７６７ ０５３９ ２３０３ ４５００

双边政治关系 （ｂｉｐｏｌ） ８８２ －０７９２ ０６９５ －３３３５ －０００１

市场规模 （ｌｎｇｄｐ） ８８２ ２５１００ １５２６ ２１９７０ ２８７１０

经济发展水平 （ｌｎｐｇｄｐ） ８８２ ８５９９ １２２８ ６１６１ １１１５０

自然资源禀赋 （ｌｎｅｎｅｒｇｙ） ８８２ １０６３ １４４８ －４９２０ ４３４２

劳动力充裕度 （ｌｎｌａｂｏｒ） ８８２ ３７９０ ０２３５ ３０７８ ４３３３

投资开放度 （ｌｎｆｄｉ） ８８２ １０５１ １１１３ －４８３７ ４００９

高科技水平 （ｌｎｓｃｉｅ） ８８２ ７１５２ ２１０２ ０４５７ １１８５０

　　资料来源：笔者依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ＷＤＩ数据库等原始数据计算所得。后表同。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检验

首先使用总体营商环境进行检验，结果见

表２。模型 （１）中解释变量东道国营商环境的

估计系数为 ３８６９，通过 １％水平的显著性检

验，证实营商环境对中国ＯＦＤＩ存在正向显著影

响，即东道国营商环境优化可以促进中国 ＯＦ

ＤＩ，说明 Ｈ１合理。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显示，

东道国市场规模、劳动力充裕度和投资开放度

的系数显著为正，这与大部分学者的研究一致，

说明东道国的市场和人力资源对中国ＯＦＤＩ具有

强烈的吸引作用。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的估

计系数显著为负，符合新古典理论的预测，即

资本为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率，倾向由发达国

家流向发展中国家。因此，相较于追逐发达国

家更广阔的市场，我国的ＯＦＤＩ更倾向于分布至

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本国企业具有比较优势的

经济体中。① 高科技水平的回归系数也显著为

负，说明东道国担忧或排斥中国为获取东道国

高科技技术或战略资产等而开展的投资活动。

与上述不同的是，东道国的自然资源禀赋对中

国ＯＦＤＩ不存在显著作用，其可能的原因是母国

投资并非盲目追求东道国的自然资源，而是会

综合考量东道国营商环境、国家风险、双边关

系等因素，从而做出更加理智的投资选择。模

型 （２）为ＯＬＳ估计结果，模型 （３）为将营商

环境滞后一期进行回归的估计结果，显示营商

环境的解释力依旧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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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ＦＥ ＯＬＳ ＦＥ

ｌｎｂｅｎ ３８６９

（０６３）
６６８４

（０８１）

Ｌｌｎｂｅｎ ３５００

（０６２）

ｌｎｇｄｐ １８３４

（００９）
１８６６

（０１２）
１７６８

（００９）

ｌｎｐｇｄｐ －１１５２

（００８）
－１２８７

（０１１）
－１１１２

（００８）

ｌｎｅｎｅｒｇｙ －００３８
（００５）

００８１
（００７）

－００３６
（００５）

ｌｎｌａｂｏｒ １７５３

（０３３）
２１５９

（０４３）
１８２５

（０３２）

ｌｎｆｄｉ ０３５８

（００７）
０１５２

（００９）
０３６２

（００７）

ｌｎｓｃｉｅ －０６４０

（００６）
－０５２９

（００８）
－０５９６

（００６）

ｃｏｎｓ －４３３３３

（３３５）
－５６７１３

（４３２）
－４０８４６

（３３３）

Ｙｅａｒ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４２０ ０３３２ ０４２５

Ｆ ８８５１３ ６２１０６ ８５３１０

Ｎ ８８２ ８８２ ８３３

　　注：被解释变量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的对数；、、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１％、５％和１０％水平下显著；括
号内数值为标准误。后表同。

　　 （二）异质性分析

东道国特征是影响中国 ＯＦＤＩ的重要因
素。① 鉴于 “一带一路”经济合作带既有发达

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不同国家在经济发展

水平、资源禀赋、投资环境和国家风险等方面

存在显著差异，按照世界银行收入划分标准，

将样本分为高收入国家、中收入国家和低收入

国家，分别讨论三类国家的营商环境对中国

ＯＦＤＩ的影响，其结果如表３所示。
分收入差异来看，高收入国家的营商环境

对中国ＯＦＤＩ的促进作用更大，说明中国更加倾
向在高收入国家进行投资，这可以从两方面做

出解释：一是从投资成本看，高收入国家的交

通运输方便快捷，进入成本较低，且拥有更加

健全的规章制度体系、高效的政务服务以及稳

定有序的经营环境，导致中国企业更易对其进

行ＯＦＤＩ；二是从投资目的看，高收入国家拥有
较强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而中国作为新兴

经济体克服后发劣势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通过

向发达国家进行投资以获取先进技术和经验。

其次，低收入国家的营商环境对中国ＯＦＤＩ的影
响程度也较大，可能是因为低收入国家的劳动

力资源较为丰富，生产要素成本也较低，对中

国ＯＦＤＩ具有较大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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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收入水平异质性分析

变量
（１） （２） （３）

高等收入国家 中等收入国家 低等收入国家

ｌｎｂｅｎ ６６５０

（１１６）
１６１１

（０８２）
４５９０

（１１０）

ｌｎｇｄｐ １９８８

（０１６）
２７０９

（０１７）
１９１９

（０１４）

ｌｎｐｇｄｐ
００１１
（０３７）

－１８０１

（０４２）
－２２５８

（０２３）

ｌｎｅｎｅｒｇｙ －０２３４

（０１１）
０４１４

（０１０）
０４０４

（００７）

ｌｎｌａｂｏｒ
０８３７
（０８５）

１２９５

（０５０）
０７６２

（０４１）

ｌｎｆｄｉ ０４３２

（００９）
０１８１
（０１３）

０６２６

（０１０）

ｌｎｓｃｉｅ －０３４８

（０１０）
－０５８２

（００９）
－１１１７

（０１１）

ｃｏｎｓ －６９３６０

（４９１）
－４９９９０

（４５８）
－３３９３３

（５３０）
Ｙｅａｒ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７１３ ０７２２ ０４３６
Ｆ ８０６００ ９７７０２ ３４９６１
Ｎ ２５２ ２８８ ３４２

　　为进一步分析东道国营商环境分项指标对中

国ＯＦＤＩ的影响，将东道国营商环境替换为９个

分项指标逐一进行检验 （见表４）。实证结果显

示，ｌｎ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ｌｎ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ｌｎｇｏｖｓｄ、ｌｎｂｕｓｆ、ｌｎ

ｌａｂｏｒｆ和ｌｎｍｏｎｅｆ的回归系数均通过１０％的显著

性水平，且均大于０，说明产权保护、政府清白、

政府支出、营商自由、劳动自由和货币自由有利

于中国企业加强对外直接投资，特别是劳动自由

的影响效应最为显著。而贸易自由 （ｌｎｔｒａｄｅｆ）、

投资自由 （ｌｎｉｎｖｆ）和金融自由 （ｌｎｆｉｎｆ）的回归

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见营商环境分项指

标对中国ＯＦＤＩ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性。

表４　营商环境异质性分析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ｌｎ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ｌｎ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ｌｎｇｏｖｓｄ ｌｎｂｕｓｆ ｌｎｌａｂｏｒｆ ｌｎｍｏｎｅｆ ｌｎｔｒａｄｅｆ ｌｎｉｎｖｆ ｌｎｆｉｎｆ

ｂｅｎ
分指标

０３０８

（０１８）
１３２５

（０２５）
０７８６

（０１９）
２５６７

（０３７）
２９５８

（０２８）
１１２２

（０５５）
－０００２
（０３０）

００２１
（０１０）

－０１８０
（０１５）

ｌｎｇｄｐ １７０４

（００９）
１７９７

（００９）
１５１３

（０１０）
１８８９

（００９）
１８１６

（００９）
１６８９

（００９）
１６６１

（００９）
１６６９

（０１０）
１６２２

（０１０）

ｌｎｐｇｄｐ －０９５３

（００８）
－１２３０

（００９）
－０７６７

（００８）
－１０６１

（００７）
－０９７７

（００７）
－０９３３

（００７）
－０８９４

（００８）
－０８９８

（００７）
－０８６５

（００７）

ｌｎｅｎｅｒｇｙ
－００４３
（００５）

－００４４
（００５）

－００６５
（００５）

－００６８
（００５）

－００３１
（００５）

－００５７
（００５）

－００５５
（００５）

－００５５
（００５）

－００５３
（００５）

ｌｎｌａｂｏｒ １９４８

（０３３）
１８９６

（０３３）
１７８４

（０３３）
１７７３

（０３３）
１２８８

（０３２）
１９３１

（０３３）
１９６４

（０３３）
１９６４

（０３３）
１９８４

（０３３）

ｌｎｆｄｉ ０４２７

（００７）
０４３１

（００７）
０４１６

（００７）
０４５３

（００７）
０３３６

（００６）
０４０７

（００７）
０４２９

（００７）
０４２７

（００７）
０４４１

（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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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续）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ｌｎ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ｌｎ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ｌｎｇｏｖｓｄ ｌｎｂｕｓｆ ｌｎｌａｂｏｒｆ ｌｎｍｏｎｅｆ ｌｎｔｒａｄｅｆ ｌｎｉｎｖｆ ｌｎｆｉｎｆ

ｌｎｓｃｉｅ －０５７７

（００７）
－０６５５

（００７）
－０４４２

（００７）
－０７０６

（００７）
－０６７０

（００６）
－０５４８

（００６）
－０５３６

（００６）
－０５４１

（００７）
－０５０８

（００７）

ｃｏｎｓ －２８３２３

（２２１）
－３１０８１

（２１７）
－２７５７８

（２０５）
－３９９８９

（２７６）
－３８７２４

（２２５）
－３１９３９

（３１７）
－２６９７５

（２４５）
－２７１８２

（２２５）
－２５８８６

（２２７）

Ｙｅａｒ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３９６ ０４１４ ０４０６ ０４２６ ０４６２ ０３９７ ０３９４ ０３９４ ０３９５

Ｆ ８０３７９ ８６３３３ ８３８３８　 ９０７５８ １０５３０５ ８０６９６ ７９７００ ７９７１２ ８００２３

Ｎ ８８２ ８８２ ８８２ ８８２ ８８２ ８８２ ８８２ ８８２ ８８２

　　 （三）门槛效应检验

为进一步揭示双边政治关系动态调节的潜

在门槛效应，分别对全部样本以及高收入、中

收入和低收入国家进行门槛效应检验，考察双

边政治关系约束下东道国营商环境对中国 ＯＦＤＩ

影响的差异问题。本文运用 Ｈａｎｓｅｎ（２０００）提

出的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进行检验，首先判断是否存在

门槛效应，进而确定门槛个数及门槛估计值

（结果见表５）。

表５　门槛效应检验

分类 门槛数 Ｆ值 Ｐ值 估计值 ９５％置信区间

全部样本 单一门槛 ２６４７ ００６２ －２６５６４ ［－２７７９４，－２１１９７］

高收入国 单一门槛 ４９７８ ０００２ －１２９５９ ［－１２９９７，－１０５２４］

低收入国 双重门槛
２２７２ ００６０ －１５４７９ ［－１６１５８，－１５２８６］

２２７２ ００２４ －１５２６６ ［－１５２６６，－１４５４９］

　　表６给出了不同样本下，东道国营商环境

对中国ＯＦＤＩ的门槛回归结果。

首先，表５全部样本下，双边政治关系表

现为单一门槛效应，门槛值为－２６５６４。由表６

门槛估计结果可知，当双边政治关系低于门槛

值时，东道国营商环境对我国ＯＦＤＩ的影响系数

显著为正；当跨越门槛值后，影响系数显著并

降低至 ２２８３，影响强度明显减弱。这说明随

着双边政治关系的改善，东道国营商环境对中

国 ＯＦＤＩ的影响表现为显著的正向边际递减作

用。当东道国与中国的双边政治关系较好时，

贸易壁垒减少，双方贸易的政治风险较小，企业

可能会增加对东道国的直接贸易，而减少对外直

接投资，因而随着双边政治关系的改善，东道国

营商环境对中国ＯＦＤＩ的边际效应逐步递减。

其次，高收入国家样本下，双边政治关系

也表现为显著的单一门槛效应，门槛值为

－１２９５９。表６显示，当双边政治关系低于门

槛值时，影响系数为正且显著；当越过门槛值

时，系数变为负值且显著，这表明过强的双边

政治关系反而可能会阻碍高收入国家营商环境

对中国ＯＦＤＩ的积极影响。其可能的原因在于，

对于双边政治关系较好的东道国，中国企业选

择贸易或投资时，会降低对东道国营商环境的

依赖程度，甚至无法发挥真正意义上营商环境

应有的ＯＦＤＩ促进效应。

再者，低收入国家样本下，双边政治关系

表现为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门槛值分别为 －

１５４７９、－１５２６６。由表 ６可知，当双边政治

关系低于第一门槛值时，影响系数为正且显著；

当双边政治关系介于第一门槛值和第二门槛值

之间时，影响系数同样显著为正，但略有降低；

当越过第二门槛值后，影响系数显著并提高至

３３２３。可以看出，双边政治关系调节下东道国

营商环境对中国 ＯＦＤＩ的影响呈现出正向 Ｕ型

非线性特征，说明对于双边政治关系较好的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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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国家，中国可能同时增加直接贸易和投资。

表６　面板门槛回归估计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全部样本 高收入国 低收入国

ｌｎｂｅｎ＿１
３４２１８

（６３０）

２１０５２

（３２３）

３５８０

（１１５）

ｌｎｂｅｎ＿２
２２８３

（０９２）

－１０２３０

（３４９）

２４１４

（１１６）

ｌｎｂｅｎ＿３
３３２３

（１１４）

ｌｎｇｄｐ
４５１３

（０５４）

３６９７

（１１６）

２７８１

（１１３）

ｌｎｐｇｄｐ
１０１９

（０５７）

０７９１

（１０６）

２０２４

（１２５）

ｌｎｅｎｅｒｇｙ
０２０６

（０１０）

－００５３

（０２４）

００４３

（０１１）

ｌｎｌａｂｏｒ
４０７５

（１２２）

４７４８

（２７４）

－３６９１

（１６６）

ｌｎｆｄｉ
００２９

（００６）
０３００

（０１１）

－００４７

（００９）

ｌｎｓｃｉｅ
０４００

（０１５）

１８５２

（０５４）

０６５４

（０１８）

ｃｏｎｓ
－１４１６３６

（９１５）

－１４８１６７

（２１３５）

－７５４４０

（１９７１）

Ｒ２ ０６１４ ０６５５ ０７４３

Ｆ １６４２４９ ５４４６６ １００９９８

Ｎ ８８２ ２５２ ３４２

　　 （四）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估计结果是否可靠，本文选择如下

三种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７。

１时间差异。考虑到 “一带一路”的正式

实行可能会使得营商环境对中国ＯＦＤＩ的作用在

２０１５年前后两个时间段内存在异质性，因而以

２０１５年为时间节点，将样本分为２００３—２０１４年

和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两组，分别估计东道国营商环

境对中国ＯＦＤＩ的影响。结果见表７第 （１） －

（２）列。

２内生性问题。由于模型中的随机扰动项

可能与营商环境存在内生相关关系以及遗漏变

量导致外生变量内生化，采用通常做法，选择

营商环境的滞后一期作为当期营商环境的工具

变量，进行２ＳＬＳ估计，以弱化模型的内生性问

题，结果见表７第 （３） －（４）列。

３动态面板门槛效应。为检验门槛回归结

果的稳健性，借鉴傅东平和彭政钦 （２０２２）的

做法，① 引入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再次进行估计，

结果见表７第 （５）列。

基于上述稳健性检验，发现主要变量的回

归系数在符号方向及显著性水平上不存在明显

差异，因此认为本文的回归结果具有较强的稳

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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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２００３—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ＩＶ一阶段 ＩＶ二阶段 动态门槛

Ｌｏｆｄｉ
０７１４

（００２）

ｌｎｂｅｎ
３８０６

（０８０）

３７４４

（１０３）

６３７７

（０９３）

８１０２

（０９５）

工具变量
０９２５

（００２）

ｌｎｇｄｐ
１８８５

（０１２）

１６９９

（０１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０）

１７８９

（０１２）

４４７４

（１３０）

ｌｎｐｇｄｐ
－１２０５

（０１０）

－１０５５

（０１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

－１２４７

（０１０）

－４４０２

（２０４）

ｌｎｅｎｅｒｇｙ
－００７６

（００６）

００５８

（００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４２

（００６）
－０１４０

（００３）

ｌｎｌａｂｏｒ
１５５６

（０４２）

２１９３

（０５２）

００１０

（００１）

２０８２

（０３５）

１０２３０

（１０３）

ｌｎｆｄｉ
０４３９

（００９）

０２１４

（０１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９３

（００８）
００７１

（００１）

ｌｎｓｃｉｅ
－０６６７

（００８）

－０５５３

（０１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０）

－０５２１

（００９）

－０１１３

（０１０）

ｃｏｎｓ
－４３８５８

（４３２）

－４０８２９

（５１７）

０３１２

（００２）

－５３３０５

（４９９）

Ｒ２ ０４０９ ０４６６ ０９４８ ０３４７

Ｆ ５６３３９ ３５０３２ １７４３８７０ ３７３１９０

Ｎ ５８８ ２９４ ８３３ ８３３

Ｋｉｎｋ＿ｓｌｏｐｅ
－０８８８

（０１０）

门槛值
－０９１８

（０２３）

　　注：（０００）表示该标准误小于００１；动态面板门槛模型估计结果均为低机制系数。

四、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 “一带一路”沿线 ４９个国家

２００３—２０２０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分析了

东道国营商环境及其分项指标与中国ＯＦＤＩ的关

系，考察了双边政治关系在营商环境与中国

ＯＦＤＩ影响中的门槛效应，得到如下主要结论：

第一，东道国整体营商环境与中国ＯＦＤＩ之间

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其中分项指标产权保护、

政府清白、政府支出、营商自由、劳动自由和货

币自由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特别是劳动自由对中国ＯＦＤＩ的影响最为显著。

第二，从收入差异来看，沿线高收入国家

营商环境对中国ＯＦＤＩ的促进作用最强，低收入

国家次之，中收入国家最弱。

第三，以双边政治关系为门槛变量时，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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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国整体营商环境对中国ＯＦＤＩ的影响存在单一

门槛，且呈现出递减的促进作用。考虑收入差

异，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东道国营商环

境对中国ＯＦＤＩ的影响分别受到双边政治关系的

单一门槛效应和双重门槛效应。

（二）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建议政府规划好 “走出

去”的战略选择，帮助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具体而言，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持续开展营商环境方面的中介服务。

我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积极建立经贸合作

对话机制，将东道国营商环境改善作为对外投资

合作的持续性条件，定期发布并适时修订企业对

外投资营商环境指南，帮助企业完善风险防范措

施和应急机制，为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保驾

护航，更好地实施 “走出去”战略。可利用官方

网络平台，为中国企业走出去举办线上推介会，

系统介绍沿线国家经贸概况、营商环境、重点招

商合作项目等内容。建立 “走出去”国有企业与

国内中小企业的交流合作机制，以大型国有企业

走出去的实践经验带动更多 “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开展海外投资。另外，帮助企业提升对东道国

营商环境的分析能力，根据国别差异做到 “有所

为”和 “有所不为”，优先考虑营商环境和双边

政治关系 “双优”的沿线国家，其次发掘双边政

治关系一般但营商环境优良的国家投资机会，谨

慎投资营商环境好但对华关系不稳定的国家，规

避营商环境和双边政治关系 “双劣”的国家。

第二，积极推动双边政治关系高质量发展。

在国际形势日趋复杂的背景下，我国应重视双

边政治关系对中国 ＯＦＤＩ的作用，持续加强同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流合作，通过组织

双边或多边政治经贸会议、在联合国大会投票

等相关方式争取在国际事务上取得共识，推动

双边政治关系高质量发展，进而优化我国企业

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投资布局。对

于 “一带一路”沿线安全稳定的国家，应持续

推动互联互通和贸易投资便利化，并重点开展

制造业领域的合作；对于转型和动荡国家，在

政治上劝和促谈的同时，积极参与其经济社会

重建，为将来寻求投资项目对接创造条件。

第三，深入推进贸易与直接投资的协同发

展。一方面，鼓励企业与东道国企业签订投资

合作协议，不断完善商品供应体系，以满足消

费者的多样化、个性化需求。另一方面，促进

贸易结构的优化升级、拉动出口规模的不断扩

张，以实现直接投资与贸易出口的均衡发展。

对于部分贸易与投资存在替代效应问题的地区，

需要进一步完善对外直接投资布局，建立直接

投资和贸易的互动机制，充分发挥两者之间的

良好互动性，同时规范和引导企业对外直接投

资和出口贸易行为，以形成更加稳定的产业格

局，促进国内经济增长。

■责任编辑／张瑞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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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缅命运共同体构建视域下的

中缅减贫合作研究

李　涛
［云南大学，昆明　６５００９１］

摘　要：近年来，虽然缅甸在消除贫困的进程中取得了长足进步，贫困率也在逐年下降，但贫困

问题仍是缅甸政府及民众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中缅减贫合作有着坚实的政治、文化、合作理念、

现实和制度等基础，并已在经贸投资、援助、减贫专项合作及机制建设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在构

建中缅命运共同体的视域下，为更好地促进中缅减贫合作，还应加强对缅减贫合作研究，制定中缅减

贫具体的合作规划，加大对缅投资力度，扩大对缅劳动力需求，带动关联产业的发展，完善缅甸贫困

农村基础设施，提升缅甸贫困人口的就业技能，引入在缅中资企业资源，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作

用等。

关键词：中缅命运共同体；缅甸；中缅关系；减贫合作

中图分类号：Ｄ８３３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５１１（２０２３）０２－０１０９－１２

　　中缅两国长期以来睦邻友好、守望相助，

一直致力于发展更加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在

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

新的历史起点上，消除贫困，加强减贫合作是

中缅两国政府共同关心的话题和共同的奋斗目

标，是中缅合作的重要领域，也是中国对缅投

资与经济合作、开展对缅援助，促进中缅民心

相通的重要路径，更是发挥中国负责任大国作

用，展示大国形象的着力点。

一、缅甸的贫困现状与表征

联合国将总体贫困定义为缺乏收入和生产

资源以确保可持续的生计。绝对贫困则是一种

以严重缺乏人类基本需求为特征的状况，包括

食物、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健康、住房、

教育和信息等。贫困会导致诸如饥饿、奴役、

人口贩运、社会歧视、社会冲突和各方面机会

缺乏等问题。缅甸是东南亚地区最不发达的国

家之一，有着社会冲突、国际孤立和低效经济

政策等遗留问题，在过去的７０多年里，贫困落

后一直是困扰缅甸发展的关键问题。①

（一）贫困发生率高，贫困人口规模大

当前衡量缅甸的贫困状况主要有两种基准

和方法，第一种是缅甸政府与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 （ＵＮＤＰ）和联合国项目事务署 （ＵＮＯＰＳ）

在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度通过 “综合家庭生活条件

调查” （ＩＨＣＬＡ－Ｉ，２００５）收集的贫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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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是世界银行在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度通过

“综合家庭生活调查”（ＩＨＣＬＡ－ＩＩ，２０１０）收

集的贫困数据。根据 ＩＨＣＬＡ－Ｉ的基准和方法

显示，缅甸贫困率从２００４年的３２１％稳定下

降到 ２００９年的 ２５６％，再下降到 ２０１５年的

１９４％。根据 ＩＨＣＬＡ－ＩＩ基准和方法显示，缅

甸贫困率从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度的４４５％，下降

到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度的 ３７５％，再到 ２０１５年

的２６１％。① 由表１可知，缅甸的贫困发生率

依然较高及贫困人口规模依然较大。从不同省

邦的贫困发生率来看，贫困发生率最高的是钦

邦，贫困人口占比为５８％，几乎每１０人中有６

人是贫困人口，贫困率位居第一。若开邦的贫

困人口率为４１６％，是贫困发生率第二高的省

邦。德林达依、曼德勒省最低，均为 １３２％，

仰光省为 １３７％。从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来

看，２０１７年全国贫困人口占比 ２４８％，② 共有

贫困人口 １１７５６万，其中 １５３１万在城镇地

区，１０２２５万在农村。其中伊洛瓦底省贫困人

口数量最多 （１８３１万人），其次是掸邦

（１５０７万人）、实皆省 （１４９９万人）和若开

邦 （１１１４万人）。③

表１　２０１７年缅甸贫困人数和贫困人口比例

人口占比（％） 贫困人口占比（％） 贫困人口数（万人） 贫困人口占比（％） 贫困距（％）
全缅 １０００ ２４８ １１７５６ １００ ５２
城市 ２８５ １１３ １５３１ １３０ ２３
农村 ７１５ ３０２ １０２２５ ８７０ ６４

农业区域

沿海地区 ８５ ３２２ １２８８ １１０ ５５
三角洲 ２５９ ２４４ ２９９０ ２５４ ５１
山区 １８８ ３１０ ２７６７ ２３５ ７６

干旱区域 ３１８ ２４８ ３７３６ ３１８ ５０
仰光区域 １５０ １３７ ９７４ ８３ ２７

省／邦
克钦邦 ３３ ３６６ ５７０ ４８ １００
克耶邦 ０６ ３２０ ９１ ０８ ８４
克伦邦 ２８ ２４２ ３２５ ２８ ４１
钦邦 １０ ５８０ ２７５ ２３ １８７
实皆省 １０３ ３０７ １４９９ １２８ ６４

德林达依省 ２８ １３２ １７５ １５ ２５
勃固省 １０１ １７４ ８３０ ７１ ３８
马圭省 ７５ ３５６ １２６８ １０８ ７６
曼德勒省 １１８ １３２ ７４１ ６３ ２３
孟邦 ３６ １９２ ３２９ ２８ ４２
若开邦 ５７ ４１６ １１１４ ９５ ７０
仰光省 １５０ １３７ ９７４ ８３ ２７
掸邦 １１１ ２８６ １５０７ １２８ ６８

伊洛瓦底省 １２２ ３１７ １８３１ １５６ ６３
内比都 ２２ ２２１ ２２８ １９ ４１

　　资料来源：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ｅ，Ｍｙａｎｍａｒ，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ａｎｄ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ＵＮ

ＤＰ），ＰｏｖｅｒｔｙＲｅｐｏｒｔ－ＭｙａｎｍａｒＬｉｖ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Ｓｕｒｖｅｙ２０１７，Ｊｕｎｅ２６，２０１９，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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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贫困程度深，减贫成本高、脱贫难

度大

与贫困发生率相比，贫困深度和严重程度

的衡量方法更能反映一国贫困人口的贫困程度，

其测评指标主要有贫困距①和平方贫困距，②

２０１７年，缅甸的贫困距指数为 ５２％，平方贫

困距为１６％。缅甸的丘陵和山区的贫困深度

特别高：在山区各邦中，仅克伦邦贫困距与全

国平均水平持平，钦邦、克钦邦和克耶邦则是

全国贫困距最高的省邦，其中钦邦的贫困距高

居全国榜首 （１８７％）。③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和牛津贫困与人类发展倡议 （ＯＰＨＩ）联合发

布的 《２０２０年度全球多维贫困指数》 （ＭＰＩ）④

显示 （如表２所示），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度缅甸ＭＰＩ

值为０１７６。在多维贫困指数中，贫困人口中

有３８３％为多维贫困人口，贫困人口的被剥夺

强度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占比为 ４５９％，

贫困人口不平等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ｐｏｏｒ）指

数为００１５，脆弱性多维贫困人口占比２１９％，

深度多维贫困人口占贫困人口总数１３８％。

近年来，由于受到飓风、洪水、水土流失、

土地被征用、失去或无法工作、新冠疫情、军

人接管政权等影响，加深了原先存在的不平等，

扩大了人们原本贫困的脆弱性问题。缅甸的非

贫困弱势群体包括无地农民、国内流离失所者、

移民、季节性工人和妇女，他们在受到负面冲

击时很容易陷入极端贫困。⑤ 世界银行数据显

示，由于新冠疫情及政局不稳的直接和间接影

响，缅甸的经济增长预计在２０１９—２０２０财年度

下降到２％ ～３％。⑥ 这使得缅甸贫困状况愈发

恶化，贫困程度愈发加深，而贫困程度越深，

扶贫减贫成本就越高，脱贫难度就越大。

表２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度缅甸多维贫困指数

多维贫困指数
多维贫困

人口占比

被剥夺强度

占比

深度多维

贫困人口占比

脆弱性多维

贫困人口占比

全国 ０１７６ ３８３％ ４５９％ １３８％ ２１９％
城市 ００５０ １１９％ ４１８％ ２９％ １７１％
农村 ０２２１ ４７８％ ４６３％ １７８％ ２３６％

　　资料来源：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ａｎｄＯｘｆｏｒｄＰｏｖｅｒｔｙ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

ＭＰＩ２０２０ｒｅｐｏｒｔ：Ｃｈａｒｔｉｎｇｐａｔｈｗａｙｓｏｕｔｏｆ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ｐｏｖｅｒｔｙ：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ｔｈｅＳＤＧｓ，ｐ４１

（三）区域发展失衡，贫困呈现区域差异

性和不平衡性

与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相似，缅甸的贫困

地区及贫困人口高度集中在农村地区。缅甸的

区域性贫困问题主要体现在城乡差距、部门差

异与地域差别三个方面。２０１９年缅甸全国总人

口有５４１０万人，其中６９１％为农业人口，且集

中于农村与边远山区。⑦ 就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

与占比来看，缅甸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

（１０２２５万，８７％）是城市地区 （１５３１万，

１３％）的６７倍。⑧ 从不同农业区域来看，沿海

地带的农业区域贫困人口占比与丘陵和山区地

带的农业区域贫困人口几乎一样高，分别为

３２２％和３１％。丘陵和山区地带的５个省邦有

４个的贫困发生率占比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

从不同省邦来看，实皆省、马圭省、掸邦和伊

洛瓦底省都是欠发达的省邦，贫困人口占比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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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贫困距 （ｐｏｖｅｒｔｙｇａｐ）用于考查贫困人口与贫困线的平均距离，以此反映一国或地区的贫困严重程度。
平方贫困距 （ｓｑｕａｒｅｄｐｏｖｅｒｔｙｇａｐ）是通过划分贫困人口个体远离贫困线的等级来估计贫困的严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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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Ｓｕｒｖｅｙ２０１７，２０１９，ｐ８
多维贫困指数是一种着眼于超越收入的指标，包括获得安全饮用水、教育、电力、食品和其他六项指标，该指标由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和牛津贫困与人类发展倡议 （ＯｘｆｏｒｄＰｏｖｅｒｔｙ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共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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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ｈｉｎａ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Ｐｏｖｅｒｔｙ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Ｗｏｒｌｄ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ｏＰｔｅＬｔｄ，２０２２，ｐ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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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ｍａｒＬｉｖ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Ｓｕｒｖｅｙ２０１７，２０１９，ｐｘｉ



超过１０％。① 与此同时，拥有全国最大城市的

仰光地区，尽管贫困发生率相对较低，但其贫

困人口密度却最高 （９４人／平方公里），② 可见

缅甸城市贫困问题也非常严峻。由此可见，缅

甸区域发展失衡，贫困呈现区域差异性和不平

衡性。高贫困地区主要集中在北部和西部内陆

山区，而中部盆地与南部平原地区相对富裕。

（四）基础设施与基本公共服务滞后严重

制约了贫困人口的脱贫步伐

贫困是一个多维的概念，除收入外，还包

括许多非货币的维度，如基础设施以及可获得

的基本公共服务等指标。③ 基础设施的完善和人

居环境的改善是贫困地区彻底脱贫的基础性条

件，是关系到人的生存生活质量和发展质量的

关键性要素，也是使贫困地区稳定脱贫、不再

返贫的重要保障。然而，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缅甸

基础设施整体质量在全球１４４个经济体中排名

１３８位。④ 在缅甸贫困地区及贫困人口的医疗、

教育、饮用水、电力、生活燃料等基本公共服

务方面也是不容乐观。以学生入学教育状况及

出生率与死亡率为例，２０１７年的小学净入学率

为９６９％，中学净入学率为６０９％；出生率为

１７８％，死亡率为８１％。⑤ 从图１所示的缅甸

多维贫困人口在不同指标被剥夺的分布也可看

出，在清洁燃料、卫生、电力、住宅条件等基

本公共服务方面，缅甸贫困人口的被剥夺程度

都要远高于其他维度指标。⑥ 以上数据均表明缅

甸基础设施与基本公共服务滞后已成为制约贫

困地区发展的主要障碍，严重制约了贫困人口

的脱贫步伐，已成为减贫脱贫的一个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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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缅甸多维贫困人口在不同指标被剥夺的分布⑦

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与中缅减

　　贫合作的内在关联与辩证互动

　　中缅减贫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和发展中缅两国胞波情

谊的具体体现，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与中缅减贫

合作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关联与辩证互动。

（一）命运共同体是 “命运”与 “共同体”

的一种内在联系和有机联系

共同体是人类生活、交往和发展的基本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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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形式。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

共同体。”① 命运共同体中的 “命运”是指构成

共同体的成员之间存在一种生死相依、荣辱与

共、休戚相关的必然联系，包含了不可抗拒的

必然性因素和可改造的人为性因素，兼具客观

必然性与主观能动性。② 命运共同体是 “命运”

与 “共同体”的一种内在精神组合和有机联

系，是对历史和现实生活中诸种共同体精神的

全面提级和价值的整体建构，是具有最高层级、

最深水准、最强联系的共同体类型。③ 命运共同

体是 “命运”与 “共同体”的紧密融合，意味

着共同体的组建与维护基于共同的命运，要求

每一个成员把 “共命运”的伦理精神自觉与

“同命运”的伦理精神自醒有机地结合起来，

并把价值层面 “共命运”的伦理共识和行为层

面 “共命运”之责任担当有机地统一起来。④

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利益、责任与命运共

同体的统一”，⑤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

依次实现国与国之间命运共同体、区域命运共

同体，最终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

同体主要是以实现人类和谐发展、普遍安全及

共担责任为目标。⑥

（二）推进全球贫困治理合作是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

贫困、命运、共同体三者都是关乎人类生

存发展的重要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除

贫困，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是

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基本权利。”⑦ ２０１５年

９月２５日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通过了一

份由 １９３个会员国共同达成的成功文件，即

《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该议程把 “在全世

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列为１７项可持续发展

之首，可见贫困问题已成为世界发展最为棘手

的难题。⑧ 但与此同时消除贫困也是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本身所蕴含的重要内容。因此，

构建 “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

体”是人类感受同呼吸、共命运最真实体验，

最能体现人类是一个共生共存的集合体。⑨ 国际

减贫合作目标从 “千年发展目标”（ＭＤＧｓ）迈

进到 “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需要各国人民

同心协力。推进全球贫困治理需要各国人民同

心协力，加强贫困治理国际合作。瑏瑠 中国作为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者、倡导者，作为在

国内减贫事业上最有成就的国家，在努力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同时，也在努力为国际

减贫事业做贡献，努力推动世界各国加强贫困

治理国际合作，向世界展现作为一个负责任大

国应有的担当和情怀。瑏瑡

（三）助力缅甸减贫事业是携手构建中缅

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

缅甸是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ＭＤＧｓ）

中减贫目标的国家之一，其减贫事业关系到

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能否实现。在 ＭＤＧｓ框

架下，２００１年缅甸政府提出了消除贫困和饥饿

的减贫计划，瑏瑢 ２００７年启动了乡村脱贫计划。瑏瑣

自２０１０年推进民主化以来，缅甸政治经济转型

加速推进，贫困与减贫日益凸显为国家发展的

重要议题。２０１３年 ３月，巩发党政府制定了

《农村发展和减贫战略》，２０１６年８月，民盟政

府也制定了 《缅甸可持续发展计划 （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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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３０）》，旨在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减贫。①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

核心的新型国际减贫交流合作关系，是消除贫

困的重要保障。”②２０２０年初，习近平主席对缅

甸进行了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达成构建中缅

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政治共识，为两国关系发展

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活力。③ 打造中缅命运共同

体，将促成双方在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推

动中缅经济走廊建设，减贫扶贫等领域的进一

步合作与发展。无疑，助力缅甸减贫事业必将

成为携手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

三、中缅减贫合作的基础与

内在驱动力　　　

　　由于中缅间有着源远流长的胞波友谊，睦邻

友好、合作共赢的合作理念，不断巩固与深化的

中缅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及文化相通，民族相融

和经济互补性强的区位与地缘优势，中缅开展减

贫合作有着坚实的基础与内在驱动力。

（一）政治基础：不断巩固与深化的中缅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中缅两国山水相连，血脉相通，千百年来

两国不仅是亲密邻邦，两国人民更是以 “胞

波”相称的兄弟姐妹。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质

朴感情，是奠定中缅关系的重要基石。在世界

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中缅

两国顺应时代潮流和本国利益，建立了中缅全

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④ ２０１７年，两国签署了

共建 “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并在此框架下启

动了中缅经济走廊建设。２０２０年初，国家主席

习近平访缅时，双方一致同意构建更为紧密的

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更是将中缅关系提升至新

高度，中缅关系进入了新时代，双方在政治、

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必将更加深入，中缅

各方全面认知、参与、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伟大事业也必将有所深化。

（二）现实基础：可资借鉴与分享的中国

脱贫减贫治理经验

新中国建立之初被列为世界上最贫困的国

家之一，１９４９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仅为 ２９美

元，远低于亚洲４４美元的平均水平。⑤ 经过４０

多年的改革开放及长期不懈的脱贫攻坚战，

２０２０年中国历史性地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

年的绝对贫困问题，提前１０年实现联合国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这是 “２１世纪

最伟大的世界故事之一”，⑥ 有来自世界银行专

家认为，中国的脱贫经验、模式和道路 “将成

为全球反贫困事业的教科书”。⑦ 中国基于本国

国情进行的大规模减贫实践和对减贫规律的理

论探索，可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探索自己的减贫

之道提供新的视角和有益的参考。⑧ 中国减贫脱

贫的历史起点、现实挑战与当前经济文化水平相

对比较落后的缅甸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中国在打

赢脱贫攻坚战过程中所形成的成功实践和中国方

案对缅甸推进脱贫减贫事业将具有重要启示。

（三）文化基础：极具相似性的儒家仁义

观与佛教慈善文化

缅甸８５％以上的缅甸人信仰佛教，是一个

典型的佛教国家。长久以来，佛教教义已经内

化为缅甸人民严格遵守的伦理制度和日常行为

准则。⑨ 缅甸有非常传统的佛教慈善文化，

《２０１６年世界慈善捐赠指数》 （ＣＡＦＷｏｒｌｄＧｉｖ

ｉｎｇＩｎｄｅｘ）显示，在最乐善好施国家排行榜上，

缅甸位列第一。在缅甸，９１％的受访者表示自

己曾向慈善机构捐款，６３％的受访者表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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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过陌生人，５５％的表示有过志愿服务的经

历。① 中华民族历来讲求 “天下一家”，主张民

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憧憬 “大道之

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② 儒家作为中国

先秦诸子之一，历经上下两千年和中国社会万

千变化，已发展成为代表中国文化的名片。“仁

义”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在儒学中占有重要地

位。“仁义忠信，乐善不倦，中华文化历来具有

扶贫济困、乐善好施、助人为乐的优良传统。

中国不会忘记脱贫攻坚道路上国际社会给予的

支持和帮助，投桃报李，中国也将用实实在在

行动回馈国际减贫事业。”③ 因此，儒家仁义观

与缅甸佛教慈善文化都是基于乐善好施、扶贫

济困的出发点，以求达到社会安定和谐之目的，

这正是中缅两国开展减贫合作的文化基础。

（四）机制基础：更具包容性、互惠性和

自主性的合作机制与治理机制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促进全球经济复苏

的中国方案，其意义已经不仅是地域之间的国

际合作，而是覆盖全世界的合作框架，为中国

构建国际规则，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契机和平

台。④ 而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是双方共建 “一带

一路”倡议的重中之重，目前已转入实质建设

阶段，正着力推进以交通、水电、通信、建筑

等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合作，有助于提升基本

生产生活和互联互通水平，解决缅甸基础设施

存量不足和增量乏力导致的贫困问题。此外，

中缅在联合国、中国—东盟、亚洲开发银行、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等框架内有着减贫合作双

边和多边机制。就中国—东盟合作框架下的中

缅减贫合作而言，既有 “东盟—中国社会发展

与减贫论坛”的高层机制，也有 “东盟 ＋３村

官交流项目”的基层机制，还有诸如 “中国—

东盟农村扶贫政策与实践官员研修班”的培训

交流机制。就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框架下的中

缅减贫合作而言，中国国务院扶贫办专门牵头

成立了澜湄合作减贫工作组，并组织实施减贫

试点项目，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澜湄减贫合作活

动。２０１７年，缅甸在其外交部下成立了国家协

调单位，积极参与澜—湄减贫合作。⑤

四、中缅减贫合作的内容、

　　 形式及特色　　　　　

　　２０１８年１月，缅甸政府出台了 《缅甸发展

援助政策》（ＤＡＰ），借此寻求、扩大和协调包

括世界各国、多边组织 （如联合国、东盟、

“澜湄合作”）、金融机构 （如世行、亚行）、国

际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团体和私营部门在内

的更广泛的发展伙伴来协助缅甸减贫。⑥ 中国是

缅甸减贫事业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几十年来

一直通过东盟、 “澜湄合作”机制和亚投行等

区域和次区域安排，以双边或多边方式，在对

缅的发展援助、促进消除贫困和可持续发展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⑦

（一）中缅减贫合作的内容与形式

１．从 “输血”到 “造血”：援助和投资双

向途径推动缅甸减贫合作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缅甸第一大贸易伙

伴和重要外资来源国，也是最大的外来援助国

之一。中国认为，贫困是缅甸包括社会冲突在

内所有问题的根源。⑧２０１４年至２０１９年，两国

就在基础设施、农业、交通、能源、通信、人

力资源、卫生和自然灾害等方面签署了诸多协

议和谅解备忘录，中方一直通过提供资金和技

术援助双向途径推动缅甸减贫脱贫事业的发展，

开启了从 “输血”到 “造血”的减贫合作模

式。具体表现有：（１）改善当地人民生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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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的基础设施类援助。中国对缅的基础设施

类援助主要包括三大类：一是经济基础设施。

据中国驻缅大使馆不完全统计，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

８月，中国对缅援助项目超过 ７０个。① 援缅滚

弄大桥项目已于２０２０年６月正式启动建设。滚

弄大桥等桥梁道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将为 “一

带一路”和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带动沿线地区经济发展与产业繁荣。二是社会

公共基础设施。如２０１０年建成的中国援助缅甸

国际会议中心项目，是近年来中国政府援缅的

重大项目之一。大型项目包括中国援缅甸国家

体育馆维修改造项目、中国援缅甸国家艺术剧

院维修改造项目已于２０１９年开工。三是医疗卫

生、教育助学等民生基础设施。在医疗基础设

施方面，由中国援建的首家中缅友好医院杜庆

芝医院已于２０１７年正式移交启用，该医院已是

缅甸硬件设施最好的医院。在教育设施方面，

截至２０１９年年底，仅中国驻缅使馆已在缅主要

省邦建设２３所中缅友谊学校。② （２）形式多样

的医疗援助活动。一是医疗物资援助及人道主

义紧急救助。自２０１２年以来，中国政府共向缅

甸政府提供了近 ７００万支儿童用乙肝疫苗。

２０１７年８月，在缅甸面临 Ｈ１Ｎ１季节性流感困

扰、急需医疗物资援助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向

缅甸提供总重量超过２８吨的抗击 Ｈ１Ｎ１医疗物

资。③ ２０２０年初，缅甸受到疫情冲击时，共计

２４５吨的首批中国政府援助缅甸的医疗物资３

月２６日顺利抵达缅甸。二是派遣援缅医疗队。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初，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中国

云南民间国际友好交流基金会、中国华侨公益

基金会、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中国慈善联合会、

云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等多家中国医疗、慈善

机构及ＮＧＯ组织分别在缅甸开展 “光明行”慈

善公益活动，累计为６０００多名白内障患者免费

实施白内障手术。④ ２０２０年４月８日，中国援

缅抗疫医疗专家组飞抵仰光国际机场，援缅医

疗专家组涵盖呼吸、感染、重症、护理、检验、

中医等专业领域。

２．从 “授人以鱼”到 “授人以渔”：人力

资源开发合作

国际减贫扶贫合作是项庞大而系统的工程，

而治贫先治愚，扶贫必扶智，扶贫先扶人。国

际减贫扶贫合作的根本要求是增加贫困地区的

内生发展动力， “授人以鱼”的同时需要 “授

人以渔”，这就要求加大开发人力资源的力度。

在短期培训领域，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中国为

缅甸开设各行业课程，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领

域，几乎培养了该领域所需要的电力、通信、

道路、港口、桥梁、经济特区建设等方面所有

相关专业的人才。

在招收留学生方面，我国自２０１５年首次在

缅招生以来，至２０２０年８月共招收１２９名缅甸学

员，在中国商务部奖学金资助下来华留学。这些

学员来自农业、医疗、卫生、教育、扶贫、贸易

便利化等缅甸当前发展重要领域，学成归国后在

各自岗位上学以致用，有效提高了管理水平。⑤

３．从 “中国精准扶贫”到 “国际减贫合

作示范”：建立援缅减贫示范合作点

中国援助缅甸减贫示范合作项目是２０１４年

中国在内比都举行的第十七次东盟与中日韩

（１０＋３）领导人会议上提出的 “东亚减贫合作

倡议”的一部分，旨在缅老柬三国开展乡村减

贫推进计划，建立东亚减贫合作示范点，为推

动国际减贫合作提供示范。该减贫示范合作项

目实施协议于２０１７年１１月签署，并于２０１８年

２月正式启动。该项目由缅甸农业、畜牧业和

水利部农村发展司与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合作，

实施单位为云南省国际扶贫与发展中心，自

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３日、２０２０年１０月，已先后派出

３批共１２名常驻缅甸专家和２０余名短期专家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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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工作。① 中方共提供了 ３３３３万元人民币

（约５３１万美元），项目区覆盖内比都周边的莱

韦镇和达贡镇两个乡镇，减贫成果惠及１４８１户

农户近７０００人，合作内容涵盖公共服务提升、

机构能力建设、民生改善、经验分享及技术援

助与咨询和基础设施建设等。②

４．从 “请进来”到 “走出去”：中国扶贫

减贫经验的交流与分享

国家间的相互合作和经验借鉴是促进国际

减贫事业进步的重要因素。③ 近年来，除了为其

他国家或地区的减贫扶贫事业提供资金、技术、

人才等支持外，中国还积极提供减贫治理的理

念及扶贫经验分享与支持，先后创办了中国扶

贫国际论坛、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创建了向

全球开放的中外减贫案例库及在线案例分享平

台。④ 经过１０余年发展，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减

贫扶贫交流合作方面形成了 “中国—东盟社会

发展与减贫论坛”这一重要的，具有一定影

响力的特殊机制平台，每年轮流在中国及东盟

国家举办。自２００７年以来，已成功举办了１５

届 “中国—东盟社会发展与减贫论坛”和 １０

届 “东盟 ＋３村官交流项目”。中缅在贫困问

题上有许多相似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扶

贫开发所探索和积累的发展促进减贫事业、开

发式扶贫以及精准扶贫等一系列做法、经验、

理念和政策，对缅甸摆脱贫困有很高借鉴

价值。⑤

（二）中缅减贫合作特色

１．合作理念：诠释了 “合作发展、共享发

展、交流互鉴”的新时代内涵

中缅减贫扶贫合作是两国双边合作的重要组

成部分，与中国对缅关系、对缅政策是一致的。

首先，中缅扶贫减贫合作是在积极倡导并践行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缅两国的发展阶段、发展水

平和具体国情各不相同，合作的前提是尊重彼此

对本国发展战略和目标的自主权，拥有自主选择

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正基于

此，在对缅扶贫减贫合作中，中国始终奉行 “不

干涉他国内政原则”，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

国的国际形象。其次，中缅扶贫减贫合作是在实

践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缅甸是我周边邻国，

有着独特的区位优势，是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国家

连接的重要枢纽，是 “一带一路”倡议建设的关

键节点国家之一。中缅减贫扶贫合作，就是倡导

以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新理念，就是要实践亲

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在合作中寻求中缅共同利

益和共同价值。⑥

２．合作主体：体现了三大合作主体良性互

动，形成减贫合力的态势

中国对缅减贫援助始于政府层面，近年来

在缅中资企业和非政府组织逐渐加入这一事业

中来，形成了减贫合力合作的态势。（１）政府

间合作是中缅减贫合作主体的构成部分。中缅

政府间的双边减贫合作可分为三大类：一是包

括贷款、技术合作和赠款协议下的援助；二是

“一带一路”倡议建设相关项目；三是涉及区

域和次区域组织或机制下的相关项目。⑦ 在缅甸

遭遇到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时，中国政府也会

及时提供医疗物资援助及人道主义紧急救助。

两国政府还经常就合作内容做有效的政策沟通，

不断完善顶层设计，为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在具

体领域的合作提供渠道和便利。（２）在缅中资

企业通过履行社会责任，助力缅甸减贫扶贫事

业。中国 “走出去”的在缅企业通过生产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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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专项减贫项目或伙伴关系等机制开展对

缅的减贫活动，取得了一定成效。如２０１４年１１

月，在李克强总理的见证下，中信集团与缅甸

畜牧水产和农村发展部签署了 《援助缅甸边远

贫困地区发展项目谅解备忘录》，乡村公益基金

项目在两国高层的关注下正式启动。根据乡村

公益基金项目的规划，由缅甸农发部选择５０个

村庄，每个村庄将得到３０００万缅元 （约３万美

元）的农业发展基金作为 “资金池”，村民利

用这些生产启动资金发展畜牧、养殖、种植等

生产活动，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在缅中资企

业以可持续的方式在缅甸开展投资减贫实践，

在惠益当地的同时，促进了自身的可持续经营。

（３）在缅非政府组织的补充作用。中国非政府

组织在缅甸的工作，有些项目是以慈善和人道

主义为重点，有些则以可持续性发展为重点。①

如近十年来，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在缅甸教育、

医疗和人文交流等领域开展的民生项目累计投

入约４００万美元。与缅甸光明基金会合作，在

缅甸援建、扩建共 １８所 “丝路之友”中小学

校。② 中国扶贫基金会缅甸办公室自２０１５年成

立以来，一直聚焦在教育领域，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

月，累计投入了 ３４０１万人民币，惠及 １９２１１６

人次，项目覆盖了１２个省邦，广泛获得了当地

政府、社区的支持和认可。③ 云南省人民对外友

好协会、云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云南省国际

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等地区性与减贫密切相关

的非政府组织，利用云南与缅甸相邻的区位条

件，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云南民间国

际友好交流基金会自２０１３年成立以来，积极筹

集资金，已先后１０次组织云南省医疗队赴缅甸

各省邦开展了 “光明行”活动，截至２０１９年已

成功为２４１９名白内障患者进行了手术治疗。④

３．合作方式：以双边合作为主，向多边合

作拓展延伸的发展趋势

中缅减贫合作以双边合作为主，但有逐渐

向多边合作拓展延伸的发展趋势。中缅减贫合

作是嵌入在中国与东盟地区合作当中的，早期

的合作形式是举办论坛。如２００７年举办的 “中

国—东盟发展与减贫年度论坛”，就是最早在中

国—东盟减贫合作框架下开展的中国对缅减贫

合作。近年来中缅在 “东亚减贫示范合作项

目”“东盟 ＋３村官交流项目”“中国—东盟社

会发展与减贫论坛”等多边、多元、多层次的

合作机制下运行顺畅。随着近年来中国减贫成

效显著，应东盟国家的要求，“中国—东盟农村

扶贫政策与实践研修班”、中国—东盟—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 “可持续发展创新与减贫国际研讨

会”和 “中国—东盟旅游促进减贫研讨会”等

陆续召开。中缅两国还在 “一带一路”倡议、中

国—东盟合作框架、澜湄合作等机制框架下围绕

教育、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等民生领域展开减贫

的务实合作，打造更多扶贫减贫品牌项目和示范

工程。如自２０１８年以来，缅甸先后获得４批７２

个项目的 “澜湄合作专项基金”资助，资助金额

累计高达２０００多万美元，其中有３８个项目是聚

焦农业农村发展和农民脱贫致富。⑤

五、深化中缅减贫合作的重点

　　方向与路径选择　　　　

　　尽管缅甸在消除贫困的进程中取得了长足的

进步，⑥ 中缅减贫合作也有了积极成效，但要真

正实现 《缅甸可持续发展计划２０１８—２０３０》中的

目标，以及缩短与其他国家的发展差距，中缅减

贫合作还需凝练合作重点方向，拓展合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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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握历史机遇，将双边减贫合作积

极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中

发展是减贫脱贫的必由之路，合作是推动发

展的强劲引擎。中国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是希

望与沿线国家，特别是广大亚非落后国家和地

区，通过构建政府交流机制、优化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突出投资贸易的重点作用、深化金融合

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式推进全球贫困治理，共

同打造利益、命运和责任共同体。为更好地促进

中缅减贫合作，需要继续加强与缅甸政府开展政

策沟通，消减缅甸政府对中国的防备心理，缅方

一向对中国提出的合作倡议作出口头承诺并表示

支持甚至签署合作协议，但实际在落实过程中往

往推延拖拉，敷衍了事，中国应积极就中缅经济

走廊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等涉及缅甸双边、

多边合作倡议的具体问题开展政策沟通，消除缅

甸担忧，切实保障相关合作取得有利于双方的实

质性成果。未来合作中应将交通、通信、能源基

础设施建设作为重要节点来抓，为缅甸经济发展

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供保障。

（二）完善顶层设计，充分考虑国情差异

性，因地制宜选择减贫合作方式

为更好地促进中缅减贫合作，需进一步完

善双边减贫合作的顶层设计，制定科学、高效、

稳定的合作模式。一是制定具体的中缅减贫合

作规划，加强合作的制度性建设。目前中缅已

经成立了中缅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联委会、中

缅经济走廊联合委员会、农业合作委员会、中

缅经济走廊论坛、中国云南—缅甸合作论坛等

政府间务实合作机制。除此，还需要利用好现

有双边平台建立统一的扶贫项目检测评估体系

和监督制度，尤其对当下中缅最重要的是 “中

国援助缅甸减贫示范合作项目”，需推动制定一

套科学性高、可复制性强和易推广的扶贫模式。

二是加强对缅减贫合作研究，更好地参与缅甸

当地减贫项目。根据中国对缅的相关政策，结

合缅甸当地的贫困现状及中国政府、企业、非

政府组织等在当地的减贫行动，深入研究缅甸

减贫战略，与 《缅甸可持续发展计划 ２０１８—

２０３０》相对接，注重将中国扶贫减贫研究的成

果转化为具有国际意义的经验。三是合理利用

“东盟＋１”机制、东盟 “１０＋３”机制、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平台、“中国—东盟社会发展

与减贫论坛”、澜湄合作、亚投行、亚开行等多

边平台与国际金融组织的主力支撑作用，共同

开展贫困调研，甄别扶贫目标，做好扶贫项目

规划，开展扶贫案例研究，加强扶贫经验的交

流和人才的培养，互学互鉴，促进扶贫减贫合

作政策的对接。

（三）加大对缅投资力度，扩大对缅劳动

力需求，带动关联产业的发展

基础设施是 “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

域，更是消除缅甸贫困问题最为迫切的问题和

根本保障。一是完善缅甸贫困农村基础设施，

创造持续的减贫效果。首先要强化制度性供给，

将中缅政府间的政策沟通作为农村基础设施开

展的官方保障条件，为缅甸提供赠款或优惠贷

款，对农村基础设施的供给类别进行精准排序，

将生产性基础设施和生活性基础设施建设作为

重点，予以优先保障；其次要完善基础设施建

设的主体参与制度，要充分调动在缅中资企业

的积极性，完善工作机制，充分履行企业社会

责任，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社会援助的重

点内容。二是为缅甸民众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

促进收入构成多元化发展。截至２０２０年初，中

国对缅累计投资已达２０８亿美元，约占缅甸吸

收外资总额的四分之一。① 因此，充分利用缅甸

劳动密集型经济特征，可为缅甸民众创造更多

工作岗位，促进收入构成多元化发展，为缅甸

农村居民脱贫寻找更多重要突破口。②

（四）将 “扶贫”与 “扶智”相结合，大

力提升缅甸贫困人口的就业技能

目前缅甸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为依靠对外

投资和外来援助，对外依存度过高而内生动力

严重不足。依靠外部力量并非一国发展经济的

长久之计，所谓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只有激发缅甸内部自身发展创新力和动力，贫

困治理才能从根本上有所成效。一是在贫困主

体的精神层面上，缅甸人信仰的佛教文化推崇

安于现状，满足当下，民众普遍缺乏脱贫致富

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中国应在尊重其

宗教信仰的前提下，加强精神文明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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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入。二是在现有基础上，继续深化对缅甸社

会各阶层和各行业开展有组织、全方位、多层次

的专业技能教育培训，以提高缅甸人民的思想道

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特别是在农业领域。中

国特别是云南省应积极发挥区位优势和资源优

势，采用 “走出去”与 “请进来”的方式，把

先进的农业技术、新品种和市场带出去，也可把

缅方人员邀请进来，通过理论和课堂培训传授农

业技术，发展农业替代毒品种植，鼓励中缅双方

继续开展类似于 “缅甸农业发展与中缅农业合作

国际研讨会”等类似交流会，搭建更高水平的中

缅农业合作交流平台，提升农村劳动力职业技

能。三是加大创新产业投入力度。新冠肺炎疫情

之下，全球经济向知识、创新产业的转型已成为

不可逆转的大势，缅甸也已将创新和创造力视为

未来经济改革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

此，可充分发挥 “一带一路”高校战略联盟机

制，积极开展人员交流、联合办学等教育合作，

建立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为缅甸经

济社会发展培养更多的高精尖人才。

（五）积极发挥中资企业及非政府组织在

减贫合作中的示范与补充作用

充分发挥企业的资源优势，将企业的有效

资源投入缅甸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劳动

力技能提升、就业吸纳、产业培育等方面，以

提高缅甸贫困地区自我发展的能力。一是引入

在缅中资企业资源，升级打造中国援缅减贫合

作示范项目。中国政府可在既有的援缅减贫合

作示范项目中引进在缅中资企业资源，或在缅

中资企业减贫项目基础上打造升级成为典型的

国际减贫示范项目。二是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

在中缅减贫合作中的有益补充作用。首先，要

实现我国非政府组织在国际减贫合作中起到有

益补充的效果，应加强相关立法研究，加快立

法进程，规范组织形式、经营形式，规范设立

条件、审批程序和运行机制等。其次，我国非

政府组织应积极借鉴美、日等国非政府组织的

有益经验，提升中国打破发达国家非政府组织

主导的舆论控制权，合理提供并开展包括财政

和技术援助、政策咨询、人力资源培训、减贫

经验和战略的分享等在内的项目及服务，发挥

其在中缅减贫合作中的有益补充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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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司法部项目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的纪法衔接问题研究” （项目号：１９ＳＦＢ２０２８）、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重大项目

“监察制度与刑事诉讼制度的衔接研究”（项目号：１９ＲＷＺＤ０７）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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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参见谢超：《监察法对中国特色反腐败工作的法治影响》，《法学杂志》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

纪法衔接的问题与应对

周长军，张瑞斌
［山东大学，青岛　２６６２３７］

摘　要：推进党纪与国法的有序衔接是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从党纪与国法互动的

历史轨迹来看，以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为分水岭，呈现出由 “纪法分离”到 “纪法衔接”的变迁。理

解纪法衔接的内涵，要准确把握党纪与国法关系的三个面向：党纪与国法之间存在界限，不能混淆；

纪在法前，纪严于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一体推进执纪执法活动。“严而不厉”是纪法衔接的

政策基础，纪委监委合署办公为纪法衔接提供了组织保障，综合运用监督执纪 “四种形态”是纪法

衔接的规则指引。当下纪法衔接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纪法规范的科学性有待提升、立案审查调查的一体

化以及处置上存在 “以纪代法”和 “以罚代刑”现象。为此，需要从完善纪法规范、强化纪法界限

意识、坚守法治原则、适度分离立案审查调查程序等方面加以应对。

关键词：监察体制改革；纪法衔接；监督执纪 “四种形态”；以纪代法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２１１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５１１（２０２３）０２－０１２１－１４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深刻认识到，腐败不仅是人民群众反映

最强烈、对党执政基础威胁最大的问题，更是

导致党脱离群众的危险之源。党的二十大报告

进一步强调，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

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①正

是基于对腐败危害的警醒和对反腐败重要性的

认识，２０１６年 １０月，党中央决定在北京、山

西、浙江三省市先行开展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

作；２０１７年１０月，党的十九大决定将国家监察

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在全国推开。构建集中统一、

权威高效的中国特色监察体制是国家监察体制

改革的总体目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惩

治腐败则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指导原则。

监察范围过窄、反腐力量分散、纪法衔接

不畅是监察体制改革之前存在的三大突出问题，

以致职务犯罪案件办理中出现了 “先移后处”

“先法后纪”“带着党籍蹲监狱”的现象，削弱

了反腐败斗争的政治效果、纪法效果和社会效

果。②随着职务犯罪调查权力转隶监察委、 《中

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以下简称 《监察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处分法》（以下简称 《政

务处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以下简

称 《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以下简称 《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的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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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废”以及纪委与监察委合署办公模式的确立，

前两个问题应当说已经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基

本实现了法律规范体系的自我完备和融贯。在

此背景下，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全面深化的重点

逐渐向 “纪法衔接”转移，不断强化执纪审查

与依法调查的有序对接和相互贯通。①

“纪法衔接”作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

重要举措和抓手，承载着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与

全面从严治党的双重意蕴。一方面，正如 《中共

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所指出的，要 “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

衔接和协调，提高党内法规执行力”。具备党员

身份的公职人员不能仅满足于遵守国家法律，还

要以党纪作为评价自身行为的根本准则。为了消

除党员干部违纪违法行为的灰色地带，就必须使

纪法之间的衔接紧密而有序，将党员干部不敢腐

的笼子扎得牢固而严密。另一方面，深化国家监

察体制改革需要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

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把以预防性为主的党纪监督

与以惩治性为主的国法监督贯通起来，形成预惩

协同的反腐败治理体系。

２０１８年中共中央印发的 《中央党内法规制

定工作第二个五年规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明

确提出，坚持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衔接和协调。

不过，党纪与国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体系中两套不同的规范体系，在制定主体、制

定程序、约束对象、作用方式、规范实效等方

面存在显著差异，如何衔接和协调不仅是政策

话语，而且需要理论层面的回应。② 因此，厘清

纪法的关系与衔接困境，寻找合理可行的破解

方案，促进两种不同规范体系的有序衔接，实

现腐败治理效能与法治反腐的有机统一，成为

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

二、党纪与国法的关系

党纪，字面含义为 “一个政党所规定的该

党党员必须遵守的纪律”。③ 广义上的党纪等同

于党内法规，④ 包括党章以及党的组织法规、领

导法规、自身建设法规、监督保障法规；狭义

上的党纪专指党的监督保障法规，包括 《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以下简称 《纪律处分

条例》）、 《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

工作规则》（以下简称 《监督执纪规则》）等在

内的７种党规、９种规范性文件和法律在内的

义务性规范的总体。⑤ 近些年来，为加强党的监

督保障法规制度建设，党修订了 《中国共产党

章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

党巡视工作条例》《纪律处分条例》，通过了新

的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和 《监督执纪规

则》，整合了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中的纪律要

求，将党纪划分为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

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等六

类。⑥ 在本文中，纪法衔接中的 “纪”一般就

是指狭义上的 “党纪”。国法，则是指由立法

机关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并由国家强制力

保障实施的行为规范；纪法衔接中的 “法”，

则是以 《监察法》为核心，包括 《宪法》 《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 《刑法》） 《政

务处分法》《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

察法实施条例》 （以下简称 《监察法实施条

例》）等在内的国家监察法律体系。国家监察

法律体系和党内纪律体系共同构成了党治理腐

败的规范遵循。

在纪法衔接的语境之下，理解党纪与国法

之间的关系，需要把握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纪法衔接意味着党纪与国法之间存

在界限，不能混淆。习近平总书记２０１５年９月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的

讲话》中指出， “过去就存在纪法不分问题，

把公民不能违反的法律底线作为党组织和党员

的纪律底线，降低了对党员要求，最后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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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刘一霖：《贯通规纪法 衔接纪法罪》，《中国纪检监察报》２０２２年２月２３日第５版。
王立峰、李洪川：《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衔接和协调中的主体定位及其职责完善》，《探索》２０２１年第４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７版），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６年，第２６１页。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第３规定，党内法规是 “党的中央组织，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及党中央工作机关和

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制定的体现党的统一意志、规范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活动、依靠党的纪律保证实施的专门规章制度”。

参见魏志勋：《论党规的概念、范围与效力等级》，《法律科学》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参见龚举文：《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下的纪法贯通、法法衔接》，《党内法规理论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１期。



结果就是 ‘违纪只是小节、违法才去处理’，

‘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的不良后

果”。纪法衔接明确了党纪和国法之间的界限，

使纪委监督和监委监察全面地覆盖了从 “好党

员”到 “阶下囚”的广阔领域，防止党员干

部、公职人员的小错误发展成大祸患，防止好

人变坏人。①

党纪与国法是两种不同的规范体系，亦即

“两把尺子、两种语言”，是 “显示党纪规范系

统与监察法律系统差异的标志式语言”。② 《政

务处分法》制定的目的之一就是将党纪处分和

政务处分从之前的政纪处分中分离出来，以便

实现纪法的有序衔接。在纪法衔接的视阈中分

析，在制定主体上，党纪一般由党的纪律委员

会制定，约束对象是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国法

则是由具有立法权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或者

具有监察法规制定权的监察机关颁布，约束对

象是所有监察对象。在适用后果上，对于违反

党纪的党员领导干部，根据情节轻重给予不同

的党内处分，这些处分不会直接涉及财产、人

身自由和生命的限制或剥夺；对于违反国法的

监察对象，则根据其违法的性质和情节给予政

务处分乃至刑事处罚，轻则警告或开除等，重

则可能剥夺人身自由乃至生命。在规范功能上，

国法的适用在腐败治理中主要发挥的是 “事后

惩治”作用，而党纪的适用尽管也有惩治功能，

但在腐败治理中重点发挥 “前端预防”作用。

纪法衔接，形成了完备自洽、功能健全的反腐

败规则体系。

其二，纪法衔接意味着 “纪在法前” “纪

严于法”。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委第

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 “坚持纪严于

法、纪在法前”。但目前学界对于 “纪严于法”

“纪在法前”的理解存在两个方面的认识误区：

一是认为党纪与国法存在位阶高低。比如，有

学者认为，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纪高于国

法，把纪律挺在法律的前面；③ 也有学者认为，

以党纪高于国法的理念发挥其模范带头作用，

是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④ 二是

认为党纪在严厉性上重于国法。比如，有学者

认为，党纪挺在国法前面，是因为党纪比国法

更加严厉。⑤ 笔者认为，这些认识误区亟待澄

清。首先，党纪挺在法律前面，只是从功能和

政治意义上来说的，并无位阶高低之意。党纪

与国法之间不具有可比较性，因为二者属于不

同的规范体系；对于违反党纪和法律的腐败分

子，在给予党纪处分的同时，通常还要依法作

出政务处分或刑事处罚，并不存在适用上的冲

突。比如，《北京市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执纪工作

规则 （试行）》规定，对党员监察对象同时存

在违纪问题和职务违法犯罪问题的，形成执纪

审查、职务违法犯罪调查两份报告。⑥ 其次，

“纪严于法”中的 “严”不是 “严厉”之意，

而是指 “严密性”或 “严要求”。严厉性是指

规范违反行为应当承担的责任后果的严重程度。

违反党纪的最重后果是开除党籍，违反法律的

后果则可能是人身自由乃至生命的剥夺，因而

国法显然比党纪严厉。不过，较之于国法，党

纪对于党员行为进行了更为细致和周密的规范，

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更严格的要求。一方面，

“党纪党规的制定是涵盖政治、组织、生活、财

经、工作等多个方面，这明显广于国家法律所

调整的内容范围”；⑦ 另一方面，违反党纪的门

槛远低于违反法律的门槛。党纪以其行为准入的

低门槛和高标准、行为规范的严密性和政治性，

发挥着腐败治理的前端预防功能；法律则以其行

为后果的严重性发挥着腐败治理的末端惩戒功

能。坚持纪严于法，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工人阶级

先锋队性质决定的，是中国共产党所担负的历史

使命和历史责任决定的，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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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谢超：《〈监察法〉对中国特色反腐败工作的法治影响》，《法学杂志》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蒋凌申：《论监察体制改革中的纪法协同》，《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２０２０年第３期。
参见周显信、李俊瑶：《论习近平 “三种敬畏”思想的内在逻辑》，《理论探讨》２０１７年第２期。
参见阚宗兰、管新华：《“全面从严治党”的 “全面”含义》，《思想政治教育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参见肖华：《政治纪律不可违背》，《中国纪检监察报》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日第４版。
庄德水：《监察委员会有效运行的结构化逻辑分析》，《理论与改革》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陈伟、宋坤鹏：《习近平法治思想中 “纪法贯通”的思想蕴涵、时代价值与实践要义》，《学术界》２０２２年第５期。



的必然要求，① 也凸显了党员干部相较于普通民

众的责任担当。只有实现纪法之间的有效衔接，

才能促进监督执纪的理性化和规范化。

其三，纪法衔接意味着要运用法治思维和

法治方式一体推进执纪执法活动。２０１３年 １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

中指出，“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

腐败，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

内法规制度建设，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监

察法实施条例》第３条规定：“坚持法治思维和

法治方式，促进执纪执法贯通、有效衔接司法，

实现依纪监督和依法监察、适用纪律和适用法

律有机融合”。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

败，要求将法治理念融入纪检监察工作中，把

依规依纪依法贯穿强化监督、执纪审查、调查

处置、巡视巡察、追责问责等各方面和全过程。

既要防止对党员随意追责、矫枉过正，又要避

免对党员的违纪行为不追责或轻追责，消除

“违纪是小节，违法才处理”的错误认识。在

明确党纪与国法的界限前提下，逐步实现 “党

言党语”与 “法言法语”的融合，既体现 “党

的政治性”又彰显 “法的规范性”，② 自觉把政

治意识与法治思维、政治把握与法治方式统一

起来、结合起来，努力实现政治效果、纪法效

果、社会效果的融合和最大化，③ 推进腐败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纪法衔接的制度展开

（一）纪法衔接的政策基础

对于腐败治理，古今中外大致存在四种不

同的政策理念：“厉而不严”“严而不厉”“不

严不厉”和 “既严又厉”。“厉”是指惩罚后果

的严厉性；“严”则主要指法网规制的严密性。

笔者认为，在我国，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国家监

察体制改革以来，腐败治理实践中出现了从

“厉而不严”向 “严而不厉”的政策理念转变，

这也是纪法衔接的政策基础。

党的十八大之前，腐败治理实践中遵循的

是 “厉而不严”的政策理念。一方面，重视对

职务犯罪特别是严重职务犯罪案件的查处数量

和惩罚力度，强调 “重拳反腐”，严惩严重腐

败分子，发挥刑罚的威慑作用；另一方面，对

轻微腐败行为的关注和规制不足，腐败预防举

措乏力，法网不够严密， “漏网之鱼”多，以

致实践中有被查处的职务犯罪官员不但不反思

己过反而质问办案人员 “满地跑的都是兔子，

为什么只抓我一个”。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随着国家监察体

制改革的推行，实践中我国对腐败治理的政策

理念逐渐向 “严而不厉”转变。以零容忍态度

反腐惩恶，④ “打虎” “拍蝇” “猎狐”同时发

力， “正风肃纪反腐”系统施治，严格执纪执

法，对实施违纪、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的党员

或监察对象一律查处，遏制潜在腐败者的侥幸

心理。一方面，将反腐端口前移，重视党纪在

预防和治理腐败上的关键性作用，“抓早抓小、

防微杜渐”，织密反腐败的纪法之网。现实中被

查处的大多数严重职务犯罪官员普遍都有一个

从小贪小腐到大贪大腐再到巨贪巨腐的演变过

程，其早期的腐败行为由于恶性小、程度轻，

而且有一定的隐蔽性，往往被忽视或放纵，以

致因职务犯罪行为被查处时，大多已 “中毒较

深”，失去了从 “好同志”向 “阶下囚”转变

的阻击时机。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调整腐

败治理理念，重视 “抓常、抓细、抓长”，强

化基础性、日常性的党纪监督工作，纪挺法前，

尽可能将腐败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避免轻微

腐败行为的恶化和蔓延，促使党员和监察对象

形成不想腐和不愿腐的自觉。另一方面，对腐

败分子实行 “自查从宽、被查从严”的政策，

鼓励有违纪违法行为的党员和监察对象自首、

坦白和立功，坚持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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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王田田：《监督执纪 “四种形态”的法理基础与价值导向》，《河南社会科学》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参见邹东升、姚靖：《党内法规 “党言党语”与 “法言法语”的界分与融合》，《探索》２０１９年第５期。
参见本刊评论员：《自觉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 推进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中国纪检监察》２０２０年第２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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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推行主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① 逐步实现惩处措

施的轻缓化，严格控制职务犯罪案件的死刑

适用。

对比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前后纪检监察机关

的执纪执法数据，可以直观地展现国家监察体

制改革以来 “严而不厉”政策理念的贯彻情况

以及党纪在腐败治理中的显著成效。从中纪委

国家监委２０１７年—２０２１年通报的每年第一季度

的办案数据来看，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在接受信

访举报、处置问题线索、谈话函询、立案、处

分、处分厅局级干部、处分县处级干部等方面

的办案数据基本上都是呈上升之势，保持在一

个较高的水平上 （见表１），② 反腐败工作的力

度和强度整体上均远超以往。

表１　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各年第一季度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办案情况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接受信访举报 （万件次） ６２３ ７５ ７５２ ６２ ８３７

处置问题线索 （万件） １９４ ２８６ ３６４ ３２７ ４４

谈话函询 （万件） ３８ ５９ ７２ ７４ ８

立案 （万件） １０２ １１９ １３８ １０４ １３５

处分 （万件） ８５ ９６ １１７ ９３ １１６

处分省部级干部 （人） １４ ２２ １０ １０ ５

处分厅局级干部 （人） ４００ ６８０ １０００ ６９１ ７１５

处分县处级干部 （人） ３５００ ４５００ ６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５０００

　　与此同时，可以观察到的一个明显现象是：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以来，移送到检察机关审查

起诉的职务犯罪案件数量和提起公诉的职务犯

罪案件数量大幅度下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前，

职务犯罪由检察机关负责侦查；２０１８年 ３月

《监察法》颁布后，职务犯罪基本上均交由监

察机关负责调查。笔者根据 《中国法律年鉴》

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相关数据等，③ 对监察

体制改革前后数年 （２０１４—２０２１）查办职务犯罪

案件的情况进行了统计 （见表２），并根据 《最

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统计了２０１４—２０２１年全

国法院系统审结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的数据

（见表３），得出了上述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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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于刑事诉讼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３１条的规定，监察调查阶段适用认罪认罚从
宽制度，被调查人必须是主动认罪认罚，即只有被调查人的涉嫌违纪或者职务违法、职务犯罪问题未被纪检监察机关掌握，或者虽

被掌握，但尚未受到纪检监察机关的审查调查谈话、讯问或者尚未被采取留置措施时，被调查人认罪认罚。

参见 《中央纪委通报２０１７年第一季度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纪律审查情况》，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ｃｄｉｇｏｖｃｎ／ｔｏｕｔｉａｏ／２０１７０４／ｔ２０１７０４１７
＿１２５５１８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２１－０９－０１；《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２０１８年第一季度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审查调查情况》，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ｃｃｄｉｇｏｖｃｎ／ｔｏｕｔｉａｏ／２０１８０４／ｔ２０１８０４１７＿１７０１３１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２１－０９－０１；《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２０１９年第一季度全国纪
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ｃｄｉｇｏｖｃｎ／ｙａｏｗｅｎ／２０１９０４／ｔ２０１９０４１８＿１９２４８７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２１－０９－０１；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２０２０年第一季度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ｃｄｉｇｏｖｃｎ／ｔｏｕｔｉａｏ／２０２００４／
ｔ２０２００４２４＿２１６１１０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２１－０９－０１；《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２０２１年第一季度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
况》，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ｃｄｉｇｏｖｃｎ／ｔｏｕｔｉａｏ／２０２１０４／ｔ２０２１０４２０＿２３９９５１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２１－０９－０１。

参见２０１５年３月１２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２０１６年３月１３日 《最高人

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２０１７年３月１２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第十二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２０１８年３月９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２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８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第十三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１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２０２２年３
月８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以及２０１５年 《中国法律年鉴》第１６８页。



表２　２０１４—２０２１年全国检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案件情况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查办各类职务犯罪案件 （件） ４１４８７ ４０８３４ 未披露 未披露 — — — —

查办各类职务犯罪人数

（人）
５５１０１ ５４２４９ ４７６５０

４６０３２

（非监察体制改革试

点省份检察机关）

— — — —

受理各级监委移送

职务犯罪人数 （人）
— — — — １６０９２ ２４２３４ １９７６０ ２０７５４

起诉职务犯罪人数 （人） ３５８５４ 未披露 未披露 未披露 ９８０２ １８５８５ １５３４６ １６６９３

表３　２０１４—２０２１年全国各级法院审结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情况①

年份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审结案数 （万件） ３１ ３４ ４５ ５６ ２８ ２５ ２２ ２３

审结人数 （万件） ４４ ４９ ６３ ７６ ３３ ２９ ２６ ２７

　　由上可见，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前，检察机

关立案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数与人数、移送到

检察机关公诉部门的职务犯罪案件数与人数、

起诉到法院的职务犯罪案件数与人数、最终定

罪的职务犯罪案件数与人数依次递减，而且递

减趋势是缓慢和渐进的。以２０１４年全国检察机

关的办案数据为例，检察机关 “反贪部门共受

理贪污贿赂案件线索４８５２３件、初查３６２３５件、

立案侦查３１８５１件４１２３７人……最终决定起诉

３５８５４人，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２８０４７人”，②

涉案人员的 “起诉／立案侦查”比约为８６９％。

倘若参照该比率计算，则表２中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

职务犯罪涉案人员的起诉数每年大概在 ４００００

人以上 （没有查到具体的数据）。但根据表２中

的数据，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全面推行后的

２０１８—２０２１年，职务犯罪案件的实际起诉人数

分别为 ９８０２人、１８５８５人、１５３４６人、１６６９３

人，即便考虑到信息披露时部分移送检察机关

的职务犯罪案件尚未提起公诉等因素，且假定

“起诉／立案调查 （侦查）”比为１００％ （实际上

不可能达到）的话，则２０１８—２０２１年职务犯罪

案件的起诉人数最多也分别不会超过 １６０９２、

２４２３４人、１９７６０人、２０７５４人。也就是说，从

２０１８年开始，纪检监察机关移送检察机关审查

起诉的职务犯罪案件数量和涉案人员起诉数量

均呈大幅下降态势。从表３看，较之于２０１７年

之前，２０１８—２０２１年全国各级法院审结贪污贿

赂等职务犯罪案件数和人数也大致呈下降之势，

个别年份的降幅还很大。

（二）纪法衔接的组织保障

为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中国特色监

察体制，实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和监察机关合

署办公模式，为纪法衔接提供了组织基础。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之前，对于违纪、职务

违法和职务犯罪的调查和处理分别由纪检机关、

行政机关、检察机关负责。纪律范围内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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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数据取自：２０１５年３月１２日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２０１６年３月１３日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２０１７年３月１２日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第十二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２０１８年３月９日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２０１９年３
月１２日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８日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第

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１日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２０２２年３月８日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参见２０１５年 《中国法律年鉴》，第１６８页。



和处理由纪律决定，法律范围内的事项和处理

由法律裁判。① １９９３年１１月发布的 《中共中央

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监察部关于纪检监察

机关和检察机关在反腐败斗争中加强协作的通

知》第７条就明确指出：“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

机关在反腐败斗争中要依法办案，严格区分违

反党纪政纪和刑事犯罪的界限，各司其职

……。”由此形成反腐败斗争中 “九龙治水”

的格局，不仅导致反腐败力量分散，不利于各

反腐机关之间的有机联动，而且容易造成追究

违法责任遗漏违纪责任或者追究犯罪责任遗漏

其他责任的情况，以及责任机制落实不充分的

现象，② 影响反腐效能的发挥。

２０１８年３月１３日，李建国副委员长在向十

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所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

监察法 （草案）》的说明中指出：“我国８０％的

公务员和超过９５％的领导干部是共产党员，这

就决定了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具有高度的内在

一致性，也决定了实行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相

统一的必然性。”③ 在此背景下，国家监察体制

改革将原属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职能转隶

至监察委员会，并采取了监察委员会与纪律检

查委员会合署办公的模式，推动纪委执纪与监

委执法高效衔接。２０１８年通过的 《深化党和国

家机构改革方案》明确指出，纪委与监委合署

办公实行一套工作机构、两个机关名称。作为

党的领导的组织形式之一，合署办公为纪法衔

接适用，实现党内监督与国家监督、党的纪律

检查与国家监察有机统一，提供了组织保障。④

纪委监委由此可以综合运用党纪和国法两把尺

子，通过一体化的执纪执法调查程序和统一化

的审理决策会议，监督、追究党员和所有行使

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腐败行为，并分情况给予

纪律处分、政务处分或 （和）移送检察机关审

查起诉的处理。

（三）纪法衔接的规则指引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以来，在反腐败工作中，

构建了从党纪处分到政纪处分再到刑事处罚的

多元化、阶梯型问责方式，其凝练化表述就是

监督执纪 “四种形态”。第一种形态是经常开

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约谈函询，让 “红红脸、

出出汗”成为常态；第二种形态是党纪轻处分、

组织调整成为违纪处理的大多数；第三种形态

是党纪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的成为少数；第

四种形态是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成为

极少数。２０２２年 １０月修正后通过的 《中国共

产党章程》第４０条第三款就明确规定：“运用

监督执纪 ‘四种形态’，让 ‘红红脸、出出汗’

成为常态，党纪处分、组织调整成为管党治党

的重要手段，严重违纪、严重触犯刑律的党员

必须开除党籍。”２０１９年印发的 《监督执纪规

则》第４条也明确要求 “精准有效运用监督执

纪 ‘四种形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监督执

纪全过程，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

注重教育转化，促使党员自觉防止和纠正违纪

行为，惩治极少数，教育大多数，实现政治效

果、纪法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监督执纪

“四种形态”既是腐败治理的理想目标，也是

反腐败工作的具体指引。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以来的几年中，全国纪检

监察机关积极运用监督执纪 “四种形态”，在反

腐败工作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见表４、表５）。

以山东省为例，２０２１年全省纪检监察机关

运用 “四种形态”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共

１５０２５７人次。其中，运用第一种形态批评教育

帮助９２５９８人次，占总人次的６１６％；运用第

二种形态处理４６０３２人次，占３０６％；运用第

三种形态处理５０９６人次，占３４％；运用第四

种形态处理６５３１人次，占４４％。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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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参见郭世杰： 《从 “纪法分开”转向 “纪法衔接”》，中国经济网，ｈｔｔｐ：／／ｖｉｅｗｓｃｅｃｎ／ｖｉｅｗ／ｅｎｔ／２０１８０４／０２／ｔ２０１８０４０２＿
２８６８６４８６．ｓｈｔｍｌ，访问日期：２０２２－０７－３１。

参见刘艳红：《监察法与其他规范衔接的基本问题研究》，《法学论坛》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草案）〉的说明》，中国人大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ｐｃｇｏｖｃｎ／ｚｇｒｄｗ／ｎｐｃ／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１８－０３／

１４／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４８５５１ｈｔｍ，访问时间：２０２１－０７－２６。
参见谢超：《监察法对中国特色反腐败工作的法治影响》，《法学杂志》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山东省纪委监委通报２０２１年全省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人民资讯网，ｈｔｔｐｓ：／／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ｓ？

ｉｄ＝１７２２８８３９２９７３４２９８７６８＆ｗｆｒ＝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ｐｃ，访问时间：２０２１－０３－１２。



表４　２０１８—２０２１年监督执纪 “四种形态”的基本情况①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全国纪检监察机关

运用 “四种形态”

批评教育帮助和处

理总数 （万人）

１７３７ １８４９ １９５４ ２１２５

运用第一种形态

（万人／占比）
１１０４／６３６％ １２４６／６７４％ １３３／６８１％ １４８７／７０％

运用第二种形态

（万人／占比）
４９５／２８５％ ４６３／２５％ ４８５／２４８％ ４９４／２３２％

运用第三种形态

（万人／占比）
８２／４７％ ７２／３９％ ７１／３６％ ７／３３％

运用第四种形态

（万人／占比）
５５／３２％ ６８／３７％

６８（涉嫌职务犯罪、移

送检察机关的１７万人；

因其他犯罪被 “双开”

的５１万人）／３５％

７４（涉嫌职务犯罪、移送检

察机关的１８万人；因其他犯

罪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

５６万人）／３５％

表５　２０１８———２０２１年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和处理情况②

年　份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立案审查调查中管干部数 （人） ６８ ４５ ２４ ６３

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审查调查数 （万件） — ６１９ ６１８ ６３１

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给予党纪政务处分数 （万人） ６６１ ５８７ ６０４ ６２７

涉嫌犯罪移送检察机关数 （万人） — ２１ １９７６ —

　　由上可见，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充分发挥党

纪在反腐败斗争中的前端预防作用，在对涉案

事实进行纪检监察审查调查的基础上，将违纪

案件、职务违法案件、职务犯罪案件进行分流，

强化运用监督执纪的前三种形态，对于部分介

于第四种形态与第三种形态之间的案件，在满

足相应条件的情况下，更多地以第三种形态进

行处理，从而将第四种形态即 “严重违纪涉嫌

违法立案审查”的案件控制在极少数 （全国的

情况约为３５％左右）。前述检察机关受理的移

送审查起诉的职务犯罪案件数量之所以大幅度

下降，原因尽管比较复杂，但其中比较重要的

一点可能是，与实践中监督执纪 “四种形态”

的转化运用存在密切关联。

四、纪法衔接的问题分析

如上所述，在反腐败工作中，纪法关系呈

现出由多元分治下的 “纪法分离”到合力共治

下的 “纪法衔接”的互动轨迹和鲜明特征。当

然，由于纪法衔接工作尚处于初始阶段，实践

中也存在一些需要重视和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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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法治日报》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３日；《２０１８—２０２１纪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部分数据对比》，西南公
法研究微信公众号，２０２２－０２－２６．

参见 《２０１８—２０２１纪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部分数据对比》，西南公法研究微信公众号，２０２２－０２－２６；张军：《最高人民
检察院工作报告———２０２１年 ３月 ８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ｓｐｐｇｏｖｃｎ／ｇｚｂｇ／２０２１０３／ｔ２０２１０３１５＿５１２７３１ｓ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２１－１２－２２。



（一）纪法规范的科学性有待提升

纪法条文的有序和协调是纪检监察工作制

度化、规范化的根本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内法规体系与法律规范体系的协同建设取得

了长足进步。但细加考察不难发现，纪法条文

中仍然存在一些模糊性、重复性甚至矛盾性的

规定，不仅给办案人员执纪执法带来困惑，降

低办案效率，而且使得办案人员容易混淆纪法

界限，给被调查人合法权利的保障带来风险。

其一，纪法规范对于同一事项的规定存在

重复或差异化现象。 《监督执纪规则》是党在

监督执纪中遵循的基本规范，对于纪委监委执

纪执法中的线索处置、初步核实、审查调查以

及案件审理等环节大多做了统一的原则性规定，

但其中有些规定存在不必要的重复或者不合理

的差别。比如，关于留置措施， 《监督执纪规

则》第４０条规定，“审查调查组可以依照党章

党规和监察法，经审批进行谈话、讯问、询问、

留置、查询、冻结、搜查、调取、查封、扣押

（暂扣、封存）、勘验检查、鉴定，提请有关机

关采取技术调查、通缉、限制出境等措施”；第

４１条则单独对留置措施的使用进行规定，要求

“需要对被审查调查人采取留置措施的，应当依

据监察法进行，在２４小时内通知其所在单位和

家属，并及时向社会公开发布。因可能毁灭、

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等有碍调查

情形而不宜通知或者公开的，应当按程序报批

并记录在案。有碍调查的情形消失后，应当立

即通知被留置人员所在单位和家属”。该条中，

除 “及时向社会公开发布”的表述外，其他内

容与 《监察法》第 ４４条的规定相同。笔者认
为，删去第４１条，同时在第４０条第一款最后

增加 “采取留置措施的，及时向社会公开发

布”的表述，完全能够起到同样的规范效果。

此外，在留置后的程序要求上， 《监督执纪规

则》与 《监察法》 《监察法实施条例》的规定

存在不合理的差别。尽管执纪调查程序中不能

适用留置措施，但由于现实中不少违纪的公职

人员同时涉嫌实施了职务违法犯罪行为，因此

《监督执纪规则》为了便于纪检监察机关办案

过程中的纪法衔接和贯通，同时对只能适用于

严重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调查的留置措施

进行了规定，但遗憾的是，与 《监察法》 《监

察法实施条例》在留置后的程序要求等方面的

规定缺乏一致性，即 《监督执纪规则》没有对

调查期间解除留置的程序以及留置期间发生安

全事故、事件的处置做出规定，而 《监察法》

《监察法实施条例》则缺乏有关留置后及时向

社会公开发布的规定。

再如，对于被处分人的申诉救济，《监督执

纪规则》第５９条规定 “对不服处分决定的申

诉，由批准或者决定处分的党委 （党组）或者

纪检监察机关受理；需要复议复查的，由纪检

监察机关相关负责人批准后受理。……复议复

查工作应当在３个月内办结”； 《政务处分法》

第５５条规定 “公职人员对监察机关做出的涉及

本人的政务处分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做出

决定的监察机关申请复审；公职人员对复审决

定仍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监察机关申请复

核”；而 《监察法》第４９条则规定： “监察对

象对监察机关做出的涉及本人的处理决定不服

的，可以在收到处理决定之日起一个月内，向

作出决定的监察机关申请复审，复审机关应当

在一个月内作出复审决定；监察对象对复审决

定仍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复审决定之日起一个

月内，向上一级监察机关申请复核，复核机关

应当在二个月内作出复核决定。”据此可见，三

个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至少存在三方面的区别：

一是同样是对处分决定的申诉规定，使用的术

语存在差别： 《监督执纪规则》中称为 “复议

复查”，《政务处分法》和 《监察法》中则称为

“复审”。二是对于可否向上级纪检监察机关申

请复核，《政务处分法》和 《监察法》予以明

确肯定， 《监督执纪规则》中的规定则较为模

糊。三是办理期限的规定不尽相同：《监督执纪

规则》要求复议复查应当在３个月内办结，《监

察法》则规定复审机关应当在一个月内作出复

审决定，而 《政务处分法》没有具体的规定。

其二，纪法条文的部分规定之间存在矛盾。

如前所述， 《监督执纪规则》虽然属于党内法

规，但对监察机关办理职务违法犯罪案件也有

规范作用。其中第３４条规定：“纪检监察机关

在初步核实阶段一般可以采取谈话、调取、查

阅、查核、鉴定勘验、暂扣等必要措施，需要

采取技术调查或者限制出境等措施的，应当严

格履行审批手续，交有关机关执行。”这就与

《监察法实施条例》第５５条存在矛盾，该条规

定，监察机关在初步核实阶段只能采取谈话、

询问、查询、调取、勘验检查、鉴定措施，立

案后才可以采取讯问、留置、冻结、搜查、查

封、扣押、通缉以及技术调查、限制出境措施。

从逻辑上讲，职务违法犯罪案件的社会危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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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高于违纪案件，既然职务违法犯罪案件的初

步核实阶段都不能适用对被调查人人身权利、

财产权利造成重大干预的技术调查、限制出境

等措施，那么根据比例原则，违纪案件的初步

核实阶段就更不适宜允许采取技术调查、限制

出境等措施。因此，《监督执纪规则》第３４条

关于初步核实阶段可以采取技术调查或限制出

境措施的规定，不仅有悖于法治原理，而且与

《监察法》《监察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存在

明显矛盾，容易为纪检监察人员办案实践中突

破 《监察法》 《监察法实施条例》的规定滥用

技术调查等措施打开方便之门。

其三，纪法衔接的有关条文规定模糊。比

如，《监督执纪规则》第３５条第三款规定：“初

步核实情况报告应当报纪检监察机关主要负责人

审批，必要时向同级党委主要负责人报告”；第

５７条第三款规定： “审理工作完成后，对涉及

的其他问题线索，经批准应当及时移送有关纪

检监察机关处置”。其中，诸如 “必要时”“及

时”等表述缺乏明确的界定标准，实践中为纪

检监察机关办案留下了较大的灵活空间，导致

国家廉洁政治建设中的纪法衔接机制存在制度

漏洞，不利于机制的顺利运行。①

（二）立案审查调查的一体化

根据 《监督执纪规则》，纪检监察机关对

于同时涉及违纪、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的案件

办理，一般要经历五个环节：首先，对案件问

题线索进行综合分析，按照谈话函询、初步核

实、暂存待查、予以了结４类方式进行分类处

置；其次，经过谈话函询后，发现被反映人涉

嫌违纪或者职务违法、职务犯罪需要追究纪律

和法律责任的，提出初步核实意见；再次，综

合分析初步核实情况，按照拟立案审查调查、

予以了结、谈话提醒、暂存待查或者移送有关

党组织处理等方式提出处置建议；然后，对部

分已经掌握违纪或者职务违法、职务犯罪事实

和证据，具备审查调查条件的案件，进行立案

审查调查；最后，对涉嫌违纪或者违法、犯罪

案件严格依规依纪依法审核把关后，提出纪律

处理或者处分意见，涉嫌职务犯罪的则移送司

法机关。各环节中的重要问题都需要经集体研

究后，报纪检监察机关相关负责人、主要负责

人审批。

可见，纪检监察机关对于同时涉及违纪、

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的办理，没有根据案

件事实涉及的具体性质进行程序分流，各类审

查调查程序混合进行。尽管在形式上，纪检监

察机关对违纪和违法犯罪行为分别立案，但是

通常会同步启动，审查调查程序一体推进，这

就意味着区分党纪立案和监察立案的做法只具

有形式化的象征意义，因此，可称之为立案审

查调查的 “纪行刑一体化”。

在这种一体化办案模式下，不严格区分案

件事实的性质，纪检监察机关将违纪、职务违

法和职务犯罪作为一个整体的案件事实来办理，

相应地，立案后也不存在独立的执纪程序、职

务违法调查程序或职务犯罪调查程序，正如有

学者所指出的，“监察实践对违反党纪政纪、职

务违法和涉嫌职务犯罪的问题线索 （案件）未

做任何区分，统一纳入监察调查 （审查）程

序，犹如通过一条生产线生产多种不同规格的

产品一样”。② 另一方面，由于审查调查程序的

一体推进，实践中审查调查措施的使用基本上

不会再受制于案件性质的限定，纪检监察机关

往往根据办案需要在违纪案件、职务违法案件、

职务犯罪案件的调查中打通使用。

这种由同一办案主体对违纪、职务违法、

职务犯罪的立案审查调查同步启动、一体推进、

“一竿子插到底”的办案模式，便于纪检监察

机关高效收集证据、查清事实和及时做出处置

决定，有利于集中统一反腐败力量，提升反腐

败效能。但是违纪、职务违法、职务犯罪案件

的性质毕竟有别，需要遵循的规范不同，对党

员、监察对象处置后果的严厉性也存在差异，

因此就意味着，其审查调查程序应当有不同的

要求，不能适用完全相同的审查调查措施。在

目前的一元化纪检监察立案框架下，违纪立案、

职务违法立案和职务犯罪立案合而为一，导致

立案本应发挥的区分和规范不同性质案件中调

查措施的功能虚化。即便是诸如留置等对被审

查调查人基本权利造成重大干预的强制性措施，

实践中也可能会被不当地适用于违纪案件和一

般职务违法案件，从而模糊了执纪执法程序本

应存在的界限，与正当程序原则和比例原则存

在冲突，不利于被审查调查人合法权益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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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纪代法”与 “以罚代刑”

纪检监察机关对涉及违纪、职务违法、职

务犯罪的案件同步审查调查后，最终会根据案

件情况作出给予党纪处分、政务处分、移送检

察机关审查起诉的处置决定。由于纪检监察办

案程序的封闭性强，加之对于纪检监察机关的

办案行为和处置决定主要实行系统内部的领导

审批与集体研究等监督制约方式，外部监督制

约机制建设不够成熟，因此实践中出现了一些

失范现象。

其一，以纪代法。即对于经审查调查确认

构成职务违法的党员干部仅仅定性为违反党纪，

并以党纪处分代替政务处分，从而有违法治原

则，损害反腐败的效能。举例而言，根据 《政

务处分法》第３４条的规定，“收受可能影响公

正行使公权力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等财物

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较重的，

予以降级或者撤职；情节严重的，予以开除”。

然而，现实中常见媒体报道有公职人员虽然违

背此规定但并未被处以政务处分的案例。比如，

李某某任珲春市林业局副局长期间，在每年年

节时，违规收受管理服务对象给予的土特产、

酒水礼品、礼金，共计价值约人民币 ９２６万

元，仅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和收缴违纪所得的处

理。① 又如，广安职业技术学院原党委书记王某

某收受某中学副校长所送充值金额１１万元的

消费卡１张，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② 还如，

云南曲靖市政协原二级调研员冯某某违规操办

婚庆事宜、借机敛财，收受管理服务对象所送

礼金６７７万元，受到党内警告处分。③ 这些都

是近两年媒体报道的案例，其中的公职人员违

规收受可能影响公正行使公权力的礼品、礼金，

仅仅被给予党纪处分，根据 《政务处分法》第

３４条来看可能是不妥当的。

其二，以罚代刑。即以党纪处分、政务处

分代替刑事追诉，对已经涉嫌构成职务犯罪的

党员或监察对象只给予党纪、政务处分，不移

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具体而言，一些纪检监

察机关在 “四种形态”转化运用过程中存在随

意性和宽严失度现象，个别纪检监察干部错误

认为 “四种形态”可以超越党纪国法，对应当

移送司法机关的严重职务违法犯罪行为也可以

用 “四种形态”转化 “兜底”；④ 还有一些纪检

监察机关出现了通过消解刑法的刚性而追求所

谓 “极极少数”的政策效果的现象，不少被查

处的官员收受 “礼金”的行为明明已经符合受

贿的特征，却被人为地改变行为的性质，将其

作为一般收受 “礼金”的违纪行为处理。⑤ 比

如，江西省南昌市湾里区某村原党支部书记胡

某严重违纪并涉嫌违法犯罪案件中，区纪委综

合考虑胡某能积极认错、有悔改表现、群众基

础较好、在组织调查时主动交代违纪违法问题、

深刻悔过、主动上缴不当获取的补偿款、没有

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等情形，决定对胡某进行第

四种形态向第三种形态的转化，给予开除党籍

处分。⑥ 又如，江西省安义县戴某违纪违法犯罪

案件中，县纪委监委综合考虑戴某违纪违法的

行为后果、主动投案认错悔错态度和一贯表现

等因素，经集体研究并征求上级纪委监委意见，

对戴某收受两瓶 “剑南春”酒和两条 “青花

瓷”香烟 （价值共计３２６０元）以及现金５万元

的行为，决定由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转为开

除党籍、政务撤职、降为二级科员处分。⑦ 再

如，宁波工程学院计财处原处长蔡某违规收受

礼品礼金共计１３０９万元，２０２２年１月受到开

除党籍、政务撤职处分。⑧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

作为公职人员， “非正常人情交往中用于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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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投资’的礼金显然是不能收受的”，① “感情

投资”在本质上就是行贿受贿行为，是将 “受

财”与 “谋利”隔离开来的权钱交易行为，②

因此上述案例中对于公职人员违规收受礼金数

额较大的行为只是给予党纪处分、政务处分，

是否妥当值得探讨。

五、纪法衔接问题的应对思路

（一）完善纪法规范

科学的党纪和法律规范是促进纪法有序衔

接、提升反腐败质效的基本前提。经过长期的

探索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党内法规体系和法

律规范体系已经初步形成，但如前所述，涉及

纪法衔接的规范条文中还存在一些模糊性、重

复性、差异化乃至矛盾性的地方。为此，应当

从实现反腐败规范体系的内在协调性出发，清

理 《监督执纪规则》 《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

法规与监察法律规范体系不相协调的规定，优

化纪法衔接的内容，消除党纪与法律规定之间

的不合理差异和矛盾，促进二者的深度融合和

有机统一。

着眼长远，党内法规和法律规范的制定还

需要注意以下几方面：一是党内法规制定部门

应当强化党规与国法的衔接协调思维，加强党

内法规制度体系的建设和规划，不断提升党内

法规制度建设的科学性和规范性。③ 二是探索中

央纪委和国家监委联合制定党内法规的方式。④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第１２条规定，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经党中央授权，可以就应

当制定中央党内法规的有关事项先行制定党内

法规。第１３条进一步规定：“涉及两个以上部

委职权范围的事项，有关部委应当联合制定党

内法规或者提请党中央制定中央党内法规。制

定党内法规涉及政府职权范围事项的，可以由

党政机关联合制定”。可见，国家监委并不属于

上述规定中纪委可以联合制定党内法规的两类

主体。但从现实中看，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的不断深化，为实现纪法有序衔接协调，需要

尽快赋予国家监委与中纪委联合制定党内法规

的主体资格。三是及时将纪法衔接的成功实践

法律化。中纪委与国家监委可以不断总结提炼

实践中纪法衔接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待时机成

熟时联合出台纪法衔接的实施细则，确保纪检

监察机关在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时有充

足的法律规则供给。⑤

（二）强化纪法界限意识

在推进纪法衔接工作中，之所以出现了

“以纪代法”“以罚代刑”等失范现象，与纪检

监察机关办案人员 “在履行纪检监察双重职责

时，对如何把两者贯通起来，还存在认识不清、

理解不深的问题，不能正确厘清纪法边界”存

在密切关联。⑥ 当案件同时涉及违纪与职务违法

犯罪时，一些纪检监察人员尚未完全摆脱原有

单一的执纪思维模式，没有准确理解党纪和国

法在监察体制改革中的属性、定位和功能，忽

视纪法之间的界限，将党纪作为首要乃至唯一

的依据，对被审查调查对象仅处以党纪处分。

实现党纪与国法的有序衔接，纪检监察办

案人员必须明晰党纪与国法之间不同的适用标

准和程序，强化纪法界限意识。党纪是指引、

约束党组织和党员纪律行为的规范集合，国法

则是调整一般性社会关系、具有普遍适用性的

规范体系。对于同时违反党纪和国法的腐败分

子，纪检监察机关应当根据其腐败行为的不同，

给予相应的党纪处分、政务处分和刑事处罚。

党纪处分、政务处分和刑事处罚是三种不同的

责任形态，具有党员身份的公职人员的腐败行

为严重到一定程度，就应当同时受到党纪处分、

政务处分乃至刑事处罚。 《纪律处分条例》第

３３条规定： “党员依法受到刑事责任追究的，

党组织应当根据司法机关的生效判决、裁定、

决定及其认定的事实、性质和情节，依照本条

例规定给予党纪处分，是公职人员的由监察机

关给予相应政务处分。”据此，党纪处分与政务

处分、刑事处罚不能相互混淆、彼此取代。纪

检监察机关在办案工作中应当 “坚决转变重纪

轻法或重法轻纪的单一性思维，牢固树立纪法

·２３１·

云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２２卷·第２期　　　　　　　　　　　　　　　　　法　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刘艳红：《〈监察法〉与其他规范衔接的基本问题研究》，《法学论坛》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参见李琳：《论 “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的司法认定———兼论受贿罪 “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之取消》， 《法学论坛》

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参见马丽：《执政党建设视域下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衔接协调的机制探析》，《理论学刊》２０２１年第２期。
参见蒙慧、胥壮壮：《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纪委监委合署办公体制的构建》，《中州学刊》２０２０年第７期。
参见蒋凌申：《论监察体制改革中的纪法协同》，《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２０２０年第３期。
李张光：《让贯通衔接更顺畅》，《中国纪检监察报》２０２１年８月３１日第７版。



双施双守的交互性工作理念”，① 既不能把本应

处以纪律处分的违纪行为 “拔高”认定为职务

违法行为，也不能以纪律处分代替政务处分，

更不能将本应移送检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职

务犯罪案件直接以党纪处分和政务处分予以

消化。

（三）坚守法治原则

反腐应当标本兼治，预惩协同，既要追求

效能，又要依法进行。监督执纪的 “四种形

态”是我国腐败治理的理想目标和实践指引，

但被一些纪检监察机关误认为是必须立即达成

的现实状态，以致在办案过程中混淆纪法界限，

硬性改变某些腐败人员的行为性质，作出不当

的处置。

鉴此，纪检监察机关在 “四种形态”的转

化运用中必须重视对法治原则的坚守。要者有

三：一是罪刑法定原则。我国 《刑法》第３条

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

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

不得定罪处刑。”纪检监察机关在在调查处置环

节，对于经调查确认贪贿数额严重超出该类犯

罪的法定起刑点 （比如高达十多万甚至更高数

额）的公职人员，在不具备 《刑事诉讼法》第

１６条规定的六种 “不应追究刑事责任”情形

时，不能仅仅基于政策的实施需要就对该公职

人员的行为做 “出罪化”处理。二是程序法定

原则。纪检监察机关在监督执纪 “四种形态”

的运用特别是从 “第四种形态”向 “第三种形

态”的转化上，应当严格依照 《宪法》 《监察

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清醒地认识和把握

腐败治理规律以及目前腐败案件办理的现实情

况，不能急于求成，违背法律规定，突破纪、

法、刑的界限，将职务违法作为违纪处理，甚

至将职务犯罪作为职务违法或违纪来对待。未

来应当研究制定纪检监察工作中贯通运用 “四

种形态”的指导意见，特别是适用 “四转三”

的制度规定，明确硬性标准和禁止性条款，② 确

保 “四转三”的法治化运行。三是适用纪法一

律平等原则。 《纪律处分条例》第 ４条规定

“党纪面前一律平等”； 《政务处分法》第４条

规定 “坚持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以事实为根据，

以法律为准绳，给予的政务处分与违法行为的

性质、情节、危害程度相当”； 《监察法》第５

条也规定 “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保障当事

人的合法权益”。据此，在纪检监察机关行使处

置权力的过程中，一方面要贯彻 “严而不厉”

的政策理念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工作原则；

另一方面要注意不能以政策架空法律，纪检监察

政策的实施应当运行在法律的轨道上。相应地，

对于已经有确实充分证据证明且依法应当追究刑

事责任的职务犯罪案件，纪检监察机关不能单纯

以落实纪检监察政策、提高反腐败的社会效果为

由予以出罪，除非通过修法，增设类似 《刑事诉

讼法》第１８２条的条款，授权纪检监察机关在特

殊情形下可以不追究监察对象的刑事责任。否

则，有可能会 “重蹈纪法不分、以纪代刑的覆

辙”，③ 损害反腐败工作的长远效果。

（四）适度分离立案审查调查程序

如前所述，在目前的一元化纪检监察立案

框架下，纪检监察机关对于违纪、职务违法和

职务犯罪案件的处置具有较大的自主权力和伸

缩空间，被调查人和其他机关很难对纪检监察

案件中强制性调查措施的适用以及 “四种形

态”的转化运用构成有效的制衡，存在一定的

制度风险。因此，应当对纪检监察机关的立案

审查调查程序进行适度分离，促进审查调查程

序运行的理性化和审查调查措施适用的法治化。

对于程序分离的实现形式，有学者主张将审查

调查室细化设置为立案室、纪律审查室、政务

调查室与职务犯罪调查室，对同时涉及违纪、

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的案件，同步立案、分别

调查；④ 也有学者主张，在案件审查调查室组建

职务犯罪案件调查组，专门负责职务违法和职

务犯罪案件的调查，待时机成熟时，将案件审

查调查机构分为并行的纪律调查机构和刑事调

查机构，由纪律审查机构行使党纪、政纪调查

权，刑事调查机构行使刑事调查权。⑤ 还有学者

主张，将执纪审查部门分为职务犯罪调查和违

纪违法调查两类，当问题线索同时涉及违纪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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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职务犯罪时，只有职务犯罪调查部门才能

管辖。①

笔者认为，较之于违纪案件和职务违法案

件，职务犯罪案件在立案标准、调查手段强制

性、证明标准以及处置结果等方面具有特殊性，

因而更具有独立设置立案调查程序的必要性和

紧迫性。为此，笔者主张，在纪检监察机关内

设的审查调查机构中进行分工，成立单独的职

务犯罪调查室或者职务犯罪调查局，专门负责

职务犯罪案件的调查，形成职务犯罪调查部门

与违纪违法调查部门并立的格局。纪检监察机

关根据对腐败问题线索的初核结果，进行二元

化立案，实现违纪违法调查程序与职务犯罪调

查程序的分离：其一，当被调查人只涉嫌违纪

违法或只涉嫌职务犯罪时，纪检监察机关直接

进行违纪违法立案或刑事立案，然后按照相应

的程序规范展开调查；其二，当腐败问题线索

经过初步核实后发现同时涉及违纪违法和职务

犯罪时，纪检监察机关同时进行违纪违法立案

与职务犯罪立案，而且遵循 “职务犯罪调查部

门主导、违纪违法调查部门辅助”的原则展开

协同调查活动；其三，纪检监察机关先进行违

纪违法立案，审查调查过程中又发现被调查人

涉嫌职务犯罪线索的，违纪违法调查部门应当

将此线索及时移交职务犯罪调查部门进行刑事

立案调查，对违纪违法的评价和处理原则上应

当在职务犯罪调查终结后一并作出；其四，纪

检监察机关先进行职务犯罪立案，调查过程中

又发现被调查人涉嫌其他违纪违法线索的，职

务犯罪调查部门应当将此线索及时移交违纪违

法调查部门进行违纪违法立案。

纪检监察案件中，对现行的立案审查调查

程序进行适度分离，增设独立的职务犯罪立案

程序，纪检监察机关审查调查终结后拟对被审

查调查人进行 “四转三”的话，在操作上就会

受到严格的限制，必须履行刑事撤案程序。这

无疑强化了制约和监督，降低了纪检监察处置

权力恣意行使的风险，有助于防范 “以纪代

法” “以罚代刑”的现象，保障纪法适用的公

正性，实现纪法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

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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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作为监察对象的村委会管理人员

赵　恒
［山东大学，青岛　２６６２３７］

摘　要：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深化推进的背景下，２０１８年 《监察法》第１５条明确将村委会管理

人员纳入监察范围。一方面，村委会管理人员行使的公权力分为两类，即国家公权力和部分社会公权

力；另一方面，作为监察对象的村委会管理人员并非当然具有职务犯罪主体身份。通过对２０６份刑事

判决书进行分析得知，有必要在保障基层自治的前提下，健全监督村委会管理人员行使公权力行为的

规范方案：第一，凸显村委会管理人员作为公职人员的法律地位；第二，明确村委会管理人员在履行

管理职责过程中行使公权力的主要内容；第三，丰富包括监察机关在内的多元监督主体的监督方式；

第四，强化村委会管理人员不当用权的法律责任。由此，方能加强监察机关对村委会管理人员进行监

督的工作质效，实现国家监察全面覆盖的改革目标，助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

关键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村委会管理人员；监察对象；公权力；职务犯罪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２１１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５１１（２０２３）０２－０１３５－１１

一、问题的引出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２０２２年１０月，党的二十大

报告强调，要积极发展基层民主，健全基层党

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推进以党建引

领基层治理。近年来，中共中央、国务院相继

印发了 《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关

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 《关于加

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

等重大改革文件。２０１８年 《中国共产党农村基

层组织工作条例》、２０１９年 《中国共产党农村

工作条例》均要求，坚持村党组织领导地位不

动摇，村党组织书记应当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

委会主任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经济组织

负责人，即在村级组织中推行书记、主任 “一

肩挑”，同时推行村 “两委”班子成员交叉任

职，以加强农村党的建设，实现党的领导和村

民自治的有机统一。２０２１年 《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

设的意见》重申，加强村党组织对农村各类组

织和各项工作的统一领导，涉及乡村治理重要

事项、重大问题都要由党组织研究讨论后按程

序决定，同时，村党组织对村委会工作实行全

面领导。由此，在推行村党组织书记 “一肩

挑”和村 “两委”成员交叉任职的背景下，村

委会管理人员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类：前者

即村 “两委”班子成员，主要包括村党组织中

的书记、宣传委员、组织委员等人员以及村委

会中的主任、副主任、委员等人员；后者除了

包括村 “两委”班子成员以外，还包括村民小

组组长、村出纳、村团组织书记、大学生 “村

官”等各类参与村事务管理的人员。从规范村

委会管理人员依法履职和行使公权力层面出发，

本文所称 “村委会管理人员”采广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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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村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体制机制、

增强村民自治组织能力，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

的必然要求。为此，需要重点关注以 “村两

委”组成人员为主的村委会管理人员的法律地

位及其履职用权情况。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深化推进，２０１８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以下简称为 “２０１８年 《监察法》”）第 １５条

将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

即村委会管理人员归入监察范围，明确了村委

会管理人员作为监察对象的法律地位，因此，

监察机关可依法对其进行监督，并对村委会管

理人员的职务违法犯罪行为进行调查和处置。

在２０１８年 《监察法》的基础上，２０２１年 《中

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 （以下简称为

“２０２１年 《监察法实施条例》”）进一步细化了

村委会中 “从事管理的人员”的范围，与之相

应的，村委会管理人员从事的属于公权力事项

的工作内容愈加丰富。

当下，在基层群众性自治领域，农村权力

配置呈现相对多元的架构样态，需要专门解读

村委会管理人员作为监察对象这一立法规则的

法治内涵及其适用难题。为此，本文首先辨析

村委会管理人员行使的公权力的类型，探讨村

委会管理人员行使公权力的行为与村民自治之

间的关系，随后重点结合刑事判决书的实证研

究反馈，梳理村委会管理人员实施职务犯罪行

为的深层致因，提出健全以监督公权力行使为

导向的村委会管理人员履职行为规范方案，以

期有益于满足国家监察全面覆盖改革的需要，

在健全基层群众自治机制的前提下，提高乡村

治理法治化水平，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

进程。

二、村委会管理人员依法行使

　　公权力的多维阐释　　　

　　虽然村委会管理人员属于监察对象，但村

委会管理人员的所有履职行为并非均具有监察

法评价意义的公权力性质。究其原因，村委会

属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委会管理人员在

履职过程中既可能行使公权力，也可能行使自

治权利。而且，２０１８年 《监察法》规定的监察

对象并不完全等同于我国 《刑法》规定的职务

犯罪行为主体。对此，应当予以正确辨析。

（一）村委会管理人员依法行使公权力的

两种类型

根据权威解释，“公权力是国家公权力或公

共权力的总称，是法律法规规定的特定主体基

于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对公共事务管理行使的

强制性支配力量”。① 具体到乡村治理领域，村

委会管理人员行使的公权力可以分为两类，即

国家公权力和社会公权力。

１．关于村委会管理人员行使的国家公权力

通常情况下，村委会管理人员是非国家工

作人员，不会直接行使国家公权力。不过，根

据２０１８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

法》、２０２０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等法律规范以及２０１９年 《自然灾害救助条例》

等行政法规的规定，村委会管理人员在协助政

府开展有关工作时，会获得行使公权力的时空

条件。此外，２００９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

条第二款的解释》 （以下简称为 “２００９年 《解

释》”）规定，协助人民政府从事７项行政管理

工作的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属于刑

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 “其他依照法律从

事公务的人员”。② 由此，村委会管理人员在协

助政府从事法定的７种管理工作时，可依法获

得 “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这意味着村委会

管理人员在参与上述工作过程中，不仅具备了

我国 《刑法》规定的职务犯罪主体的资格身份

会，而且成为 ２０１８年 《监察法》规定的监察

对象。

在此，有必要进一步区分使得村委会管理

人员成为监察对象或者职务犯罪主体的国家公

权力类型的差异。简言之，村委会管理人员之

所以可能构成贪污罪、受贿罪，是因为该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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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参见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法规室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释义》，北京：

中国方正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１０６－１０７页。
参见２００９年 《解释》：“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下列行政管理工作，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

规定的 ‘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一）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管理；（二）社会捐助公益

事业款物的管理；（三）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四）土地征收、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五）代征、代缴税款；（六）有关计划

生育、户籍、征兵工作；（七）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



员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可见，遵照罪

刑法定原则，此处的国家公权力指国家的行政

权力。与之不同的是，２０２１年 《监察法实施条

例》第四十二条拓宽了可以使村委会管理人员

成为监察对象的国家公权力的范围，即村委会

管理人员无论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还

是协助除政府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在基层群众

性自治组织中从事的管理工作，都会因行使国

家公权力而成为公职人员。① 比较可知，在判断

村委会管理人员是否属于监察对象方面所涉及

的国家公权力既可能包括行政公权力，也可能

包括其他国家公权力。

２．关于村委会管理人员行使的社会公权力

社会公权力是人类社会自治的权力，一般

具有非国家性等特征，属于公权力的一种，对

特定成员具有相当影响力。② 按照功能的不同，

社会公权力可以分为两种，即具有国家治理分

担、协助功能的社会公权力和不具有国家治理

分担、协助功能的社会公权力，其中，后者因

为属于纯粹的社会自治行为，一般不能被作为

判断监察范围的公权力标准。③ 换言之，尽管将

行使社会公权力的人员纳入监察对象的立法方

案具有必要性，但不宜不加区分地认为所有行

使社会公权力的人员均会成为 ２０１８年 《监察

法》规定的监察对象。

作为乡村公共治理主体的村委会并非一级

国家机关，其工作包括从事办理本村的公共事

务和公益事业等。这使得村委会与行业协会等

非政府组织共同构成了对社会的治理。④ 不过，

在乡村治理领域，村集体事务种类繁杂、内容

繁多，并非所有的村集体事务都可被纳入２０１８

年 《监察法》涵射的社会公权力范畴。村委会

管理人员会依法行使基于村民自治产生的社会

公权力，其中，只有那些与国家公权力之间存

在紧密联系，涉及特定集体事务管理、公益事

业管理以及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并对

不特定的公共利益产生影响的社会公权力，才

应当成为判断某一村委会管理人员是否属于监

察对象的公权力判断标准。

综上所述可知，村委会管理人员行使国家

公权力的具体事项是相对明确的，此类国家公

权力已由国家法律、行政法规作出规范，然而，

村委会管理人员行使的哪些社会公权力属于

２０１８年 《监察法》规定的公权力范畴，目前尚

缺乏明晰的判断标准。对此，笔者认为，可以

从两个层面予以分析：第一，既然村委会管理

人员不是当然的监察对象，那么，需要准确识

别村委会管理人员从事涉及公权力的具体管理

事务；第二，分析村委会管理人员行使的社会

公权力与村民自治权之间的异同之处。如此一

来，才能保证监察机关依法对村委会管理人员

进行监督而不会损害村民自治空间。

（二）村委会管理人员行使的社会公权力

与村民自治权之间的关系

厘清村委会管理人员行使的社会公权力与

村民自治权之间的关系，首先应当辨析村民自

治权的属性。在学理上，村民自治权的属性有

“权力说”“权利说”以及 “权利、权力双重性

质说”之争。⑤ 笔者认为，村民自治权具有权

利和权力双重属性：一方面，作为 “权利”的

村民自治权，是指全体村民享有的自治权利；

另一方面，作为 “权力”的村民自治权，是指

村委会在管理本集体内部事务中需要行使的自

治权限。如此一来，村委会管理人员行使的公

权力与村民享有的具备权利属性的村民自治权

利之间存在明显区别，即前者是一种代表公共

意志的公权力，并对村集体的所有成员产生相

应的强制力，而后者是一种体现个人意志的私

权利，具体表现为 “四个民主”。⑥ 同时，村委

会管理人员行使的公权力与村民自治权利之间

亦有密切联系。这集中表现为：一方面，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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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２０２１年 《监察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二条：“监察法第十五条第五项所称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是

指该组织中的下列人员：（一）从事集体事务和公益事业管理的人员；（二）从事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的人员；（三）协助

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人员，包括从事救灾、防疫、抢险、防汛、优抚、帮扶、移民、救济款物的管理，社会捐助公益事业

款物的管理，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土地征收、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代征、代缴税款，有关计划生育、户籍、征兵工作，协助

人民政府等国家机关在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的其他管理工作。”

参见徐靖：《论法律视域下社会公权力的内涵、构成及价值》，《中国法学》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参见马怀德主编：《监察法学》，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１０６页。
参见刘志鹏、唐鸣：《法理学视野下的村民自治权：争议、歧见与解析》，《中州学刊》２０１１年第３期。
参见崔智友：《中国村民自治的法学思考》，《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１年第３期。
参见王振标：《论村内公共权力的强制性———从一事一议的制度困境谈起》，《中国农村观察》２０１８年第６期。



会为自治体全体成员提供公共服务，向村民会

议、村民代表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其获得的

自治权在根本上源于全体村民的权利让渡；① 另

一方面，以 “四个民主”为核心的村民自治权

利可以形成对村委会自治权力运转的有效制约。

正是如此，应当着重依托村民会议、村民代表

会议、村务监督委员会等各种体现村民自治特

征的形式，提高村民了解并参与乡村事务的主

动性、积极性。此外，调解村民之间的纠纷、

建立村集体志愿者服务队等自治事项，属于村

集体自主决定的事务，尽管此类事务也有公权

力属性，但属于纯粹的社会自治行为，不应被

视为２０１８年 《监察法》规定的用于判断监察范

围的社会公权力。与之对应的是，监察机关在

对村委会管理人员进行监督时，应当尊重村民

自治活动，不能妨害村民自治权利。②

（三）属于公职人员的村委会管理人员并

非当然属于职务犯罪主体

既然村委会管理人员因行使国家公权力和

部分社会公权力而成为公职人员，那么，属于

公职人员的村委会管理人员又是否当然属于职

务犯罪主体？对此，有研究成果指出，“《监察

法》将监察对象和职务犯罪主体规定为 ‘所有

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③ 该观点所持立场

是属于公职人员的村委会管理人员当然属于职

务犯罪主体。但笔者认为，应当准确辨析监察

对象的判断标准与职务犯罪主体的判断标准之

间的异同关系，避免将监察对象简单地等同于

职务犯罪主体。

遵照罪刑法定原则，所有的职务犯罪主体

都由刑法明确规定，且具有严格的身份要求。

与之不同的是，２０１８年 《监察法》对 “公职人

员”的界定，却不再奉行 “身份说”，而是坚

持 “行使公权力说”，即只要行使公权力的人

就是公职人员。④ 正是如此，“监察法的监察对

象明显超过了刑法对职务犯罪主体的现有规

定”。⑤ 这意味着监察对象与职务犯罪主体之间

的关系是包含与被包含关系，而非完全重叠关

系 （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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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职务犯罪主体与公职人员的关系

以村委会管理人员为例，在监察法领域，

识别某一人员是否属于村委会管理人员，应当

判断其是否参与 ２０１８年 《监察法》、２０２１年

《监察法实施条例》规定的三类行使公权力的

履职活动，而这三类履职活动既包括行使国家

公权力的行为，也包括行使社会公权力的行为。

然而，在刑法领域，只有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

理工作的人员才属于 《刑法》第９３条第２款规

定的 “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方能

成为贪污罪和受贿罪等罪名的犯罪主体。⑥ 由此

可知，既然监察法涉及的 “公权力”包含国家

公权力和部分社会公权力，而刑法侧重评价国

家公权力，那么，监察对象不一定是职务犯罪

主体，但职务犯罪主体一定是监察对象———监

察对象与职务犯罪主体之间具有法律规定范围

的非一致性关系。

更进一步分析，对于不具有职务犯罪主体

身份资格的监察对象实施的职务违法行为，不

能进行刑罚评价。倘若村委会管理人员在从事

不属于刑法评价范畴的管理工作过程中不当用

权，可能承担违纪责任、政务处分责任或者其

他法律责任。

三、村委会管理人员实施

职务犯罪行为的实证解读

　　村委会管理人员作为政府代理人与村民当

家人，其履职的公正、廉洁与否直接影响农民

的幸福感、获得感。⑦ 如何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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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王振标：《论作为社会公权力的基层自治权之本源》，《北方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６期。
参见秦前红、刘怡达：《制定 〈政务处分法〉应处理好的七对关系》，《法治现代化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参见石经海：《〈监察法〉与 〈刑法〉衔接实施的基点、问题与路径》，《现代法学》２０２０年第１期。
参见马怀德主编：《监察法学》，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１４１页。
参见陈伟：《监察法与刑法的衔接协调与规范运行》，《中外法学》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参见王爱立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与适用》，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１５２２页。
参见贺雪峰：《行政还是自治：村级治理向何处去》，《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年第６期。



深化推进的背景下有效破解村委会管理人员职

务违法犯罪惩治痼疾，是一个亟须关注的治理

难题。是故，有必要结合村委会管理人员构成

职务犯罪案件的实务状况，确定针对性的解决

方案。首先，笔者以 “全文：村委会” “全文：

村干部” “全文：监察” “审判程序：刑事一

审”“案由：刑事案由”“裁判日期：２０２０年１

月１日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为关键词，在中

国裁判文书网上进行检索，初步收集判决书

３０９份。随后，筛选出由监察机关管辖的以村

委会管理人员为被告人的刑事一审判决书共计

２０６份，涉及被告人 ３１７人。以此作为分析样

本，笔者对村委会管理人员职务犯罪案件的职

务类型、罪名分布、首次犯罪年龄、文化程度、

政治面貌、犯罪领域、涉案金额、共同犯罪情

况等要素进行具体解析。

（一）基于 ２０６份刑事判决书展开的总体

分析

１．职务类型

根据村委会管理人员的职务情况，笔者分

别以 “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 “村党支

部书记、副书记、委员” “村会计、村出纳、

村文书等” “村民小组组长、副组长、村民代

表等”作为主要类别，将３１７名被告人进行分

类。同时，如果某被告人在以上４种类别中有

交叉任职情况的，则重复计数。

图２　职务类型

　　由图２可知，首先，构成职务犯罪的村委

会管理人员的职务类型多样化，既包括村 “两

委”领导班子成员、村会计、村出纳、村文书

等人员，也包括村民小组组长和村民代表等人

员。其中，村 “两委”班子成员实施犯罪的案

件数量较多，案件涉及 ３０８名被告人。其中，

在村党组织委员会任职的被告人有１４７名，在

村委会任职的被告人有１６１名，同时具有上述

两种职务的被告人共计７７名。特别需要指出的

是，在村 “两委”班子成员中，构成犯罪的担

任村党组织书记职务的被告人有１１１名，占村

党组织委员会成员犯罪人数的７６％，构成犯罪

的担任村委会主任职务的被告人共计 １３７名，

占村委会成员犯罪人数的 ８５％。上述情况表

明，村民自治组织中 “一把手”贪腐问题突

出。近年来，随着村党组织书记和村委会主任

“一肩挑”改革工作的完成，村级事务的执行

力得以提升，与之相应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

织中 “一把手”权力集中所带来的廉政风险，

同样值得监察机关予以重点关注。

２．罪名分布

罪名分布是指村委会管理人员被判构成犯

罪的具体罪名情况。根据判决书记载的罪名信

息，相关罪名主要包括以下１２个：贪污罪、滥

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介绍贿赂罪、职务侵

占罪、受贿罪、挪用资金罪、非法转让土地使

用权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挪用公款罪、

非法采矿罪、寻衅滋事罪、强迫交易罪。第一，

考虑到村委会管理人员犯罪案件的事实复杂性、

罪名多样性，尤其是一人犯数罪的情形，构成

贪污罪的村委会管理人员人数最多，共计 １９３

人，这表明村委会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现象十分突出。同时，构

成职务侵占罪的村委会管理人员数量也较多，

共计１０２名被告人。村委会管理人员在履职过

程中时常接触和使用村集体 “三资” （即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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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资产、资源）财物，可以充分利用职务

上的便利将相关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第二，结

合下文提及的村委会管理人员共同犯罪情况，

不难发现，村委会管理人员犯罪案件还呈现多

人共同犯罪的特点，即为了降低被村民以及其

他村委会管理人员告发的风险，村委会管理人

员倾向于联合作案。这些在较大程度上降低了

村委会管理人员犯罪行为被暴露的可能性。第

三，总体来看，村委会管理人员实施犯罪行为

的对象通常是财产。根据相关判决书认定的事

实，村委会管理人员采取的犯罪手段主要包括：

对上虚报冒领，对下隐瞒实情等手段，直接或

变相冒领、骗取、套取各项补偿款、补助金；

利用代领、代发各类款项的便利，直接克扣、

截留、私分补偿款、补助金等；第四，以虚列

户头、重复报账以及收入不入账等方式侵吞各

项资金，等等。

３．首次犯罪年龄

犯罪年龄是指根据判决书所认定的职务犯

罪事实，村委会管理人员在实施第一次职务犯

罪行为时的年龄。通过对既有判决书样本进行

初步分析，笔者发现３１７名被告人的犯罪年龄

通常在２５岁及以上，因此，笔者以５年为一个

年龄段进行分别统计。其中，由于２２名被告人

的出生日期不详，笔者将其归入 “未提及”类

型。在３１７名被告人中，４５岁至４９岁年龄段的

被告人人数最多，共计 ７３人、占比 ２３０３％，

４０岁至４４岁年龄段的被告人人数次之，共计

６３人、占比１９８７％，５０岁至５４岁年龄段的被

告人人数位列第三，共计５１人、占比１６０９％。

可见，接近六成的村委会管理人员在４０岁至５４

岁时第一次实施职务犯罪行为，反映了构成职

务犯罪的村委会管理人员年龄相对偏大的现实

情况。不过，从近些年腐败犯罪案件的实务特

点来看，腐败低龄化现象凸显，① 这种情况同样

存在于村委会管理人员职务犯罪案件之中。在

统计样本中，犯罪年龄在２５岁至２９岁这一年

龄段的被告人有 ７人，仅占被告人总人数的

２２％，然而值得注意的是，７名被告人中有６

人是村 “两委”领导班子成员。这表明，警惕

村委会管理人员犯罪低龄化现象，存在客观的

现实紧迫性和必要性。

４．文化程度

根据国家文化程度代码标准 （国家标准

ＧＢ４６５８－８４），结合判决书记载的相关信息，

笔者将被告人的文化程度分为半文盲 （含初识

字）、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 （含专

科）、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等８类。同时，由

于２２名被告人的文化程度不详，笔者将其归入

“未提及”类型。结合统计反馈，文化程度为

初中的被告人人数最多，共计１２０人，文化程

度为高中的被告人人数次之，为 ７４人。概览

之，文化程度为高中及以下的被告人共计 ２２７

人，超过被告人总数的七成。结合前文提及的

犯罪年龄情况，可以发现，实践中，构成职务

犯罪案件的大部分的村委会管理人员具有学历

偏低、年龄偏大等特点。另外，还有一个值得

关注的问题，即文化程度较高 （包括本科和研

究生）的村委会管理人员共计１０人，而这些被

告人被指控的职务犯罪行为性质均较严重。结

合涉案金额，在该１０名被告人中，涉案金额在

人民币 １０００万元以上的有 １人，涉案金额在

１００万元—１０００万元的有３人，涉案金额在１０

万元—１００万元的有 ５人。同时，结合村委会

管理人员犯罪年龄情况，在上述 １０名被告人

中，９人的犯罪年龄在 ４５岁以下 （不含 ４５

岁），其中犯罪年龄在３０岁至３４岁的被告人有

２名，犯罪年龄在 ３５岁至 ３９岁的被告人有 ４

名。可见，尽管通常情况下村委会管理人员贪

腐犯罪案件存在年龄偏大、学历偏低、数额偏

小等特点，但具有高学历教育背景的村委会管

理人员职务犯罪案件却出现了年龄偏小、金额

偏大的现象。换言之，高学历的村委会管理人

员的犯罪案件同样呈现年轻化趋向。

５．犯罪领域

结合判决书认定的犯罪事实，笔者将村委

会管理人员的犯罪领域划分为土地征收征用补

偿、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扶贫款项、支农惠农

资金、生态保护、公共服务事业、移民安置、

土地承包款项以及其他等９类。② 其中，土地征

收征用补偿主要是指村委会管理人员协助政府

进行征地拆迁工作中的土地拆迁补偿；土地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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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李云舒、管筱璞：《警惕腐败低龄化》，《中国纪检监察报》２０２１年４月７日第４版。
在此，需作说明的是，当被告人实施的犯罪行为涉及多个领域时，笔者分别在各领域予以重复计数，所以会出现犯罪领域

的各项之和大于１００％的情况。



包款项主要是指村委会管理人员以村委会名义

对外发包村集体资产、资源所得的款项；农村

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是指村委会管理人员协助政

府进行危房改造、道路整修、开展农村改厕项

目、实施 “一事一议”项目等。在３１７名被告

人中，村委会管理人员的犯罪领域较为集中，

以土地征收征用补偿 （占比３５％）、农村基础

设施建设 （占比 ３２％）、扶贫款项 （占比

１７％）、支农惠农资金 （占比１４％）等领域为

主。可见，村委会管理人员的犯罪领域通常在

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理等公权力事项。从判决

书认定的犯罪事实来看，村委会管理人员的犯

罪手段包括以下方面：第一，在协助政府开展

土地征收征用、危房改造等工作过程中，通过

虚构、虚增补偿项目，重复补偿，或使不符合

征地补偿范围的物品得到补偿，骗取各类补偿

款；第二，通过虚报名单、虚增面积或者直接

截留等方式非法占有国家扶贫款项、支农惠农

资金、退耕还林补助；第三，收受贿赂，为他

人承包村集体资源提供有利条件，等等。

６．涉案金额

涉案金额是指法院认定的村委会管理人员

构成犯罪案件涉及的款项数量。其中，由于 ３

名被告人涉案金额不明确，笔者将其归入 “未

提及”类型。在３１７名被告人中，犯罪案件的

涉案金额分布较广，其中，涉案金额为１０万元

—１００万元 （含１０万元）的占比５３００％，另

外，涉案金额为１万元以下 （不含１万元）的

占比０６０％，涉案金额为１万元—１０万元 （含

１万元）的占比２８７０％，涉案金额在１００万元

—１０００万元 （含 １００万元）的占比 １３６０％，

涉案金额在１０００万元以上 （含１０００万元）的

占比 ３２０％。根据 ２０１６年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数额在三万

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三

百万元的、三百万元以上的，一般分别属于我

国 《刑法》规定的 “数额较大” “数额巨大”

和 “数额特别巨大”等三种情形。结合该司法

解释，在所有被告人中，涉案金额在１０万元及

以上的被告人人数占比高达 ６９８０％，其中涉

案金额在１０００万元以上 （含１０００万元）的占

比为 ３２０％，同时，涉案金额在 １万元以下

（不含１万元）的被告人人数占比不足１％。以

上数据反映了一个极为突出的现实问题，即长

期以来村委会管理人员犯罪案件被认为是 “苍

蝇式”的微腐败案件，然而，从裁判文书反映

的情况来看，随着国家各种政策倾斜与扶持力

度增大，村委会管理人员在行使公权力过程中

经手或者接触的财物资产越来越多，尽管 “苍

蝇式”的微腐败案件仍占一定比重，但 “小官

巨贪”“虎蝇并存”的村委会管理人员犯罪现

象在农村愈加突出，成为不可忽视的乡村治理

难题。①

７．共同犯罪情况

共同犯罪情况是指是否存在两名以上村委

会管理人员共同故意犯罪的情况。根据判决书

是否认定被告人构成共同犯罪，对３１７名被告

人进行分类，即共同犯罪、非共同犯罪。在

３１７名被告人中，有 ２１９人 （占比 ６９．４０％）

构成共同犯罪。可以初步认为，村委会管理人

员犯罪群体化较强，呈现以 “窝案”为主的集

体贪腐的特征。其中，共同犯罪的犯罪手段具

体表现为：村委会管理人员共谋，通过虚列项

目、虚报名单等方式，将集体资产占为己有或

者非法占有国家扶贫款项、支农惠农资金、退

耕还林补助以及收受他人贿赂，为他人在征地

拆迁等活动中谋取利益，等等。不过，有三成

左右的村委会管理人员犯罪案件属于个人犯罪。

这表明，在村委会管理人员犯罪窝案、串案频

发的同时，村委会管理人员独自实施的犯罪案

件仍有一定数量。

（二）村委会管理人员实施职务犯罪的多

重因素剖析

在我国，以村委会管理人员为代表的 “村

干部”涉嫌贪腐犯罪，是乡村治理的老大难题。

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深化推进，结合前文的

裁判文书要素分析，促使村委会管理人员实施

职务犯罪的复杂致因既有长期存在的 “旧因”，

亦有近些年来产生的 “新因”：第一，村委会

管理人员作为 “村干部”的身份角色不明。村

委会管理人员并非国家工作人员，通常没有固

定工资和保险等职业保障，属于从事农务的村

民，但又会参与村务管理、协助政府和其他国

家机关开展国家公权力性质的管理工作。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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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村委会管理人员在扮演政府意志执行者、

村民利益维护者、家庭利益实现者等社会角色

的过程中处于角色冲突的尴尬境地，而且这些

不同社会角色也会彼此冲突。① 实践中，面对村

务管理和协助国家机关开展公权力性质的管理

工作中的各种利益诱惑，部分村委会管理人员

不管是出于心理失衡抑或其他方面的原因，逐

渐走上了违法犯罪道路。第二，村民自治与村

务管理的失衡。一方面，村民行使自治权的意

识与能力有待提高，同时，包括选举、决策、

管理、监督等事项在内的村民自治制度的规范

性、操作性仍显不足；② 另一方面，村务管理的

监督制约体系仍显乏力，无论是村务公开制度

还是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等都在客观上存在形

式化弊端，特别是涉及 “三资”管理的监督制

约规则难以产生预期效力。③ 第三，县级政府、

乡镇政府在指导村委会管理人员协助行政管理

工作的同时，缺乏对此类人员的履职活动进行

有效监督。④ 有实证调研反映，少数的政府职能

部门和乡镇政府向村委会下放大量的便民服务

事务性工作，在无形中赋予村委会管理人员更

多的公权力，使得村委会管理人员客观上掌握

了大量的资金、资产、资源的初始分配权以及

具体事务的发言权和决定权。⑤ 而且，在某些村

委会管理人员职务犯罪案件中，政府机关工作

人员与村委会管理人员共同实施犯罪的现象并

不鲜见。第四，由于体制机制不健全等原因，

原有的乡镇纪检组织人员配备不足、业务能力

不强、主业主责不明等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惩治村委会管理人员贪腐犯罪的实

成效。⑥

在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中国特色国

家监察体制的背景下，各级监察机关正在加强

对乡村治理领域的监察力度，着重解决基层

“谁来监察”“监察什么”“怎样监察”等问题，

与之相应的，村委会管理人员秉公用权的法治

化、规范化水平提高，有利于实现基层治理的

政治效果、纪法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⑦

四、健全监督村委会管理人员　
　　行使公权力行为的规范方案

　　在国家监察全面覆盖的改革目标指引下，

以巩固村民自治基础为导向，准确判断村委会

管理人员实施职务违法犯罪行为的复杂诱因，

完善契合作为监察对象的村委会管理人员履职

用权之特点的监督制约方案。

（一）凸显村委会管理人员作为公职人员

的法律地位

我国 《宪法》明确规定，监察机关是行使

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监察机关依法加强

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督。随着村

务管理事项愈加呈现公共事务特征，村委会管

理人员承担的各项具体工作也由此具有更加鲜

明的公共利益特征，这意味着村委会管理人员

在履职活动中可能会行使越来越多的公权力。

首先，辨明村委会管理人员属于公职人员的法

律地位，着重论证村委会管理人员行使公权力

的主要内容及其具体方式，通过形式多样、生

动活泼的宣传方式在乡镇和村范围内进行广泛

宣传，引导村委会管理人员和当地村民了解村

委会管理人员的法律地位的新变化。其次，在

尊重村民自治的同时，针对村委会管理人员涉

嫌职务犯罪的现实特点，考虑适当推进村干部

“专职化”或者 “公职化”，但并非全部推行职

业化。这是吸收目前一些地方试点探索有益经

验而形成的方案，契合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需

要。⑧ 最后，强调对临时参与村务管理或者临时

协助具有公权力性质管理工作的人员的监督。

由于村委会管理工作繁复，在一些情况下，当

地村民或者其他人员也会因为某些原因临时参

与行使公权力的工作过程中。既然只要行使公

权力的人员就属于监察对象，那么，临时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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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李永洪、杜俊霖：《社会角色冲突视角下村干部腐败的发生机理与治理对策》，《中州学刊》２０２０年第８期。
参见侯红霞：《政治生态视阈下村级腐败治理的经验与启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参见莫光辉、闭德干：《扶贫领域腐败现象的主要特点及预防机制》，《理论视野》２０１７年第３期。
参见周少来：《中国乡村治理结构转型研究———以基层腐败为切入点》，《理论学刊》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参见四川省成都市纪委课题组：《“微腐败”表现形式及治理对策》，《中国纪检监察报》２０１５年６月３０日第８版。
参见徐晓强：《如何让乡镇纪检监察工作 “硬”起来》，《中国纪检监察报》２０１８年１月４日第７版。
参见河北省纪委驻省社科院纪检组：《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行为———河北省深化基层 “微腐败”专项治理的调研》，《中

国纪检监察报》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２日第７版。
参见孟祥夫：《有工资能晋升 村干部干劲足》，《人民日报》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日第１９版。



有关管理工作的人员也应接受监察机关的监督。

为此，可以结合２０１８年 《监察法》第十五条的

第五项和第六项的规定理解基层群众性自治组

织中从事管理和公务的人员的范围。

（二）明确村委会管理人员用权行为的主

要内容

村委会管理人员的履职用权活动通常情况

下具有双重属性，即村民自治行为与公权力行

为的融合、交织，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规

范村委会管理人员履职用权行为的难度。首先，

厘清 “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 “协

助人民政府等国家机关在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中从事的其他管理工作”等条款所涉及的具体

内容。为此，有必要进一步强调规范基层政府

行政行为、列明行政权力清单等方面的重要

性。① 同时，明确村委会承担的行政管理工作的

权限范围，依法、合理限定村委会管理人员行

使公权力的类型、方式及其效力，大幅压缩村

干部既当 “裁判员”又当 “运动员”的违纪违

法空间，扭转 “村两委”公职人员履职过度行

政化的局面。② 其次，科学界定哪些基层群众性

自治事项承载的社会公权力具有国家治理功能，

哪些自治事项实质上属于村民自治范畴，为准

确判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属于监察对象提供

明确的识别标准。为此，可以考虑充分借鉴行

政权力清单制度的实践经验，探索村委会管理

人员行使社会公权力尤其是应受监察机关之监

督的社会公权力的清单体系，明确每项权力事

务的具体名称、责任主体、工作流程等内容，

便于村民及时且准确地了解村务管理事项。③ 最

后，既要尊重村民对于本村集体事务的自治主

体地位，为村民充分行使知情权、监督权等提

供必要的时空条件，又要凸显监察机关依法对

村委会管理人员这一类监察对象进行监察的专

责机关地位，实现村民自治与国家监察的适度

融合。

（三）创新包括监察机关在内的多元监督

主体的监督方式

在国家监察全面覆盖的改革目标指引下，

突出监察机关对村委会管理人员这一监察对象

进行监督的重要作用，对于规范村级小微权力

运行并构建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村级小微权

力运行体系具有鲜明的法治价值。

第一，充分发挥监察机关的监察职能，以

破解对村委会管理人员特别是 “一把手”监督

乏力的现实难题为导向，以纪委监委合署办公

制度安排为基础，在加强纪法教育宣传的同时，

实现对村委会管理人员的全面监督检查。其一，

监督是监察机关的首要职责，借助派驻／派出监

察与提级监督相结合的工作方式，既要不断推

动监督向基层延伸，发挥乡镇派出监察机构、

监察专员的职能优势，又要根据不同纪检监察

机关 （部门）的办案力量与办案能力，整合监

督力量、紧盯基层群众性自治领域的廉政风险

点。其二，对于涉嫌职务违法犯罪的村委会管

理人员，监察机关应当依职权进行调查、处置，

注重以案促改的实践效果，打通监察全覆盖

“最后一公里”。当然，考虑到基层监督力量薄

弱的现实难题，有必要通过多种方式保证监察

机关尤其是县级监察机关平衡分配监督资源，

提升面向基层的腐败治理效能。④

第二，实现监察机关监督工作与村民自治

监督活动的互动协调。２０２１年 《中国共产党纪

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条例》第三十四条专门指出，

纪检监察机关应当加强基层监督，促进基层监

督资源和力量整合，有效衔接村务监督，及时

发现、处理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

为此，纪检监察机关既要发挥其在村 “两委”

选人用人方面的职能作用，又要加强与村务监

督委员会的沟通协作、有效衔接，同时，引导

村民关注与村委会换届同步选优配强的村务监

督委员会成员，注重村务监督委员会队伍建设。

另外，可以探索建立并完善作为监察机关与村

务监督委员会之间信息连接 “桥梁”的村级特

邀监察员制度，重点明确村级特邀监察员向监

察机关报告村委会管理人员违纪违法犯罪行为

的职责权限与程序机制。

第三，对于近些年来日渐凸显的村委会管

理人员职务违法犯罪行为年轻化趋向，在充分

考虑村委会管理人员的产生与任职状况的基础

上，监察机关需要重点加强对年轻村委会管理

·３４１·

法　学 论作为监察对象的村委会管理人员

①

②

③

④

参见吴佳徽：《给小微权力套上紧箍》，《中国纪检监察报》２０２０年７月２日第６版。
参见四川省成都市纪委课题组：《“微腐败”表现形式及治理对策》，《中国纪检监察报》２０１８年１月４日第７版。
参见胡文军：《开列履责清单 增强监督实效》，《中国纪检监察报》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３日第８版。
参见吴华：《精准治理基层微腐败》，《中国纪检监察报》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６日第６版。



人员的廉政教育以及对其依法履职、秉公用权

等方面的监督检查，引导村委会管理人员队伍

梯队建设科学化发展。

（四）厘清村委会管理人员不当用权的法

律责任

第一，严格遵守罪刑法定原则，辨析村委

会管理人员承担刑事责任的情形，同时健全村

委会管理人员政务处分责任体系。以 ２０２０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２２

条为基础，明确村委会管理人员需要承担政务

处分责任和其他责任的情形，健全村委会管理

人员承担警告、记过、记大过等三种政务处分

责任以及县级或者乡镇政府减发或者扣发补贴、

奖金等其他责任的规则方案。同时，结合村级

组织中书记、主任 “一肩挑”等改革举措的落

实情况，应当及时健全党纪处分和政务处分之

间顺畅衔接的专门规则。①

第二，在追究村委会管理人员的违纪违法

责任方面，注重精准运用 “四种形态”。结合

村务管理与村民自治的实际情况，既要确保

“四种形态”精准转化，又要依托２０１８年 《监

察法》第３１条、第３２条确立的认罪认罚从宽

处罚建议制度，为涉嫌职务犯罪的村委会管理

人员提供获得从宽处理的机会。② 这既有利于体

现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也可以为

监察机关顺利查清案件提供有利条件，提高反

腐败工作效率。③

结　论

提高基层治理尤其是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

应当突出对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公职人员行

使公权力行为的有效监督与制约。２０１８年 《监

察法》确立了村委会管理人员作为公职人员的

法律地位。结合立法规范与实务反馈，监察机

关应当发挥监督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进

一步加强对村委会管理人员从事管理行为的监

督工作，在提高村民自治水平并规范乡村公权

力运行的基础上，解决基层治理领域的腐败难

题，实现国家监察全面覆盖的改革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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